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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以
下
簡
稱
本
館
︶
自
一
九
五
五
年
創
建
以
來
，
隨
著
館
務
的
日
漸
發
展
，
已
累
積
了
豐

厚
的
檔
案
文
獻
，
這
些
標
記
著
館
方
歷
史
記
憶
的
重
要
史
料
，
應
被
妥
善
保
存
、
整
理
、
鑑
定
、
研
究
與
轉
化
，

並
已
成
為
當
務
之
急
。
適
逢
近
年
來
文
化
部
推
動
﹁
國
家
文
化
記
憶
庫
及
數
位
加
值
應
用
計
畫
﹂
，
擴
大
全
民
共
同

參
與
建
構
臺
灣
原
生
文
化
，
作
為
知
識
研
究
與
教
育
推
廣
的
基
礎
，
為
呼
應
此
計
畫
，
自
我
上
任
館
長
以
來
，
遂
將

館
史
資
料
的
建
立
列
為
本
館
事
業
的
要
項
之
一
，
以
健
全
文
化
記
憶
之
歷
史
脈
絡
。
有
鑒
於
一
九
六
〇
年
代
末
期
至

一
九
八
〇
年
代
之
間
，
本
館
製
作
的
﹁
中
華
文
物
箱
﹂
曾
為
我
國
文
化
外
交
貢
獻
良
多
，
係
國
家
記
憶
中
的
重
要
一

環
，
於
是
我
啟
動
以
此
主
題
作
為
研
究
計
畫
，
進
行
檔
案
蒐
整
，
具
體
落
實
上
述
檔
案
加
值
應
用
目
標
，
並
作
為
建

構
館
史
資
料
的
主
要
範
例
，
進
而
發
揮
文
化
資
料
收
、
存
、
取
、
用
之
博
物
館
職
能
。

 
 

綜
觀
本
館
六
十
餘
年
來
迄
今
的
發
展
歷
程
，
主
要
可
以
分
為
以
下
四
個
階
段
：
一
、
一
九
五
五
年
至
一
九
八
五

年
，
中
華
文
化
基
地
、
戰
後
臺
灣
三
十
年
文
化
藝
術
歷
史
櫥
窗
及
堡
壘
；
二
、
一
九
八
六
年
至
一
九
九
四
年
，
啟
動

本
土
化
、
兩
岸
交
流
，
開
啟
地
方
聯
結
；
三
、
一
九
九
五
年
至
二
〇
〇
九
年
，
國
際
接
軌
，
超
級
大
展
、
文
創
先
聲
；

四
、
二
〇
一
〇
年
迄
今
，
升
級
整
飭
、
重
建
臺
灣
藝
術
史
，
盤
整
與
轉
型
。
﹁
中
華
文
物
箱
﹂
計
畫
即
是
在
上
述
本

館
發
展
的
第
一
階
段
中
，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至
一
九
八
六
年
間
本
館
奉
教
育
部
令
，
為
赴
海
外
宣
揚
中
華
文
化
所
籌

製
。
這
個
箱
子
不
簡
單
，
除
了
當
年
作
為
歷
史
文
物
及
文
化
的
載
體
外
，
也
是
國
際
文
化
的
櫥
窗
，
富
有
文
物
旅
行

的
意
涵
，
如
今
更
是
充
滿
記
憶
與
敘
事
的
箱
子
，
讓
我
們
得
以
回
溯
過
去
。

 
 

在
本
館
館
史
大
事
紀
中
有
一
項
記
載
：
﹁
一
九
六
九
年
，
奉
令
製
作
﹃
中
華
文
物
箱
﹄
，
作
為
我
國
駐
外
使
館

隨
時
借
供
留
學
生
或
僑
團
等
文
化
活
動
，
或
參
加
各
項
小
型
國
際
展
覽
之
用
﹂
，
成
為
我
們
考
掘
﹁
中
華
文
物
箱
﹂

館
史
研
究
的
開
端
，
繼
透
過
政
府
各
相
關
單
位
的
檔
案
徵
集
，
以
及
各
駐
外
單
位
現
存
中
華
文
物
箱
調
查
，
終
於
重

現
﹁
中
華
文
物
箱
﹂
發
展
的
完
整
面
貌—

當
年
本
館
發
揮
﹁
史
博
製
造
﹂
︵
即
人
民
製
造
、
臺
灣
製
造
︶
的
精
神
，

運
用
大
批
人
力
精
心
籌
設
，
製
作
各
種
歷
代
仿
製
文
物
、
徵
集
各
單
位
有
關
臺
灣
進
步
實
況
之
文
宣
品
、
邀
請
藝
術

家
繪
製
真
跡
畫
作
，
又
力
求
運
輸
國
際
與
攜
帶
方
便
、
布
置
與
安
全
兼
顧
、
研
究
與
觀
賞
並
重
為
原
則
，
展
品
分
類

裝
箱
，
輸
出
海
外
，
在
任
何
大
小
場
地
均
可
陳
列
的
中
華
文
物
展
。
這
種
﹁
把
知
識
送
上
門
﹂
及
﹁
一
個
箱
子
撐
起

一
個
展
覽
﹂
的
模
式
，
在
當
時
蔚
為
一
項
創
舉
，
亦
獲
得
廣
泛
回
響
；
而
此
段
時
期
正
逢
國
際
政
治
環
境
丕
變
，
我

國
開
始
面
臨
退
出
聯
合
國
及
與
美
斷
交
後
，
前
所
未
有
的
國
家
困
境
，
致
使
政
府
外
交
處
境
日
趨
艱
難
，
然
而
藉
由

每
一
次
﹁
中
華
文
物
箱
﹂
在
海
外
的
亮
相
，
為
僑
民
及
留
學
生
們
創
造
一
次
又
一
次
與
國
際
人
士
相
聚
的
機
會
，
順

利
引
發
交
流
話
題
，
也
因
此
建
立
起
互
動
關
係
，
效
益
宏
大
。
在
長
達
十
八
年
的
文
物
箱
文
化
外
交
之
旅
中
，
期
間

歷
經
我
國
四
任
元
首
、
四
任
行
政
院
院
長
、
六
任
教
育
部
部
長
、
七
任
外
交
部
部
長
、
五
任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局
長
、

三
任
僑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與
四
任
本
館
館
長
，
傳
播
全
球
五
大
洲
，
三
十
餘
國
，
共
計
輸
出
一
千
餘
箱
；
這
段
歷
史

長
征
，
不
僅
反
映
了
中
華
文
物
箱
在
當
時
所
肩
負
的
﹁
文
化
開
箱
作
為
文
化
外
交
﹂
的
重
責
大
任
，
更
反
映
了
文
物

箱
裡
盛
裝
的
歷
史
文
物
、
各
類
專
業
人
士
，
以
及
各
部
門
及
海
外
單
位
致
力
共
構
文
化
外
交
的
成
果
。

 
 

回
顧
當
年
本
館
為
執
行
﹁
中
華
文
物
箱
﹂
計
畫
召
集
政
府
相
關
機
構
，
儼
然
以
﹁
國
家
隊
﹂
組
成
形
式
共
同
設

計
打
造
文
物
箱
；
在
該
案
結
束
三
十
餘
年
後
，
如
今
又
為
編
輯
此
書
，
本
館
再
次
召
喚
當
年
的
﹁
國
家
隊
﹂
，
共
同

徵
集
檔
案
文
獻
，
合
力
拼
圖
出
這
段
文
化
外
交
的
歷
史
圖
像
，
一
起
﹁
走
過
從
前
﹂
，
創
造
珍
貴
歷
史
。
所
以
，
本

館
在
此
特
別
感
謝
行
政
院
、
財
政
部
、
教
育
部
、
外
交
部
、
僑
務
委
員
會
、
外
交
部
及
僑
委
會
駐
外
機
構
、
國
家
發

展
委
員
會
檔
案
管
理
局
、
國
史
館
、
中
華
郵
政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以
及
重
要
相
關
受
訪
人
士
，
包
括
：
陳
郁
秀
女
士
、

龔
政
定
先
生
、
王
壽
來
先
生
、
王
東
白
先
生
、
林
淑
心
女
士
、
楊
式
昭
女
士
、
羅
煥
光
先
生
及
李
義
松
先
生
。
由
於

上
述
各
單
位
與
個
人
的
鼎
力
協
助
，
此
書
才
能
順
利
完
成
編
輯
與
出
版
，
本
人
在
此
特
申
謝
忱
。

 
 

最
後
，
本
館
也
希
望
能
藉
由
此
書
與
讀
者
產
生
心
靈
相
通
的
歷
史
意
識
與
共
感
，
並
展
望
未
來
，
透
過
豐
富
的

檔
案
文
獻
典
藏
，
進
行
研
究
、
展
覽
與
教
育
推
廣
，
持
續
扮
演
臺
灣
文
化
藝
術
的
交
流
窗
口
，
傳
承
與
開
創
本
土
、

國
際
在
文
化
與
藝
術
方
面
的
視
野
。

館
長
序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館
長

二
〇
二
一
年
十
一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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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Since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s establishment in 1955,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ts affairs, 
it has accumulated abundant archives and documents. Th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should be properly 
preserved, sorted, evaluated, researched and transformed, as a matter of top priority.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conform with the Taiwan Cultural Memory Bank and Digital Value-Added Application 
Program promoted by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in recent years, since I assumed the post of direct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useum’s historical data has been listed as one of the museum’s prioriti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cultural memory.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between the late 1960s and 
the 1980s, the Chinese Cultural Chest produced by the museum had contributed a lot to Taiwan’s cultural 
diplomacy and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untry’s memory, I started to treat this topic as a research 
project and conducted archive searches; this endeavor served as the principal mode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useum’s history and fulfilled the function of a museum.

There is a record in the annals of the museum: "In 1969, we received and accepted an order to produce 
the Chinese Cultural Chest, to be used by Chinese embassies abroad for cultural activities for overseas 
students or overseas Chinese groups and others, or to participate in various small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This became the beginning of our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hest. 
Following the collection of files from relevant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a survey of existing Chinese 
Cultural Chests by overseas units, the fa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hest was finally 
reproduced. Back then, the museum made use of the spirit of "Made by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namely also the spirit of “Made by the people,” and “Made in Taiwan”), and used extensive manpower to 
prepare carefully, produce various imitation cultural relics, collect, from various organizations, publicity 
materials about the actual state of Taiwan's progress, and invite artists to draw authentic paintings, also 
striving to ship internationally and striving for portability. The exhibits were classified and packed, 
exported overseas, and could be exhibited in Chinese cultural relic exhibitions in venues of any size. This 
model of "delivering knowledge to the home" and "a box propping up an exhibition" became a pioneering 
undertaking at the time, and generated widespread reverberations. This period coincided with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Taiwan began to face withdrawal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The unprecedented national predicament following the severance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made the government's diplomatic situation increasingly difficult. With every appearance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hest overseas, however, opportunities were created for expatriates and overseas 
students to meet again and again, and talking points for international figures were easily generated. In this 
way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were established and spread to the world's five continents. A total of more 
than 1,000 chests were exported, and the benefits were huge. This 18-year historical expedition reflects 
not only the important cultural diplomacy shouldered by the Chinese Cultural Chest, but also the historical 
relics therein, various professionals, and various departments and overseas organizations committed to 
jointly developing the fruits of cultural diplomacy. 

The Museum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individuals for their tremendous 
assistance in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editing and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We also hope that 
the book will resonate with readers and look forward in the future, through extensive archive literature 
research, to continuing to perform the role of Taiwan's cultural and artistic exchange window, inheriting 
and creating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in culture and art.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以
下
稱
本
館
︶
成
立
於
一
九
五
五
年
，
建
館

迄
今
已
有
六
十
餘
年
歷
史
，
多
年
來
做
為
臺
灣
重
要
的
國
際
文
化
櫥

窗
，
肩
負
著
代
表
國
家
參
加
國
際
博
覽
會
、
藝
術
雙
年
展
及
辦
理
本
國

文
化
赴
海
外
巡
展
等
重
要
使
命
；
其
中
又
以
一
九
六
九
年
至
一
九
八
六

年
間
辦
理
的
﹁
中
華
文
物
箱
﹂
計
畫
，
更
是
本
館
曾
積
極
協
助
政
府
建

構
對
外
文
化
交
流
形
式
的
具
體
代
表
。

 
 

根
據
現
存
檔
案
紀
錄
、
文
獻
資
料
內
容
及
受
訪
者
憶
述
，
﹁
中
華

文
物
箱
﹂
計
畫
的
構
想
由
來
，
其
實
與
當
時
我
國
的
國
家
政
策
及
時
代

背
景
有
關
。
自
一
九
六
〇
年
代
中
期
，
政
府
為
與
中
共
之
﹁
文
化
大
革

命
運
動
﹂
分
庭
抗
禮
，
積
極
於
海
內
外
推
行
﹁
中
華
文
化
復
興
運
動
﹂
，

並
藉
此
凝
聚
海
外
國
人
的
向
心
力
，
提
升
中
華
民
國
在
國
際
間
的
能
見

度
。
當
年
本
館
第
二
任
館
長
王
宇
清
曾
云
：
﹁
當
時
國
際
環
境
丕
變
，

國
際
上
的
臺
灣
不
為
人
所
知
，
外
交
也
非
常
艱
苦
，
為
讓
世
人
知
道
有

臺
灣
與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
教
育
部
令
史
博
館
製
作
十
個
中
華
文
物
箱
，

裡
面
放
置
歷
代
中
華
文
物
的
仿
製
品
以
為
展
示
宣
傳
。
﹂
時
任
研
究
組

主
任
夏
美
馴
亦
云
：
﹁
該
項
構
想
，
係
將
中
華
五
千
年
歷
史
文
化
，
採

用
圖
片
、
器
物
服
飾
，
使
成
展
品
，
置
諸
一
箱
，
且
以
極
少
之
經
費
，

使
得
用
於
海
外
，
坐
收
傳
播
文
化
之
效
，
其
間
曾
煞
費
苦
心
，
幾
經
試

作
，
終
於
由
構
思
而
成
為
事
實
。
此
種
由
無
變
成
有
的
設
計
，
形
成
我

國
宣
揚
文
化
的
具
體
成
果
，
乃
有
﹃
中
華
文
物
箱
﹄
的
設
置
。
﹂
是
以
，

從
一
九
六
九
年
開
始
，
教
育
部
陸
續
委
託
本
館
製
作
﹁
中
華
文
物
箱
﹂
，

並
與
外
交
部
、
教
育
部
︵
國
際
文
教
處
、
文
化
局
︶
、
中
央
文
化
工
作

會
、
中
央
海
外
工
作
會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僑
務
委
員
會
、
青
年
反
共

救
國
團
等
機
構
合
作
研
討
，
共
同
設
計
打
造
中
華
文
物
箱
，
用
以
加
強

本
國
歷
史
文
化
在
海
外
之
弘
揚
與
介
紹
中
華
民
國
經
濟
社
會
之
進
步
實

況
為
宗
旨
，
輸
送
至
我
國
駐
外
機
構
，
於
駐
在
國
進
行
文
化
展
覽
，
前

後
共
有
五
批
次
，
其
間
更
有
多
次
專
案
申
請
製
作
，
傳
播
範
圍
跨
足
五

大
洲
、
三
十
餘
國
、
四
十
餘
處
，
成
為
當
時
我
國
與
國
際
對
話
的
重
要

管
道
之
一
，
對
於
宣
揚
國
家
文
化
具
有
相
當
的
成
效
。
迄
一
九
八
〇
年

代
中
期
以
後
，
隨
著
﹁
本
土
化
﹂
潮
流
的
來
臨
，
均
衡
城
鄉
文
化
政
策

成
為
我
國
國
家
文
化
施
政
中
的
重
要
一
環
；
本
館
為
協
助
政
府
推
行
國

內
文
化
建
設
工
作
，
將
原
本
專
門
輸
出
海
外
的
中
華
文
物
箱
，
轉
而
運

送
至
甫
成
立
的
各
縣
市
文
化
中
心
展
示
，
以
落
實
﹁
文
化
下
鄉
﹂
的
文

化
政
策
。
至
此
，
中
華
文
物
箱
肩
負
歷
時
十
八
年
的
文
化
外
交
使
命
也

告
一
段
落
。

 
 

﹁
中
華
文
物
箱
﹂
計
畫
結
束
迄
今
雖
已
逾
三
十
年
，
但
以
今
日
的

眼
光
而
言
，
其
所
具
有
的
多
樣
性
、
歷
史
性
、
藝
術
性
及
其
傳
播
效
用
，

仍
堪
稱
是
我
國
文
化
史
上
的
一
項
創
舉
，
也
是
國
家
文
化
政
策
中
的
重

要
措
施
之
一
。
本
館
為
呈
現
當
年
政
府
各
相
關
單
位
共
同
為
文
化
外
交

目
標
，
所
付
出
的
努
力
與
心
血
，
以
及
中
華
文
物
箱
在
國
際
上
所
展
現

的
成
果
，
故
運
用
各
機
關
與
本
館
所
存
檔
案
、
歷
史
文
物
及
人
員
訪
談

等
相
關
文
獻
資
料
的
徵
集
與
彙
整
而
成
此
書
，
期
為
研
究
我
國
文
化
發

展
史
的
重
要
參
考
。

 
 

本
書
主
要
分
為
三
大
部
分
，
概
述
如
下
：

Director,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November, 2021

導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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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
文
物
翦
影
﹂
：
展
示
目
前
存
於
本
館
當
年
文
物
箱
輸
出

海
外
的
仿
製
品
，
計
有
銅
器
二
十
四
組
件
、
陶
器
十
四
組
件
、
瓷
器

四
十
八
組
件
、
琺
瑯
七
件
、
雕
刻
七
件
、
漆
器
二
件
、
歷
代
暨
今
人
書

畫
複
製
品
三
十
二
件
、
今
人
書
畫
真
跡
六
件
、
出
版
品
十
六
冊
，
其
他

九
件
，
共
計
一
六
五
件
，
均
重
新
以
高
解
析
拍
攝
，
讓
讀
者
欣
賞
文
物

之
美
；
另
有
展
覽
摺
頁
、
展
品
清
冊
、
裝
箱
圖
及
展
品
類
別
綜
合
比
率

圖
，
以
提
供
多
元
面
向
。

 
 

四
、
﹁
展
覽
回
顧
﹂
：
文
物
箱
於
海
外
巡
展
長
達
十
八
年
，
理
應

存
有
許
多
圖
像
舊
照
，
然
因
我
國
外
交
情
勢
變
化
，
館
所
更
迭
頻
繁
且

時
間
長
久
，
致
無
法
完
整
蒐
集
所
有
巡
展
照
片
。
幸
從
外
交
部
、
國
史

館
及
本
館
檔
案
中
遴
選
圖
版
二
十
四
幅
，
按
時
序
羅
列
並
輔
以
圖
說
，

一
窺
當
年
文
物
箱
國
際
巡
展
之
風
貌
。

 
 

五
、
﹁
輸
出
地
圖
﹂
：
以G

oogle M
aps

概
念
方
式
，
整
理
出
中

華
文
物
箱
各
批
次
配
送
的
國
家
，
以
及
概
況
表
與
數
量
圖
，
重
現
當
年

文
物
箱
所
建
立
的
全
球
網
路
。

 
 

第
三
部
﹁
附
錄
﹂
。
本
單
元
提
供
文
物
箱
橫
向
及
縱
向
的
調
研
成

果
，
呈
現
文
物
箱
的
發
展
及
時
代
背
景
，
內
容
包
括
八
個
部
分
：

 
 

一
、
﹁
相
關
政
府
機
關
首
長
一
覽
表
﹂
：
收
錄
中
華
文
物
箱
計
畫

執
行
期
間
，
相
關
機
關
單
位
的
首
長
名
單
，
以
對
應
檔
案
中
各
種
署
名

與
時
間
。

 
 

二
、
﹁
文
物
箱
籌
製
及
輸
出
單
位
組
織
架
構
圖
﹂
：
以
組
織
架
構

方
式
呈
現
文
物
箱
籌
製
及
輸
出
單
位
的
相
互
關
係
，
並
區
分
為
﹁
行
政

體
系
﹂
、
﹁
黨
務
體
系
﹂
與
﹁
民
間
團
體
及
個
人
﹂
之
三
大
系
統
。

 
 

三
、
﹁
文
物
箱
需
求
及
分
工
單
位
關
係
圖
﹂
：
以
心
智
圖
方
式
呈

現
文
物
箱
需
求
及
分
工
單
位
的
關
聯
，
並
分
化
為
﹁
指
導
單
位
﹂
、
﹁
需

求
單
位
﹂
、
﹁
內
容
提
供
﹂
、
﹁
經
費
來
源
﹂
與
﹁
通
關
結
匯
﹂
之
五

大
機
能
，
另
亦
將
中
華
文
物
箱
作
業
程
序
進
行
簡
述
。

 
 

四
、
﹁
政
府
機
關
現
存
文
物
箱
檔
案
目
錄
總
表
﹂
：
遴
選
庋
藏
於

各
政
府
機
關
現
存
之
文
物
箱
相
關
檔
案
，
就
其
案
名
、
檔
號
、
案
由
及

產
生
時
間
，
整
理
成
目
錄
總
表
，
俾
利
綜
覽
。

 
 

五
、
﹁
駐
外
單
位
現
存
文
物
箱
文
物
一
覽
表
﹂
：
本
館
於

二
〇
二
〇
年
七
月
至
十
二
月
之
間
，
函
請
外
交
部
及
僑
委
會
所
屬

五
十
六
個
駐
外
單
位
調
查
是
否
有
保
存
中
華
文
物
箱
，
目
前
計
有
十
所

外
館
仍
存
有
當
年
本
館
輸
出
的
文
物
，
包
括
：
駐
南
非
代
表
處
六
十
六

件
、
駐
法
國
代
表
處
六
十
一
件
、
駐
秘
魯
代
表
處
六
十
二
件
、
駐
泰
國

代
表
處
四
十
三
件
、
駐
紐
約
辦
事
處
二
十
九
件
、
駐
波
士
頓
辦
事
處

二
十
六
件
、
駐
瓜
地
馬
拉
共
和
國
大
使
館
十
二
件
、
駐
西
班
牙
代
表
處

二
十
八
件
、
駐
智
利
代
表
處
二
件
、
金
山
灣
區
華
僑
文
化
服
務
中
心

十
九
件
，
共
計
三
四
八
件
。
以
上
歷
史
文
物
，
成
為
拓
展
我
國
文
化
外

交
的
最
佳
見
證
。

 
 

六
、
﹁
新
聞
集
錦
︵
一
九
七
〇—

二
〇
二
〇
︶
﹂
：
為
國
內
外
有

關
文
物
箱
的
相
關
報
導
，
共
計
十
九
條
，
包
括
本
館
及
館
外
機
關
剪
報

檔
案
、
︽
中
央
日
報
︾
、
︽
聯
合
報
︾
、
︽
中
國
時
報
︾
及
︽
雄
獅
美

術
︾
。
因
授
權
關
係
，
本
書
僅
以
表
列
方
式
呈
現
。

 
 

七
、
﹁
大
事
紀
要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七
︶
﹂
：
由
本
書
檔
案

及
新
聞
報
導
中
，
整
理
嚴
選
出
有
關
文
物
箱
發
展
的
政
策
性
記
事
，
並

對
照
國
內
外
大
事
發
展
，
鋪
陳
文
物
箱
的
時
代
背
景
。

 
 

本
書
的
出
版
，
期
能
藉
由
各
機
構
所
提
供
的
檔
案
內
容
與
圖
版
，

讓
讀
者
看
見
一
九
七
〇
至
八
〇
年
代
間
，
中
華
文
物
箱
曾
為
國
家
在
海

外
所
建
構
的
文
化
外
交
地
景
，
並
有
助
於
對
當
時
我
國
外
交
處
境
的
了

解
與
砥
礪
。
惟
檔
案
彙
編
的
編
印
，
於
本
館
事
屬
初
創
，
疏
漏
之
處
，

自
所
難
免
，
尚
祈
關
心
本
館
及
文
化
外
交
之
學
者
專
家
，
不
吝
指
正
。

—

編
輯
小
組

 
 

第
一
部
﹁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
。
本
單
元
以
文
獻
檔
案
詮
釋
方

式
，
蒐
整
現
存
於
十
二
個
政
府
機
關
的
中
華
文
物
箱
檔
案
，
包
括
：
行

政
院
︵
主
計
處
︶
、
財
政
部
︵
關
務
署
、
基
隆
關
︶
、
教
育
部
、
外
交
部
、

國
史
館
、
僑
務
委
員
會
、
國
家
發
展
委
員
會
檔
案
管
理
局
、
中
華
郵
政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史
博
館
，
完
整
敘
述
從
一
九
六
九
年
至
一
九
八
六
年

間
，
該
案
的
構
想
由
來
、
規
劃
、
概
算
、
展
品
徵
集
、
免
驗
放
行
、
申

請
代
製
、
海
外
輸
出
與
分
配
、
巡
迴
展
示
及
檢
討
改
良
等
重
要
內
容
；

為
呈
現
該
案
的
總
體
發
展
歷
程
，
以
五
批
次
文
物
箱
的
製
作
與
輸
出
時

間
斷
限
為
基
準
，
前
後
亦
有
專
案
申
請
製
作
者
，
均
依
案
件
性
質
進
行

分
類
彙
整
，
再
依
檔
案
日
期
先
後
順
序
原
件
登
錄
及
撰
打
，
並
提
出
檔

案
說
明
，
最
後
區
分
為
以
下
各
個
歷
史
階
段
：

 
 

一
、
﹁
首
發
．
一
九
六
九
年
粉
墨
登
場
﹂
：
第
一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製
作
十
箱
，
輸
出
美
國
及
比
利
時
我
大
使
館
文
參
處
，
因
所
選
歷
史
文

物
展
品
精
美
，
且
能
放
入
鐵
箱
內
搬
運
方
便
，
有
利
於
推
動
文
化
外

交
，
對
外
國
人
士
、
僑
胞
與
留
學
生
而
言
均
屬
首
創
，
故
大
受
歡
迎
，

各
駐
外
機
構
紛
相
來
函
索
取
。

 
 

二
、
﹁
再
發
．
一
九
七
一
年
持
續
闡
揚
﹂
：
第
二
批
文
物
箱
製
作

十
三
組
三
十
九
箱
，
輸
出
美
洲
、
歐
洲
、
亞
洲
及
非
洲
國
家
。
此
際
正

值
一
九
七
一
年
我
國
退
出
聯
合
國
，
國
家
面
臨
史
上
重
大
斷
交
潮
，
為

拓
展
國
際
空
間
，
外
館
仍
一
致
反
應
希
望
普
遍
分
配
，
以
應
迫
切
需

要
；
文
物
箱
適
時
成
為
海
外
重
要
的
文
宣
工
具
，
需
求
者
日
甚
。

 
 

三
、
﹁
續
航
．
一
九
七
四
年
發
揚
光
大
﹂
：
第
三
批
文
物
箱
製
作

二
十
組
八
十
箱
，
陸
續
輸
出
中
美
洲
、
歐
洲
、
澳
洲
、
亞
洲
等
國
家
。

此
批
原
則
上
以
汰
舊
換
新
第
一
、
二
批
展
品
為
主
，
並
加
強
展
示
內

容
，
其
中
尤
以
向
當
代
名
家
徵
集
書
畫
真
跡
，
展
現
臺
灣
繪
畫
創
新
風

貌
最
富
特
色
，
引
發
海
外
各
地
熱
烈
爭
取
展
出
，
要
求
再
擴
大
供
應
。

 
 

四
、
﹁
高
點
．
一
九
七
八
年
遍
及
全
球
﹂
：
第
四
批
文
物
箱
製
作

四
十
組
三
二
〇
箱
，
除
原
先
輸
出
國
家
，
更
以
中
南
美
洲
地
區
為
甚
。

此
階
段
適
逢
一
九
七
九
年
我
與
美
國
斷
交
，
國
際
舞
臺
再
次
面
臨
重
大

挑
戰
的
時
點
，
爭
取
國
際
人
士
與
海
外
僑
民
認
同
更
是
刻
不
容
緩
，
因

此
文
物
箱
的
製
作
內
容
及
品
質
更
加
豐
富
精
緻
，
數
量
更
多
，
以
應
海

外
眾
多
單
位
的
展
出
需
求
。

 
 

五
、
﹁
末
航
．
一
九
八
五
年
落
日
餘
暉
﹂
：
第
五
批
文
物
箱
應
海

外
要
求
，
製
作
七
十
七
組
六
一
六
箱
，
輸
出
海
外
六
十
五
處
國
家
與
地

區
，
數
量
與
製
作
金
額
均
為
歷
年
規
模
最
大
，
惟
本
館
關
於
本
批
檔
案

所
存
不
多
，
據
當
年
參
與
本
案
之
資
深
館
員
述
憶
，
該
批
文
物
箱
製
作

完
成
後
在
等
待
輸
出
海
外
之
際
，
暫
存
於
本
館
堆
疊
時
，
數
量
近
一
樓

層
高
，
為
有
史
以
來
最
多
。
然
而
，
隨
著
一
九
八
〇
年
代
後
期
國
家
政

策
轉
向
本
土
化
，
此
後
，
本
館
已
不
再
進
行
海
外
大
規
模
的
文
物
箱
製

作
與
分
配
。

 
 

第
二
部
﹁
文
物
箱
的
歷
史
身
影
﹂
。
本
單
元
呈
現
當
年
中
華
文
物

箱
製
作
館
員
及
駐
外
人
員
的
口
述
歷
史
訪
談
、
展
品
文
物
、
文
獻
史

料
，
以
及
文
物
箱
全
球
輸
出
地
圖
，
盼
能
驗
證
與
活
化
前
述
檔
案
內

容
，
提
升
參
考
價
值
。
內
容
包
括
五
個
部
分
：

 
 

一
、
﹁
口
述
歷
史
﹂
：
訪
談
當
年
參
與
文
物
箱
計
畫
之
相
關
人
員
，

包
括
：
美
術
工
藝
家
王
東
白
談
仿
製
品
製
作
、
本
館
退
休
人
員
林
淑

心
、
楊
式
昭
、
羅
煥
光
、
李
義
松
等
人
談
籌
製
與
輸
出
過
程
，
前
駐
外

官
員
龔
政
定
、
王
壽
來
憶
述
海
外
展
覽
及
效
用
，
最
後
並
訪
問
前
文
建

會
主
委
陳
郁
秀
，
回
顧
同
樣
，
以
﹁
箱
子
﹂
形
式
製
作
﹁
臺
灣
文
化
百

寶
箱
﹂
，
裝
載
藝
術
文
化
之
美
，
推
廣
臺
灣
外
交
的
共
同
理
念
。

 
 

二
、
﹁
前
人
成
果
﹂
：
收
錄
當
年
本
館
研
究
組
主
任
夏
美
馴
撰
述

︽
中
華
文
物
箱
籌
製
與
換
新
︾
及
︽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製
作
︾
，
有
關
文

物
箱
計
畫
的
緣
起
與
製
作
之
二
篇
文
獻
，
讓
後
人
了
解
全
案
的
來
龍
去

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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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為
配
合
我
國
中
文
檔
案
直
式
書
寫
格
式
，
本
書
以
中
翻
直
式
編
排
。
檔
案
編
號
以
本
館
﹁
案
件
編
目
著
錄
﹂
編
列
，
例
如
： 

0
6
0
  – 
1
  –  
5
1
4
 –  

1
  – 

2
1
；
外
部
檔
案
則
依
該
單
位
案
號
呈
現
。

二
、 

本
書
第
一
部
﹁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
編
輯
重
點
如
下
：

 
 

︵
一
︶ 

所
載
各
機
關
檔
案
，
採
用
編
年
方
式
，
由
﹁
檔
案
撰
打
﹂
、
﹁
檔
案
說
明
﹂
及
﹁
原
檔
圖
示
﹂
三
部
分
組
成
，
以
具

體
呈
現
各
批
次
中
華
文
物
箱
計
畫
之
製
作
與
輸
出
的
發
展
脈
絡
，
部
分
檔
案
因
具
高
度
連
結
性
，
故
以
該
案
發
展
時

序
一
併
呈
現
，
俾
利
讀
者
閱
讀
及
理
解
。

 
 

︵
二
︶ 

考
量
版
面
編
排
空
間
，
原
件
中
﹁
批
示
﹂
及
﹁
擬
辦
﹂
內
容
於
檔
案
說
明
中
呈
現
；
檔
案
日
期
維
持
原
始
的
民
國
年

代
，
圖
說
輔
以
西
元
日
期
，
使
用
之
數
字
亦
尊
重
原
案
以
原
件
照
登
；
另
為
版
面
編
輯
，
在
不
影
響
原
文
的
前
提
下
，

部
分
檔
案
進
行
適
當
裁
切
與
調
整
。

 
 

︵
三
︶ 

因
部
分
檔
案
已
銷
毀
或
未
存
副
本
，
書
中
檔
案
以
函
文
、
簽
呈
及
函
稿
等
形
式
呈
現
。

三
、 

本
書
第
二
部
﹁
文
物
箱
的
歷
史
身
影
﹂
之
歷
史
文
物
圖
版
名
稱
，
乃
依
據
當
年
本
館
清
冊
及
駐
外
單
位
提
供
現
存
文
物
清
單

名
稱
為
主
，
而
非
今
日
文
物
研
究
學
名
。

四
、 

所
用
之
機
關
名
稱
，
於
首
次
出
現
時
用
全
名
，
爾
後
出
現
時
除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簡
稱
﹁
本
館
﹂
或
﹁
史
博
館
﹂
外
，

其
餘
均
採
通
用
及
約
定
俗
成
之
簡
稱
。
例
如
：
國
家
發
展
委
員
會
檔
案
管
理
局
簡
稱
﹁
檔
管
局
﹂
，
僑
務
委
員
會
簡
稱
﹁
僑

委
會
﹂
，
行
政
院
國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簡
稱
﹁
退
輔
會
﹂
等
。

五
、 

早
年
公
文
中
所
使
用
譯
名
及
用
字
有
時
與
現
在
略
有
不
同
，
本
書
之
檔
案
說
明
以
現
行
譯
名
及
用
字
為
主
要
版
本
。
例
如
：

﹁
羅
安
琪
﹂
今
稱
﹁
洛
杉
磯
﹂
、
﹁
墨
爾
鉢
﹂
今
用
﹁
墨
爾
本
﹂
等
。

六
、 

為
避
免
個
資
問
題
，
部
分
檔
案
內
容
予
以
適
當
遮
蔽
。

七
、 

本
書
之
論
述
，
均
以
現
存
檔
案
為
依
歸
，
部
分
案
情
檔
案
若
已
銷
毀
，
本
書
則
不
予
以
闡
述
，
謹
此
說
明
。
部
分
檔
案
原
稿

因
頗
具
時
日
且
筆
跡
飛
揚
，
在
不
違
案
情
下
極
力
辨
識
以
傳
達
原
意
；
無
法
辨
識
者
，
則
以□

符
號
註
記
取
代
。
文
中
若
有

誤
植
文
字
，
尚
祈
指
教
。

︵
年
度
號
︶︵
分
類
號
︶  

︵
案
次
號
︶︵
卷
次
號
︶︵
序
號
︶

INTRODUCTIO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was established in 1955, and has a history more than 60 years. It is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ultural showcase for the Taiwan of the 30 year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o attend International fairs, art biennales and travel exhibitions. Between 1969 and 1986, so 
that the government could strengthen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culture overseas and introduce the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r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mmissioned 
the museum to produce five batches of imitations of historical artifacts and pack them into Chinese 
Cultural Chests, to conduct cultural exhibitions through Taiwanese institutions abroad, in the host 
country, expanding international cultural diplomacy, with a high degree of effectiveness. 

The Chinese Cultural Chest project lasted about 18 years, and it has been more than 30 years since 
it ended. It can be regarded as pioneering work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s cultural diplomacy and 
an important national cultural policy measure.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efforts and 
contributions of various government agencies for cultural diplomacy, as well a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hest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has collected 
the relevant files, historical relics and personnel interviews and compiled and edited them into this 
book, as testimony.

The content of this book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first part is The Narrative of the Cultural Chest Archives. This section collects the archives of 
Chinese Cultural Chests currently in 12 government agencies, a total of 904 cases, from the origin 
of the idea, the collection of exhibits and export overseas to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exhibition, 
a complete record of five batches of Cultural Chests: The Chinese Cultural Chest’s Debut, 1969; The 
Chinese Cultural Chest’s Continuing Development, 1971; The Chinese Cultural Chest’s Endurance 
Rising High, 1974; The Chinese Cultural Chest’s Spreading Overseas, 1978;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Chest’s Final Voyage, 1985.

The second part is The Historical Shadow of the Cultural Chest. This section mainly collects oral 
historical interviews with the makers of Chinese Cultural Chests and personnel stationed abroad, 
Cultural Chest exhibits and artifacts, documentary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Cultural Chest global 
dispatch maps. We hope to verify and revitalize the content of the first part of the archives for 
expanded research and reference purposes.

The appendix in the third part; this section mainly provides the reader with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results of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Chest, presenting the background to its development and 
historical period. There are seven sub-sections: List of Heads of Relevant Government Agencies; 
Cultural Chest Preparation, Production and Dispatch Agency Organizational Charts; Relation Chart 
of Cultural Chest Requirements and Responsible Agencies; General List of Government Agencies’ 
Current Cultural Chest Archive Catalogs; List of Artifacts in Current Cultural Chests of Overseas 
Organizations; News Highlights (1970-2020); and Chronicles (1969-1987). 

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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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hives

︽
國
際
巡
展
文
化
箱
︵
第
一
批
︶
︾ 

檔
號0

6
0
-1

-5
1
4
-1

-2
1

，
史
博
館
檔
案

The Chinese 
Cultural Chest’s 

Debut, 1969

一
九
六
九
年
粉
墨
登
場

首  

發

一
．
文
物
箱
概
算
案
︵
第
一
批
：
一
九
六
九
年
五
月
︶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21，史博館檔案（1969.05.11）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文　

別
：
箋
函
︵
稿
︶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伍
捌
年
伍
月
拾
壹
日

文　

號
：
︵
58
︶
台
博
研
字
第308

號

事　

由
：
為
函
送
﹁
文
化
箱
﹂
概
算
請
核
辦
由
。

 

一
、 

前
承
惠
洽
，
設
計
一
項
國
際
巡
展
文
化
箱
，
擬
置
歷
史
文
物
美
術
品
之
複

製
品
等
供
我
國
留
外
學
生
及
僑
團
等
文
化
活
動
或
參
加
校
外
國
際
展
示
之

用
。
惟
在
費
用
方
面
，
盼
以
台
幣
一
萬
元
為
原
則
付
示
。

 

二
、 

茲
經
周
密
研
究
，
特
擬
製
上
項
﹁
文
化
箱
﹂
籌
辦
經
費
概
算
書
一
分
︵
含

說
明
︶
，
隨
函
送
請
查
照
惠
辦
。
惟
是
項
展
品
，
必
須
儘
量
提
高
水
準
，

以
免
發
生
副
作
用
。
因
此
之
故
，
對
於
經
費
部
分
，
倘
其
數
限
為
一
萬
元
，

實
感
不
足
，
必
須
略
為
增
加
，
經
最
低
精
算
，
將
需
每
箱
一
萬
九
千
二
百

元
。
應
不
恐
其
水
準
過
低
不
便
，
但
如
必
須
降
低
，
擬
請
惠
就
上
項
概
算

鈞
核
呈
知
遵
辦
，
併
請
詧
核
。

︵
館
戳
︶   

敬
啟   

五
月
Ｏ
日

檔
案
說
明

一
、 

本
案
為
現
存
最
早
的
中
華
文
物
箱
相
關
檔
案
，
內
容
為
本
館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以
︵
58
︶
臺
博
研
字
第
三
〇
八
號
函
，
回
復
教
育
部
有
關
文
化

箱
製
作
經
費
事
項
。

二
、 

依
據
國
史
館
藏
外
交
部
檔
案
︵
檔
號020-099999-0058

︶
，
一
九
六
九
年

四
月
間
，
教
育
部
函
令
本
館
設
計
一
項
國
際
巡
展
文
化
箱
，
置
放
歷
史
文
物

美
術
仿
製
品
，
以
提
供
我
國
留
外
學
生
及
僑
團
等
文
化
活
動
或
參
加
校
外
國

際
展
示
之
用
，
並
飭
本
館
擬
妥
籌
辦
計
畫
暨
經
費
概
算
書
，
希
望
製
作
費
用

以
新
臺
幣
一
萬
元
為
原
則
；
本
館
回
復
為
避
免
製
作
水
準
過
低
，
每
箱
製
作

經
費
應
調
高
至
一
萬
九
千
二
百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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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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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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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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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
國
際
巡
展
文
化
箱
︵
第
一
批
︶
︾ 

檔
號0

6
0
-1-5

14
-1-3

0

，
史
博
館
檔
案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21，史博館檔案（1969.05.11）
附件：中華民國國際巡展文化箱（簡稱「文化箱」）籌辦經費概算書 -2（1969.05）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21，史博館檔案（1969.05.11）
附件：中華民國國際巡展文化箱（簡稱「文化箱」）籌辦經費概算書 -1（1969.05）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令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伍
拾
捌
年
陸
月
貳
日

文　

號
：
台
︵
58
︶
文
第10508

號

事　

由
：
關
於
籌
製
文
化
箱
事
希
妥
為
設
計
報
部
由
。
（
節
錄
）

 

一
、 

案
准
我
駐
美
大
使
館
本
年
四
月
八
日
美
文
︵
58
︶
字
第
五
八
Ｏ
六
三
二
號

致
外
交
部
代
電
副
本
開
：
﹁
一
、
關
於
研
議
國
內
書
刊
雜
誌
分
贈
國
外
僑

團
留
學
生
及
調
查
電
影
片
需
要
情
形
，
鈞
部
五
十
七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外

︵
57
︶
北
美
一
字
第
二
Ｏ
六
八
三
號
代
電
奉
悉
。
二
、
經
分
知
留
美
各
同

學
會
並
分
飭
駐
美
各
總
領
事
館
調
查
意
見
，
謹
就
所
獲
反
映
分
項
呈
報
如

次
︙
︙
。
︵
四
︶
除
書
刊
雜
誌
電
影
片
外
幻
燈
片
及
展
覽
品
亦
甚
感
需
要
。

而
本
館
所
存
極
少
，
故
各
同
學
會
於
舉
行
文
化
活
動
或
參
加
校
內
國
際
展

覽
時
，
向
本
館
借
用
，
常
感
供
不
應
求
，
擬
請
多
製
有
關
我
國
故
宮
博
物

館
古
物
、
名
勝
古
蹟
、
風
景
、
郵
票
等
之
幻
燈
片
，
並
購
買
我
國
古
代
衣

飾
、
故
宮
字
畫
及
文
物
複
製
品
、
國
畫
、
織
錦
、
刺
綉
、
郵
票
、
雕
刻
、

樂
器
、
日
用
器
皿
、
以
及
新
聞
照
片
等
分
裝
為
展
覽
箱
十
套
，
交
由
本
館

以
供
借
用
。⋯

⋯

 

二
、 

查
所
提
各
項
意
見
頗
有
價
值
，
應
請
外
交
部
洽
商
有
關
單
位
辦
理
。
至
其

中
二
之
︵
四
︶
請
設
置
展
覽
箱
十
套
，
包
括
文
物
、
書
畫
、
服
飾
、
器
皿

及
新
聞
照
片
等
交
由
該
館
運
用
一
節
，
與
本
部
原
擬
設
置
文
化
箱
之
構
想

相
合
。
希
該
館
就
設
置
文
化
箱
一
事
，
研
擬
具
體
可
行
辦
法
報
核
，
每
箱

以
新
台
幣
壹
萬
元
為
度
，
暫
設
廿
箱
交
本
部
駐
美
、
加
、
比
等
文
化
參
事

處
運
用
。

 

三
、
隨
文
檢
附
有
關
美
國
大
學
名
單
乙
份
，
令
希
遵
照
辦
理
具
報
。

 

四
、 

本
件
副
本
連
附
件
分
送
中
央
日
報
國
際
航
空
版
、
國
立
中
央
圖
書

館
及
中
央
委
員
會
第
三
組
副
本
︵
無
附
件
︶
送
外
交
部
。

 
 

 
 

附
件
如
文 

部
長   

閻
振
興

檔
案
說
明

本
案
為
教
育
部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六
月
二
日
以
臺
︵
58
︶
文
字
第

一
〇
五
〇
八
號
令
頒
本
館
﹁
關
於
籌
製
文
化
箱
事
希
妥
為
設
計
報
部

由
﹂
，
內
容
為
請
本
館
設
計
文
化
箱
事
宜
後
回
報
該
部
，
其
中
提
及
我
國

駐
美
大
使
館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四
月
八
日
美
文
︵
58
︶
字
第
五
八
〇
六
三
二

號
致
外
交
部
代
電
中
所
稱
：
﹁
一
、
關
於
研
議
國
內
書
刊
雜
誌
分
贈
國
外

僑
團
留
學
生
及
調
查
電
影
片
需
要
情
形
，
鈞
部
一
九
六
八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外
︵
57
︶
北
美
一
字
第20683

號
代
電
奉
悉
︙
︙
﹂
、
﹁
︙
︙
擬
請
多

製
有
關
我
國
故
宮
博
物
館
古
物
、
名
勝
古
蹟
、
風
景
、
郵
票
等
之
幻
燈

片
，
並
購
買
我
國
古
代
衣
飾
、
故
宮
字
畫
及
文
物
複
製
品
、
國
畫
、
織
錦
、

刺
綉
、
郵
票
、
雕
刻
、
樂
器
、
日
用
器
皿
、
以
及
新
聞
照
片
等
分
裝
為
覽

箱
十
套
交
由
本
館
以
供
借
用
。
﹂
與
教
育
部
原
擬
設
置
文
化
箱
之
構
想
相

合
，
因
此
責
成
本
館
就
設
置
文
化
箱
一
事
，
研
擬
具
體
可
行
辦
法
報
核
教

育
部
，
每
箱
製
作
費
以
新
臺
幣
一
萬
元
為
限
，
先
暫
製
作
二
十
箱
交
教
育

部
駐
美
、
加
、
比
等
文
化
參
事
處
運
用
。
本
案
可
視
為
中
華
文
物
箱
正
式

進
入
規
劃
與
製
作
階
段
，
案
中
所
提
之
文
物
物
件
，
多
為
日
後
文
物
箱
的

內
容
。

二
．
文
物
箱
構
想
規
劃
案
︵
第
一
批
：
一
九
六
九
年
六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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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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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
國
際
巡
展
文
化
箱
︵
第
一
批
︶
︾ 

檔
號0

6
0
-1

-5
1
4
-1

-4
3

，
史
博
館
檔
案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30，史博館檔案（1969.06.02）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文　

別
：
呈
︵
稿
︶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伍
捌
年
陸
月
拾
壹
日

文　

號
：
︵
58
︶
台
博
研
字
第382

號

事　

由
： 

為
擬
呈
國
際
巡
展
文
化
箱
籌
辦
計
劃
暨
經
費
概
算
請
鑒
核
示
遵
由
。

　

一
、 

鈞
部
台
︵
58
︶
文
一
Ｏ
五
Ｏ
八
號
令
暨
附
件
，
飭
設
計
籌
製
文
化
箱
計
劃

於
核□

因
奉
悉
。

　

二
、 

遵
查
前
奉
鈞
部
文
教
處
面
囑
試
擬
文
化
箱
籌
設
計
劃
，
經
於
本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以
︵
58
︶
台
博
研
字
三
Ｏ
八
號
箋
函
逕
覆
，
并
附
是
項
文
化
箱
籌

辦
經
費
概
算
在
案
。

　

三
、 

茲
經
以
上
項
原
概
算
暨
其
﹁
前
言
﹂
欄
所
列
計
劃
，
與
駐
美
大
使
館
美
文

︵
58
︶
五
八
Ｏ
六
三
二
號
代
電
所
提
有
關
部
分
核
對
，
原
計
劃
所
列
內
容
，

與
大
使
館
之
希
望
大
致
相
同
。
惟
未
列
入
服
飾
、
織
飾
、
刺
繡
、
郵
票
，

蓋
因
服
飾
織
繡
，
需
費
較
多
，
且
須
為
多
件
使
成
系
統
，
實
非
每
箱
台
幣

一
、
二
萬
元
之
經
費
所
能
負
担
，
故
未
列
入
。
至
於
郵
票
部
分
，
所
費
較
少
，

自
可
儘
量
編
列
為
宜
。
爰
經
特
照
原
計
劃
特
加
修
正
藏
事
。
隨
文
呈
核
。

　

四
、 

復
難
奉
令
限
制
每
箱
以
台
幣
一
萬
元
為
度
，
實
感
金
額
太
少
，
無
法
支
應
。

經
再
三
撙
節
計
核
，
所
需
展
品
費
用
，
至
少
每
箱
新
台
幣
一
萬
三
千
七
百

元
，
特
製
鉄
皮
箱
︵
必
須
堅
固
耐
用
︶
至
少
每
箱
二
千
八
百
元
，
自
台
北

運
往
歐
美
之
運
費
及
報
關
經
費
每
箱
台
幣
三
千
元
，
以
上
合
需
每
箱
貳
萬

元
，
委
實
無
法
再
減
。
倘
若
必
須
削
滅
，
惟
有
比
例
減
少
展
品
。
但
恐
減

少
展
品
後
，
分
量
過
輕
，
仍
請
特
予
考
慮
。

 

五
、 

謹
專
具
文
責
呈
國
際
巡
展
﹁
文
化
箱
﹂
籌
辦
計
劃
暨
經
費
概
算
書 

︵
修

正
本
︶
一
分
，
恭
請
鑒
核
。
仍
候
示
遵
。

︵
全
署
︶

檔
案
說
明

一
、 

本
案
為
本
館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六
月
十
一
日
函
復
教
育
部
臺
︵
58
︶
文

字
第
一
〇
五
〇
八
號
令
，
有
關
國
際
巡
展
文
化
箱
籌
辦
計
畫
暨
經
費

概
算
說
明
事
宜
。
本
館
已
於
同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以
︵
58
︶
臺
博
研
字

第
三
〇
八
號
箋
函
復
教
育
部
關
於
文
化
箱
之
內
容
與
概
算
，
與
中
華

民
國
駐
美
大
使
館
美
文
︵
58
︶
字
第
五
八
〇
六
三
二
號
代
電
所
提
有

關
部
分
核
對
大
致
相
同
。

二
、 

前
案
服
飾
、
織
飾
、
刺
繡
、
郵
票
項
目
並
未
列
入
，
乃
因
服
飾
織
繡

所
需
費
用
較
多
，
且
須
為
多
件
使
成
系
統
，
實
非
每
箱
新
臺
幣
一
萬

元
之
經
費
所
能
負
擔
，
故
未
列
入
；
郵
票
部
分
所
費
較
少
，
本
館
可

自
行
編
列
吸
收
。

三
、 

教
育
部
前
令
限
制
每
箱
金
額
以
新
臺
幣
一
萬
元
為
限
，
本
館
認
為
金

額
過
少
恐
無
法
支
應
。
經
該
館
再
三
撙
節
計
核
，
展
品
費
用
每
箱
至

少
需
新
臺
幣
一
萬
三
千
七
百
元
，
特
製
鐵
皮
箱
至
少
每
箱
新
臺
幣

二
千
八
百
元
，
輸
運
至
歐
美
運
費
及
報
關
費
新
臺
幣
三
千
元
，
全
額

最
低
限
度
每
箱
需
新
臺
幣
二
萬
元
；
若
仍
要
削
減
經
費
，
只
有
依
比

例
減
少
展
品
數
量
，
但
恐
減
少
展
品
後
展
出
之
分
量
過
輕
，
也
請
教

育
部
特
予
考
量
。

三
．
文
物
箱
籌
辦
經
費
案
︵
第
一
批
：
一
九
六
九
年
六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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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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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hives

︽
國
際
巡
展
文
化
箱
︵
第
一
批
︶
︾ 

檔
號0

6
0
-1

-5
1
4
-1

-4
6

，
史
博
館
檔
案

︽
國
際
巡
展
文
化
箱
︵
第
一
批
︶
︾ 

檔
號0
6
0
-1

-5
1
4
-1

-4
5

，
史
博
館
檔
案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43，史博館檔案（1969.06.11）
附件：中華民國國際巡展文化箱籌辦計劃暨經費概算書（修正本）（1969.06）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43，史博館檔案（1969.06.11）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開
會
通
知
單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伍
拾
捌
年
柒
月
捌
日

文　

號
：
台
︵
58
︶
文
第14009

號

事　

由
：
研
議
國
際
巡
展
﹁
文
化
箱
﹂
籌
辦
計
劃
經
費
預
算
及
其
他
有
關
事
宜
。

時 

間
：
本
︵
七
︶
月
十
二
日
︵
星
期
六
︶
上
午
九
時

地 

點
：
本
部
第
三
會
議
室
︵
信
義
路
廿
巷
一
號
之
一
︶

出
席
者
： 

外
交
部
、
僑
務
委
員
會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中
央
委
員
會
第
三
組
、
中

央
委
員
會
第
四
組
、
文
化
局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本
部
會
計
處
、
文

教
處
、
青
年
救
國
團
總
團
部

主
持
人
：
姚
處
長
舜

受
文
者
：
外
交
部
等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伍
拾
捌
年
柒
月
廿
肆
日

文　

號
：
台
︵
58
︶
文
第15231

號

事　

由
：
檢
送
研
討
設
置
國
際
﹁
中
華
文
物
箱
﹂
座
談
會
會
議
紀
錄
乙
份
。

 

一
、 

茲
隨
文
檢
送
五
十
八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研
討
設
置
國
際
﹁
中
華
文
物
箱
﹂
座

談
會
會
議
紀
錄
乙
份
。

 

二
、
函
請
查
照
為
荷
。

 

三
、 

副
本
︵
含
會
議
紀
錄
︶
抄
發
文
化
局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本
部
會
計
處

及
國
際
文
教
處
。
附
件
如
文
。

部
長   

鍾
皎
光

檔
案
說
明

此
兩
案
為
教
育
部
對
於
文
物
箱
案
之
經
費
預
算
召
開
的
座
談
會
及
會
議
紀
錄
。
教

育
部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邀
集
外
交
部
、
僑
務
委
員
會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中
央
委
員
會
第
三
與
四
組
、
文
化
局
、
教
育
部
會
計
處
與
文
教
處
、
青
年
救

國
團
總
團
部
︵
註
︶

及
本
館
等
單
位
，
針
對
﹁
文
物
箱
﹂
經
費
預
算
及
其
他
事
項

進
行
研
討
，
主
持
人
為
國
際
文
教
處
處
長
姚
舜
，
國
際
文
教
處
則
為
﹁
文
物
箱
籌

製
案
﹂
在
教
育
部
的
業
管
單
位
。
教
育
部
於
同
年
七
月
二
十
四
日
函
該
會
議
之
會

議
紀
錄
，
決
議
如
下
：
︵
一
︶
﹁
文
化
箱
﹂
正
式
改
名
為
﹁
中
華
文
物
箱
﹂
。
︵
二
︶

中
華
文
物
箱
每
箱
製
作
價
格
新
臺
幣
二
萬
元
，
製
作
二
十
箱
，
經
費
共
計
四
十
萬

元
，
除
教
育
部
支
應
二
十
萬
元
外
，
其
他
單
位
暫
定
分
配
經
費
分
別
為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六
萬
元
、
外
交
部
四
萬
元
、
僑
務
委
員
會
四
萬
元
、
文
化
局
四
萬
元
、
中

央
委
員
會
三
組
一
萬
元
、
中
央
委
員
會
四
組
一
萬
元
。

註
： 

︵
一
︶
中
央
三
、
四
組
：
全
名
為
﹁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三
組
﹂
，
後
改
名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海
外
工
作
會
︵
海
工
會
︶
，
負
責
海
外
黨
務
工
作
，
現
已
改
名
為
海
外
部
，

隸
屬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組
織
發
展
委
員
會
；
中
央
四
組
全
名
為
﹁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四
組
﹂
，
負
責
文
藝
、
宣
傳
活
動
，
後
改
名
為
﹁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文
化
傳
播
工
作
會
﹂
︵
簡
稱
中
央
文
化
工
作
會
、
文
工
會
︶
。
二
〇
一
二
年

與
中
央
黨
史
委
員
會
合
併
為
文
傳
會
。
︵
二
︶
文
化
局
：
此
處
指
教
育
部
文
化
局
，

為
教
育
部
於
一
九
六
七
年
正
式
成
立
的
機
構
，
首
任
局
長
為
王
洪
鈞
，
負
責
全
國
文

化
業
務
︵
文
藝
、
美
術
、
音
樂
、
舞
蹈
、
攝
影
、
電
視
、
電
影
、
廣
播
、
戲
劇
、
文

化
機
關
與
事
業
之
指
導
與
文
獻
保
有
等
事
項
︶
，
一
九
七
三
年
裁
併
。
︵
三
︶
青
年

救
國
團
總
團
部
：
當
年
救
國
團
有
率
表
演
團
隊
及
留
學
生
服
務
的
業
務
，
活
動
期
間

曾
配
合
文
物
箱
巡
展
。
︵
資
料
來
源
：
黃
翔
瑜
，
︿
教
育
部
文
化
局
之
設
置
及
其
裁

撤
︵1967-1973

︶
﹀
，
︽
臺
灣
文
獻
︾
，
二○

一○

︶

四
．
文
物
箱
設
置
座
談
會
案
︵
第
一
批
：
一
九
六
九
年
七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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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博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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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文
物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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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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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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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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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八
六
︶

開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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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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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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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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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ure  Th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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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案》，檔號 060-1-514-1-46，
史博館檔案（1969.07.08）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45， 
史博館檔案（1969.07.24）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45，史博館檔案（1969.07.24）
附件：研討設置國際「中華文物箱」座談會會議紀錄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45，史博館檔案（1969.06.02）
附件：中華民國國外巡展「中華文物箱」籌辦計劃暨經費概算書 -2（1969.08）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45，史博館檔案（1969.07.24）
附件：中華民國國外巡展「中華文物箱」籌辦計畫暨經費概算書 -1（196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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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受
文
者
：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五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廿
七
日

文　

號
：
︵
58
︶
台
博
研
字
第
八
九
七
號

事　

由
：
為
請
供
應
彩
色
幻
燈
片
，
以
便
國
際
宣
揚
由
。

 

一
、 

本
館
頃
籌
辦
國
際
巡
展
﹁
中
華
文
物
箱
﹂
一
種
，
運
交
我
國
駐
外
各
使
館
，

專
備
隨
時
借
供
中
國
留
學
生
或
僑
團
等
用
于
文
化
活
動
，
或
參
加
各
項
中

小
型
國
際
展
覽
之
所
需
，
用
以
加
强
宣
揚
國
家
文
化
，
促
進
文
化
交
流
。

每
箱
分
裝
古
今
名
畫
，
歷
史
文
物
及
國
樂
唱
片
，
另
彩
色
幻
燈
片
等
件
。

復
為
同
時
報
導
國
家
建
設
實
況
，
所
有
上
項
幻
燈
片
之
內
容
，
除
歷
史
文

物
外
，
幷
經
計
劃
列
入
宗
教
信
仰
、
民
俗
習
慣
、
各
項
藝
術
活
動
，
反
共

義
士
新
聞
，
大
陸
災
胞
救
助
，
三
軍
壯
大
實
況
，
金
馬
前
線
景
象
，
地
方

自
治
建
設
︵
包
括
選
舉
、
議
會
等
︶
，
土
地
改
革
，
民
生
樂
利
，
經
濟
生

產
建
設
，
退
除
役
官
兵
建
設
以
及
安
居
樂
業
生
活
，
我
農
耕
隊
在
國
外
之

貢
獻
，
青
年
暑
期
戰
鬪
訓
練
活
動
，
教
育
現
況
，
名
勝
古
蹟
等
項
，
惟
亟

待
各
方
惠
予
支
援
，
共
襄
其
成
，
素
稔
貴
業
績
卓
著
，
中
外
同
欽
，
因
特

函
請
查
照
賜
供
貴
屬
職
掌
有
關
之
各
項
彩
色
幻
燈
片
二
十
套
，
每
套
最
少

二
十
張
左
右
︵
規
格135

︶
多
多
益
善
，
如
蒙
俞
允
，
敬
請
於
本
年
十
二

月
底
以
前
擲
下
︵
台
北
市
南
海
路
四
九
號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以
便
裝
箱

運
交
國
外
展
覽
。
仍
希
附
惠
說
明
，
俾
利
紹
介
。
萬
一
現
時
尚
無
攝
拍
現

場
實
況
之
機
會
，
請
自
選
現
有
圖
片
畫
刊
等
翻
攝
。

 

二
、 

敬
請
賜
允
幷
覆
為
荷
。

︽
國
際
巡
展
文
化
箱
︵
第
一
批
︶
︾ 

檔
號0

6
0
-1

-5
1
4
-1

-4
2

，
史
博
館
檔
案

檔
案
說
明

一
、 

本
館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因
辦
理
中
華
文
物
箱
之
展
品
所
需
，
請
各
機
關

單
位
提
供
彩
色
幻
燈
片
，
以
期
擴
大
展
品
蒐
集
範
疇
，
用
以
加
強
宣

揚
國
家
文
化
，
促
進
文
化
交
流
。

二
、 

本
案
函
送
單
位
共
計
二
十
六
個
單
位
，
包
括
：

 
 

︵
一
︶ 

政
府
單
位
：
行
政
院
國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
土
地

改
革
館
、
中
國
青
年
反
共
救
國
團
總
團
部
、
臺
灣
省
政
府
新

聞
處
、
臺
北
市
政
府
新
聞
處
、
行
政
院
國
際
經
濟
合
作
發
展

委
員
會
、
教
育
部
文
化
局
、
僑
務
委
員
會
、
蒙
藏
委
員
會
、

中
非
技
術
合
作
委
員
會
、
臺
灣
省
觀
光
局
。

 
 

︵
二
︶ 

軍
事
單
位
：
國
防
部
總
政
戰
局
、
陸
軍
總
部
政
戰
部
、
海
軍

總
部
政
戰
部
、
空
軍
總
部
政
戰
部
、
聯
勤
總
部
政
戰
部
。

 
 

︵
三
︶ 

民
間
社
團
：
亞
洲
反
共
聯
盟
總
會
︵
亞
盟
︶
、
大
陸
災
胞
救

濟
總
會
、
中
國
農
村
復
興
委
員
會
。

 
 

︵
四
︶ 

宗
教
團
體
：
中
國
佛
教
總
會
、
菩
提
樹
雜
誌
社
、
中
國
回
教

協
會
、
中
華
理
教
總
會
、
中
國
佛
學
實
踐
研
究
社
、
天
主
教

臺
北
總
主
教
公
署
、
基
督
教
。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42，史博館檔案（1969.11.27）
附件：國立歷史博物館籌辦中華民國國際巡展中華文物箱徵求供應彩色幻燈片單位一覽表（1969.11.26）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42，史博館檔案（1969.11.27）

五
．
文
物
箱
展
品
徵
集
案
︵
幻
燈
片
類
：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一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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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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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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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文
物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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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
國
際
巡
展
文
化
箱
︵
第
一
批
︶
︾ 

檔
號0

6
0
-1

-5
1
4
-1

-4
1

，
史
博
館
檔
案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41，史博館檔案（1969.11.28）

受
文
者
：
交
通
部
郵
政
總
局

文　

別
：
函
︵
稿
︶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伍
捌
年
拾
壹
月
廿
捌
日

文　

號
：
︵
58
︶
台
博
研
字
第909

號

事　

由
：
為
請
供
應
郵
票
俾
作
國
際
巡
展
由
。

 

一
、 

本
館
頃
籌
辦
國
際
巡
展
﹁
中
華
文
物
箱
﹂
一
種
，
專
供
我
駐
外
各
使
館
備

供
中
國
留
學
生
、
僑
團
等
文
化
活
動
或
參
加
各
項
中
心
型
展
覽
所
需
。
箱

內
展
品
，
均
係
代
表
國
家
宣
揚
文
化
，
以
最
高
標
準
從
事
徵
集
。
其
內
容

概
分
一
般
展
品
、
仿
古
器
物
、
古
今
名
畫
、
國
內
各
種
活
動
彩
色
幻
燈
片
、

國
樂
唱
片
等
。
惟
為
促
使
全
球
各
國
人
士
、
華
僑
及
中
國
留
學
生
，
對
我

郵
政
事
業
之
卓
著
績
效
，
以
及
從
各
種
郵
票
中
了
然
我
國
之
進
步
，
有
所

體
認
，
并
期
增
進
中
國
郵
票
國
際
地
位
及
廣
泛
蒐
集
之
興
趣
。
擬
請
貴
局

供
贈
精
美
郵
票
十
二
份
，
每
份
四
框
︵
每
框
面
積
為
五
Ｏ×

八
Ｏ
公
分
，
框

由
本
館
自
製
︶
。
在
實
施
國
際
巡
展
時
，
自
當
註
明
該
項
郵
票
係
貴
局
特

別
供
應
者
。
事
關
國
家
文
化
之
宣
揚
，
敬
請
賜
予
俯
允
供
應
，
至
深
感
幸
。

 

二
、 

敬
請
查
照
惠
辦
見
覆
為
荷
。

館
長   

王
Ｏ
Ｏ

檔
案
說
明

一
、 

一
九
六
九
年
，
本
館
為
充
實
第
一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內
容
，
除
向
各
機
關
單
位

徵
集
文
物
之
外
，
因
為
郵
票
亦
為
國
家
文
化
表
徵
，
從
各
種
郵
票
中
可
了
解

我
國
經
濟
社
會
的
進
步
實
況
，
因
此
亦
請
交
通
部
郵
政
總
局
提
供
精
美
郵
票

十
二
份
，
於
文
物
箱
實
施
國
際
巡
展
時
一
併
展
出
。

二
、 

交
通
部
郵
政
總
局
提
供
郵
票
供
海
外
巡
展
，
成
為
中
華
文
物
箱
之
必
要
展

品
，
日
後
每
批
文
物
箱
均
見
郵
票
參
展
。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41，史博館檔案（1969.11.28）
附件：交通部郵政總局提供史博館第一批中華文物箱郵票用以展示

六
．
文
物
箱
展
品
徵
集
案
︵
郵
票
類
：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一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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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060-1-514-1-40

　

發
文
者
：
蒙
藏
委
員
會 

060-1-514-1-33

　

發
文
者
：
行
政
院
國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060-1-514-1-31
　

發
文
者
：
臺
灣
省
觀
光
事
業
管
理
局 

060-1-514-1-28
　

發
文
者
：
臺
灣
省
政
府
新
聞
處 

060-1-514-1-23

　

發
文
者
：
交
通
部
郵
政
總
局 

060-1-514-1-34

　

發
文
者
：
亞
洲
人
民
反
共
聯
盟
中
華
民
國
總
會 

060-1-514-1-37

　

發
文
者
：
聯
合
勤
務
總
司
令
部
政
戰
部 

060-1-514-1-36

　

發
文
者
：
空
軍
總
司
令
部
政
治
作
戰
部 

060-1-514-1-32

　

發
文
者
：
中
國
農
村
復
興
聯
合
委
員
會 

060-1-514-1-06

　

發
文
者
：
交
通
部
郵
政
總
局 

060-1-514-1-29

　

發
文
者
：
僑
務
委
員
會

檔
案
說
明

此
十
一
案
為
本
館
為
豐
富
第
一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內
容
，
函
請
有
關
單
位
提
供
相
關

展
品
赴
外
展
出
，
各
單
位
之
回
函
︵
回
復
︵
58
︶
臺
博
研
字
第
八
九
七
號
函
︶
。

自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二
月
起
至
一
九
七
〇
年
一
月
間
，
計
有
蒙
藏
委
員
會
、
行
政
院

國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
臺
灣
省
觀
光
事
業
管
理
局
、
臺
灣
省
政
府
新
聞

處
、
交
通
部
郵
政
總
局
、
亞
洲
人
民
反
共
聯
盟
中
華
民
國
總
會
、
聯
合
勤
務
總
司

令
、
空
軍
總
司
令
、
中
國
農
村
復
興
聯
合
委
員
會
、
僑
務
委
員
會
等
十
個
單
位
提

供
幻
燈
片
、
圖
片
及
郵
票
；
唯
有
聯
勤
總
部
因
軍
需
生
產
、
兵
工
擴
建
等
涉
及
保

密
範
圍
，
不
予
提
供
。

︽
國
際
巡
展
文
化
箱
︵
第
一
批
︶
︾ 

史
博
館
檔
案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40，史博館檔案（1969.12.23）《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31，史博館檔案（1970.01.16）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33，史博館檔案（1970.01.04）

七
．
文
物
箱
展
品
徵
集
案
︵
各
單
位
回
復
：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二
月
至
一
九
七
〇
年
四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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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23，史博館檔案（1970.04.27）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28，史博館檔案（1970.01.23）《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34，
史博館檔案（1969.12.01）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37，
史博館檔案（1969.12.29）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36，
史博館檔案（1969.12.30）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32，
史博館檔案（1970.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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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
國
際
巡
展
文
化
箱
︵
第
一
批
︶
︾ 

檔
號0

6
0
-1

-5
1
4
-1

-2
7

，
史
博
館
檔
案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29，史博館檔案（1970.01.22）
附件：僑務委員會各項活動之彩色幻燈片清單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06，
史博館檔案（1970.06.11）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29，
史博館檔案（1970.01.22）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27，史博館檔案（1970.02.18）

受
文
者
：
駐
霍
斯
敦
總
領
事
館 

 
 

副
本
：
駐
美
大
使
館
、
史
博
館

文　

別
：
代
電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伍
拾
玖
年
貳
月
拾
捌
日

文　

號
：
外
︵
59
︶
情
二
第2762

號

事　

由
：
關
於
製
發
展
覽
箱
事
。

 
 

駐
霍
斯
敦
總
領
事
館
：
一
、
關
於
製
發
展
覽
箱
事
，
該
館
本
年
元
月
廿
九
日
霍

︵
59
︶
字
第
Ｏ
Ｏ
一
Ｏ
四
號
代
電
悉
。
二
、
本
案
頃
准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告
稱
：

該
館
已
訂
製
﹁
中
華
文
物
箱
﹂
若
干
個
，
將
於
近
期
內
運
交
駐
美
大
使
館
運
用
。

箱
內
展
品
包
括
古
物
古
畫
之
複
製
品
、
仿
製
品
或
圖
片
以
及
幻
燈
片
、
國
樂
唱

片
、
郵
票
等
，
可
供
一
百
平
方
呎
場
地
展
出
之
用
。
駐
美
各
總
領
館
需
用
時
可

逕
向
駐
美
大
使
館
洽
取
運
用
等
語
。
四
、
復
希
知
照
。
外
交
部
︵
情
︶
。
副
本

抄
送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駐
美
大
使
館
。

部
長   

魏
道
明

檔
案
說
明

本
案
為
一
九
七
〇
年
外
交
部
代
電
並
副
知
本
館
，
復
駐
霍
斯
敦
︵
今
休
士
頓
︶
總

領
事
館
有
關
本
館
製
發
中
華
文
物
箱
一
事
。
本
館
告
稱
已
訂
製
中
華
文
物
箱
若
干

個
，
且
於
近
期
內
將
運
交
駐
美
大
使
館
運
用
。
請
駐
美
各
總
領
事
館
需
用
時
，
可

逕
向
駐
美
大
使
館
洽
借
。

八
．
文
物
箱
海
外
分
配
案
︵
美
國
：
一
九
七
〇
年
二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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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際
巡
展
文
化
箱
︵
第
一
批
︶
︾ 

檔
號0

6
0
-1

-5
1
4
-1

-2
4

，
史
博
館
檔
案《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26，史博館檔案（1970.03.23）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王
館
長
宇
清
同
志 

副
本
：
中
央
第
三
組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鍾
皎
光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伍
拾
玖
年
叁
月
廿
叁
日

文　

號
：
台
︵
59
︶
皎
文
第4287

號

事　

由
： 

轉
准
秘
魯
大
使
館
函
請
早
日
寄
發
文
化
箱
一
套
以
便
配
合
展
覽
運
用
由
。

 

一
、 

准
中
央
委
員
會
第
三
組
五
十
九
年
二
月
廿
六
日
海
四
︵
59
︶
字
第

一
二
九
六
號
函
：
﹁
一
、
准
駐
秘
魯
大
使
館
函
告
：
茲
以
此
間
中
華
文
化

復
興
運
動
委
員
會
秘
魯
分
會
擬
在
近
期
成
立
﹃
文
化
沙
龍
﹄
，
幷
展
開
宣

傳
活
動
，
亟
需
文
化
箱
一
套
，
以
便
配
合
展
覽
運
用
等
語
。
二
。
查
文
化

箱
海
外
各
地
需
要
甚
急
，
擬
請
早
日
籌
置
完
成
，
以
應
海
外
中
華
文
化
復

興
之
需
。
敬
請
查
照
幷
將
可
能
寄
發
日
期
預
告
，
以
便
轉
復
該
館
為
荷
。
﹂

 

二
、 

請
查
照
逕
復
為
荷
。

鍾
皎
光

︽
國
際
巡
展
文
化
箱
︵
第
一
批
︶
︾ 

檔
號0

6
0
-1

-5
1
4
-1

-2
6

，
史
博
館
檔
案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24，史博館檔案（1970.03.27）

受
文
者
： 

中
華
文
化
復
興
運
動
推
行
委
員
會 

副
本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伍
拾
玖
年
叁
月
廿
柒
日

文　

號
：
台
︵
59
︶
化
第6325

號

事　

由
： 

為
轉
囑
洽
借
故
事
影
片
暨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所
設
計
之
文
化
箱
寄
秘
一

套
事
，
復
請
查
照
由
。

 

一
、 

貴
會
五
十
︵
九
︶
年
三
月
四
日
文
興
︵
五
九
︶
推
字
第
Ｏ
Ｏ
七
四
號
大
函

敬
悉
。

 

二
、 

轉
囑
洽
借
故
事
影
片
暨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所
設
計
之
文
化
箱
寄
秘
一
套
一

節
，
自
應
照
辦
。
惟
查
國
外
宣
傳
故
事
影
片
業
務
，
係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主
管
，

至
文
化
箱
部
份
，
本
部
正
積
極
籌
劃
辦
理
中
，
近
期
尚
難
分
贈
各
地
使
館
。

 

三
、 

復
請
查
照
為
荷
。

部
長   

鍾
皎
光

檔
案
說
明

第
一
案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從
政
黨
員
文
書
，
教
育
部
部
長
鍾
皎
光
以
﹁
從
政
黨
員
﹂

身
分
發
函
本
館
館
長
王
宇
清
，
有
關
我
國
駐
秘
魯
大
使
館
及
其
他
海
外
各
地
皆
亟

需
中
華
文
物
箱
用
以
展
示
，
宣
揚
傳
統
文
化
，
以
響
應
國
內
中
華
文
化
復
興
政
策
。

本
館
以
館
長
王
宇
清
名
義
函
復
，
中
華
文
化
箱
內
部
古
器
物
仿
製
品
之
製
作
人
楊

英
風
︵
註
1.
︶

、
王
東
白
︵
註
2.
︶

等
人
，
因
趕
製
三
月
在
日
本
大
阪
舉
行
的
萬
國
博

覽
會
展
示
器
物
，
致
不
能
早
日
籌
製
完
成
文
物
箱
如
期
交
付
，
現
正
積
極
辦
理
中
，

預
期
五
月
間
可
以
寄
發
。
至
如
何
分
配
，
仍
應
請
國
際
文
教
處
決
定
辦
理
。

第
二
案
為
一
九
七
〇
年
教
育
部
函
中
華
文
化
復
興
運
動
推
行
委
員
會
，
有
關
中
華

文
物
箱
需
求
一
套
寄
祕
魯
乙
事
，
顯
示
當
時
我
國
在
海
外
亟
需
宣
傳
工
具
之
實

況
。

註
：

1. 

楊
英
風
︵
一
九
二
六—

一
九
九
七
︶
，
臺
灣
宜
蘭
人
。
涉
獵
傳
統
書
畫
、
建
築
、
雕
塑
等

藝
術
，
為
臺
灣
首
屈
一
指
的
前
輩
藝
術
家
，
亦
為
國
際
知
名
的
藝
術
家
。
與
本
館
情
誼
深

厚
，
一
九
五
五
年
即
大
力
協
助
館
方
創
館
工
程
，
製
作
敦
煌
石
窟
壁
畫
室
；
一
九
五
七
年

至
一
九
六
七
年
多
次
代
表
本
館
參
加
﹁
巴
西
聖
保
羅
藝
術
雙
年
展
﹂
；
一
九
六
〇
年
舉
辦

首
次
雕
塑
版
畫
個
展
，
開
鄉
土
前
衛
之
風
，
且
作
品
為
館
方
珍
藏
；
一
九
六
二
年
代
表
參

加
﹁
現
代
繪
畫
赴
美
展
覽
預
展
﹂
；
一
九
七
〇
年
運
用
五
行
相
生
相
剋
手
法
和
天
人
合
一

觀
點
，
規
劃
設
計
館
方
庭
園
景
觀
。
︵
資
料
來
源
：
楊
英
風
美
術
館
網
站
、
史
博
館
檔
案
︶

2. 
王
東
白
︵
一
九
二
四—

︶
，
江
蘇
泰
縣
人
。
曾
就
讀
江
蘇
京
江
藝
專
，
從
姚
夢
谷
等
人
學

習
書
畫
，
於
西
畫
、
工
藝
均
有
基
礎
。
來
臺
後
專
研
裝
飾
設
計
，
一
九
五
九
年
研
究
青

銅
器
複
製
砂
模
法
，
鑄
成
商
周
兵
器
二
十
四
種
、
商
罍
、
簋
、
尊
、
壺
、
觚
、
鼎
、
匜
等

古
代
文
物
。
與
本
館
情
誼
深
厚
，
曾
協
助
館
方
複
製
商
周
銅
器
等
館
藏
品
於
國
內
外
展

出
，
及
製
作
中
華
文
物
箱
青
銅
類
展
品
輸
出
海
外
。
本
館
著
名
的
﹁
北
京
人
生
態
展
﹂

︵
一
九
七
六—

一
九
九
三
︶
之
北
京
猿
人
展
品
，
唯
妙
唯
肖
，
亦
出
其
手
。
︵
資
料
來
源
：

王
東
白
提
供
、
史
博
館
檔
案
︶

九
．
文
物
箱
海
外
分
配
案
︵
祕
魯
：
一
九
七
〇
年
三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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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辦
文
物
箱
出
口
案
︾ 

檔
號0

6
0
-4

-4
6
1
-1

-2
5

，
史
博
館
檔
案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20，史博館檔案（1970.04.30）

受
文
者
：
交
通
部
郵
政
總
局

文　

別
：
箋
函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五
十
九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文　

號
：
︵
59
︶
台
博
研
字
第
七
四
一
號

事　

由
：

 
 

本
館
奉
命
籌
辦
﹁
中
華
文
物
箱
﹂
拾
箱
，
每
箱
包
括
一
般
展
品
、
古
器
物
選
品

圖
片
、
古
今
名
畫
選
品
圖
片
、
仿
製
古
器
物
、
彩
色
幻
燈
片
、
國
樂
唱
片
、
郵

票
等
計
九
十
七
件
，
業
已
全
部
製
備
完
成
。
茲
訂
於
五
月
五
日
︵
星
期
二
︶
下

午
四
時
，
在
台
北
市
南
海
路
四
九
號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舉
行
預
展
，
特
函
奉

邀
，
敬
希
光
降
指
導
，
毋
任
感
幸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謹
啟   
四
月
三
十
日

檔
案
說
明

本
案
為
本
館
奉
命
完
成
第
一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作
業
，
訂
於
一
九
七
〇
年
五
月
五
日

︵
星
期
二
︶
下
午
四
時
，
在
本
館
舉
行
第
一
次
展
品
成
果
預
展
，
邀
請
外
交
部
、

教
育
部
、
僑
務
委
員
會
、
交
通
部
郵
政
總
局
等
相
關
單
檢
視
參
觀
文
物
情
形
。
︵
本

檔
案
為
發
函
交
通
部
郵
政
總
局
版
本
︶

︽
國
際
巡
展
文
化
箱
︵
第
一
批
︶
︾ 

檔
號0

6
0
-1

-5
1
4
-1

-2
0

，
史
博
館
檔
案

《代辦文物箱出口案》，檔號 060-4-461-25，史博館檔案（1970.05.09）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箋
函　
　
　

發
文
者
：
中
央
委
員
會
第
三
組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伍
拾
玖
年
伍
月
玖
日

文　

號
：
海
三
︵
59
︶
第2367

號

事　

由
：

 

一
、 

貴
館
本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
59
︶
台
博
研
字
第
四
三
三
號
函
敬
悉
。

 

二
、 

承
惠
允
代
製
﹁
中
華
文
物
箱
﹂
兩
箱
，
至
感
。
茲
將
有
關
事
項
奉
告
如
次
：

 
 

︵
一
︶ 

請
惠
予
儘
速
於
本
年
六
月
底
前
製
作
完
竣
，
分
別
寄
運
左
列
收
件
人

備
用
：
1.
我
駐
芝
加
哥
總
領
事
館
李
總
領
事
惟
岷
先
生
收
轉
何
維
行

先
生
收
︵
附
件
(1)
︶
。
2.
我
駐
比
利
時
王
國
大
使
館
陳
大
使
雄
飛
先

生
收
︵
附
件
(2)
︶
。

 
 

︵
二
︶ 

該
文
物
箱
寄
運
前
，
請
通
知
本
組
轉
請
有
關
單
位
派
員
辦
理
驗
收
手
續
。

 
 

︵
三
︶ 

製
作
經
費
新
台
幣
伍
萬
元
，
煩
請
派
員
掣
據
前
來
本
組
洽
領
。

 

三
、 

覆
請
查
照
。

 

四
、 

附
件
：
（
略
）

 
 

 
 

此
致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中
央
委
員
會
第
三
組

檔
案
說
明

一
、
本
案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第
三
組
於
一
九
七
〇
年
五
月
九
日
致
函
本

館
，
請
代
製
中
華
文
物
箱
兩
箱
，
並
於
同
年
六
月
底
前
完
成
。
二
、
該
兩
箱
文
物

將
分
別
運
往
美
國
芝
加
哥
總
領
事
館
轉
黨
務
系
統
使
用
，
及
歐
洲
比
利
時
大
使
館

運
用
，
製
作
費
用
新
臺
幣
五
萬
元
，
請
本
館
掣
據
向
該
組
洽
領
。

十
．
文
物
箱
樣
品
預
展
案
︵
第
一
批
：
一
九
七
〇
年
四
月
︶

十
一
．
申
請
代
製
文
物
箱
案
︵
黨
務
系
統
：
一
九
七
〇
年
五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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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辦
文
物
箱
出
口
案
︾ 

檔
號0

6
0
-4

-4
6
1
-1

-3
0

，
史
博
館
檔
案

︽
國
際
巡
展
文
化
箱
︵
第
一
批
︶
︾ 

檔
號0

6
0
-1

-5
1
4
-1

-1
1

，
史
博
館
檔
案

《代辦文物箱出口案》，檔號 060-4-461-1-30，史博館檔案（1970.06.02）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伍
拾
玖
年
陸
月
貳
日

文　

號
：
外
︵
59
︶
情
一
第10157

號

事　

由
：
為
擬
價
購
﹁
中
華
文
物
箱
﹂
一
箱
由
。

 

一
、 

據
駐
澳
大
使
館
本
年
五
月
十
三
日
函
略
稱
：
該
館
為
應
澳
京
國
際
婦
女
會

之
邀
請
，
訂
於
本
年
七
月
間
為
該
會
舉
辦
中
華
文
物
展
覽
會
，
惟
展
出
之

文
物
資
料
，
當
地
甚
感
缺
乏
，
因
讅
貴
館
設
計
之
﹁
中
華
文
物
箱
﹂
內
容

豐
富
，
包
含
我
歷
史
藝
術
文
物
等
，
專
供
海
外
小
型
展
覽
會
之
用
，
頗
適

合
該
館
需
要
，
爰
擬
購
置
一
箱
應
用
等
情
。

 

二
、 

查
現
距
展
期
為
時
至
為
迫
近
，
為
應
該
館
急
需
計
，
擬
請
優
先
檢
供
該
文

物
箱
一
箱
，
惠
便
派
員
送
交
本
部
情
報
司
收
轉
該
館
應
用
，
需
款
若
干
，

併
請
掣
據
向
該
司
洽
領
。

 

三
、 

相
應
函
請
查
照
惠
辦
並
見
覆
為
荷
。

部
長   

魏
道
明

檔
案
說
明

本
案
為
一
九
七
〇
年
外
交
部
函
本
館
，
有
關
駐
澳
大
使
館
為
辦
理
中
華
文
物
展
覽

會
，
然
因
當
地
缺
乏
歷
史
藝
術
文
物
資
料
，
故
亟
需
向
本
館
購
置
中
華
文
物
箱
一

箱
以
豐
富
展
出
內
容
，
並
請
外
交
部
情
報
司
先
行
收
轉
交
該
館
應
用
。
本
館
擬
同

意
供
給
文
物
箱
一
箱
，
並
說
明
製
作
費
用
新
臺
幣
兩
萬
五
千
元
，
由
總
務
組
掣
據

向
該
司
請
款
。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11，史博館檔案（1970.08.02）

受
文
者
： 

基
隆
關
國
際
貿
易
局 

 
 

副
本
：
教
育
部
、
基
隆
港
聯
檢
處
、
惠
众

包
裝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文　

別
：
函
︵
稿
︶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伍
玖
年
捌
月
肆
日

文　

號
：
︵
59
︶
台
博
總
字
第1576

號

事　

由
：
為
﹁
中
華
文
物
箱
﹂
出
口
事
，
函
請
惠
准
放
行
免
結
匯
由
。

 

一
、 

奉
教
育
部
本
年
六
月
二
日
台
︵
58
︶
文
字
第
一
Ｏ
五
Ｏ
八
號
令
略
以
：
﹁
希

設
置
文
化
箱
，
交
駐
美
、
加
、
比
等
文
化
參
事
處
運
用
。
﹂
等
因
。

 

二
、 

遵
經
研
擬
具
體
計
劃
，
呈
准
製
作
文
化
箱
一
種
十
箱
，
內
裝
歷
代
文
物
複

製
品
，
即
將
由
基
隆
出
口
，
海
運
我
駐
美
大
使
館
文
參
處
八
箱
，
駐
比
利

時
大
使
館
文
參
處
二
箱
。
茲
檢
奉
上
項
輸
出
物
品
清
單
七
一
份
，
敬
請
惠

准
免
結
匯
出
口
，
以
憑
分
別
付
運
。

 

三
、 

於
應
函
請
查
照
俞
允
為
荷
。

館
長   

王
Ｏ
Ｏ

檔
案
說
明

本
館
製
作
之
第
一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十
箱
，
已
於
一
九
七
〇
年
八
月
全
數
完
成
，
由

基
隆
海
運
輸
出
，
分
別
至
我
國
駐
美
大
使
館
文
參
處
八
箱
，
及
駐
比
利
時
大
使
館

文
參
處
二
箱
，
函
請
基
隆
關
國
際
貿
易
局
惠
准
放
行
免
結
匯
事
宜
；
由
於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品
均
非
商
品
，
乃
為
宣
揚
本
國
文
化
之
用
，
故
每
次
運
輸
海
外
均
請
國
貿

海
關
單
位
免
結
匯
通
關
，
日
後
各
批
文
物
箱
亦
均
有
申
請
免
結
匯
情
形
。

十
三
．
文
物
箱
放
行
免
結
匯
出
口
案
︵
第
一
批
：
一
九
七
〇
年
八
月
︶

十
二
．
文
物
箱
海
外
展
覽
案
︵
澳
洲
：
一
九
七
〇
年
六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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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5
9
0
0
0
3
2
7
2
5

，
教
育
部
檔
案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文　

別
：
呈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伍
玖
年
玖
月
拾
柒
日

文　

號
：
︵
59
︶
台
博
研
字
第1867

號

事　

由
：
為
呈
報
中
華
文
物
箱
啟
運
情
形
請
鑒
核
由
。

說 

明
：

 

一
、 

前
奉
鈞
部
五
八
、
六
、
二
台
︵
58
︶
文
一
Ｏ
五
Ｏ
八
號
令
，
籌
製
﹁
中
華

文
物
箱
﹂
希
妥
為
辦
理
報
部
一
案
，
經
已
積
極
策
劃
設
計
製
作
竣
事
，
幷

以
五
九
、
四
、
卅
︵
59
︶
台
博
研
字
第
七
四
一
號
文
報
請
鈞
部
，
幷
邀
請

有
關
單
位
於
於
五
月
五
日
在
本
館
舉
行
會
報
幷
預
展
檢
查
各
在
卷
。

 

二
、 

上
項
﹁
中
華
文
物
箱
﹂
拾
箱
，
每
箱
包
括
一
般
展
品
，
古
器
物
選
品
圖
片
，

古
今
名
畫
選
品
圖
片
及
仿
製
古
物
陶
器
、
銅
器
、
玉
器
、
漆
器
等
項
，
另

有
彩
色
幻
燈
片
郵
票
等
計
九
十
七
件
，
國
樂
唱
片
一
套
︵
十
張
︶
，
全
部

製
備
完
成
，
均
有
精
美
裝
潢
。
復
又
將
全
部
說
明
卡
以
中
英
文
對
照
說

明
，
中
間
嵌
印
國
旗
，
計
印
製
八
十
二
種
，
全
部
裱
於
展
品
下
方
，
避
免

輾
轉
失
落
訛
錯
之
弊
。
其
中
幷
備
有
國
父
遺
像
、
總
統
玉
照
及
六
號
尼
龍

質
料
國
旗
一
面
，
復
經
函
承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台
灣
省
新
聞
處
、
台
北
市

新
聞
處
贈
送
近
期
畫
刊
五
Ｏ
本
，
亦
均
平
均
分
配
，
內
容
充
實
完
備
，
所

有
各
項
展
品
及
裝
潢
，
均
經
多
日
苦
思
試
驗
設
計
，
壓
縮
體
積
，
拆
裝
便

利
，
故
甚
精
巧
靈
活
，
裝
入
長
三
尺
、
高
三
尺
、
寬
二
尺
五
寸
之
鐵
皮
箱
，

內
襯
防
震
防
損
器
材
，
但
展
品
可
供
一
百
平
方
公
尺
左
右
展
場
之
用
。

 

三
、 

該
項
文
物
箱
符
合
海
空
運
輸
之
要
求
，
且
力
求
牢
固
，
搬
運
方
便
，
業
經

遵
照
鈞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之
指
示
，
分
別
海
運
美
國
我
大
使
館
文
參
處
八

箱
，
比
利
時
我
大
使
館
文
參
處
二
箱
去
訖
。

 

四
、 

謹
將
遵
辦
情
形
具
文
呈
報
，
恭
請
鑒
核
備
查
。
幷
附
呈
目
錄
一
分
，

運
往
美
比
兩
國
提
單
二
紙
︵
編
號K

B
A

-1

、TC
AW

-3

︶
，
鑰
匙
二

Ｏ
枚
，
恭
請
賜
就
分
配
單
位
分
別
轉
發
，
俾
便
提
取
運
用
為
禱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館
長   

王
宇
清

檔
案
說
明

本
案
為
一
九
七
〇
年
九
月
本
館
呈
報
教
育
部
，
關
於
奉
示
製
作
之
第
一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十
箱
已
全
數
完
成
，
並
敘
明
箱
內
展
品
內
容
及
其
使
用
效

能
；
同
時
，
奉
國
際
文
教
處
指
示
，
將
分
別
海
運
至
美
國
大
使
館
文
參
處

八
箱
，
與
比
利
時
大
使
館
文
參
處
二
箱
，
於
海
外
運
用
展
出
事
宜
。

《中華文物箱》，檔號 05900032725，教育部檔案（1970.09.17）

十
四
．
文
物
箱
啟
運
案
︵
第
一
批
：
一
九
七
〇
年
九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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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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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
國
際
巡
展
文
化
箱
︵
第
一
批
︶
︾ 

檔
號0

6
0
-1

-5
1
4
-1

-0
7

，
史
博
館
檔
案

︽
國
際
巡
展
文
化
箱
︵
第
一
批
︶
︾ 

檔
號0

6
0
-1

-5
1
4
-1

-0
3

，
史
博
館
檔
案

︽
國
際
巡
展
文
化
箱
︵
第
一
批
︶
︾ 

檔
號0

6
0
-1-5

14
-1-0

2

，
史
博
館
檔
案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07，史博館檔案（1970.10.05）

受
文
者
：
駐
美
、
比
大
使
館
文
化
參
事
處

文　

別
：
令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伍
拾
玖
年
拾
月
伍
日

文　

號
：
台
︵
59
︶
文
第21944

號

事　

由
：

 

一
、 

本
部
為
加
强
海
外
文
化
活
動
，
前
飭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設
計
﹁
中
華

文
物
箱
﹂
拾
箱
，
業
經
就
幷
委
託M

A
R

C
H

ESSIN
I LIN

ES

、O
R

IEN
T 

O
V

ER
SEA

S LIN
E

海
運
該
處
捌
、
貳
箱
在
途
。

 

二
、 

隨
附
上
項
文
物
箱
鑰
匙
拾
陸
、
肆
枚
及
編
號K

B
A

-1

、TC
AW

-3

提
單
叁

紙
，
希
於
該
箱
抵
埠
時
即
行
提
取
運
用
並
將
使
用
情
形
及
效
果
一
併
具

報
，
俾
供
進
一
步
之
研
究
改
進
。

 

三
、 

令
仰
遵
照
。

 

四
、 

副
本
抄
知
國
際
文
教
處
及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附
件
如
文

部
長   

鍾
皎
光

檔
案
說
明

本
案
為
一
九
七
〇
年
教
育
部
令
我
國
駐
美
、
比
大
使
館
文
化
參
事
處
，
有
關
本
館

設
計
第
一
批
之
中
華
文
物
箱
拾
箱
，
已
分
別
經
由
海
運
公
司
輸
出
美
國
八
箱
，
比

利
時
兩
箱
，
隨
函
附
上
提
單
及
鑰
匙
，
並
須
具
報
使
用
情
形
及
效
果
，
俾
供
日
後

文
物
箱
改
進
參
考
，
為
中
華
文
物
箱
正
式
輸
出
海
外
的
首
發
紀
錄
。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伍
拾
玖
年
拾
月
廿
叁
日

文　

號
：
︵
59
︶
局
景
際
丙
字
第5897

號

事　

由
：
函
請
惠
製
﹁
中
華
文
物
箱
﹂
一
個
事
。

 

一
、 

本
局
亟
需
貴
館
製
作
之
﹁
中
華
文
物
箱
﹂
一
個
，
以
便
在
國
外
地
區
巡
廻

展
覽
。

 

二
、 

相
應
函
請
依
照
前
式
內
容
，
惠
予
製
作
此
箱
一
個
，
所
需
價
款
由
本
局
撥

付
為
荷
。

 

三
、 

函
請
查
照
惠
請
辦
見
復
為
荷
。局

長   

魏
景
蒙   

公
出 

 
 

 

國
際
宣
傳
處
處
長   

葉
梅
生   

代
行

受
文
者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文　

別
：
函
︵
稿
︶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伍
玖
年
拾
壹
月
廿
拾
日

文　

號
：
︵
59
︶
台
博
研
字
第2292

號

事　

由
：
為
函
覆
同
意
製
作
中
華
文
物
箱
一
個
由
。

 

一
、 

貴
局
59
、
10
、
23
︵
59
︶
局
景
際
丙
字
第
五
八
九
七
號
函
敬
悉
。

 

二
、 

承
囑
依
照
前
式
內
容
，
製
作
﹁
中
華
文
物
箱
﹂
一
個
，
業
已
辦
理
中
，
謹

附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品
清
單
壹
紙
，
經
費
預
算
表
壹
份
，
敬
希
查
收
。

十
六
．
申
請
代
製
文
物
箱
案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一
九
七
〇
年
十
月
至
十
一
月
︶

十
五
．
文
物
箱
海
外
輸
出
案
︵
第
一
批
：
一
九
七
〇
年
十
月
︶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伍
拾
玖
年
拾
壹
月
卅
日

文　

號
：
︵
59
︶
局
景
際
丙
字
第6654

號

事　

由
：
關
於
寄
發
文
物
箱
事
，
函
請
查
照
惠
辦
由
。

說 

明
：

 

一
、
貴
館
十
一
月
廿
日
︵
59
︶
台
博
研
字
第
二
二
九
二
號
函
及
附
件
敬
悉
。

 

二
、
文
物
箱
製
作
費
用
台
幣
三
萬
元
，
即
另
函
寄
奉
。

 

三
、 

該
箱
文
物
展
品
製
作
完
成
後
，
敬
請
按
照
後
列
地
址
交
寄
，
並
請
惠
檢
提

單
見
覆
為
荷
。

 
 

 

　

M
r. C

. H
. C

hung

 
 

 

　

 13 R
ehov Tsel-H

agivea  

R
am

at-G
an, Isreal

局
長   

魏
景
豪

︽
代
辦
文
物
箱
出
口
案
︾ 

檔
號0

6
0
-4

-4
6
1
-1

-3
3

，
史
博
館
檔
案

 

三
、 

至
製
作
所
需
價
款
新
台
幣
叁
萬
元
整
，
當
隨
文
檢
奉
由
本
館
國
博
收
字
第

一
九
八
號
統
一
收
據
壹
紙
，
敬
請
查
照
撥
付
為
荷
。館

長   

王
Ｏ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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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02，史博館檔案（1970.11.20）

《代辦文物箱出口案》，檔號 060-4-461-3-3，史博館檔案（1970.11.30）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1-514-1-03，史博館檔案（1970.10.23）

檔
案
說
明

一
、 

本
批
彙
整
的
檔
案
，
為
國
內
機
關
向
本
館
訂
製
文
物
箱
的
案
例
說
明
。

二
、 

第
一
案
為
一
九
七
〇
年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亟
需
中
華
文
物
，
俾
利
在
國
外
地
區

巡
廻
展
覽
，
故
函
請
本
館
代
製
一
箱
，
並
依
照
前
式
內
容
價
款
製
作
，
由
該

局
撥
付
費
用
。

三
、 

第
二
案
為
一
九
七
〇
年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請
本
館
代
製
中
華
文
物
箱
一
箱
，
本

館
同
意
後
，
於
製
作
前
提
供
新
聞
局
展
品
清
單
與
預
算
表
。

四
、 

第
三
案
為
第
一
案
︵
檔
號060-1-514-1-03

︶
之
延
續
，
為
典
型
中
華
文
物

箱
之
供
需
情
形
：
首
先
由
需
求
單
位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向
本
館
提
出
製
作

請
求
，
再
由
本
館
製
作
，
完
成
後
由
本
館
負
責
交
寄
，
再
向
需
求
單
位
請
款

︵
製
作
及
運
費
︶
。
日
後
中
華
文
物
箱
除
原
計
畫
輸
出
之
外
，
多
有
各
單
位

請
求
製
作
的
案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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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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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hives

︽
國
際
巡
展
文
化
箱
︵
第
一
批
︶
︾ 

檔
號0

6
0
-4

-4
6
1-1-3

2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基
隆
關
國
際
貿
易
局 

 
 

副
本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基
隆
港
聯
檢

處
、
惠
众
包
裝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文　

別
：
函
︵
稿
︶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伍
拾
玖
年
拾
貳
月
拾
玖
日

文　

號
：
︵
59
︶
台
博
總
字
第2481

號

事　

由
： 

為
﹁
中
華
文
物
箱
﹂
出
口
事
，
函
請
惠
准
免
驗
、
免
結
匯
出
口
由
。

 

一
、 

本
館
特
受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委
託
，
為
推
行
中
華
文
化
復
興
運
動
，
特
製
作

﹁
中
華
文
物
箱
﹂
一
種
，
內
裝
歷
代
文
物
複
製
品
，
分
別
運
往
海
內
外
各

地
巡
展
，
藉
以
擴
大
宣
揚
歷
史
文
化
之
效
果
。

 

二
、 

頃
准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本
年
十
一
月
卅
日
︵
59
︶
局
景
際
丙
字
第
六
六
五
四

號
函
節
開
：
﹁
︵
照
錄
第
三
條
原
文
︶
﹂
等
由
。
茲
檢
奉
該
項
展
品
清
單

一
份
，
敬
請
惠
准
免
驗
、
免
結
匯
出
口
，
以
利
付
運
。

 

三
、 

於
應
函
請
查
照
俞
允
為
荷
。

館
長   
王
Ｏ
Ｏ

檔
案
說
明

本
案
為
一
九
七
〇
年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為
推
行
中
華
文
化
復
興
運
動
，
委
託
本
館
製

作
中
華
文
物
箱
，
分
別
運
往
海
外
各
地
巡
展
。
本
館
於
製
作
完
成
後
，
函
請
基
隆

關
國
際
貿
易
局
惠
准
免
驗
、
免
結
匯
出
口
。

《國際巡展文化箱（第一批）》，檔號 060-4-461-1-32，史博館檔案（1970.12.19）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一
月
廿
五
日

文　

號
：
︵
61
︶
局
景
際
丙
字
第0470

號

事　

由
：
為
有
關
中
華
文
物
箱
在
以
色
列
展
示
情
形
請
卓
參
由
。
（
節
錄
）

 

一
、 

頃
接
本
局
駐
中
東
聯
絡
員
元
月
六
日
︵
60
︶
中
聯
字
第
Ｏ
Ｏ
五
號
呈
稱
：

﹁
關
於
中
華
文
物
展
覽
箱
在
以
國
各
大
城
市
巡
廻
展
出
一
事
，
經
於
去
年

十
一
月
三
日
起
在
以
京
耶
路
撒
冷
之
青
年
國
際
文
化
中
心
連
續
展
出
五
週

後
，
連
日
來
經
職
數
度
前
往
以
國
北
部
最
大
海
港
城
市
海
法
︵H

A
IFA

︶
，

日
本
博
物
院
︵TH

E M
U

SEU
M

 O
F JA

PA
N

ESE A
RT

︶
院
長
藍
斯
曼
︵ELI 

LA
N

C
M

A
N

︶
之
同
意
假
該
博
物
院
之
展
覽
場
地
展
出
，
並
由
該
院
代
為

協
助
籌
備
，
定
元
月
十
一
日
起
開
始
展
出
，
為
期
兩
週
。
查
該
院
雖
名
為

日
本
博
物
院
，
實
際
展
出
物
品
多
為
東
方
文
物
，
僅
以
該
院
之
興
建
係
日

人
出
資
之
故
，
其
展
覽
室
之
展
品
亦
經
常
更
換
，
而
該
院
地
居
海
法
市
進

入
上
山
之
主
要
大
道
︵
按
該
市
依
山
建
築
，
頗
似
香
港
︶
，
故
頗
能
吸
引

觀
眾
，
該
項
展
覽
展
出
之
時
，
並
將
分
發
希
伯
來
文
譯
本
﹃
中
國
簡
史
﹄

小
冊
及
其
他
宣
傳
資
料
。
﹂
等
情
。⋯

⋯

局
長   

魏
景
蒙   

公
出

副
局
長   

邱
楠   

代
行

檔
案
說
明

本
案
為
一
九
七
二
年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函
教
育
部
，
有
關
本
館
製
作
之
第
一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於
一
九
七
〇
年
十
二
月
底
寄
達
以
色
列
後
，
至
一
九
七
二
年
被
分
別
安
排

於
首
都
耶
路
撒
冷
青
年
國
際
文
化
中
心
，
以
及
北
部
最
大
海
港
城
市
海
法
日
本

︵
藝
術
︶
博
物
院
展
出
情
形
。

《對西亞地區宣傳（一）》，檔號020-090203-0090-0020，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1977.01.25）（國史館提供）

︽
對
西
亞
地
區
宣
傳
︵
一
︶
︾ 

檔
號0

2
0
-0

9
0
2
0
3
-0

0
9
0
-0

0
2
0

，
國
史
館
藏
外
交
部
檔
案

十
八
．
文
物
箱
海
外
展
覽
案
︵
以
色
列
：
一
九
七
二
年
一
月
︶

十
七
．
文
物
箱
免
驗
放
行
免
結
匯
出
口
案
︵
一
九
七
〇
年
十
二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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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發

The Chinese Cultural 
Chest’s Continuing 
Development, 1971

一
九
七
一
年
持
續
闡
揚

受
文
者
： 

文　

別
： 

箋
函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年
四
月
八
日

文　

號
： 

︵
60
︶
台
博
研
字
第
Ｏ
五
九
八
號

事　

由
： 

 
 

本
館
奉
教
育
部
交
辦
籌
製
第
二
批
﹁
中
華
文
物
箱
﹂
，
經
已
儘
量
容
納
各
方
意

見
，
就
展
品
內
容
積
極
改
進
，
惟
為
竭
誠
接
受
批
評
，
特
先
製
就
樣
品
一
箱
，

訂
於
本
︵
四
︶
月
十
二
日
︵
星
期
一
︶
下
午
三
時
在
本
館
陳
列
，
敬
請
貴　

派

員
光
臨
指
導
，
毋
任
感
幸
。

 
 

此
致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敬
啟   

四
月
八
日

︽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1
-1

-7
6
5
-1

-3
2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副
本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年
肆
月
拾
陸
日

文　

號
： 

外
︵
60
︶
情
一
第07089

號

事　

由
： 

有
關
第
七
次
駐
美
總
領
事
會
議
建
議
事
。

 

一
、 

查
第
七
次
駐
美
總
領
事
會
議
已
於
本
年
三
月
二
日
及
三
日
在
華
府
召
開
，

會
中
就
當
前
問
題
分
別
作
成
建
議
到
部
。
其
中
有
關
﹁
上
年
製
發
之
文
化

箱
體
積
似
嫌
過
大
，
搬
運
不
便
，
建
議
以
小
箱
分
裝
為
原
則
，
俾
適
合
國

外
小
型
交
通
工
具
之
裝
運
﹂
一
項
，
與
貴
館
有
關
。

 

二
、 

相
應
函
請
查
照
參
辦
為
荷
。

部
長   

周
書
楷

︽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1
-1

-7
6
5
-1

-3
1

，
史
博
館
檔
案

一
．
文
物
箱
檢
討
及
改
良
案
︵
第
一
、
二
批
：
一
九
七
一
年
四
月
︶

受
文
者
：
外
交
部 

 
 

副
本
：
教
育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文　

別
： 

函
︵
稿
︶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年
肆
月
廿
叁
日

文　

號
： 

︵
60
︶
台
博
研
字
第0714

號

事　

由
： 

為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品
已
計
劃
分
裝
為
原
則
覆
請
查
照
由
。

 

一
、 

大
部
60
、
4
、
16
外
︵
60
︶
情
二
Ｏ
七
Ｏ
八
九
號
函
有
關
第
七
次
駐
美
總

領
事
會
議
建
議
案
敬
悉
。

 

二
、 

上
年
經
製
之
中
華
文
物
箱
體
積
似
嫌
過
大
，
搬
運
不
便
，
本
館
亦
具
同
感
。

彼
時
係
就
所
有
展
品
能
予
全
部
容
納
著
眼
，
現
復
籌
製
第
二
批
，
業
經
計

劃
以
三
箱
分
裝
，
以
便
由
旅
行
車
能
予
載
運
，
俾
適
合
國
外
小
型
交
通
工

具
之
裝
載
。

 

三
、 

知
注
特
聞
并
致
謝
忱
。
復
請
詧
照
為
荷
。

館
長   

王
Ｏ
Ｏ

︽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1
-1

-7
6
5
-1

-3
0

，
史
博
館
檔
案

 

檔
號0

0
6
0
/0

0
2
3
9
9
/5

1
/0

0
3
1

，
檔
管
局
藏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副
本
：
中
央
委
員
會
第
三
、
四
組
、
外
交

部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僑
務
委
員
會
第
二
處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年
肆
月
廿
肆
日

文　

號
： 

︵
60
︶
台
博
研
字
第0724

號

事　

由
： 

為
就
籌
製
中
華
文
物
箱
樣
品
內
容
提
示
事
項
彙
整
處
理
意
見
如
附
表
請

參
考
由
。

 
 

本
館
奉
交
辦
籌
製
第
二
批
﹁
中
華
文
物
箱
﹂
一
案
，
為
求
接
受
批
評
，
力
謀
改

進
，
目
前
經
先
製
成
樣
品
一
箱
展
示
候
教
，
荷
承
貴
處
及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魏
局

︽
一
般
經
常
性
案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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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有
關
機
關
諸
位
先
生
光
降
指
導
，
至
深
感
紉
。
遵
就
當
時
各
位
提
示
事
項
分

別
整
理
擬
具
處
理
意
見
列
表
備
函
隨
送
，
請
賜
指
導
，
倘
按
此
表
一
一
照
辦
，

每
箱
所
有
展
品
及
裝
運
各
費
約
需
新
台
幣
叁
萬
捌
千
元
，
較
之
原
訂
每
箱
叁
萬

零
六
百
五
元
，
增
加
約
八
千
元
，
究
竟
如
何
辦
理
之
處
，
敬
請
卓
核
惠
覆
為
荷
。

館
長   

王
宇
清

檔
案
說
明

一
、 

第
一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赴
海
外
展
覽
後
，
各
外
館
多
有
回
應
與

建
議
事
宜
︵
如
增
加
品
項
、
文
物
箱
體
積
及
裝
箱
方
式
等
，
見
隨
後
相
關
檔

案
︶
。
本
館
在
衡
量
各
界
意
見
後
先
製
作
樣
品
一
箱
，
邀
請
相
關
單
位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四
月
十
二
日
到
館
，
先
行
檢
視
第
二
批
展
品
。

二
、 

一
九
六
九
年
本
館
製
造
之
第
一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
於
一
九
七
〇
年
輸
出
海
外
交

由
駐
外
單
位
使
用
後
，
陸
續
收
到
寶
貴
意
見
供
本
館
作
為
改
進
之
參
考
。
本

案
即
為
一
九
七
一
年
外
交
部
轉
知
本
館
，
有
關
駐
美
總
領
事
館
反
映
：
﹁
︙
︙

文
物
箱
體
積
似
嫌
過
大
，
搬
運
不
便
，
建
議
以
小
箱
分
裝
為
原
則
，
俾
利
國

外
小
型
交
通
工
具
裝
運
︙
︙
。
﹂
本
館
於
籌
製
第
二
批
文
物
箱
時
已
奉
此
原

則
辦
理
，
擬
就
改
進
事
項
批
示
後
，
一
併
覆
知
副
本
抄
送
外
交
部
查
照
。

三
、 

承
前
案
︵
檔
號061-1-765-1-31

︶
，
駐
美
領
事
館
反
應
之
文
物
箱
體
積
過

大
問
題
，
本
館
致
函
外
交
部
表
示
，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將
改
為
三
箱
分

裝
，
以
利
小
型
車
載
運
。
本
案
為
一
九
七
一
年
本
館
奉
教
育
部
指
示
，
依
照

外
交
部
轉
知
駐
外
單
位
建
議
改
進
第
一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後
並
製
作
樣
品
，
邀

請
中
央
委
員
會
第
三
、
四
組
、
外
交
部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僑
務
委
員
會
第
二

處
派
員
，
遵
就
各
機
關
代
表
意
見
，
分
項
整
理
擬
具
文
物
箱
改
進
措
施
列
表

備
函
隨
送
事
宜
。

《第二批中華文物箱》，檔號 061-1-765-1-31，史博館檔案
（1971.04.16）

《第二批中華文物箱》，檔號 061-1-765-1-32，史博館檔案
（1971.04.09）

《第二批中華文物箱》，檔號 061-1-765-1-30，史博館檔案（1971.04.23）

《一般經常性案件》，檔號 0060/002399/51/0031，檔管局藏史博館檔案（1971.04.24）   （檔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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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文
者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蔣
院
長
復
璁
︵
註
︶

文　

別
： 

箋
函
︵
稿
︶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年
伍
月
陸
日

文　

號
： 

︵
60
︶
台
博
研
字
第0803

號

事　

由
： 

為
請
購
置
古
畫
複
製
品
︵
一
︶
成
本
供
給
由
。

 

慰
公
院
長
賜
鑒
：

 
 　

 

敬
啟
者
：
本
館
遵
奉
教
育
部
意
旨
籌
製
﹁
中
華
文
物
箱
﹂
一
種
，
分
置
駐

外
使
領
館
，
專
供
僑
團
及
留
學
生
小
型
展
覽
活
動
之
用
。
內
中
展
品
擬
選
列
貴

院
歷
代
名
畫
複
製
品
，
用
資
弘
揚
。
茲
以
貴
院
複
印
之
惲
南
田
﹁
五
清
圖
﹂
、

倪
雲
林
﹁
山
水
﹂
、
文
徵
明
﹁
山
水
﹂
、
宋
徽
宗
﹁
荷
渚
鴛
鴦
﹂
四
幅
立
軸
，

頗
合
需
要
，
惟
以
奉
准
之
經
費
至
為
拮
据
，
難
照
一
般
售
價
購
買
。
敬
特
肅
函

奉
商
，
可
否
叩
情
按
照
印
製
成
本
一
次
供
應
各
二
十
幅
。
事
關
中
華
文
化
海
外

宣
揚
，
諒
蒙
惠
允
玉
成
，
為
荷
俞
允
，
無
任
感
激
。
仍
候
裁
示
。
并
頌

 

崇
安

後
學   

王
Ｏ
Ｏ   

謹
啟

五
月
Ｏ
日

檔
案
說
明

中
華
文
物
箱
仿
製
品
內
容
包
括
歷
代
古
畫
項
目
，
其
主
要
複
製
對
象
除
本
館
藏

畫
外
，
亦
向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徵
集
院
藏
名
畫
之
複
製
品
作
為
展
品
。
本
案
為

一
九
七
一
年
本
館
館
長
王
宇
清
函
請
故
宮
博
物
院
院
長
蔣
復
璁
協
助
提
供
四
幅
名

畫
立
軸
印
刷
品
，
且
礙
於
預
算
有
限
，
商
請
以
成
本
價
每
幅
複
製
品
各
購
二
十

份
，
供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品
使
用
。

註
： 

蔣
復
璁
字
慰
堂
，
故
文
中
稱
其
為
﹁
慰
公
﹂
。

︽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1
-1

-7
6
5
-1

-2
5

，
史
博
館
檔
案

《第二批中華文物箱》，檔號 061-1-765-1-25，史博館檔案（1971.05.06）

二
．
文
物
箱
展
品
徵
集
案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一
九
七
一
年
五
月
︶

受
文
者
：
中
華
彩
色
印
刷
公
司
侯
副
董
事
長
彧
華

文　

別
： 

箋
函
︵
稿
︶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年
伍
月
伍
日

文　

號
： 

︵
60
︶
台
博
研
字
第0798

號

事　

由
： 

為
請
分
讓
明
清
畫
家
所
繪
扇
面
複
製
品
由
。

 

彧
華
先
生
道
席
：

 
 　

 

敬
啟
者
：
日
前
獲
睹
先
生
珍
藏
之
程
嘉
璲
、
董
其
昌
、
張
宏
、
惲
壽
平
、

文
徵
明
、
沈
周
所
繪
扇
面
六
幅
複
製
品
，
印
刷
精
良
，
幾
可
亂
真
。
本
館
為
籌

製
﹁
中
華
文
物
箱
﹂
一
種
，
分
置
駐
外
使
領
館
，
供
僑
團
及
留
學
生
小
型
展
覽

活
動
之
用
。
內
中
展
品
列
有
歷
代
畫
家
作
品
，
此
次
擬
將
上
項
扇
面
複
製
品
一

併
列
入
，
藉
資
弘
揚
，
希
能
分
讓
各
二
十
份
，
費
用
由
本
館
付
奉
用
，
特
專
函

奉
商
，
敬
請
惠
允
并
請
示
知
優
價
額
，
俾
便
派
員
洽
辦
。
是
所
感
荷
。
敬
頌

 

道
安

王
Ｏ
Ｏ   

敬
啟

五
月
Ｏ
日

︽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1
-1

-7
6
5
-1

-2
4

，
史
博
館
檔
案

︽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1
-1

-7
6
5
-1

-2
3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中
華
彩
色
印
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侯
副
董
事
長
彧
華

文　

別
： 

箋
函
︵
稿
︶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年
拾
壹
月
拾
伍
日

文　

號
： 

︵
60
︶
台
博
研
字
第2131

號

事　

由
： 

為
洽
購
程
嘉
璲
等
扇
面
複
製
品
由
。

 

彧
華
先
生
道
席
：

 
 　

 

前
接
手
書
，
承
允
優
價
分
讓
嘉
璲
等
扇
面
六
幅
複
製
品
，
以
廣
弘
揚
，
至

深
感
紉
。
茲
特
遣
人
趨
前
并
附
新
台
幣
肆
仟
元
，
敬
希
賜
交
貳
拾
套
︵
每
套
六

幅
︶
，
俾
便
裝
框
彙
同
其
他
展
品
運
往
各
駐
外
使
領
館
供
僑
團
小
型
展
覽
之

用
。
無
任
企
感
，
專
此
順
頌

 

勛
安

弟   

王
Ｏ
Ｏ   
敬
啟

六
十
年
十
一
月
十
日

附
件
：
侯
彧
華
復
五
月
五
日
之
箋
函

 
 

宇
清
館
長
吾
兄
勛
席
，
五
月
五
日
大
示
奉
悉
。
對
敝
藏
程
嘉
璲
等
扇
面
六
幅
複

製
品
，
繆
承
獎
飾
，
至
感
雲
誼
。
囑
將
是
項
複
製
品
，
優
價
分
讓
各
貳
拾
份
，

俾
置
各
駐
外
使
領
館
，
供
僑
團
小
型
展
覽
之
用
，
自
應
照
辦
。
敬
依
成
本
計
算
，

每
六
幅
裝
壹
套
，
計
需
新
台
幣
貳
百
元
，
貳
拾
套
共
需
新
台
幣
肆
仟
元
，
奉
囑

前
因
，
特
復
台
照
，
無
任
感
荷
。
又
此
項
複
製
品
，
須
用
鏡
架
安
裝
，
始
能
保

持
長
久
。
順
此
奉
聞
。
專
此
祇
頌

 
 

大
祉

弟   

侯
彧
華

檔
案
說
明

為
豐
富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品
內
容
，
本
館
除
以
館
藏
及
故
宮
院
藏
作
為
文
物
箱
展

品
，
亦
向
民
間
私
人
收
購
。
此
二
案
為
一
九
七
一
年
五
月
間
，
本
館
館
長
王
宇
清

函
請
向
中
華
彩
色
印
刷
公
司
副
董
事
長
侯
彧
華
︵
註
︶

購
買
六
位
古
代
著
名
書
畫
家

所
繪
扇
面
之
複
製
品
六
幅
，
每
幅
二
十
份
，
以
充
實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品
內

容
。
同
年
十
一
月
，
侯
彧
華
同
意
將
所
有
二
十
套
名
家
複
製
扇
畫
以
新
臺
幣
四
千

元
售
予
本
館
，
本
館
去
函
表
示
將
派
人
前
往
付
款
並
取
回
，
供
中
華
文
物
箱
至
駐

外
使
館
供
僑
團
及
留
學
生
展
覽
使
用
。

註
： 

侯
彧
華
︵
一
九
〇
四—

一
九
四
四
︶
，
中
華
彩
色
印
刷
公
司
副
董
事
長
，
嗜
好
書
畫

收
藏
，
一
九
九
四
年
逝
世
前
，
將
其
珍
藏
書
畫
共
計
八
十
七
件
捐
贈
本
館
，
本
館
展

覽
並
出
版
︽
清
華
映
月
：
侯
彧
華
捐
贈
書
畫
展
︾
。
︵
資
料
來
源
：
史
博
館
檔
案
︶

三
．
文
物
箱
展
品
徵
集
案
︵
私
人
收
藏
：
一
九
七
一
年
五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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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中華文物箱》，檔號061-1-765-1-23，史博館檔案（1971.11.15）《第二批中華文物箱》，檔號 061-1-765-1-23，
史博館檔案（1971.11.15）
附件：侯彧華復王宇清五月五日之箋函

（1972.05.05）

《第二批中華文物箱》，檔號 061-1-765-1-24，史博館檔案（1971.05.05）

受
文
者
：
陸
海
光
先
生 

 
 

副
本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羅
雲
平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年
伍
月
拾
壹
日

文　

號
： 

台
︵
60
︶
平
文
第4854

號

事　

由
： 

為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承
辦
籌
製
﹁
安
祥
專
案
﹂
中
華
文
物
箱
檢
送
樣
品

檢
視
意
見
處
理
報
告
表
乙
份
函
請
查
照
惠
復
由
。

 

一
、 

據
本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呈
稱
以
准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六
十
年
四
月
廿
四
日

︵
60
︶
台
博
研
字
第
Ｏ
七
二
四
號
函
﹁
本
館
奉
交
辦
籌
製
第
二
批
﹃
中
華

文
物
箱
﹄
一
案
為
求
接
受
批
評
，
力
謀
改
進
，
目
前
經
先
製
成
樣
品
一
箱

展
示
候
教
，
荷
承
貴
處
及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魏
局
長
有
關
機
關
諸
位
先
生
光

降
指
導
，
至
深
感
紉
，
遵
就
當
時
各
位
提
示
事
項
分
別
整
理
擬
具
處
理
意

見
列
表
備
函
隨
送
，
請
賜
指
導
，
倘
按
此
表
一
一
照
辦
，
每
箱
所
有
展
品

及
裝
運
各
費
約
需
新
台
幣
叁
萬
捌
仟
元
較
之
原
訂
每
箱
叁
萬
零
六
百
五

元
，
增
加
約
八
千
元
，
究
竟
如
何
辦
理
之
處
，
敬
請
卓
核
惠
覆
為
荷
﹂
。

 

二
、 

特
隨
函
檢
附
該
館
承
辦
籌
製
第
二
批
﹁
中
華
文
物
箱
﹂
樣
品
檢
視
意
見
處

理
報
告
表
抄
件
乙
份
函
請
查
照
惠
復
為
荷
。

 
 

 
 

附
件
如
文

羅
雲
平

︽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1
-1

-7
6
5
-1

-2
9

，
史
博
館
檔
案

︽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1
-1

-7
6
5
-1

-0
4

，
史
博
館
檔
案

︽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1
-1

-7
6
5
-1

-0
3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箋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年
七
月
二
日

文　

號
： 

台
︵
60
︶
文
第14948

號

事　

由
： 

 

一
、 

六
十
年
六
月
八
日
︵
60
︶
台
博
研
字
第
一
Ｏ
一
一
號
函
敬
悉
。

 

二
、 

關
於
貴
館
籌
辦
﹁
安
祥
專
案
﹂
中
華
文
物
箱
經
費
新
台
幣
伍
拾
萬
元
，
請

即
備
領
據
辦
理
領
款
手
續
，
再
憑
單
據
向
部
報
銷
。

 

三
、 

復
請
查
照
辦
理
為
荷
。

教
育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受
文
者
：
陸
海
光
先
生 

 
 

副
本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羅
雲
平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三
月
廿
七
日

文　

號
： 

台
︵
61
︶
平
文
第5289

號

事　

由
： 

為
據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呈
以
籌
製
之
中
華
文
物
箱
業
已
完
成
報
請
鑒
核

等
情
隨
附
分
配
單
位
名
單
乙
份
，
函
請
查
照
見
復
由
。

 

一
、 

本
部
為
執
行
﹁
安
祥
專
案
﹂
工
作
項
目
籌
製
﹁
中
華
文
物
箱
﹂
貳
拾
箱
事
，

前
經
轉
飭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設
計
辦
理
，
茲
據
該
館
六
十
一
年
二
月
廿
一

日
︵
61
︶
台
博
研
字
第
Ｏ
一
一
一
號
呈
：
﹁
一
、
本
館
前
奉
交
辦
籌
製
第

二
批
﹃
中
華
文
物
箱
﹄
一
案
，
計
製
作
十
三
組
︵
每
組
三
箱
︶
，
業
經
完

成
待
運
，
幷
邀
請
中
央
第
三
組
，
僑
務
委
員
會
，
外
交
部
暨
鈞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等
機
構
派
員
親
臨
本
館
勘
驗
展
品
，
就
本
館
根
據
第
一
批
使
用
之
各

項
改
進
意
見
，
均
已
儘
力
改
進
，
表
示
滿
意
。
奉
撥
之
新
台
幣
伍
拾
萬

元
，
計
支
器
物
複
製
品
費
一
四
四
、
三
Ｏ
Ｏ
元
，
五
族
仿
古
舞
蹈
及
展
示

服
裝
五
四
、
八
六
Ｏ
元
，
一
般
展
品
、
圖
片
、
國
畫
等
一
六
八
、
五
九
七

元
，
裝
璜
托
座
二
Ｏ
、
九
九
五
元
，
鐵
箱
七
Ｏ
、
二
Ｏ
Ｏ
元
，
行
政
院
新

四
．
安
祥
專
案
︵
陸
海
光
：
一
九
七
一
年
五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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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
局
代
譯
英
、
法
西
文
說
明
文
稿
報
酬
五
、
二
五
Ｏ
元
，
四
種
文
字
說
明

卡
印
刷
費
六
、
七
五
Ｏ
元
，
展
品
清
單
印
刷
費
二
七
Ｏ
元
，
現
計
支
付

四
七
一
、
二
二
二
元
，
所
有
中
文
撰
稿
稿
酬
，
中
外
文
校
對
以
及
行
政
雜

支
費
用
，
均
未
計
入
。
目
前
待
支
經
費
不
足
三
萬
元
。
擬
請
核
示
海
運
國

外
各
地
確
實
收
件
地
址
，
幷
請
賜
准
增
撥
海
上
輸
運
及
水
上
保
險
等
不
足

費
用
，
俾
便
交
運
。
上
項
不
足
費
用
，
因
未
明
確
實
收
件
地
址
，
無
法
核

算
金
額
，
俟
核
實
結
算
後
，
另
行
專
案
簽
請
核
撥
實
報
實
銷
，
合
併
陳
明
。

二
、
謹
請
鑒
核
。
﹂
等
情
。

 

二
、 

特
擬
具
該
文
物
箱
分
配
單
位
名
單
乙
份
，
函
請
查
照
見
復
以
憑
辦
理
為
荷
。

 
 

 
 

附
件
如
文

羅
雲
平

︽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1
-1

-7
6
5
-1

-0
2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王
館
長
宇
清
同
志 

 
 

副
本
：
陸
海
光
先
生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羅
雲
平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四
月
廿
日

文　

號
： 

台
︵
61
︶
平
文
第5339

號

事　

由
： 

委
託
該
館
籌
製
之
﹁
中
華
文
物
箱
﹂
希
即
寄
運
由
。

 

一
、 

六
十
一
年
二
月
廿
一
日
︵
61
︶
台
博
研
字
第
Ｏ
一
一
一
號
呈
已
悉
。

 

二
、 

案
經
轉
准
陸
海
光
先
生
六
十
一
年
四
月
七
日
海
指
︵
61
︶
七
Ｏ
三
號
函
：

﹁
一
、
六
十
一
年
三
月
廿
七
日
台
︵
61
︶
平
文
五
二
八
九
函
及
附
件
敬
悉
。

二
、
關
於
文
物
箱
分
配
單
位
名
單
，
本
會
無
其
他
意
見
。
惟
寄
發
時
，
擬

請
同
時
分
函
各
地
留
學
生
社
團
及
文
化
團
體
向
就
近
之
分
配
單
位
洽
借
運

用
，
以
擴
大
效
果
。
三
、
復
請
查
照
為
荷
﹂
等
由
。

 

三
、 

希
即
按
照
分
配
單
位
名
單
迅
速
寄
運
為
要
。

羅
雲
平

檔
案
說
明

此
四
案
呈
現
了
在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籌
製
機
制
中
，
除
行
政
系
統
的
政
府
相
關
部
會

共
同
運
作
外
，
也
有
中
國
國
民
黨
黨
務
系
統
中
之
﹁
中
央
三
、
四
組
﹂
及
﹁
教
育

部
從
政
黨
員
﹂
亦
曾
參
與
的
情
況
；
同
時
，
此
四
案
也
是
首
次
出
現
中
華
文
物
箱

與
﹁
安
祥
專
案
﹂
關
係
的
館
藏
檔
案
。
所
謂
﹁
安
祥
專
案
﹂
，
源
自
於
一
九
七○

年
三
月
，
中
國
國
民
黨
成
立
後
對
海
外
學
人
進
行
黨
務
工
作
的
專
案
。
該
專
案
由

中
央
第
三
組
主
導
，
部
分
行
政
部
會
亦
被
納
入
作
為
執
行
單
位
，
如
本
館
之
上
級

機
關
教
育
部
；
而
史
博
館
奉
令
製
造
的
中
華
文
物
箱
，
因
具
有
中
華
文
化
宣
揚
的

屬
性
，
亦
成
為
﹁
安
祥
專
案
﹂
執
行
項
目
之
一
，
其
目
的
在
於
﹁
增
製
文
物
箱
以

備
在
歐
美
日
各
地
巡
迴
展
出
之
用
，
充
實
文
物
箱
內
容
使
能
強
調
中
國
大
陸
與
臺

灣
歷
史
淵
源
之
關
係
﹂
︵
教
育
部
檔
案06100006433

︶
。
上
述
四
件
檔
案
均
為

敘
述
文
物
箱
展
品
費
用
、
展
示
運
用
等
內
容
，
均
無
機
敏
性
。
另
外
，
在
﹁
教
育

部
從
政
黨
員
︵
函
︶
﹂
中
所
見
之
受
文
者
均
為
﹁
陸
海
光
先
生
﹂
，
其
實
非
指
個

人
，
而
是
黨
務
系
統
之
代
號
。

《第二批中華文物箱》，檔號 061-1-765-1-04，史博館檔案（1971.07.02）

《第二批中華文物箱》，檔號 061-1-765-1-29，史博館檔案（197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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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中華文物箱》，檔號 061-1-765-1-02，史博館檔案（1972.04.20）

《第二批中華文物箱》，檔號 061-1-765-1-03，史博館檔案（1972.03.27）

《第二批中華文物箱》，檔號 061-1-765-1-37，史博館檔案（1971.05.17）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年
五
月
十
七
日

文　

號
： 

︵
60
︶
局
景
編
字
第2766

號

事　

由
： 

關
於
代
譯
文
物
箱
展
品
文
字
覆
請
卓
裁
見
示
由
。

 

一
、 

本
年
五
月
十
日
︵
60
︶
台
博
研
字
第
Ｏ
八
二
二
號
函
暨
附
件
均
敬
悉
。

 

二
、 

所
囑
代
覓
人
士
為
﹁
中
華
文
物
箱
﹂
展
品
文
字
作
英
文
潤
飾
，
及
譯
成
法

文
西
班
牙
文
一
節
，
因
此
項
人
才
難
求
，
且
多
已
有
固
定
工
作
，
必
須
情

商
協
助
，
為
期
總
須
一
個
月
始
能
完
成
。
稿
酬
方
面
，
英
文
潤
飾
及
法
西

文
翻
譯
均
各
須
新
台
幣
貳
千
元
，
法
西
文
譯
就
後
尚
須
另
覓
人
核
稿
，
須

各
另
付
核
稿
費
新
台
幣
一
千
元
，
總
計
上
述
工
作
共
需
稿
酬
新
台
幣
捌
千

元
，
至
打
字
清
稿
等
工
作
，
當
由
本
局
人
員
代
為
免
費
服
務
。

 

三
、 

如
何
之
處
？
敬
請
卓
裁
惠
知
，
附
件
暫
留
本
局
。

局
長   

魏
景
蒙

檔
案
說
明

本
案
為
一
九
七
一
年
本
館
委
請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協
助
進
行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品
名
稱

之
外
語
翻
譯
事
宜
。
一
九
六
九
年
，
第
一
批
文
物
箱
輸
出
配
送
地
區
以
美
國
為

主
，
只
有
英
文
翻
譯
，
由
於
在
當
地
文
化
宣
傳
效
果
良
好
，
歐
洲
駐
外
使
館
亦
紛

紛
索
求
，
因
此
本
館
奉
教
育
部
指
示
繼
續
製
作
第
二
批
文
物
箱
，
並
增
加
法
文
及

西
班
牙
文
之
展
品
文
字
，
以
擴
大
宣
傳
。

︽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1
-1

-7
6
5
-1

-3
7

，
史
博
館
檔
案

五
．
文
物
箱
展
品
增
加
外
文
說
明
案
︵
英
法
西
文
：
一
九
七
一
年
五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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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t A
rchives

受
文
者
： 

中
央
委
員
會
三
、
四
組
、
教
育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
僑
務
委
員
會
二
處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外
交
部

文　

別
： 

箋
函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年
七
月
三
日

文　

號
： 

︵
60
︶
台
博
研
字
第1228

號

事　

由
： 

 
 

本
館
奉
教
育
部
交
辦
籌
製
第
二
批
﹁
中
華
文
物
箱
﹂
，
曾
先
製
就
樣
品
一
箱
，

承
蒙
貴
代
表
蒞
臨
指
導
，
旋
經
本
館
就
提
示
事
項
分
別
整
理
擬
具
處
理
意
見
列

表
隨
函
送
請
指
導
在
案
。
茲
以
該
項
文
物
箱
亟
待
製
作
，
謹
訂
於
本
︵
七
︶
月

七
日
︵
星
期
三
︶
上
午
九
時
卅
分
，
在
本
館
會
議
室
候
教
，
俾
就
各
方
提
示
事

項
再
作
綜
合
考
慮
改
進
。
敬
請
貴
派
員
光
臨
指
導
，
毋
任
感
幸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敬
啟   
七
月
三
日

附
件
﹁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品
概
略
說
明
﹂
，
內
容
如
下
：

1.  

國
父
及
元
首
像
等
一
般
展
品
，
一
Ｏ
三
件
，
包
括
國
父
遺
像
、
總
統
肖
像
、

中
華
民
國
國
旗
、
中
國
歷
史
系
統
圖
。
國
旗
以
塑
膠
質
印
製
一
Ｏ
Ｏ
小
幅
聯

綴
成
串
便
於
縱
橫
懸
掛
室
內
。

2.  

圖
片
，
二
十
件
，
內
中
以
先
史
人
類
、
銅
器
、
玉
器
、
甲
骨
、
陶
器
、
瓷
器

計
精
選
珍
藏
之
實
物
拍
攝
照
片
放
大
為
十
五
吋
，
裝
框
。

3.  

古
畫
，
十
件
，
精
選
歷
代
名
家
名
作
。
複
製
品
。

4.  

今
人
國
畫
，
十
件
，
就
今
人
國
畫
業
經
坊
間
發
行
者
擇
優
選
用
。
複
製
品
。

5.  

銅
器
，
六
件
，
就
商
、
周
、
春
秋
漢
代
具
有
歷
史
價
值
之
銅
器
實
物
精
選
。

複
製
品
。

6.  

陶
器
，
六
件
，
就
先
史
時
期
及
唐
代
具
有
代
表
性
之
陶
器
實
物
精
選
。
複
製

︽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1
-1

-7
6
5
-1

-4
0

，
史
博
館
檔
案

六
．
文
物
箱
樣
品
預
展
案
︵
第
二
批
：
一
九
七
一
年
七
月
至
一
九
七
二
年
二
月
︶

受
文
者
： 

文　

別
： 

箋
函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二
月
九
日

文　

號
： 
︵
61
︶
台
博
研
字
第0101

號

事　

由
： 

 
 

本
館
奉
教
育
部
交
辦
籌
製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拾
叁
組
︵
每
組
三
箱
︶
，
經
敬

謹
接
受
各
方
教
示
改
進
展
品
內
容
，
現
已
分
別
製
作
完
成
。
謹
訂
於
本
︵
二
︶

︽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1
-1

-7
6
5
-1

-1
2

，
史
博
館
檔
案

品
。

7.  

文
字
史
料
，
一
件
，
就
罕
見
之
熹
平
石
經
拓
本
加
以
裝
裱
外
加
框
及
以
壓
克

力
與
三
層
板
加
以
保
護
。
拓
本
。

8.  

石
刻
，
一
件
，
北
周
石
佛
。
複
製
品
。

9.  

玉
器
，
二
件
，
就
清
代
玉
器
中
精
選
之
。
複
製
品
。

10.  

漆
器
，
四
件
，
就
明
清
兩
代
各
式
雕
花
漆
器
中
精
選
之
。
複
製
品
。

11.  

彩
色
幻
燈
片
，
五
十
張
，
就
台
灣
民
俗
、
風
景
、
建
設
等
精
選
。

12.  

國
樂
唱
片
，
十
張
，
洽
中
廣
公
司
低
價
供
應
具
有
代
表
性
之
國
樂
唱
片
計
卅

二
曲
。

13.  

其
他
，
二
十
四
件
，
增
列
：
中
華
民
國
各
式
郵
票
一
框
、
張
大
千
長
江
萬
里

圖
長
卷
︵
大
型
︶
、
古
裝
服
裝
︵
含
頭
飾
及
舞
鞋
在
內
︶
一
套
、
宮
燈
︵
八
吋
︶

廿
隻
。
實
物
。

合
計
二
四
七
件
。

附
註
：
一
、 

另
製
馬
口
鐵
箱
二
隻
，
便
於
搬
運
儲
放
展
品
，
幷
有
防
震
防
濕
功
能
。

 
 

 

二
、 

所
有
器
物
均
另
備
有
托
座
，
以
增
加
展
出
之
效
果
。

 
 

 

三
、 

圖
片
繪
畫
均
用
精
美
鏡
框
，
外
塗
塑
膠
，
以
防
汚
損
。

《第二批中華文物箱》，檔號 061-1-765-1-40，史博館檔案（1971.07.03）《第二批中華文物箱》，檔號 061-1-765-1-40，史博館檔案（1971.07.03）

月
十
一
日
︵
星
期
五
︶
上
午
十
時
在
本
館
地
下
大
樓
陳
列
，
敬
請
貴
派
員

光
臨
指
導
，
毋
任
感
幸
。

敬
啟   

二
月
九
日

檔
案
說
明

一
、 

本
二
案
為
一
九
七
一
年
本
館
製
作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樣
品
，
首
次
邀

請
有
關
單
位
於
七
月
七
日
至
本
館
檢
視
。
本
館
依
照
駐
外
單
位
使
用
第

一
批
文
物
箱
後
所
提
建
議
，
改
良
及
精
進
展
品
內
容
品
質
，
並
增
列
類

別
及
數
量
。

二
、 

一
九
七
一
年
，
本
館
製
作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成
品
預
展
，
第
二
次
邀

請
有
關
單
位
如
中
央
第
三
組
、
僑
務
委
員
會
、
外
交
部
暨
鈞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等
機
構
派
員
親
臨
本
館
勘
驗
事
宜
。
本
次
共
計
製
作
三
十
九
箱

︵
十
三
組
，
每
組
三
箱
︶
，
分
配
單
位
如
下
：
一
、
美
國
：
駐
美
大
使

館
文
化
參
事
處
、
波
士
頓
總
領
事
館
、
支
︵
芝
︶
加
哥
總
領
事
館
、
火

奴
魯
魯
︵
今
夏
威
夷
檀
香
山
︶
總
領
事
館
、
休
士
頓
總
領
事
館
、
羅
安

琪
︵
今
洛
杉
磯
︶
總
領
館
、
紐
約
總
領
事
館
、
三
藩
市
︵
今
舊
金
山
︶

總
領
事
館
、
西
雅
圖
總
領
事
館
各
乙
組
，
共
九
組
。
二
、
日
本
：
駐
日

大
使
館
文
化
參
事
處
二
組
。
三
、
歐
洲
：
駐
西
班
牙
大
使
館
及
比
京
︵
比

利
時
布
魯
塞
爾
︶
中
山
文
化
中
心
各
一
組
，
共
二
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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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中華文物箱》，檔號 061-1-765-1-12，史博館檔案
（1972.02.09）

《第二批中華文物箱》，檔號 061-1-765-1-03，史博館檔案 
（1972.03.27）附件：「中華文物箱」13組分配單位名單

《第二批中華文物箱》，檔號 061-1-765-1-40，史博館檔案（1971.07.03）
附件：第二批中華文物箱展品概略說明（1971.02.03）

《第二批中華文物箱》，檔號 061-1-765-1-11，史博館檔案（1972.02.21）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文　

別
： 

呈
︵
稿
︶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壹
年
貳
月
廿
壹
日

文　

號
： 

︵
61
︶
台
博
研
字
第0111

號

事　

由
： 

為
籌
製
中
華
文
物
箱
業
已
完
成
待
運
報
請
鑒
核
由
。

 

一
、 

本
館
前
奉
交
辦
籌
製
第
二
批
﹁
中
華
文
物
箱
﹂
一
案
，
計
製
作
十
三
組
︵
每

組
三
箱
︶
，
業
經
完
成
待
運
，
并
邀
請
中
央
第
三
組
、
僑
務
委
員
會
、
外

交
部
暨
鈞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等
機
構
派
員
親
臨
本
館
勘
驗
展
品
，
就
本
館
根

據
第
一
批
使
用
之
各
項
改
進
意
見
，
均
已
儘
力
改
進
，
表
示
滿
意
。
奉
撥

之
新
台
幣
伍
拾
萬
元
，
計
支
器
物
複
製
品
費
一
四
四
、
三
Ｏ
Ｏ
元
，
五
族

仿
古
舞
蹈
及
展
示
服
裝
五
四
、
八
六
Ｏ
元
，
一
般
展
品
、
圖
片
、
國
畫
等

一
六
八
、
五
九
七
元
，
裝
璜
托
座
二
Ｏ
、
九
九
五
元
，
鉄
箱
七
Ｏ
、
二
Ｏ
Ｏ
元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代
譯
英
、
法
、
西
文
說
明
文
稿
報
酬
五
、
二
五
Ｏ
元
，
四
種

文
字
說
明
卡
印
刷
費
六
、
七
五
Ｏ
元
，
展
品
清
單
印
刷
費
二
七
Ｏ
元
，
現
計

支
付
四
七
一
、
二
二
二
元
，
所
有
中
文
撰
稿
報
酬
，
中
外
文
校
對
以
及
行
政

雜
支
費
用
，
均
未
計
入
。
目
前
待
支
經
費
不
足
三
萬
元
。
擬
請
核
示
海
運
國

外
各
地
確
實
收
件
地
址
，
并
請
賜
准
增
撥
海
上
輸
運
及
水
上
保
險
等
不
足
費

用
，
俾
便
交
運
。
上
項
不
足
費
用
，
因
未
明
確
實
收
件
地
址
，
無
法
核
算
金

額
，
俟
核
實
結
算
後
，
另
行
專
案
簽
請
核
撥
實
報
實
銷
，
合
併
陳
明
。

 

二
、 

謹
請
鑒
核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館
長   

王
Ｏ
Ｏ

檔
案
說
明

本
案
為
一
九
七
二
年
本
館
呈
教
育
部
，
稟
明
有
關
第
二
批
文
物
箱
業
已
完
成
待
運

輸
出
，
並
說
明
展
品
製
作
項
目
費
用
。
本
批
文
物
箱
係
依
各
界
對
第
一
批
文
物
箱

的
意
見
進
行
改
良
，
展
品
品
項
製
作
、
運
輸
及
保
險
費
用
亦
增
加
。

︽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1
-1

-7
6
5
-1

-1
1

，
史
博
館
檔
案

七
．
文
物
箱
完
成
待
運
案
︵
第
二
批
：
一
九
七
二
年
二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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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物箱》，檔號 06100006433，教育部檔案（1972.02.24）

受
文
者
：
外
交
部 

 
 

副
本
：
教
育
部

文　

別
： 

代
電　
　
　

發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西
雅
圖
總
領
事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61
年
2
月
24
日

文　

號
： 

雅
總
︵
61
︶
字
第727

號

事　

由
： 

請
分
配
中
華
文
物
箱
運
用
事
。

 
 

外
交
部
鈞
鑒
：
謹
查
本
館
轄
區
華
僑
及
留
學
生
經
常
舉
行
各
項
聚
會
，
請
本
館

提
供
我
國
文
物
資
料
複
製
品
參
加
陳
列
，
惟
館
中
資
料
有
限
，
不
足
供
應
需

求
。
館
中
原
存
之
文
物
箱
業
已
過
時
，
內
容
亦
欠
充
實
，
且
因
使
用
頻
繁
，
早

有
破
損
。
為
期
在
各
項
活
動
中
進
一
步
宣
揚
中
華
文
化
，
加
強
華
僑
、
留
學
生

之
向
心
力
起
見
，
擬
請
頒
發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新
製
之
中
華
文
物
箱
2
個
，
俾

資
在
轄
區
各
地
廣
為
運
用
。
謹
報
請
鑒
詧
賜
洽
並
示
復
為
禱
。

駐
西
雅
圖
總
領
事
館

檔
案
說
明

本
案
為
一
九
七
二
年
駐
西
雅
圖
總
領
事
館
代
電
外
交
部
，
由
於
該
館
原
存
之
第
一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業
已
過
時
且
有
破
損
，
為
因
應
海
外
華
僑
及
留
學
生
辦
理
各
項
活

動
時
宣
傳
中
華
文
化
，
及
凝
聚
國
人
的
向
心
力
，
擬
請
本
館
再
行
製
作
二
個
中
華

文
物
箱
，
以
便
在
當
地
展
出
事
宜
。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1
0
0
0
0
6
4
3
3

，
教
育
部
檔
案

八
．
申
請
代
製
文
物
箱
案
︵
外
交
部
：
一
九
七
二
年
二
月
︶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副
本
：
駐
盧
安
達
大
使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壹
年
叁
月
拾
日

文　

號
： 

外
︵
61
︶
情
一
第04627

號

事　

由
： 

為
函
請
代
辦
小
型
文
物
箱
一
個
由
。

 

一
、 

據
駐
盧
安
達
大
使
館
報
稱
：
盧
安
達
人
民
素
性
質
樸
，
且
對
外
來
文
化
之

吸
收
能
力
頗
強
；
美
、
法
等
國
利
用
其
在
盧
所
設
之
文
化
中
心
，
廣
作
文

化
宣
傳
，
收
效
甚
宏
；
我
似
亦
宜
加
強
對
盧
文
化
宣
傳
，
以
期
間
接
促
進

該
國
與
我
之
政
治
關
係
。
等
情
。

 

二
、 

查
該
館
所
報
頗
具
見
地
。
本
部
擬
委
託
貴
館
，
在
新
台
幣
二
萬
餘
元
範
圍

內
︵
包
括
裝
運
、
保
險
等
費
︶
，
配
製
小
型
文
物
箱
乙
個
，
逕
運
寄
該
館

運
用
，
俾
收
宣
傳
之
效
。

 

三
、 

特
函
請
卓
辦
幷
見
復
為
荷
。

部
長   

周
書
楷

︽
代
辦
文
物
箱
出
口
案
︾ 

檔
號0

6
0
-4

-4
6
1
-1

-1
9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外
交
部

文　

別
： 

函
︵
稿
︶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壹
年
叁
月
廿
壹
日

文　

號
： 

︵
61
︶
台
博
研
字
第0183

號

事　

由
： 

為
代
辦
小
型
中
華
文
物
箱
一
具
檢
附
目
錄
函
請
查
照
由
。

 

一
、 

大
部
61
、
3
、
10
外
︵
61
︶
情
一
Ｏ
四
六
二
七
號
函
為
請
代
辦
小
型
文
物

箱
一
箱
敬
悉
。

受
文
者
： 

基
隆
關 

 
 

副
本
：
外
交
部
情
報
司
、
基
隆
港
聯
檢
處
、
安
全
包
裝

轉
運
公
司

文　

別
： 

函
︵
稿
︶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壹
年
伍
月
叁
日

︽
代
辦
文
物
箱
出
口
案
︾ 

檔
號0

6
0
-4

-4
6
1
-1

-1
6

，
史
博
館
檔
案

︽
代
辦
文
物
箱
出
口
案
︾ 

檔
號0

6
0
-4

-4
6
1
-1

-1
8

，
史
博
館
檔
案

 

二
、 

大
部
高
瞻
遠
矚
，
掣
劃
在
先
，
本
館
自
應
竭
力
效
勞
，
樂
觀
厥
成
。
謹
就

盧
國
國
情
實
況
，
俟
撥
可
支
金
額
，
選
擇
中
華
文
物
複
製
品
一
批
︵
餘
各

所
附
目
錄
︶
，
配
製
中
華
文
物
箱
︵
小
型
︶
壹
具
，
用
符
雅
望
。

 

三
、 

敬
復
詧
照
。

館
長   

王
Ｏ
Ｏ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副
本
：
駐
盧
安
達
大
使
館
︵
附
文
物
箱
目
錄
影
本
︶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壹
年
肆
月
拾
肆
日

文　

號
： 

外
︵
61
︶
情
一
第07214

號

事　

由
： 

關
於
代
辦
小
型
中
華
文
物
箱
事
。

 

一
、 

關
於
代
辦
小
型
中
華
文
物
箱
事
，
本
年
三
月
廿
一
日
︵
61
︶
台
博
研
字
第

Ｏ
一
八
三
號
函
暨
附
件
均
敬
悉
。

 

二
、 

該
文
物
箱
一
具
，
請
即
依
照
貴
館
所
開
項
目
儘
速
包
裝
運
寄
駐
盧
安
達
大

使
館
運
用
。
所
需
各
款
即
請
派
員
掣
據
來
部
具
領
。

 

三
、 

復
請
查
照
並
將
惠
辦
情
形
見
示
為
荷
。

部
長   

周
書
楷

︽
代
辦
文
物
箱
出
口
案
︾ 

檔
號0

6
0
-4

-4
6
1
-1

-1
7

，
史
博
館
檔
案

九
．
文
物
箱
國
際
轉
運
案
︵
盧
安
達
至
象
牙
海
岸
：
一
九
七
二
年
三
月
至
一
九
七
三
年
一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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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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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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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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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信　
　
　

發
文
者
：
Ｏ
Ｏ
Ｏ
Ｏ
公
司
台
灣
分
公
司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61
年
06
月
19
日

文　

號
： 

︵
61
︶
台
博
字
第0586

號

事　

由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托
運
非
洲
物
品
一
箱
，
提
單
“3”
號
，
原
定
交
由

STR
A

AT R
IO

輪
運
送
，
今
改
由STR

A
AT TO

R
R

ES

輪
代
運
。
該
輪
業

於
五
月
卅
一
日
起
航
，
約
於
六
月
廿
日
可
到
達
東
非
洲
蒙
巴
薩
港
。
敬

此
奉
聞
，
並
祈
原
宥
。

︽
代
辦
文
物
箱
出
口
案
︾ 

檔
號0

6
0
-4

-4
6
1
-1

-1
3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駐
多
哥
大
使
館 

 
 

副
本
：
史
博
館
︵
無
附
件
︶

文　

別
： 

代
電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壹
年
陸
月
廿
日

︽
代
辦
文
物
箱
出
口
案
︾ 

檔
號0

6
0
-4

-4
6
1
-1

-1
2

，
史
博
館
檔
案

文　

號
： 

︵
61
︶
台
博
總
字
第0320

號

事　

由
： 

為
運
交
盧
安
達
大
使
館
中
華
文
物
一
箱
出
口
事
，
函
請
惠
准
放
行
由
。

 

一
、 
准
外
交
部
本
年
三
月
十
日
外
︵
61
︶
情
一
字
第
Ｏ
四
六
二
七
號
函
，
略
以
：

﹁
本
部
擬
委
託
貴
館
配
製
小
型
文
物
箱
壹
個
，
逕
運
我
駐
盧
安
達
大
使
館

運
用
，
俾
收
宣
傳
之
效
。
﹂
等
由
。

 

二
、 

上
項
文
物
箱
業
經
製
作
完
成
，
包
裝
壹
箱
，
即
將
由
基
隆
出
口
，
海
運
該

館
備
用
。
茲
隨
文
檢
奉
上
項
文
物
目
錄
一
份
，
敬
請
惠
准
放
行
出
口
，
以

利
付
運
。

 

三
、 

相
應
函
請
查
照
俞
允
為
荷
。

館
長   

王
Ｏ
Ｏ

文　

號
： 

外
︵
61
︶
情
一
第12476

號

事　

由
： 

關
於
運
寄
該
館
小
型
文
物
箱
乙
個
，
希
遵
收
運
用
事
。

 
 

駐
多
哥
大
使
館
：
一
、
查
本
部
前
曾
委
託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特
製
小
型
中
華
文

物
箱
乙
個
，
寄
交
前
駐
盧
安
達
大
使
館
運
用
。
現
該
文
物
箱
正
由
海
運
運
非
途

中
。
二
、
頃
以
駐
盧
安
達
大
使
館
業
已
裁
撤
，
茲
為
加
強
該
館
宣
情
工
作
，
本

部
乃
洽
請
原
承
辦
單
位
轉
洽
承
運
公
司
將
該
文
物
箱
轉
運
該
館
，
以
供
展
出
之

用
。
三
、
茲
隨
電
檢
附
該
文
物
箱
目
錄
乙
份
，
希
遵
收
運
用
具
報
。
外
交
部

︵
情
︶
。

部
長   

沈
昌
煥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壹
年
陸
月
廿
日

文　

號
： 

外
︵
61
︶
情
一
第12511

號

事　

由
： 

關
於
代
辦
小
型
中
華
文
物
箱
事
。

 

一
、 

關
於
代
辦
小
型
中
華
文
物
箱
運
交
駐
盧
安
達
大
使
館
運
用
事
，
本
部
本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外
︵
61
︶
情
一
字
第
Ｏ
七
二
一
四
號
函
計
邀
詧
及
。

 

二
、 

查
我
駐
盧
安
達
大
使
館
頃
已
裁
撤
，
擬
請
速
妥
洽
原
承
運
公
司
將
該
文
物

箱
改
運
駐
多
哥
大
使
館
。
︵
地
址
附
後
︶
。

 

三
、 

特
函
請
惠
辦
並
見
復
為
荷
。

 
 

 
 

(Em
bassy of the R

epublic of C
hina)

 
 

 
 

B
oulevard C

irculaire

 
 

 
 

Lom
é, Togolese R

epublic

部
長   

沈
昌
煥

︽
代
辦
文
物
箱
出
口
案
︾ 

檔
號0

6
0
-4

-4
6
1
-1

-1
1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外
交
部 

 
 

副
本
：
史
博
館

文　

別
： 

代
電　
　
　

發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多
哥
國
大
使
館

日　

期
： 

六
十
一
年
十
月
九
日

文　

號
： 

多
哥
︵
61
︶
字
第171

號

事　

由
： 

關
於
運
寄
本
館
小
型
文
物
箱
迄
未
收
到
事
。

 
 

外
交
部
鈞
鑒
：
︵
一
︶
關
於
將
前
寄
駐
盧
安
達
大
使
館
之
小
型
文
物
箱
轉
運
本

館
事
，
本
年
六
月
廿
日
外
︵
61
︶
情
一
字
第12476

號
代
電
奉
悉
。
︵
二
︶
查

中
多
邦
交
現
已
中
止
，
本
館
已
奉
令
於
十
月
四
日
關
閉
撤
離
，
惟
該
項
文
物
箱

受
文
者
： 

Ｏ
Ｏ
Ｏ
Ｏ
公
司
台
北
分
公
司 

 
 

副
本
：
外
交
部
、
駐
多
哥
大
使

館
、
安
全
包
裝
轉
運
公
司

文　

別
： 

函
︵
稿
︶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壹
年
陸
月
廿
肆
日

文　

號
： 

︵
61
︶
台
博
總
字
第0445

號

事　

由
： 

函
請
惠
將
原
運
交
東
菲
駐
盧
安
達
大
使
館
之
文
物
一
箱
，
改
運
駐
多
哥

大
使
館
由
。

 

一
、 

貴
公
司
本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函
敬
悉
。

 

二
、 

頃
准
外
交
部
本
年
六
月
廿
日
外
︵
61
︶
情
一
字
第
一
二
五
一
一
號
函
節

開
：
﹁
︵
照
錄
第
二
條
原
文
︶
﹂
等
由
。
查
上
項
提
單
，
已
於
本
年
六
月

ㄧ
日
，
由
安
全
包
裝
轉
運
公
司
以
航
郵
掛
號
寄
我
駐
盧
安
達
大
使
館
，
請

以
最
迅
提
之
方
式
，
拍
電
通
知
貴
屬
海
外
分
公
司
輪
船
，
原
件
轉
運
我
駐

多
哥
大
使
館
，
所
需
一
切
費
用
，
自
當
由
本
館
負
責
洽
請
外
交
部
核
實
照

付
。
︵
又
上
項B

/L

三
號
提
單
聲
明
作
廢
。
︶

 

三
、 

相
應
函
請
查
照
惠
予
速
辧
見
覆
為
荷
。

館
長   

王
Ｏ
Ｏ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Ｏ
Ｏ
Ｏ
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分
公
司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事　

由
： 

如
文
。

︽
代
辦
文
物
箱
出
口
案
︾ 

檔
號0

6
0
-4

-4
6
1
-1

-0
7

，
史
博
館
檔
案

︽
代
辦
文
物
箱
出
口
案
︾ 

檔
號0
6
0
-4

-4
6
1
-1

-0
9

，
史
博
館
檔
案

︽
代
辦
文
物
箱
出
口
案
︾ 

檔
號0

6
0
-4

-4
6
1
-1

-1
0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Ｏ
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安
全
包
裝
轉
運
公
司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61
年
10
月
18
日

文　

號
： 

︵
71
︶
安
發
字
第
三
三
Ｏ
號

事　

由
： 

為
停
止
貨
物
運
往
他
國
由
。

 
 

本
公
司
受
委
代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裝
運
複
製
品
陶
器
一
批
，
於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裝“ STR
A

AT FR
A

N
K

LIN”

輪
，
運
往M

O
M

B
A

SA

港
。
轉
到
盧
安
達
，
在
運

往
途
中
，
因
與
該
國
停
止
邦
交
，
乃
出
函
申
請
轉
運
往
肯
亞
︵K

EN
YA

︶
，

但
不
多
久
，
亦
與
肯
亞
停
止
邦
交
。
現
經
查
明
，
該
批
貨
物
仍
在M

O
M

B
A

SA

港
口
，
茲
據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決
定
，
將
該
批
陶
器
，
贈
送
盧
安
達
國
家
銀
行

首
席
顧
問
甘
崇
正
先
生
。
煩
請
儘
速
通
知
甘
崇
正
先
生
前
往
提
貨
，
以
免
延
送

運
往
肯
亞
。
一
切
責
任
及
倉
庫
費
用
等
等
，
全
由
敝
公
司
負
擔
。
此
請
查
照
辦

理
為
何

總
經
理   

Ｏ
Ｏ
Ｏ

︽
代
辦
文
物
箱
出
口
案
︾ 

檔
號0

6
0
-4

-4
6
1
-1

-0
8

，
史
博
館
檔
案

之
提
單
文
件
迄
今
尚
未
收
到
，
亦
無
法
安
排
轉
運
事
宜
。
為
免
遺
失
計
，
敬
祈

電
知
承
運
公
司
轉
運
他
館
運
用
。
︵
三
︶
副
本
抄
送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駐
多

哥
大
使
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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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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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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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副
本
：
Ｏ
Ｏ
Ｏ
Ｏ
公
司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
代
辦
文
物
箱
出
口
案
︾ 

檔
號0

6
0
-4

-4
6
1
-1

-0
6

，
史
博
館
檔
案

 
一
、 

貴
館
于
本
年
五
月
廿
六
日
裝
本
公
司
代
理
渣
華
郵
船
公
司
之ST

R
A

A
T

 

FRA
N

K
LIN

輪
由
基
隆
運
往
香
港
再
轉
運
至
肯
亞
蒙
巴
沙
港
︵M

O
M

BA
SA

︶

之
文
物
複
製
品
一
箱
，
嗣
因
政
治
關
係
囑
將
該
箱
文
物
改
運
往
羅
美

︵LO
M

E
︶
港
由
多
哥
大
使
館
提
貨
。
本
公
司
經
于
六
月
廿
六
日
電
知
蒙

巴
沙
代
理
行
照
辦
。
唯
貴
館
復
因
多
哥
大
使
館
已
裁
撤
，
囑
將
該
箱
文
物

製
品
中
止
運
往
羅
美
而
仍
在
蒙
巴
沙
交
貨
由
甘
崇
正
先
生
提
領
，
本
公
司

再
于
十
月
十
四
日
去
電
︵
附
電
文
抄
本
︶
通
知
蒙
巴
沙
代
理
行
照
辦
。
孰

料
該
代
理
行
于
十
一
月
十
日
來
電
通
知
謂
該
箱
文
物
已
于
十
月
廿
一
日
裝

FIR
B

A
N

K

輪
運
往
羅
美
港
，
幷
囑
將
其
墊
付
之
各
項
費
用
計
美
金
五
四

元
三
角
一
分
收
回
歸
墊
。

 

二
、 

以
上
發
生
之
經
過
情
形
本
公
司
於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曾
分
別
向
外
交
部
情
報

司
及
安
全
包
裝
轉
運
公
司
報
告
幷
請
其
指
示
善
後
之
辦
法
，
唯
尚
未
蒙
答

覆
，
爰
特
再
函
請
鑒
察
速
作
決
定
如
何
處
理
。

 

三
、 

本
案
所
以
發
生
差
誤
之
原
因
端
在
電
訊
之
誤
，
而
幷
非
本
公
司
或
蒙
巴
沙

代
理
行
之
錯
誤
，
設
若
該
代
理
行
確
曾
收
到
本
公
司
十
月
十
四
日
之
電
報

則
必
不
會
將
該
箱
文
物
續
運
往
羅
美
。

 

四
、 

本
公
司
受
託
代
為
按
排
改
運
各
項
事
宜
純
係
義
務
性
質
，
故
本
公
司
對
於

意
外
事
故
未
便
負
責
，
至
於
蒙
巴
沙
代
理
行
所
代
墊
之
款
項
應
請
貴
館
從

速
惠
付
。

 

五
、 

函
請
查
照
為
荷
。

 

六
、 

副
本
抄
送
外
交
部
情
報
司
，
安
全
包
裝
轉
運
公
司
。

Ｏ
Ｏ
Ｏ
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北
分
公
司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副
本
：
Ｏ
Ｏ
Ｏ
Ｏ
公
司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情
報
司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貳
年
壹
月
玖
日

文　

號
： 

情
司
︵
一
︶
字
第010

號   

事　

由
： 

關
於
代
辦
小
型
中
華
文
物
箱
事
。

 

一
、 

關
於
將
前
託
運
盧
安
達
之
﹁
中
華
文
物
箱
﹂
改
運
駐
達
荷
美
大
使
館
事
，

六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廿
八
日
︵
61
︶
台
博
總
字
第
一
Ｏ
二
八
號
函
副
本
敬
悉
。

 

二
、 

茲
因
情
勢
需
要
，
擬
請
即
洽
Ｏ
Ｏ
公
司
蔣
該
箱
運
交
駐
象
牙
海
岸
大
使

館
運
用
。
該
館
地
址
如
下
：A

M
B

A
SSA

D
E D

E LA R
EPU

B
LIQ

U
E D

E 

C
H

IN
E B

. P. 2688 A
B

ID
JA

N
, C

O
TE D'  IV

O
IR

E. (W
. A

FR
IC

A
)

 

三
、 

除
已
洽
得
Ｏ
Ｏ
公
司
同
意
外
，
特
再
函
請
查
照
卓
辦
為
荷
。

 

四
、 

副
本
抄
送
Ｏ
Ｏ
Ｏ
Ｏ
公
司
。

受
文
者
： 
Ｏ
Ｏ
Ｏ
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北
分
公
司 

 
 

副
本
：
外
交
部
、
駐
達

荷
美
大
使
館
、
安
全
包
裝
轉
運
公
司

文　

別
： 

函
︵
稿
︶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壹
年
拾
貳
月
廿
捌
日

︽
代
辦
文
物
箱
出
口
案
︾ 

檔
號0

6
0
-4

-4
6
1
-1

-0
4

，
史
博
館
檔
案

︽
代
辦
文
物
箱
出
口
案
︾ 

檔
號0

6
0
-4

-4
6
1
-1

-0
5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Ｏ
Ｏ
Ｏ
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北
分
公
司 

 
 

副
本
：
外
交
部
情
報

司
、
駐
象
牙
海
岸
大
使
館
、
駐
達
荷
美
大
使
館
、
安
全
包
裝
轉
運
公
司

文　

別
： 

函
︵
稿
︶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貳
年
壹
月
拾
壹
日

文　

號
： 

︵
62
︶
台
博
總
字
第0032

號

事　

由
： 

為
本
館
前
託
運
﹁
中
華
文
物
箱
﹂
事
，
改
運
駐
象
牙
海
牙
（
岸
）
大
使

館
，
函
請
查
照
惠
辦
由
。

 

一
、 

本
館
六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廿
八
日
︵
61
︶
台
博
總
字
第
一
Ｏ
二
八
號
函
計
達
。

 

二
、 

頃
准
外
交
部
情
報
司
本
年
一
月
九
日
情
司
︵
一
︶
字
第
Ｏ
一
Ｏ
號
函
開
：

﹁
︵
照
錄
原
文
︶
﹂
等
由
。

 

三
、 

相
應
函
請
查
照
惠
辦
見
覆
為
荷
。

館
長   

王
Ｏ
Ｏ

︽
代
辦
文
物
箱
出
口
案
︾ 

檔
號0

6
0
-4

-4
6
1
-1

-0
3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Ｏ
Ｏ
Ｏ
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北
分
公
司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二
年
元
月
十
三
日

文 

號
：
︵
62
︶
台
博
字
第0038

號

事　

由
： 

代
辦
﹁
中
華
文
物
箱
﹂
改
運
象
牙
海
岸
由
。

 

一
、 

貴
館
六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廿
八
日
︵
61
︶
台
博
總
字
第
一
Ｏ
二
八
號
函
及
本

年
元
月
拾
壹
日
︵
62
︶
台
博
總
字
第
Ｏ
Ｏ
三
二
號
函
均
敬
悉
。

 

二
、 

囑
將
貴
館
前
托
運
之
中
華
文
物
箱
一
件
改
運
往
象
牙
海
岸
一
節
，
本
公
司
業

於
本
月
十
二
日
電
請
羅
美
代
理
行
照
辦
。
茲
附
上
該
電
文
抄
本
乙
份
請
備
查
。

 

三
、 

副
本
抄
送
外
交
部
情
報
司
。
安
全
包
裝
運
公
司
。

Ｏ
Ｏ
Ｏ
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北
分
公
司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二
年
元
月
十
三
日

︽
代
辦
文
物
箱
出
口
案
︾ 

檔
號0

6
0
-4

-4
6
1
-1

-0
2

，
史
博
館
檔
案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壹
年
拾
貳
月
廿
叁
日

文　

號
： 

外
︵
61
︶
情
一
第25524

號

事　

由
： 

關
於
代
辦
小
型
中
華
文
物
箱
事
。

 

一
、 

關
於
本
部
前
託
貴
館
代
辦
，
原
擬
運
交
前
駐
盧
安
達
大
使
館
運
用
之
小
型

文
物
箱
一
個
，
被
誤
運
多
哥
共
和
國
之
洛
梅LO

M
E

港
事
，
Ｏ
Ｏ
公
司
本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函
計
邀
詧
及
。

 

二
、 

查
本
部
前
決
定
將
該
文
物
箱
就
近
運
交
盧
安
達
國
家
銀
行
首
席
顧
問
甘
崇

正
君
時
，
曾
於
事
先
取
得
Ｏ
Ｏ
公
司
之
認
可
，
並
據
告
能
及
時
辦
到
等

語
。
故
本
部
對
於
該
公
司
未
能
照
本
部
意
思
辦
理
，
逕
將
該
文
物
箱
誤

運
多
哥
所
引
起
之
各
項
額
外
費
用
，
自
無
償
付
之
責
任
。
惟
自
該
公
司

M
O

M
B

A
SA

代
理
行
通
知
前
駐
盧
安
達
大
使
館
前
往
提
貨
之
日
起
，
至
該

公
司
拍
電
要
求M

O
M

B
A

SA

代
理
行
將
該
箱
轉
交
甘
崇
正
君
之
日
︵
即

十
月
十
四
日
︶
止
，
其
間
由
於
該
箱
滯
留M

O
M

B
A

SA

港
所
應
繳
之
倉

租
等
費
，
及
因
本
部
兩
度
更
改
收
件
人
所
付
之
電
報
費
則
自
應
由
本
部
負

擔
。

 

三
、 

該
文
物
箱
現
既
已
運
往
多
哥
，
擬
請
貴
館
即
洽
Ｏ
Ｏ
公
司
就
近
將
之
運
交 

駐
達
荷
美
大
使
館
。
該
館
地
址
如
下
：A

M
B

A
SSA

D
E D

E LA R
EPU

B
LIQ

 

U
E D

E C
H

IN
E. B

. P. 953, C
O

TO
N

O
U

, R
EPU

B
LIQ

U
E D

U
 D

A
H

O
M

EY. 

(A
FR

IC
A

)

 

四
、 

請
查
照
惠
辦
並
見
復
為
荷
。

部
長   

沈
昌
煥

文　

號
： 

︵
61
︶
台
博
總
字
第1028

號

事　

由
： 

為
本
館
前
託
運
﹁
中
華
文
物
箱
﹂
事
，
函
請
惠
予
迅
即
運
交
駐
達
荷
美

大
使
館
由
。

 

一
、 

貴
公
司
本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函
敬
悉
。

 

二
、 

關
於
本
館
前
託
運
﹁
中
華
文
物
箱
﹂
事
，
頃
准
外
交
部
本
年
十
二
月
廿
三

日
外
︵
61
︶
情
字
第
二
五
五
二
四
號
函
節
開
：
﹁
該
文
物
箱
現
既
已
運
往

多
哥
，
擬
請
貴
館
即
洽
Ｏ
Ｏ
公
司
就
近
將
之
運
交
駐
達
荷
美
大
使
館
。
﹂

等
由
。
並
以
副
本
抄
送
貴
公
司
在
案
。
敬
請
惠
按
外
交
部
意
見
，
迅
即
運

交
駐
達
荷
美
大
使
館
。

 

三
、 

相
應
覆
請
查
照
惠
辦
見
覆
為
荷
。

館
長   

王
Ｏ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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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hives

檔
案
說
明

一
、 
本
批
檔
案
初
始
為
外
交
部
於
一
九
七
二
年
三
月
十
日
，
函
請
本
館
提
供
小
型

文
物
箱
乙
個
運
至
我
國
駐
盧
安
達
︵R

w
anda

︶
大
使
館
舉
辦
展
覽
，
以
加

強
對
該
國
之
文
化
宣
傳
，
本
館
亦
於
同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函
復
表
示
同
意
，

製
作
完
成
後
的
費
用
︵
新
臺
幣
二
萬
餘
元
，
含
製
作
、
運
輸
及
保
險
等
費
用
︶

由
外
交
部
支
付
，
後
續
相
關
之
出
口
放
行
及
託
付
運
輸
事
項
，
均
與
其
他
文

物
箱
作
業
相
同
。

二
、 

該
箱
文
物
箱
船
運
作
業
由
〇
〇
〇
〇
公
司
臺
北
分
公
司
承
運
︵
文
物
之
裝
箱

郵
寄
，
係
由
安
全
包
裝
轉
運
公
司
承
攬
︶
，
於
一
九
七
二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由
基
隆
啟
航
，
預
計
六
月
二
十
日
抵
達
東
非
肯
亞
蒙
巴
薩
︵M

om
basa

︶
港
，

然
盧
安
達
已
於
五
月
十
三
日
與
我
國
斷
交
，
因
此
外
交
部
於
六
月
二
十
日
函

知
本
館
該
箱
文
物
轉
運
至
我
國
駐
多
哥
︵Togo

︶
共
和
國
大
使
館
︵
至
多
哥

共
和
國
羅
美L

om
e

港
︶
。

三
、 

多
哥
共
和
國
於
一
九
七
二
年
十
月
與
我
國
斷
交
，
大
使
館
已
於
十
月
四
日
關

閉
，
我
國
駐
多
哥
大
使
館
於
十
月
九
日
代
電
表
示
相
關
提
單
文
件
尚
未
收

到
，
因
使
館
裁
撤
關
係
亦
無
法
辦
理
轉
運
事
宜
。
十
月
十
八
日
，
負
責
本
案

包
裝
運
送
的
承
商
︵
安
全
包
裝
轉
運
公
司
︶
去
函
輪
船
公
司
，
表
示
該
文
物

箱
因
與
盧
安
達
邦
交
中
止
，
故
原
物
件
轉
寄
肯
亞
，
惟
﹁
肯
亞
又
與
我
國
斷

交
﹂
︵
編
按
：
我
國
與
肯
亞
始
終
無
正
式
邦
交
，
但
曾
有
農
技
合
作
關
係
，
此
處
應

為
原
檔
案
﹁
安
全
包
裝
轉
運
公
司
﹂
信
函
之
誤
植
︶
至
無
法
送
交
，
﹁
茲
據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決
定
﹂
︵
編
按
：
此
應
為
外
交
部
之
決
定
︶
，
將
物
品
轉
贈
盧
安

達
國
家
銀
行
首
席
顧
問
甘
崇
正
先
生
︵
此
時
物
品
仍
停
留
於
蒙
巴
薩
港
︶
，

請
渠
前
往
提
貨
。

四
、 

或
因
電
訊
通
信
因
素
，
以
致
兩
方
溝
通
產
生
誤
會
，
輪
船
公
司
之
蒙
巴
薩
代

理
行
已
於
十
月
二
十
一
日
將
該
箱
文
物
寄
至
多
哥
共
和
國
，
因
該
國
已
與
我

國
斷
交
，
外
交
部
於
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函
知
本
館
請
將
該
文
物
箱
轉
寄

我
國
駐
達
荷
美
大
使
館
，
本
館
於
十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函
知
輪
船
公
司
辦
理
。

五
、 

正
值
辦
理
將
文
物
箱
寄
送
達
荷
美
共
和
國
︵R

épublique du D
ahom

ey

︶

之
際
，
外
交
部
於
一
九
七
三
年
一
月
九
日
來
函
，
因
應
情
勢
變
化
，
請
將

該
文
物
箱
一
箱
轉
寄
我
國
駐
象
牙
海
岸
大
使
館
︵
編
按
：
我
國
與
達
荷
美
於

一
九
七
三
年
一
月
十
九
日
斷
交
︶
，
該
批
文
物
箱
終
於
塵
埃
落
定
。

六
、 

由
本
四
案
研
判
當
時
之
國
際
情
勢
，
聯
合
國
大
會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表
決
第
二
七
五
八
號
決
議
時
︵
﹁
恢
復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在
聯
合

國
組
織
中
的
合
法
權
利
問
題
﹂
︶
，
盧
安
達
與
多
哥
兩
個
邦
交
國
即
已
投
下

贊
成
票
，
與
我
國
已
有
邦
交
不
穩
之
跡
象
，
因
此
外
交
部
才
有
函
請
本
館
製

作
中
華
文
物
箱
至
盧
安
達
宣
傳
的
請
求
，
希
望
藉
以
宣
揚
我
國
為
中
華
文
化

之
正
統
︵
編
按
：
或
許
亦
有
其
他
措
施
以
鞏
固
邦
交
，
本
書
僅
以
中
華
文
物
箱
檔
案

敘
述
︶
。
惟
我
國
退
出
聯
合
國
之
後
，
許
多
邦
交
國
亦
陸
續
斷
交
，
以
上
述

案
件
為
例
，
盧
安
達
︵
一
九
七
二
年
五
月
十
三
日
斷
交
︶
、
多
哥
︵
一
九
七
二

年
十
月
四
日
斷
交
︶
及
達
荷
美
︵
一
九
七
三
年
一
月
十
九
日
斷
交
︶
，
造
成

該
箱
文
物
箱
於
非
洲
輾
轉
近
十
個
月
時
間
，
最
終
落
腳
於
象
牙
海
岸
。

七
、 

以
上
發
展
過
程
，
呈
現
了
一
九
七
〇
年
代
初
期
我
國
外
交
處
境
上
的
困
境
，

及
中
華
文
物
箱
在
文
化
外
交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代辦文物箱出口案》，檔號 060-4-461-1-18，史博館檔案（1972.03.21）

《代辦文物箱出口案》，檔號 060-4-461-1-19，史博館檔案（1972.03.10）



75 74

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代辦文物箱出口案》，檔號 060-4-461-1-16，史博館檔案（1972.05.03）

《代辦文物箱出口案》，檔號 060-4-461-1-17，史博館檔案（1972.04.14）

《代辦文物箱出口案》，檔號 060-4-461-1-12，史博館檔案（1972.06.20）

《代辦文物箱出口案》，檔號 060-4-461-1-13，史博館檔案（1972.06.19）



77 76

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代辦文物箱出口案》，檔號 060-4-461-1-10，史博館檔案（1972.06.24）

《代辦文物箱出口案》，檔號 060-4-461-1-11，史博館檔案（1972.06.20）

《代辦文物箱出口案》，檔號 060-4-461-1-07，史博館檔案（1972.12.16）

《代辦文物箱出口案》，檔號 060-4-461-1-08，史博館檔案
（1972.10.18）

《代辦文物箱出口案》，檔號 060-4-461-1-09，史博館檔案
（1972.10.09）



79 78

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代辦文物箱出口案》，檔號 060-4-461-1-05，史博館檔案（1972.12.28）

《代辦文物箱出口案》，檔號 060-4-461-1-06，史博館檔案（1972.12.23）

《代辦文物箱出口案》，檔號 060-4-461-1-03，史博館檔案
（1973.01.11）

《代辦文物箱出口案》，檔號 060-4-461-1-04，史博館檔案（1973.01.09）

《代辦文物箱出口案》，檔號 060-4-461-1-02，史博館檔案
（1973.01.13）



81 80

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代
電　
　
　

發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西
班
牙
國
大
使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壹
年
叁
月
廿
捌
日

文　

號
： 

西
︵
61
︶
字
第
二
二
五
號

事　

由
： 

為
請
寄
送
中
華
文
物
箱
以
資
運
用
事
，
請
查
照
惠
辦
見
復
由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公
鑒
：
據
報
載
貴
館
最
近
設
計
完
成
﹁
中
華
文
物
箱
﹂
一

批
，
將
於
近
日
內
運
往
美
國
及
歐
洲
各
使
領
館
，
供
應
海
外
僑
胞
及
留
學
生
舉

辦
各
項
文
化
活
動
之
用
等
語
。
查
貴
館
曾
於
五
十
九
年
設
計
第
一
批
﹁
中
華
文

物
箱
﹂
，
運
往
我
國
各
駐
外
機
構
運
用
，
對
加
強
文
化
宣
傳
甚
具
功
效
，
惟
本

館
未
蒙
列
入
該
批
駐
外
機
構
名
單
之
內
。
茲
貴
館
再
度
設
計
分
發
中
華
文
物

箱
，
擬
請
惠
將
本
館
列
入
本
次
寄
送
名
單
內
，
並
迅
賜
海
運
到
館
，
俾
資
運
用
。

特
電
請
查
照
惠
辦
見
復
為
荷
。
駐
西
班
牙
大
使
館
。
副
本
抄
呈
外
交
部
，
並
送

教
育
部
。

︽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1
-1

-7
6
5
-1

-2
2

，
史
博
館
檔
案

︽
對
歐
洲
國
家
宣
傳
︵
四
︶
︾ 

 

 

檔
號0

2
0
-0

9
0
2
0
3
-0

1
1
7
-0

0
6
5

，
國
史
館
藏
外
交
部
檔
案

受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西
班
牙
國
大
使
館 

 
 

副
本
：
外
交
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壹
年
肆
月
廿
陸
日

文　

號
： 

︵
61
︶
台
博
研
字
第0295

號

事　

由
： 

為
函
告
貴
館
已
列
為
分
配
中
華
文
物
箱
單
位
由
。

 

一
、 

貴
館
六
一
、
三
、
廿
八
西
︵
61
︶
字
第
二
二
五
號
代
電
為
請
寄
送
中
華
文

物
箱
以
資
運
用
一
案
敬
悉
。

 

二
、 

本
館
前
奉
交
辦
籌
製
第
二
批
﹁
中
華
文
物
箱
﹂
一
案
，
計
製
作
十
三
組
︵
每

組
三
箱
︶
，
業
經
完
成
待
運
。
據
悉
：
此
批
分
配
，
歐
洲
方
面
為
駐
西
班

牙
大
使
館
及
比
京
中
山
文
化
中
心
各
壹
組
，
最
近
即
將
分
別
交
付
海
運
，

知
注
特
聞
。

 

三
、 

覆
請
查
照
為
荷
。

館
長   

王
宇
清

︽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1
-1

-7
6
5
-1

-1
9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西
班
牙
國
大
使
館

文　

別
： 

便
函
︵
稿
︶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壹
年
玖
月
拾
壹
日

文　

號
： 

︵
61
︶
台
博
研
字
第0686

號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代
電　
　
　

發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西
班
牙
國
大
使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壹
年
捌
月
貳
叁
日

文　

號
： 

西
︵
61
︶
字
第
六
Ｏ
二
號

事　

由
： 

關
於
寄
運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事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公
鑒
：
關
於
寄
運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事
，
本
年
五
月
廿
五

日
︵
61
︶
台
博
研
字
第
三
七
二
號
平
郵
函
暨
附
件
均
敬
悉
。
茲
為
辦
理
該
批
文

物
箱
報
關
進
口
手
續
，
擬
請
迅
賜
航
寄
物
品
清
單
二
份
，
及
查
示
在
台
估
價
總

值
。
特
電
復
請
查
照
辦
理
見
復
為
荷
。

駐
西
班
牙
大
使
館

︽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1
-1

-7
6
5
-1

-2
0

，
史
博
館
檔
案

十
．
文
物
箱
海
外
輸
出
案
︵
西
班
牙
：
一
九
七
二
年
三
月
至
一
九
七
三
年
二
月
︶

事　

由
： 

為
寄
奉
展
品
目
錄
二
份
敬
請
查
收
由
。

 

一
、 

貴
館
61
、
8
、
23
西
︵
61
︶
字
第
六
Ｏ
二
號
代
電
關
於
寄
運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一
案
敬
悉
。

 

二
、 

謹
遵
囑
航
寄
展
品
目
錄
二
份
敬
請
查
收
。
又
該
項
中
華
文
物
箱
一
組
︵
三

箱
︶
計
值
對
價
新
台
幣
肆
萬
元
。
承
詢
特
聞
。

 

三
、 

覆
請
詧
照
為
荷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條
戳
︶
敬
啟

受
文
者
：
外
交
部

文　

別
： 

收
電　
　
　

發
文
者
：
駐
西
班
牙
大
使
館

日　

期
： 

61
年
9
月
18
日

文　

號
： 

總
編
第11341

號

事　

由
： 

 
 

台
北
外
交
部
並
請
轉
歷
史
博
物
館
：
第
六
Ｏ
二
號
代
電
計
達
。
文
物
箱
已
運
抵

西
國
港
灣
，
請
惠
照
前
代
電
迅
航
寄
物
品
清
單
及
估
價
總
值
。

駐
西
班
牙
大
使
館

︽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1
-1

-7
6
5
-1

-1
8

，
史
博
館
檔
案

︽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1
-1

-7
6
5
-1

-1
7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代
電 

　
　
　

發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西
班
牙
國
大
使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壹
年
拾
貳
月
拾
玖
日

文　

號
： 

西
︵
61
︶
字
第
九
七
九
號

事　

由
： 

關
於
寄
運
第
二
批
文
物
箱
事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公
鑒
：
關
於
承
寄
運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事
，
貴
館
本
年

九
月
十
一
日
︵
61
︶
台
博
研
字
第
六
八
六
號
函
暨
附
件
均
敬
悉
。
該
批
文
物

箱
三
箱
前
經
運
抵
巴
塞
隆
那
港
，
距
馬
德
里
尚
有
六
百
五
十
公
里
，
經
本
館

另
洽
運
輸
公
司
由
陸
路
於
十
一
月
五
日
轉
運
本
館
。
所
寄
文
物
內
容
豐
富
精

美
，
將
有
助
於
本
館
推
展
對
外
宣
傳
工
作
；
且
由
於
包
裝
妥
善
，
各
物
均
完

美
無
損
，
至
紉
公
誼
。
惟
自
巴
塞
隆
那
港
運
抵
馬
德
里
所
需
運
費
共
計
西
幣

五
千
七
百
九
十
七
元
，
折
合
美
金
九
十
一
元
七
角
，
本
館
因
無
此
項
預
算
，
支

付
為
難
，
除
已
先
挪
墊
外
，
倘
承
惠
予
協
助
設
法
歸
墊
，
實
所
感
荷
。
茲
檢
附

運
輸
公
司
所
具
運
費
單
據
乙
紙
，
電
請
查
照
核
辦
見
復
。
駐
西
班
牙
大
使
館
。

附
件
。
副
本
無
附
件
呈
外
交
部
。

受
文
者
： 

外
交
部 

 
 

副
本
：
中
華
民
國
駐
西
班
牙
國
大
使
館
、
教
育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
外
交
部
國
際
司

文　

別
： 

函
︵
稿
︶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貳
年
壹
月
拾
日

文　

號
： 

︵
62
︶
台
博
研
字
第0024

號

事　

由
： 

為
駐
西
大
使
館
墊
付
陸
運
費
用
轉
請
賜
撥
付
歸
墊
由
。

 

主
旨
： 

我
駐
西
班
牙
大
使
館
61
、
12
、
19
西
︵
61
︶
字
第
九
七
九
號
代
電
副
本

諒
同
詧
閱
。
文
物
箱
陸
運
費
用
美
金
九
十
一
元
七
角
，
敬
請
惠
予
撥
付

歸
墊
由
。

 

說
明
：

 
 

一
、 

本
館
奉
令
籌
辦
中
華
文
物
箱
一
批
，
分
配
我
駐
外
機
構
保
管
運
用
，
所

有
海
運
費
用
因
原
籌
經
費
不
足
，
乃
由
本
館
勉
力
代
為
負
担
，
實
感
拮

据
。

 
 

二
、 

所
有
港
口
運
抵
各
在
地
之
費
用
，
均
由
各
保
管
使
用
機
構
自
行
負
責
，
該

項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拾
叁
組
三
十
九
箱
，
業
經
先
後
運
達
收
訖
在
案
。

︽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1
-1

-7
6
5
-1

-1
6

，
史
博
館
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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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1
-1

-7
6
5
-1

-1
5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副
本
：
駐
西
班
牙
大
使
館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貳
年
貳
月
拾
叁
日

文　

號
： 

外
︵
62
︶
國
一
第02407

號

事　

由
： 

關
於
駐
西
班
牙
大
使
館
墊
付
文
物
箱
陸
運
費
請
撥
付
歸
墊
事
。

 

一
、 

關
於
駐
西
班
牙
大
使
館
墊
付
文
物
箱
陸
運
費
事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本
年

元
月
十
日
︵
62
︶
台
博
研
字
第
二
四
號
致
本
部
函
副
本
計
達
。

 

二
、 

查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寄
運
駐
西
班
牙
大
使
館
之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三
箱
，
自
巴
塞
隆
那
港
運
至
馬
德
里
之
陸
路
運
費
共
計
西
幣

五
千
七
百
九
十
七
元
，
折
合
美
金
九
十
一
元
七
角
，
由
駐
西
班
牙
大
使
館

墊
付
，
該
館
因
無
此
項
預
算
，
支
付
困
難
，
曾
於
上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以

西
︵
61
︶
字
第
九
七
九
號
代
電
致
歷
史
博
物
館
，
請
其
設
法
歸
墊
。
今
歷

史
博
物
館
既
感
為
難
，
鑒
於
本
案
係
屬
國
際
文
教
宣
傳
，
擬
請
貴
部
核
撥

歸
墊
。

 

三
、 

茲
檢
附
歷
史
博
物
館
轉
來
上
述
文
物
箱
陸
路
運
費
單
據
乙
紙
，
函
請
查
照

辦
理
見
復
為
荷
。

 

四
、 

副
本
無
附
件
送
駐
西
班
牙
大
使
館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部
長   

沈
昌
煥

檔
案
說
明

一
、 

本
案
為
一
九
七
二
年
駐
西
班
牙
國
大
使
館
據
報
紙
報
導
，
得
知
本
館
製
作
第

一
批
文
物
箱
輸
送
美
國
及
比
利
時
，
故
主
動
來
函
請
求
冀
能
於
製
作
第
二
批

文
物
箱
時
，
亦
將
該
館
列
入
分
配
名
單
，
以
資
運
用
。
本
館
經
查
教
育
部
致

陸
海
光
名
︵
61
︶
平
文
字
第
五
二
八
九
號
函
，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十
三
組
分

配
單
位
已
列
有
駐
西
班
牙
大
使
館
一
組
，
之
後
亦
於
一
九
七
二
年
四
月
再
次

告
知
大
使
館
，
並
即
將
文
物
箱
託
運
出
國
。

二
、 

駐
西
班
牙
大
使
館
於
一
九
七
二
年
八
月
三
日
，
函
請
本
館
提
供
物
品
清
單
及

估
價
總
值
，
以
利
文
物
箱
運
至
西
班
牙
後
辦
理
報
關
手
續
；
本
館
於
九
月

十
一
日
回
復
該
批
文
物
估
值
對
價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

三
、 

該
組
文
物
箱
於
九
月
中
旬
運
抵
西
班
牙
巴
塞
隆
納
港
之
後
，
以
陸
路
載
運
至

首
都
馬
德
里
，
需
運
費
為
西
幣
五
千
七
百
九
十
七
元
︵
約
美
金
九
十
一
元
七

角
︶
，
此
筆
額
外
費
用
意
外
引
發
了
以
下
涉
及
兩
部
︵
教
育
部
與
外
交
部
︶

與
兩
館
︵
本
館
與
駐
西
班
牙
大
使
館
︶
之
間
的
公
文
往
返
：

 

︵
一
︶ 

一
九
七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
駐
西
班
牙
大
使
館
表
示
無
預
算
支
付
，

除
已
先
行
挪
墊
外
，
並
代
電
請
本
館
設
法
協
助
歸
墊
。

 

︵
二
︶ 

一
九
七
三
年
一
月
九
日
：
本
館
收
付
電
報
後
，
致
函
外
交
部
表
示
已
支

付
所
有
中
華
文
物
箱
運
送
海
外
運
費
，
所
有
港
口
運
抵
各
在
地
的
費

用
，
請
由
各
保
管
使
用
機
構
自
行
負
責
，
故
請
外
交
部
撥
歸
墊
付
該
筆

運
費
。

 

︵
三
︶ 

一
九
七
三
年
二
月
十
三
日
：
外
交
部
再
致
函
教
育
部
，
表
示
駐
西
使
館

無
預
算
支
付
，
本
館
亦
感
為
難
，
由
於
本
案
性
質
屬
國
際
文
教
宣
傳
，

故
仍
請
教
育
部
核
撥
墊
付
。

四
、 
本
案
相
關
檔
案
未
能
顯
示
後
續
處
理
方
式
，
惟
透
過
此
案
，
呈
現
了
在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整
體
輸
出
過
程
中
，
時
有
外
部
機
關
與
本
館
及
教
育
部
間
討
論
經

費
支
用
等
問
題
之
公
文
往
返
；
此
後
，
在
後
續
幾
批
文
物
箱
計
畫
中
，
遂
將

﹁
運
費
﹂
列
為
編
列
項
目
之
一
。

 
 

三
、 

頃
准
貴
屬
駐
西
大
使
館
代
電
見
示
，
由
巴
塞
隆
那
港
轉
運
馬
德
里
所
需

運
費
西
幣
五
千
七
百
九
十
七
元
折
合
美
金
九
十
一
元
七
角
，
該
館
無
此

項
預
算
，
支
付
為
難
，
囑
為
協
助
設
法
歸
墊
。
本
館
實
感
為
難
，
無
以

從
命
。

 

辧
法
： 

謹
檢
附
我
駐
西
大
使
館
運
費
單
據
壹
紙
，
所
有
運
費
美
金
九
十
一
元
七

角
，
轉
請
大
部
俞
允
撥
付
歸
墊
，
至
為
感
幸
。

館
長   

王
Ｏ
Ｏ

《第二批中華文物箱》，檔號 061-1-765-1-22，史博館檔案（1972.03.28）

《對歐洲國家宣傳（四）》，檔號 020-090203-0117-0065，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1972.04.26）  （國史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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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中華文物箱》，檔號 061-1-765-1-17，史博館檔案
（1972.12.19）

《第二批中華文物箱》，檔號 061-1-765-1-19，史博館檔案
（1972.09.11）

《第二批中華文物箱》，檔號 061-1-765-1-18， 
史博館檔案（1972.09.18）

《第二批中華文物箱》，檔號 061-1-765-1-20，史博館
檔案（1972.08.23）

《第二批中華文物箱》，檔號 061-1-765-1-15，史博館檔案（1973.02.13）

《第二批中華文物箱》，檔號 061-1-765-1-16，史博館檔案（1973.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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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文
者
： 

財
政
部
關
務
署
、
基
隆
關
、
國
際
貿
易
局 

 
 

副
本
：
基
隆
港
聯
檢

處
、
惠
众
包
裝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文　

別
： 

函
︵
稿
︶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壹
年
肆
月
廿
玖
日

文　

號
： 

︵
61
︶
台
博
總
字
第0308

號

事　

由
： 

為
﹁
中
華
文
物
箱
﹂
卅
九
箱
出
口
案
，
函
請
惠
准
放
行
、
免
結
匯
由
。

 

一
、 

本
館
奉
教
育
部
交
辦
籌
製
第
二
批
﹁
中
華
文
物
箱
﹂
拾
叁
組
，
業
已
製
作

完
成
，
分
別
運
往
我
駐
外
使
領
館
查
收
運
用
備
展
，
藉
以
擴
大
宣
揚
歷
史

文
化
之
效
果
。

 

二
、 

上
項
文
物
箱
十
三
組
，
每
組
百
件
︵
詳
如
清
單
︶
，
分
裝
三
箱
，
共
卅
九

箱
，
即
將
由
基
隆
出
口
，
分
別
海
運
下
列
單
位
：

 
 

︵
一
︶ 

美
國
：
駐
美
大
使
館
文
化
參
事
處
、
波
士
頓
總
領
事
館
、
支
加
哥
總

領
事
館
、
火
奴
魯
魯
總
領
事
館
、
休
士
頓
總
領
事
館
、
羅
安
琪
總
領

事
館
、
紐
約
總
領
事
館
、
三
藩
市
總
領
事
館
、
西
雅
圖
總
領
事
館
等

各
一
組
，
計
九
組
，
每
組
三
箱
計
廿
七
箱
。

 
 

︵
二
︶ 

日
本
：
駐
日
大
使
館
文
化
參
事
處
二
組
，
每
組
三
箱
，
計
六
箱
。

 
 

︵
三
︶ 

歐
洲
：
駐
西
班
牙
大
使
館
及
比
京
中
山
文
化
中
心
各
一
組
，
計
二
組
，

每
組
三
箱
，
計
六
箱
。

 

三
、 

茲
隨
文
檢
奉
﹁
中
華
文
物
箱
﹂
展
品
清
單
一
分
，
敬
請
查
照
惠
准
放
行
、

免
結
匯
出
口
，
以
利
付
運
為
荷
。

館
長   

王
Ｏ
Ｏ

︽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1
-1

-7
6
5
-1

-0
1

，
史
博
館
檔
案

十
一
．
文
物
箱
放
行
免
結
匯
出
口
案
︵
一
九
七
二
年
四
月
至
五
月
︶

受
文
者
：
海
關
總
稅
務
司
署

文　

別
： 

令　
　
　

發
文
者
：
財
政
部
關
務
署 

 
 

副
本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文　

號
： 

︵
六
一
︶
台
關
政
第2076

號

事　

由
： 

為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卅
九
箱
請
予
放
行
案
希
飭
關
遵

照
由
。

 

一
、 

准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61
︶
台
博
總
字
第
Ｏ
三
Ｏ
八
號
函
：
﹁
奉
教
育
部
交

辦
籌
製
第
二
批
﹃
中
華
文
物
箱
﹄
拾
叁
組
業
已
製
作
完
成
分
別
運
往
我
駐
外

使
領
館
查
收
運
用
備
展
藉
以
擴
大
宣
揚
歷
史
文
化
之
效
果
。
二
、
上
項
文
物

箱
十
三
組
每
組
百
件
︵
詳
如
清
單
︶
分
裝
三
箱
共
卅
九
箱
即
將
由
基
隆
出
口

分
別
海
運
下
列
單
位
：
︵
一
︶
美
國
：
駐
美
大
使
館
文
化
參
事
處
、
波
士
頓

總
領
事
館
、
支
加
哥
總
領
事
館
、
西
雅
圖
總
領
事
館
、
火
奴
魯
魯
總
領
事
館
、

休
士
頓
總
領
事
館
、
羅
安
琪
總
領
事
館
、
紐
約
總
領
事
館
、
三
藩
市
總
領
事

館
等
各
一
組
計
九
組
每
組
三
箱
計
廿
七
箱
。
︵
二
︶
日
本
：
駐
日
大
使
館
文

化
參
事
處
二
組
每
組
三
箱
計
六
箱
。
︵
三
︶
歐
洲
：
駐
西
班
牙
大
使
館
及
比

京
中
山
文
化
中
心
各
一
組
計
二
組
每
組
三
箱
計
六
箱
。
三
、
茲
隨
文
檢
奉
﹁
中

華
文
物
箱
﹂
展
品
清
單
三
份
敬
請
查
照
惠
准
放
行
出
口
﹂
一
案
。

 

二
、 

本
案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運
往
我
駐
外
使
領
館
之
﹁
中
華
文
物
箱
﹂
卅
九
箱

應
予
驗
明
放
行
。

 
三
、 

檢
發
原
附
展
品
清
單
兩
份
希
轉
飭
基
隆
關
遵
照
。

署
長   

郭
梓
強

檔
案
說
明

本
兩
案
為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共
計
三
十
九
箱
之
出
口
案
，
依
往
例
函
請
財
政
部

關
務
署
請
放
行
並
免
於
結
匯
；
財
政
部
關
務
署
令
頒
海
關
總
稅
務
司
署
及
副
知
本

館
，
同
意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三
十
九
箱
放
行
出
口
。

︽
中
華
文
物
箱
出
口
︵
第
二
批
︶
︾ 

檔
號0

6
1
-4

-4
6
0
-1

-0
1

，
史
博
館
檔
案

《中華文物箱出口（第二批）》，檔號 061-4-460-1-01，史博館檔案（1972.05.12）

《第二批中華文物箱》，檔號 061-1-765-1-01，史博館檔案（1972.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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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Cultural 
Chest’s Endurance 
Rising High, 1974

一
九
七
四
年
發
揚
光
大

續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副
本
：
外
交
部
︵
含
附
件
︶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二
年
三
月
一
日 

文　

號
：
︵
62
︶
局
復
際
字
第1635

號

主 

旨
： 

檢
送
本
局
駐
外
單
位
對
於
製
作
﹁
中
華
文
物
箱
﹂
之
意
見
，
敬
請
參
考
。

說 

明
： 

貴
部
二
月
十
四
日
台
︵
62
︶
文
字
第
三
九
九
一
號
會
議
紀
錄
敬
悉
。
經

詢
本
局
各
駐
外
單
位
對
於
﹁
中
華
文
物
箱
﹂
之
意
見
，
均
已
先
後
呈
報
，

茲
彙
整
為
：
﹁
對
中
華
文
物
箱
之
建
議
﹂
﹁
對
於
製
作
複
製
品
之
建
議
﹂

及
﹁
以
其
他
方
式
取
代
中
華
文
物
箱
之
建
議
﹂
三
類
，
如
附
件
。

局
長   

錢
復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2
0
0
0
0
7
1
5
4

，
教
育
部
檔
案

一
．
對
文
物
箱
的
建
議
與
需
求
案
︵
駐
外
單
位
及
機
構
：
一
九
七
三
年
三
月
至
一
九
七
四
年
三
月
︶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文　

號
：
︵
62
︶
局
復
際
字
第2048

號

主 

旨
： 

轉
送
本
局
駐
紐
約
新
聞
處
對
有
關
中
華
文
物
箱
之
意
見
影
印
本
一
份
，

續
請
參
考
。

說 

明
： 

有
關
本
局
其
他
各
駐
外
單
位
對
中
華
文
物
箱
之
綜
合
意
見
，
已
於
三
月

一
日
以
︵
62
︶
局
復
際
字
第
一
六
三
五
號
函
請
參
考
。

局
長   

錢
復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2
0
0
0
2
2
8
1
1

，
教
育
部
檔
案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副
本
：
外
交
部
︵
含
附
件
︶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二
年
六
月
十
一
日

文　

號
：
︵
62
︶
局
復
際
字
第5137

號

主 

旨
：
本
局
駐
外
單
位
共
需
﹁
中
華
文
物
箱
﹂
廿
五
具
。

說 

明
：
一
、 

貴
部
本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台
︵
62
︶
文
第
一
一
九
六
八
號
會
議
紀
錄

通
知
單
及
附
件
均
敬
悉
。

 
 

 
 

二
、 

本
局
駐
外
單
位
中
，
除
隷
屬
於
大
使
館
之
新
聞
參
事
處
，
其
所
需

之
文
物
箱
將
由
外
交
部
統
籌
辦
理
，
不
另
請
供
給
外
，
其
餘
單
位

擬
請
分
配
﹁
中
華
文
物
箱
﹂
共
廿
五
具
，
其
名
單
如
附
件
。

局
長   

錢
復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2
0
0
0
3
3
0
9
0

，
教
育
部
檔
案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副
本
：
外
交
部
、
新
聞
局
、
海
工
會
、
駐
美
大
使
館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芝
加
哥
總
領
事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貳
年
拾
壹
月
廿
叁
日

文　

號
：
芝
︵
62
︶
字
第842

號

主 

旨
： 

請
補
充
文
物
箱
內
容
，
以
利
宣
傳
。

說 

明
：
一
、 

前
經
貴
部
及
有
關
機
關
製
作
分
發
本
館
運
用
之
文
物
箱
，
因
內
容

充
實
，
適
合
各
地
僑
團
及
同
學
會
舉
辦
文
物
展
覽
及
﹁
中
國
日
﹂

等
活
動
之
需
要
，
故
廣
受
歡
迎
，
惟
因
輾
轉
運
輸
及
不
斷
使
用
，

個
中
物
品
除
銅
、
鐵
器
之
複
製
品
外
，
其
餘
大
部
份
已
破
損
不
堪
，

亟
宜
補
充
新
品
，
以
應
需
要
。

 
 

 
 

二
、 

以
前
二
次
分
發
之
文
物
箱
，
發
現
有
以
下
缺
點
，
盼
能
於
補
充
新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2
0
0
0
4
9
7
1
3

，
教
育
部
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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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3
0
0
0
0
9
0
1
7

，
教
育
部
檔
案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200007154，教育部檔案（1973.03.01）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副
本
：
駐
海
地
共
和
國
大
使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僑
務
委
員
會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叁
年
叁
月
拾
貳
日 

文　

號
：
︵
63
︶
台
僑
化
第12568

號

主 

旨
：
： 

駐
海
地
共
和
國
大
使
館
為
舉
辦
展
覽
，
請
提
供
中
華
文
物
箱
事
，
敬

請
惠
辦
逕
覆
。

說 

明
：
一
、 

接
我
駐
海
地
共
和
國
大
使
館
二
月
五
日
︵
63
︶
海
字
第036

號
函

副
本
開
：
為
展
開
中
、
海
文
化
交
流
，
擬
在
太
子
港
新
建
旅
館
及

劇
院
洽
借
櫥
窗
，
安
置
我
國
文
物
，
隨
時
更
換
展
覽
。

 
 

 
 

二
、 

本
會
除
已
寄
供
大
批
書
刊
外
，
該
館
請
求
提
供
中
華
文
化
箱
貳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副
本
：
外
交
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金
山
總
領
事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叁
年
叁
月
貳
捌
日

文　

號
：
金
︵
63
︶
字
第0091

號

主 

旨
：
：
請
換
發
新
中
華
文
物
展
覽
箱
，
並
請
分
裝
小
箱
以
利
搬
運
使
用
。

說 

明
：
一
、 

依
據
外
交
部
本
年
三
月
卅
一
日
第721

號
電
辦
理
。

 
 

 
 

二
、 

貴
部
前
發
本
館
之
中
華
文
物
展
覽
箱
業
已
使
用
多
年
，
大
部
份
展

品
已
陳
舊
或
損
壞
，
尤
以
古
裝
部
份
為
然
，
其
他
如
書
畫
部
份
，

因
係
用
紙
板
粘
貼
者
，
多
已
凸
凹
不
平
，
不
能
張
掛
。

 
 

 
 

三
、 

前
發
文
物
箱
箱
子
本
身
過
大
笨
重
不
易
搬
運
，
對
旅
行
表
演
非
常

困
難
，
謹
建
議
將
各
項
不
同
展
品
分
類
後
，
以
小
型
箱
子
分
裝
為

四
五
個
，
以
解
決
上
述
困
難
，
並
能
靈
活
運
用
。

檔
案
說
明

一
、 

本
批
六
件
檔
案
，
主
要
為
有
關
單
位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外
交
部
、
僑
委
會
︶

將
其
轄
下
各
駐
外
單
位
對
文
物
箱
的
建
議
與
需
求
，
依
照
一
九
七
三
年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教
育
部
召
開
之
文
物
箱
檢
討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函
報
該
部
；
此
間
亦

正
值
本
館
檢
討
第
一
、
二
批
文
物
箱
於
海
外
展
出
的
效
用
，
及
教
育
部
向
行

政
院
爭
取
第
三
批
文
物
箱
製
作
經
費
之
際
，
由
於
製
作
方
向
與
預
算
尚
未
確

認
，
故
未
見
教
育
部
回
應
本
館
是
否
繼
續
籌
製
。

二
、 
一
九
七
四
年
二
月
十
九
日
，
行
政
院
決
定
在
不
動
支
第
二
預
備
金
的
前
提

下
，
指
示
運
用
年
度
經
費
增
列
新
臺
幣
三
百
萬
元
預
算
，
來
執
行
製
作
第
三

批
文
物
箱
計
畫
，
但
其
實
是
以
汰
舊
換
新
前
二
批
文
物
箱
為
主
。
於
是
，
教

育
部
於
同
年
三
月
十
五
日
函
知
各
有
關
單
位
，
請
其
回
報
欲
汰
舊
換
新
的
文

物
箱
列
表
，
四
月
起
各
駐
外
單
位
才
再
次
提
出
製
作
申
請
。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3
0
0
0
1
3
1
2
2

，
教
育
部
檔
案

品
時
有
所
改
進
：

 
 

 
　
　

（1）  

箱
之
體
積
過
大
過
重
，
交
運
或
自
行
裝
車
攜
帶
均
感
不
便
︵
美
國

灰
狗
巴
士
公
司
規
定
體
積
不
大
，
且
重
量
在
一
百
磅
以
內
者
可
托

運
，
收
費
廉
宜
︶
。

 
 

 

　
　

（2）  
箱
內
應
有
存
放
位
置
及
順
序
之
說
明
並
注
意
應
有
防
震
設
施
。

 
 

 

　
　

（3）  
無
論
書
畫
之
鏡
框
、
器
皿
之
包
裝
等
均
嫌
粗
糙
，
宜
力
求
製
作

精
良
、
堅
固
耐
久
與
美
觀
，
以
顯
示
我
進
步
之
技
術
水
準
。

 
 

 

　
　

（4）  

木
、
漆
器
製
品
應
注
意
其
乾
燥
度
，
以
免
破
裂
。

 
 

 
 

三
、 

上
述
文
物
箱
及
有
關
機
構
分
發
之
劇
情
影
片
與
紀
錄
片
等
目
前
均

為
連
絡
各
地
同
學
會
及
支
援
親
我
華
人
活
動
之
主
要
工
具
之
一
，

不
容
廢
缺
，
否
則
將
為
匪
偽
提
供
之
影
片
物
件
等
所
乘
，
故
盼
及

時
補
充
至
少
二
套
以
上
，
又
此
間
各
主
要
大
學
每
年
均
有
國
際
學

生
節
及
中
國
日
等
活
動
，
上
述
展
品
似
宜
儘
可
能
每
年
更
新
，
以

廣
宣
傳
。

 
 

 
 

四
、 

六
十
一
年
杪
美
中
西
部
各
大
學
中
國
同
學
會
會
長
聯
席
會
議
曾
建

議
加
強
宣
傳
事
項
，
其
中
要
求
製
發
中
國
瑞
獅
一
節
迄
未
奉
答

復
，
仍
請
查
案
核
辦
示
復
。

總
領
事   
歐
陽
璜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200007154，教育部檔案（1973.03.01）
附件：行政院新聞局駐外單位對於製作「中華文物箱」之意見

套
，
敬
請
惠
辦
逕
覆
。

僑
務
委
員
會
第
二
處
處
長   

黃
炯
第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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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物箱》，檔號 06200033090，教育部檔案（1973.06.11）《中華文物箱》，檔號 06200049713，教育部檔案（1973.11.23）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200033090，教育部檔案（1973.06.11）
附件：行政院新聞局駐外單位「中華文物箱」分配表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200022811，教育部檔案（1973.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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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物箱》，檔號06200049713，教育部檔案（1973.11.23）《中華文物箱》，檔號 06300009017，教育部檔案（1974.03.12）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300013122，教育部檔案（1974.03.28）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書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叁
年
叁
月
陸
日 

文　

號
：
台
︵
63
︶
社
第5606

號

主 

旨
：
： 

請
惠
借
書
畫
並
代
製
作
文
物
箱
兩
組
︵
各
兩
箱
︶
，
供
青
年
文
化
訪

問
團
攜
美
運
用
。

說 

明
：
一
、 

文
物
箱
內
容
請
照
貴
館
過
去
所
製
作
之
標
準
再
增
加
一
倍
。
為
便

於
搬
運
可
以
兩
箱
為
一
組
。

 
 

 
 

二
、 

所
借
用
書
畫
可
容
納
於
文
物
箱
內
，
該
團
返
國
後
，
歸
還
貴
館
。

所
用
古
物
仿
製
品
請
折
扣
優
待
。

 
 

 
 

三
、 

請
即
將
預
算
送
部
俾
籌
撥
經
費
。

教
育
部

檔
案
說
明

一
、
本
案
為
一
九
七
四
年
三
月
，
教
育
部
為
青
年
文
化
訪
問
團
向
本
館
洽
借
書
畫

作
品
，
並
支
應
經
費
委
託
本
館
製
作
文
物
箱
兩
組
︵
每
組
各
兩
箱
，
共
計
四
箱
︶
，

供
該
團
赴
美
訪
問
巡
展
使
用
。
二
、
本
館
客
製
化
的
文
物
箱
展
品
，
是
由
教
育
部

次
長
梁
尚
勇
︵
任
期
：
一
九
七
二—

一
九
七
五
︶
、
社
會
教
育
司
司
長
謝
又
華
︵
任

期
：
一
九
六
八—

一
九
七
六
︶
、
承
辦
科
紀
科
長
及
訪
問
團
之
主
辦
人
選
定
；
每

組
文
物
箱
經
費
預
算
約
新
臺
幣
七
五
、
五
九
Ｏ
元
。
本
館
義
務
辦
理
，
並
提
供
中

華
五
千
年
歷
代
世
系
表
、
國
父
遺
像
、
總
統
肖
像
及
館
藏
歷
史
文
物
明
信
片
一
千

張
。
三
、
青
年
文
化
訪
問
團
計
有
美
東
與
美
西
兩
團
，
故
向
本
館
訂
製
兩
組
文
物

箱
三
團
一
組
。
由
於
該
訪
問
團
預
計
於
三
月
二
十
日
赴
美
，
而
提
出
文
物
箱
的
需

求
時
間
為
三
月
初
，
時
間
緊
迫
，
因
此
本
館
何
浩
天
館
長
於
公
文
中
批
示
：
﹁
請

速
將
預
算
明
細
儘
快
先
送
紀
科
長
核
定
﹂
，
遂
有
﹁
加
緊
準
備
﹂
之
措
施
，
報
請

教
育
部
先
行
支
應
經
費
。

︽
教
育
部
委
託
特
製
中
華
文
物
箱
︵
青
年
訪
問
團
使
用
︶
︾ 

檔
號0

6
3
-1

-9
7
4
-1

-0
1

，
史
博
館
檔
案

二
．
洽
借
文
物
箱
赴
外
巡
展
案
︵
青
年
文
化
訪
問
團
：
一
九
七
四
年
三
月
︶

《教育部委託特製中華文物箱（青年訪問團使用）》， 
檔號 063-1-974-1-01，史博館檔案（1974.03.06）

《教育部委託特製中華文物箱（青年訪問團使用）》， 
檔號 063-1-974-1-01，史博館檔案（1974.03.06）

附件：本館簽辦便箋（1974.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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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副
本
：
外
交
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芝
加
哥
總
領
事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叁
年
肆
月
伍
日 

文　

號
：
芝
︵
63
︶
字
第177
號

主　

旨
： 

貴
部
前
發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品
多
不
堪
使
用
擬
請
增
寄
文
物
箱
乙
隻
以
廣

宣
傳
。

說　

明
： 

貴
部
前
寄
發
本
館
之
文
物
箱
，
三
年
來
經
本
館
不
斷
寄
往
轄
區
︵
本
館

之
轄
區
除
芝
加
哥
市
外
，
尚
包
括
美
國
中
西
部
十
二
個
州
之
大
城
小

鎮
︶
內
大
專
院
校
之
中
國
同
學
會
配
合
各
同
學
會
所
舉
辦
之
文
宣
遊
藝

活
動
，
數
年
來
頗
俱
效
果
，
惟
因
本
館
轄
區
遼
擴
，
借
用
單
位
極
眾
，

早
有
不
敷
應
用
之
感
，
時
因
爭
取
時
間
計
，
甲
單
位
用
畢
後
即
轉
寄
乙

單
位
，
乙
單
位
又
逕
寄
丙
單
位
運
用
，
形
成
巡
迴
式
借
用
，
待
最
後
單

位
用
畢
後
寄
回
本
館
，
時
而
發
現
短
缺
，
而
所
存
者
亦
多
已
面
目
全

非
，
無
法
繼
續
成
用
。
文
物
箱
運
用
目
的
在
於
宣
揚
我
國
固
有
文
化
，

而
另
一
目
的
在
於
藉
以
連
絡
各
校
中
國
同
學
之
感
情
，
維
繫
彼
此
之
向

心
力
。
倘
因
文
物
箱
項
目
之
缺
損
而
要
求
同
學
賠
償
，
非
但
未
能
加
強

感
情
之
聯
繫
，□

□
□
□
□
□
□

。□
□
□
□
□
□

。
於
此
，
遂
不
予

追
查
，
以
免
因
小
失
大
，
今
後
決
制
定
嚴
密
管
理
辦
法
，
期
能
減
少
破

損
遺
失
情
勢
。
查
本
館
轄
區
遼
擴
，
使
用
團
體
眾
多
，
目
前
所
餘
殘
缺

者
，
實
不
敷
應
用
。
建
議
速
寄
一
改
良
之
文
物
箱
，
俾
供
加
強
運
用
。

總
領
事   

歐
陽
璜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3
0
0
0
1
3
1
2
1

，
教
育
部
檔
案

三
．
對
文
物
箱
的
需
求
、
建
議
與
製
作
進
度
案
︵
駐
美
單
位
及
留
學
生
：
一
九
七
四
年
四
月
至
一
九
七
五
年
六
月
︶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副
本
：
外
交
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羅
安
琪
總
領
事
館

日　

期
：M

AY
 17 1974 

文　

號
：
羅
︵
63
︶
字
第0459

號

主　

旨
： 

本
館
為
加
強
文
宣
活
動
，
擬
請
再
訂
製
一
套
文
物
展
覽
箱
︵
共
三
箱
︶

運
館
備
用
。

說　

明
：
（一） 

本
館
為
加
強
對
外
文
化
宣
傳
，
頃
經
洽
借
加
州
大
學
羅
安
琪
分
校
附

近
大
型
櫥
窗
數
個
，
專
供
展
覽
我
國
文
物
。
本
館
現
有
文
物
展
覽
箱

一
套
，
平
時
各
同
學
會
借
用
已
感
不
敷
，
是
以
無
法
勻
出
送
展
，
擬

請
儘
速
訂
製
一
套
寄
館
以
資
運
用
。

 
 

 
 

（二） 

請
參
閱
本
館
本
年
四
月
十
日
羅
︵
63
︶
字
第0303

號
函
。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副
本
：
外
交
部
、
駐
美
大
使
館
文
化
參
事
處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坡
特
崙
領
事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肆
年
壹
月
拾
陸
日 

文　

號
：
坡
崙
︵
64
︶
字
第142

號

主　

旨
：
請
惠
寄
文
物
箱
乙
套
備
用
。

說　

明
： 

本
館
復
館
以
始
，
文
化
活
動
頻
繁
，
亟
需
提
供
文
物
箱
，
以
便
廣
為
運

用
。

領
事   

王
肇
元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3
0
0
0
2
0
3
9
2

，
教
育
部
檔
案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4
0
0
0
0
2
9
1
8

，
教
育
部
檔
案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2
-4

9

，
史
博
館
檔
案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2
-5

4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駐
亞
特
蘭
達
總
領
事
館 

 
 

副
本
：
外
交
部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肆
年
壹
月
卅
壹
日

文　

號
：
台
︵
64
︶
文
第2732

號

主　

旨
： 

關
於
製
作
文
物
箱
改
進
及
建
議
各
點
已
錄
轉
承
辦
單
位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參
考
，
至
新
文
化
箱
之
製
作
已
奉
行
政
院
核
示
暫
停
辦
理
，
僅
作
汰

舊
換
新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覆
本
年
一
月
十
七
日
亞
蘭
︵
64
︶
字
第
三
二
號
函
副
本
。

　

 
 

　

二
、 

檢
附
本
部
六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台
︵
63
︶
文
字
第
一
七
九
六
八

號
函
副
本
乙
份
，
請
參
考
。

部
長    

蔣
彥
士

 
 

 
 

　

2.  

各
校
︵
指
美
國
各
大
學
有
我
留
學
生
者
︶
每
年
大
多
均
有
國
際

學
生
節
、
中
國
日
、
中
國
之
夜
等
類
活
動
，
每
年
僅
能
提
供
同

一
套
文
物
箱
展
出
未
免
落
於
舊
套
，
每
年
應
設
計
一
套
新
的
展

覽
內
容
，
及
堅
實
品
質
之
文
物
，
以
表
示
國
內
經
建
等
進
步
實

況
，
使
外
籍
人
士
一
目
瞭
然
為
原
則
。

部
長   

蔣
彥
士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副
本
：
外
交
部
、
駐
芝
加
哥
總
領
事
館
、
駐

美
文
參
處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肆
年
陸
月
陸
日

文　

號
：
台
︵
64
︶
文
第14008

號

主　

旨
：
為
中
華
文
物
箱
汰
舊
換
新
請
加
速
辦
理
，
以
應
海
外
需
用
。

說　

明
：
一
、 

本
案
前
奉
行
政
院
核
定
專
款
新
台
幣
叁
百
萬
元
，
並
已
專
函
請
按

國
外
使
用
單
位
反
映
改
進
意
見
予
以
訂
製
更
新
在
案
，
此
項
工
作

究
已
進
行
至
何
階
段
，
現
會
計
年
度
行
將
結
束
，
而
國
外
又
復
需

用
，
請
即
訂
定
進
度
，
依
限
完
成
。

 
 

 
 

二
、 

茲
再
錄
轉
駐
芝
加
哥
總
領
事
館
本
年
五
月
十
九
日
芝
︵
64
︶
字
第

二
一
九
號
函
附
紀
錄
中
有
關
建
議
兩
項
如
下
，
請
參
考
：

 
 

 
 

　

1.  

文
物
箱
內
容
應
不
斷
補
充
更
新
。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文　

別
：
︵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肆
年
陸
月
拾
叁
日

文　

號
：
︵
64
︶
台
博
研
字
第0595

號

主　

旨
： 

本
館
籌
製
中
華
文
物
箱
，
近
期
即
又
加
速
完
成
全
部
展
品
，
敬
請
鑒

核
。

說　

明
：
一
、 

本
館
前
奉
指
示
辦
理
中
華
文
物
箱
歷
史
文
物
暨
美
術
品
汰
舊
換
新

工
作
，
本
精
益
求
精
原
則
，
由
本
館
成
立
專
案
小
組
，
依
據
核
定

計
劃
慎
重
行
事
，
無
論
選
件
、
比
價
、
製
作
、
裝
潢
、
說
明
無
不

考
量
再
三
，
務
期
達
到
盡
善
盡
美
境
地
。

　
　
　
　

二
、 

現
每
一
組
中
華
文
物
箱
內
部
展
品
近
百
件
均
已
換
新
，
徵
選
蒐
集

至
非
易
事
，
近
正
完
成
徵
集
名
人
國
畫
原
作
暨
就
展
品
設
計
裝
箱

之
未
了
事
務
中
。

　
　
　
　

三
、 

一
俟
全
部
展
品
完
備
，
近
期
當
將
訂
製
更
新
之
全
部
展
品
陳
列
，

邀
請
鈞
部
暨
有
關
機
構
派
員
作
最
後
之
審
定
。

館
長   

何
Ｏ
Ｏ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2
-5

3

，
史
博
館
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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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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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2
-4

4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1. 

教
育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
2. 

僑
務
委
員
會
、
3.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4. 

外
交
部
、
5. 

中
央
文
工
會

文　

別
：
︵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肆
年
拾
月
陸
日

文　

號
：
︵
64
︶
台
博
研
字
第1025

號

主　

旨
： 

奉
教
育
部
指
定
本
館
籌
製
中
華
文
物
箱
，
展
品
內
容
汰
舊
換
新
工
作
，

經
多
日
籌
辦
所
有
歷
史
文
物
美
術
品
類
及
一
般
展
品
類
之
樣
本
均
經
精

製
精
選
完
成
。
謹
訂
於
本
︵
十
︶
月
十
四
日
︵
星
期
二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在
本
館
陳
列
評
鑑
，
屆
時
敬
請
派
員
蒞
臨
指
導
，
以
便
遵
循
，

用
資
定
案
辦
理
。

說　

明
： 

依
據
教
育
部
63
、
7
、
6
台
︵
63
︶
文
一
七
五
四
九
號
暨
64
、
6
、
6

台
︵
64
︶
文
一
四
Ｏ
Ｏ
八
號
兩
函
辦
理
。

館
長   

何
Ｏ
Ｏ

檔
案
說
明

一
、 

本
批
彙
整
的
七
件
檔
案
，
主
要
為
駐
美
單
位
︵
芝
加
哥
、
洛
杉
磯
、
亞
特
蘭

大
︶
及
留
學
生
於
一
九
七
五
年
間
向
教
育
部
提
出
對
於
文
物
箱
的
需
求
及
建

議
。

二
、 

一
九
七
四
年
二
月
，
本
館
完
成
第
三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預
算
核
定
，
並
確
定

辦
理
原
則
函
知
有
關
單
位
，
其
間
各
外
館
均
來
函
提
供
改
進
意
見
與
表
達
需

求
，
其
中
對
第
一
、
二
批
文
物
箱
的
建
議
綜
整
如
下
：
︵
一
︶
前
幾
批
文
物

箱
展
品
已
有
多
種
破
損
，
不
堪
使
用
，
請
更
換
新
品
以
利
後
續
運
用
；
︵
二
︶

現
有
箱
子
體
積
過
大
，
搬
運
困
難
易
發
生
碰
撞
，
請
更
換
為
小
箱
分
裝
；

︵
三
︶
箱
內
文
物
應
有
適
度
保
護
與
防
潮
措
施
，
並
希
望
分
類
能
多
樣
化
，

且
有
新
的
展
覽
內
容
；
︵
四
︶
箱
數
可
大
量
製
作
，
以
利
責
任
區
域
較
大
的

外
館
分
區
運
用
；
︵
五
︶
請
增
加
當
代
名
家
作
品
；
︵
六
︶
每
箱
依
照
成
本

定
價
，
供
駐
外
各
機
構
價
購
，
可
隨
時
單
獨
購
買
任
何
一
類
，
如
是
駐
外
機

構
可
依
事
實
需
要
，
隨
時
添
購
，
無
中
斷
之
虞
；
︵
七
︶
留
學
生
團
體
需
用

文
物
箱
時
，
外
館
即
可
視
個
別
情
形
將
文
物
箱
轉
售
、
贈
與
或
出
借
；
喜
好

中
華
文
物
者
之
外
國
人
士
日
眾
，
估
計
有
意
願
價
購
者
必
不
在
少
數
，
建
議

大
量
製
造
以
降
低
成
本
。

三
、 

或
因
外
交
任
務
需
要
，
駐
外
館
所
紛
紛
來
函
提
出
對
文
物
箱
的
需
求
，
故
教

育
部
於
一
九
七
五
年
六
月
六
日
函
問
本
館
辦
理
進
度
，
本
館
於
同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函
復
教
育
部
表
示
：
︵
一
︶
本
館
已
成
立
專
案
小
組
，
以
辦
理
文
物

箱
內
部
展
品
汰
舊
換
新
工
作
；
︵
二
︶
每
組
文
物
箱
內
部
近
百
件
展
品
均
已

換
新
，
惟
徵
選
蒐
集
至
非
易
事
，
近
日
將
完
成
當
代
名
人
書
畫
原
作
徵
集
，

及
辦
理
展
品
設
計
裝
箱
事
務
。

四
、 

全
部
展
品
更
新
完
成
後
，
將
函
請
教
育
部
暨
相
關
機
關
派
員
進
行
最
後
審

定
。
同
年
十
月
六
日
，
本
館
邀
請
教
育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
僑
委
會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外
交
部
、
中
央
文
工
會
等
單
位
到
館
進
行
評
鑑
，
以
利
後
續
改
進

配
送
。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300013121，教育部檔案（1974.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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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物箱》，檔號 06400002918，教育部檔案（1975.01.16）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300020392，教育部檔案（1974.05.17）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2-54，史博館檔案（1975.06.06）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2-49，史博館檔案（1975.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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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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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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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2-44，史博館檔案（1975.10.06）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2-53，史博館檔案（1975.06.13）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2
0
0
0
1
3
5
4
3

，
教
育
部
檔
案

︽
訂
製
中
華
文
物
箱
撥
款
案
︾ 

檔
號0

0
6
2
/2

-2
-3

-2
/3

9

，
行
政
院
檔
案

 

檔
號0

2
0
-0

9
0
5
0
2
-0

0
1
9
-0

0
0
7

，
國
史
館
藏
外
交
部
檔
案

受
文
者
：
外
交
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叁
年
叁
月
拾
伍
日 

文　

號
：
台
︵
63
︶
文
第6439

號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副
本
：
本
院
秘
書
處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行
政
院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貳
年
拾
月
拾
壹
日

文　

號
：
台
︵
六
二
︶
忠
授
一
字
第6742

號

主　

旨
： 

關
於
請
核
撥
訂
製
﹁
中
華
文
物
箱
﹂
一
百
套
所
需
經
費
乙
案
，
希
依
照

說
明
二
切
實
檢
討
後
再
行
報
院
核
辦
。

說　

明
：

 

一
、 

復
貴
部
六
十
二
年
九
月
十
三
日
台
︵
62
︶
文
二
三
五
四
二
號
函
。

 

二
、 

本
案
據
說
明
係
根
據
貴
部
﹁
商
討
中
華
文
物
箱
製
作
事
宜
會
議
紀
錄
﹂
辦

理
，
惟
查
所
附
會
議
紀
錄
研
討
決
定
事
項
三
點
，
對
需
要
訂
製
第
三
批
文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文　

別
：
呈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貳
年
肆
月
拾
貳
日 

文　

號
：
︵
62
︶
台
博
研
字
第0322

號

事　

由
：
為
檢
附
中
華
文
物
箱
第
三
批
籌
製
計
劃
綱
要
一
種
，
敬
請
詧
核
。

 

一
、 

主
旨
：
謹
檢
附
中
華
文
物
箱
第
三
批
籌
製
計
劃
綱
要
一
種
二
十
份
，
敬
請

詧
核
。

 

二
、 

說
明
：
遵
奉
六
二
、
二
、
十
四
台
︵
62
︶
文
字
第
三
九
九
一
號
會
議
紀
錄

通
知
單
辦
理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館
長   

王
宇
清   

病
假

展
覽
組
主
任   

何
浩
天   

代
行

︽
中
華
文
物
箱
︾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副
本
：
本
院
秘
書
處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行
政
院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叁
年
貳
月
拾
玖
日 

文　

號
：
台
︵
六
三
︶
忠
授
一
字
第0987

號

主　

旨
： 

所
請
撥
款
訂
製
中
華
文
物
箱
九
十
套
一
節
，
應
就
六
十
四
年
度
增
列
之

叁
佰
萬
元
統
籌
充
實
原
有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品
內
容
，
供
作
海
外
巡
迴
展

出
之
用
。
本
案
所
請
動
支
六
十
三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第
二
預
備
金

一
節
應
予
緩
議
。
請
查
照
。

說　

明
：
復
貴
部
六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日
台
︵
63
︶
文
Ｏ
九
七
三
號
函
。

院
長   

蔣
經
國

︽
訂
製
中
華
文
物
箱
撥
款
案
︾ 

檔
號0

0
6
3
/7

-8
-1

-1
0
/4

，
行
政
院
檔
案

四
．
文
物
箱
的
政
策
指
導
、
內
容
與
經
費
案
︵
教
育
部
：
一
九
七
三
年
四
月
至
一
九
七
四
年
七
月
︶

物
箱
之
單
位
，
及
所
需
數
量
暨
使
用
計
畫
等
是
否
均
已
照
辦
又
各
單
位
意

見
之
彙
集
亦
無
具
體
結
論
，
至
所
附
計
畫
綱
要
，
亦
未
依
照
會
議
研
討
決

定
重
加
審
酌
辦
理
，
希
再
切
實
檢
討
，
研
訂
具
體
計
畫
說
明
，
並
依
照
中

央
政
府
各
機
關
預
算
執
行
辦
法
第
十
五
條
之
規
定
，
檢
具
申
請
動
支
第
二

預
備
金
數
額
表
及
各
項
費
用
明
細
表
，
再
行
報
院
核
辦
。

院
長   

蔣
經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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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2
-5

1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叁
年
柒
月
陸
日

文　

號
：
台
︵
63
︶
文
第17549

號

主　

旨
： 

關
於
原
製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品
內
容
汰
舊
換
新
准
照
所
擬
預
算
表
辦
理
，

惟
製
作
時
須
注
意
畫
框
、
陶
器
等
包
裝
，
務
求
牢
固
。
所
需
經
費
新
台

幣
叁
佰
萬
元
，
一
次
撥
發
希
具
據
來
部
洽
領
，
再
行
檢
據
核
銷
。

說　

明
：
一
、
覆
本
年
六
月
七
日
︵
63
︶
台
博
研
字
第
Ｏ
五
三
九
號
函
。

　
　
　
　

二
、 

茲
再
檢
附
駐
芝
加
哥
總
領
事
館
等
八
單
位
來
函
影
本
各
乙
份
計
八

件
幷
請
參
考
。

部
長   

蔣
彥
士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文　

別
：
︵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參
年
柒
月
拾
柒
日

文　

號
：
︵
63
︶
台
博
總
字
第0722

號

主　

旨
： 

為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品
製
作
經
費
新
台
幣
叁
佰
萬
元
正
，
檢
奉
本
館
國
博

收
字
第
二
六
一
號
收
據
一
帋
，
敬
請
鑒
核
賜
撥
。

說　

明
： 

依
據
鈞
部
六
十
三
年
七
月
六
日
台
︵
63
︶
文
字
第
一
七
五
四
九
號
函
辦

理
。

︵
全
銜
︶
館
長   

何
Ｏ
Ｏ

檔
案
說
明

一
、 

第
一
、
二
批
文
物
箱
於
一
九
七
〇
年
及
一
九
七
二
年
陸
續
送
至
海
外
各
地
展

覽
後
，
教
育
部
於
一
九
七
三
年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召
開
文
物
箱
檢
討
會
議
︵
僑

委
會
檔
案
，
檔
號I000633367

︶
，
邀
請
曾
參
與
籌
製
作
業
之
各
單
位
參
加
，

會
議
結
論
重
點
為
：
︵
一
︶
使
用
單
位
對
文
物
箱
運
用
反
應
尚
稱
良
好
，
有

繼
續
製
作
的
必
要
；
︵
二
︶
第
一
、
二
批
文
物
箱
內
容
尚
須
進
一
步
改
進
，

另
需
要
製
作
﹁
專
題
文
物
箱
﹂
，
以
專
門
介
紹
我
國
文
化
藝
術
之
沿
革
演
變

等
，
並
要
求
本
館
於
兩
個
月
內
完
成
計
畫
擬
定
與
經
費
概
算
陳
報
教
育
部

後
，
再
邀
有
關
單
位
會
商
決
定
。

二
、 

一
九
七
三
年
四
月
十
二
日
，
本
館
上
陳
教
育
部
﹁
中
華
文
物
箱
第
三
批
籌
製

計
畫
綱
要
﹂
，
該
部
於
同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召
開
﹁
商
討
中
華
文
物
箱
製
作

事
宜
會
議
﹂
︵
僑
委
會
檔
案
，
檔
號I000633367

︶
，
相
關
重
點
如
下
：

︵
一
︶
比
照
第
一
、
二
批
文
物
箱
製
作
程
序
製
作
，
並
舉
行
樣
品
預
展
，
邀

請
各
機
關
提
供
意
見
；
︵
二
︶
精
選
增
加
代
表
性
的
歷
代
服
裝
及
與
美
術
主

題
有
關
的
影
片
，
展
品
中
較
易
損
壞
者
，
請
編
列
預
算
製
作
備
品
；
︵
三
︶

請
各
單
位
檢
討
運
用
第
一
、
二
批
文
物
箱
的
績
效
︵
如
使
用
地
區
、
次
數
、

參
觀
人
數
、
展
出
影
響
與
效
果
等
︶
，
請
需
要
訂
製
第
三
批
文
物
箱
的
單
位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3
-0

4
1
7
-6

-1
-0

2

，
史
博
館
檔
案

主　

旨
： 

關
於
訂
製
第
三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乙
案
經
報
奉
行
政
院
核
定
：
應
就

六
十
四
年
度
增
列
之
叁
佰
萬
元
統
籌
充
實
原
有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品
內

容
，
供
作
海
外
巡
迴
展
出
之
用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
據
行
政
院
本
年
二
月
十
九
日
台
︵
六
三
︶
忠
授
一
字
第
Ｏ

九
八
七
號
函
辦
理
。

　
　
　
　

二
、 

本
案
本
部
原
報
行
政
院
請
動
支
六
十
三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第

二
預
備
金
，
經
核
示
應
予
緩
議
。

辦　

法
： 

請
即
轉
知
貴
屬
駐
外
單
位
就
前
分
配
之
第
一
、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中
如

有
損
壞
不
堪
使
用
或
已
失
時
效
之
展
品
需
汰
舊
更
新
者
，
詳
列
名
稱
規

格
表
，
彙
送
本
部
以
便
統
籌
辦
理
，
並
請
限
於
四
月
十
日
前
復
告
本

部
。

部
長   

蔣
彥
士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200013543，教育部檔案（1973.04.12）

敘
明
數
量
與
使
用
計
畫
，
併
同
前
述
運
用
績
效
，
彙
整
後
送
教
育
部
以
利
向

行
政
院
請
撥
專
款
。

三
、 

教
育
部
彙
整
相
關
資
料
後
即
陳
報
行
政
院
，
擬
製
作
第
三
批
文
物
箱
共
一
百

套
︵
一
套
三
箱
，
總
計
三
百
箱
︶
；
一
九
七
三
年
十
月
十
一
日
行
政
院
回
復
，

請
教
育
部
再
依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會
議
紀
錄
及
綱
要
計
畫
內
容
，
切
實
檢
討
後

再
予
以
陳
報
。

四
、 

一
九
七
三
年
十
一
月
九
日
，
教
育
部
再
次
召
開
協
調
會
議
，
將
文
物
箱
的
海

外
需
求
總
數
減
少
為
九
十
套
︵
一
套
三
箱
，
共
計
二
七
〇
箱
︶
，
其
中
一
般

展
品
費
為
每
箱
新
臺
幣
四
萬
二
千
元
，
歷
史
文
物
展
品
費
為
每
箱
新
臺
幣

四
萬
零
七
百
元
，
美
術
展
品
費
為
每
箱
新
臺
幣
六
萬
五
千
元
︵
編
按
：
依
據

一
九
七
三
年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教
育
部
召
開
之
文
物
箱
檢
討
會
議
，
新
增
製
作
﹁
專
題

文
物
箱
﹂
等
決
議
，
均
含
展
品
費
、
製
箱
費
、
裝
潢
費
、
水
上
運
輸
費
及
印
製
說
明

費
︶
。
一
九
七
四
年
一
月
十
日
，
教
育
部
函
送
行
政
院
相
關
計
畫
說
明
，
並

申
請
動
支
第
二
預
備
金
，
另
加
上
為
汰
換
補
充
第
一
、
二
批
文
物
箱
內
之
破

損
展
品
，
故
於
一
九
七
五
年
度
預
算
中
編
列
每
箱
補
充
展
品
費
為
新
臺
幣
五

萬
元
，
全
案
總
計
新
臺
幣
五
百
五
十
萬
元
。

五
、 

一
九
七
四
年
二
月
十
九
日
，
行
政
院
函
復
教
育
部
撥
款
訂
製
九
十
箱
文
物
箱

部
分
，
應
由
一
九
七
五
年
度
增
列
之
新
臺
幣
三
百
萬
元
，
以
統
籌
充
實
原
有

文
物
箱
內
容
，
而
原
擬
動
支
一
九
七
四
年
度
第
二
預
備
金
部
分
則
緩
議
︵
編

按
：
當
年
之
會
計
年
度
為
每
年
七
月
開
始
至
隔
年
六
月
底
止
，
故
一
九
七
五
年
度
預

算
，
可
於
當
年
七
月
一
日
之
後
動
支
︶
。

六
、 

同
︵
一
九
七
四
︶
年
三
月
十
五
日
，
教
育
部
函
請
外
交
部
轉
知
駐
外
單
位
，

針
對
第
一
、
二
批
文
物
箱
中
損
壞
不
堪
需
汰
舊
換
新
或
已
失
去
時
效
的
展

品
，
請
於
四
月
十
日
前
列
表
告
知
，
外
交
部
則
於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電
報
知
會

各
外
館
遵
辦
；
七
月
六
日
，
教
育
部
函
知
本
館
關
於
新
臺
幣
三
百
萬
元
經
費

已
奉
行
政
院
核
准
，
本
館
於
七
月
十
七
日
去
函
教
育
部
領
取
並
檢
據
核
銷
，

各
單
位
亦
陸
續
提
出
需
求
。
至
此
，
第
三
批
文
物
箱
的
指
導
政
策
、
內
容
與

經
費
終
於
底
定
，
本
館
始
得
以
正
式
展
開
籌
製
作
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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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中華文物箱》，檔號 020-090502-0019-0007，國史館藏外交
部檔案（1974.03.15）（國史館提供）

《訂製中華文物箱撥款案》，檔號 0062/2-2-3-2/39，行政院檔案（1973.10.11）

《訂製中華文物箱撥款案》，檔號 0063/7-8-1-10/4，行政
院主計處檔案（1974.02.19）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3-0417-6-1-02，史博館檔案（1974.07.17）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2-51，史博館檔案（1974.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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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受
文
者
： 

歐
豪
年
、
高
逸
鴻
、
陳
子
和
、
陳
丹
誠
、
胡
克
敏
、
傅
狷
夫
、
邵
幼
軒 

副
本
：
姚
夢
谷
先
生
、
王
旌
德
、
孟
奔
先
生
、
秦
景
卿

文　

別
：
︵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64
年
5
月
7
日

文　

號
：
研
字
第448

號

主　

旨
：

 
 

Ｏ
Ｏ
先
生
道
席
：
敬
啟
者
：
茲
以
本
館
為
宏
揚
我
國
歷
史
文
化
籌
製
中
華
文
物

箱
一
種
，
內
以
歷
史
文
物
與
美
術
品
作
為
展
品
，
供
應
國
際
間
二
十
個
國
家
場

地□
□
□

展
覽
之
用
。
特
擬
邀
約
國
畫
名
家
，
惠
以
近
作
，
一
併
隨
同
中
華
文

物
箱
內
展
品
分
在
世
界
各
地
付
展
，
此
項
構
想
亟
待
研
商
確
定
，
謹
訂
於
本

︵
五
︶
月
十
日
︵
星
期
六
︶
下
午
六
時
，
在
永
和
鎮
竹
林
路
七
十
號
中
信
公
司

︵
註
︶

六
樓
雲
霄
餐
廳
面
商
，
藉
聆
大
教
，
屆
時
務
懇
撥
冗
光
臨
，
無
任
感
幸
。

肅
此
奉
邀
，
敬
頌

 

道
安

何
Ｏ
Ｏ    

姚
夢
谷   

敬
啟

六
十
四
年
五
月
七
日

受
文
者
： 

黃
君
璧
、
劉
延
濤
、
馬
壽
華
、
梁
又
銘
、
梁
中
銘
、
林
玉
山
、
李
奇
茂
、

孫
雲
生
、
曾
其
、
陳
雋
甫
、
余
偉
、
林
賢
靜
、
趙
松
泉
、
陳
定
山
、
呂

佛
庭
、
金
勤
伯
、
喻
仲
林
、
胡
念
袓
、
范
伯
洪

文　

別
：
箋
函
︵
稿
︶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
本
館
承
辦
﹁
中
華
文
物
箱
﹂
︾ 

檔
號0

6
4
-0

10
8
-1-1-0

5

，
史
博
館
檔
案

︽
本
館
承
辦
﹁
中
華
文
物
箱
﹂
︾ 

檔
號0

6
4
-0

1
0
8
-1

-1
-0

6

，
史
博
館
檔
案

五
．
文
物
箱
展
品
徵
集
案
︵
當
代
書
畫
名
家
：
一
九
七
五
年
五
月
至
七
月
︶日　

期
：
64
年
6
月
10
日

文　

號
：
研
字
第568

號

主　

旨
：

 
 

Ｏ
Ｏ
先
生
道
席
：
敬
啟
者
：
本
館
為
宏
揚
我
國
歷
史
文
化
，
刻
正
籌
製
中
華
文

物
箱
廿
組
，
以
歷
史
文
物
與
美
術
品
為
主
要
展
品
，
供
應
世
界
各
國
長
期
展
覽

之
用
，
其
中
國
畫
一
項
，
希
望
能
獲
先
生
法
繪
Ｏ
幅
，
以
資
生
色
。
擬
以
六
尺

宣
紙
四
開
直
式
大
小
，
每
幅
謹
致
工
料
費
新
台
幣
壹
仟
元
，
雖
紙
張
由
館
供

應
，
薄
酬
實
不
足
以
潤
筆
，
幸
得
先
生
素
以
發
揚
國
家
文
化
為
重
。
用
特
肅
箋

徵
詢
，
可
否
之
處
？
至
祈
裁
復
︵
檢
附
回
示
明
信
片
一
張
，
請
週
內
即
賜
填
擲

下
︶
為
感
為
禱
！
專
肅
，
敬
頌

 

道
安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敬
啟

六
十
四
年
六
月　

日

受
文
者
： 

邵
幼
軒
女
士
、
胡
克
敏
先
生
、
高
逸
鴻
先
生
、
陳
丹
誠
先
生
、
姚
夢
谷

先
生
、
陳
子
和
先
生
、
季
康
先
生
、
傅
狷
夫
先
生
、
歐
豪
年
先
生
、
吳

平
先
生

文　

別
：
︵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肆
年
陸
月
拾
陸
日

文　

號
：
︵
64
︶
台
博
研
字
第0596

號

主　

旨
：

 
 

Ｏ
Ｏ
先
生
道
席
：
敬
啟
者
：
本
館
為
宏
揚
我
國
歷
史
文
化
，
刻
正
籌
製
中
華
文

物
箱
一
種
，
以
歷
史
文
物
與
美
術
品
為
主
要
展
品
，
供
應
世
界
各
國
長
期
展
覽

之
用
，
素
讅
先
生
藝
術
造
詣
超
群
，
名
重
國
際
畫
壇
，
謹
特
肅
函
奉
邀
，
敬
請

︽
本
館
承
辦
﹁
中
華
文
物
箱
﹂
︾ 

檔
號0

6
4
-0

1
0
8
-1

-1
-0

7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劉
延
濤
先
生
等
︵
各
附
帋
︶

文　

別
：
︵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肆
年
柒
月
肆
日

文　

號
：
︵
64
︶
台
博
研
字
第0687

號

主　

旨
： 

 
 

Ｏ
Ｏ
先
生
道
席
：
敬
啟
者
：
本
館
六
月
六
日
曾
以
︵
64
︶
台
博
研
字
第
五
九
六

號
箋
函
，
懇
賜
法
繪
，
列
入
中
華
文
物
箱
，
專
供
世
界
各
國
長
期
展
覽
之
用
。

諒
已
邀
覽
。
惟
迄
未
奉
復
，
至
深
系
念
，
茲
以
名
家
繪
畫
亟
待
精
裱
裝
箱
，
務

懇
為
中
華
惠
允
，
無
任
企
感
并
在
七
月
十
日
前
佇
候
佳
音
，
當
即
隨
奉
紙
張
，

肅
此
奉
懇
，
恭
頌

 

道
安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敬
啟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2
-4

6

，
史
博
館
檔
案

賜
繪
一
Ｏ
幅
，
概
以
直
式
近
作
為
準
，
所
需
紙
張
由
本
館
隨
函
附
奉
，
尚
希
詧

收
備
用
。
茲
以
中
華
文
物
箱
其
他
展
品
，
均
已
備
齊
，
名
家
繪
畫
亟
待
精
裱
裝

箱
待
運
，
務
懇
於
六
月
卅
日
以
前
連
同
畫
題
一
併
擲
交
本
館
研
究
組
彙
收
，
無

任
感
幸
。
每
幅
各
致
工
料
費
新
台
幣
壹
仟
元
整
，
聊
備
材
料
之
需
，
隨
附
空
白

收
據
一
紙
，
仍
煩
填
寫
蓋
章
擲
下
，
俾
便
辧
理
奉
款
手
續
。
專
此
奉
懇
，
敬
頌

 

道
安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敬
啟

民
國
六
十
四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檔
案
說
明

一
、 

本
案
彙
整
的
四
件
檔
案
，
乃
一
九
七
五
年
間
本
館
為
提
升
第
三
批
文
物
箱
內

容
的
品
質
，
及
表
彰
臺
灣
在
地
藝
術
家
創
作
的
現
代
性
，
故
特
別
增
列
水
墨

書
畫
真
跡
作
為
展
品
，
特
別
向
時
下
國
內
著
名
之
老
中
青
三
代
畫
家
徵
件
。

二
、 

依
據
第
一
、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使
用
單
位
的
意
見
中
，
建
議
文
物
內
容
可
以

增
加
名
家
畫
作
，
因
此
，
本
館
於
一
九
七
五
年
五
月
七
日
邀
請
著
名
書
畫
家

歐
豪
年
、
高
逸
鴻
、
陳
子
和
、
陳
丹
誠
、
胡
克
敏
、
傅
狷
夫
、
邵
幼
軒
等
人
，

於
永
和
鎮
︵
今
新
北
市
永
和
區
︶
中
信
公
司
六
樓
雲
霄
餐
廳
晚
宴
，
並
討
論

執
行
方
式
。

三
、 

本
館
分
別
於
六
月
十
日
及
六
月
十
六
日
函
請
黃
君
璧
、
劉
延
濤
、
馬
壽
華
、

梁
又
銘
、
梁
中
銘
、
林
玉
山
、
李
奇
茂
、
孫
雲
生
、
曾
其
、
陳
雋
甫
、
陳

丹
誠
、
余
偉
、
林
賢
靜
、
趙
松
泉
、
陳
定
山
、
呂
佛
庭
、
金
勤
伯
、
喻
仲
林
、

胡
念
袓
、
范
伯
洪
、
邵
幼
軒
、
胡
克
敏
、
高
逸
鴻
、
陳
丹
誠
、
姚
夢
谷
、

陳
子
和
、
季
康
、
傅
狷
夫
、
歐
豪
年
、
吳
平
、
王
農
、
錢
壽
仁
等
三
十
餘

位
當
代
書
畫
名
家
，
每
人
提
供
畫
作
五
至
十
幅
不
等
，
規
格
約
為
六
尺
宣

紙
四
開
直
式
大
小
，
每
幅
支
付
工
料
費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
紙
張
則
由
本
館

供
應
。
交
件
時
間
原
為
六
月
三
十
日
，
後
延
至
七
月
十
日
完
成
，
實
收
畫

作
二
〇
一
件
。
其
作
品
亦
成
為
文
物
箱
在
海
外
展
出
的
最
大
亮
點
，
迄
今

已
有
高
度
的
藝
術
價
值
，
極
具
劃
時
代
的
意
義
。

註
： 

中
信
公
司
於
一
九
七
四
年
九
月
十
五
日
在
永
和
地
區
開
幕
，
號
稱
﹁
全
國
最
大
商
業

育
樂
中
心
﹂
，
亦
為
當
地
的
第
一
家
大
型
百
貨
公
司
，
現
址
已
改
建
住
宅
大
樓
。
︵
資

料
來
源
：
聯
合
報
新
聞
報
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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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承辦「中華文物箱」》，檔號 064-0108-1-1-06，史博館檔案（1975.06.10）

《本館承辦「中華文物箱」》，檔號 064-0108-1-1-05，史博館檔案（1975.05.07）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2-46，史博館檔案（1975.07.04）

《本館承辦「中華文物箱」》，檔號 064-0108-1-1-07，史博館檔案（1975.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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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2-46，史博館檔案（1975.07.04）
附件：中華文物箱徵求名家國畫情形登記表 -2（1975.06.23）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5
-0

4
1
7
-1

-1
-0

1

，
史
博
館
檔
案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5
-0

4
1
7
-6

-1
-0

1

，
史
博
館
檔
案

　
　

謹
呈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宏
昌
土
木
包
工
業   

蔡
坑   

謹
啟

檔
案
說
明

一
、 

本
案
為
第
三
批
文
物
箱
︵
箱
子
本
體
︶
製
作
比
價
過
程
，
本
館
於
一
九
七
四

年
三
月
三
日
辦
理
文
物
箱
工
程
比
價
會
議
，
計
有
瑞
成
裝
潢
有
限
公
司
、
萬

隆
建
築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
宏
昌
土
木
包
工
業
等
三
家
進
行
比
價
。

二
、 

本
館
所
訂
底
價
每
組
︵
四
箱
︶
底
價
為
新
臺
幣
一
萬
六
千
五
百
元
，
二
十
組

總
價
新
臺
幣
三
十
三
萬
元
整
；
三
家
比
價
中
以
宏
昌
土
木
包
工
業
報
價
新
臺

幣
三
十
七
萬
元
最
低
，
經
議
價
結
果
同
意
以
底
價
承
做
，
並
於
一
九
七
四
年

三
月
十
日
簽
約
製
作
，
由
聶
光
炎
︵
註
︶

設
計
，
約
定
六
十
天
完
成
；
該
公

司
於
同
年
五
月
五
日
完
工
，
六
月
八
日
完
成
驗
收
，
加
上
另
外
製
作
之
文
物

箱
樣
品
造
價
新
臺
幣
一
萬
五
千
元
，
總
額
為
新
臺
幣
三
十
四
萬
零
五
百
元
。

註
： 

本
批
文
物
箱
設
計
者
為
聶
氏
設
計
工
作
室
的
負
責
人
聶
光
炎
先
生
，
曾
受
聘
為
本
館

研
究
委
員
會
委
員
，
從
事
各
種
設
計
藝
術
工
作
，
曾
獲
得
第
三
屆
國
家
文
藝
獎
。
據

聶
先
生
憶
述
，
當
年
渠
負
責
本
館
三
、
四
樓
展
場
設
計
工
程
，
同
時
受
本
館
請
託
，

並
經
過
完
整
招
標
程
序
，
一
併
就
第
三
、
四
批
文
物
箱
及
箱
內
文
物
分
層
配
置
進
行

設
計
。
︵
資
料
來
源
：
史
博
館
檔
案
、
國
藝
會
網
站
及
聶
光
炎
口
述
︶

受  

文  

者
：
本
館
各
組
室
等
︵
如
名
單
︶ 

文　

 

別
：
開
會
通
知
單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伍
年
叁
月
壹
日

文　

 

號
：
︵
65
︶
台
博
總
字
第0249

號

開
會
事
由
：
中
華
文
物
箱
工
程
比
價
︵
六
五
年
三
月
三
日
上
午
十
一
時
︶

開
會
時
間
：
六
五
年
三
月
三
日
︵
星
期
三
︶
上
午
十
一
時
Ｏ
分

開
會
地
點
：
本
館
遵
彭
廳

主  

持  

人
：
館
長

聯  

絡  

人
︵
或
單
位
︶
：
總
務
組

電 
 

話
：
三
六
一
Ｏ
二
七
八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宏
昌
土
木
包
工
業

日　

期
：
65
年
6
月
23
日

收
文
字
號
：
︵
62
︶
台
博
字
第0540

號

主　

旨
：

　

一
、 

本
公
司
承
製
貴
館
文
物
箱
二
十
組
及
樣
品
箱
五
只
已
於
五
月
五
日
全
部
完

工
，
並
於
六
月
八
日
完
成
驗
收
手
續
。

　

二
、 

有
關
製
作
費
用
共
計
新
臺
幣
叁
拾
肆
萬
伍
仟
元
整
。
除
五
月
廿
一
日
已
支

領
新
臺
幣
貳
拾
陸
萬
肆
仟
元
整
，
現
尚
有
核
定
之
尾
款
新
臺
幣
捌
萬
壹
仟

元
整
︵
其
中
包
括
樣
品
箱
製
作
費
用
壹
萬
伍
仟
元
整
︶
敬
請

 
 

 

惠
予
賜
撥 

是
感
德
便

六
．
文
物
箱
招
標
案
︵
第
三
批
製
作
比
價
：
一
九
七
六
年
三
月
至
六
月
︶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2-46，史博館檔案（1975.07.04）
附件：中華文物箱徵求名家國畫情形登記表 -1（1975.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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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物箱》，檔號 065-0417-1-1-01，史博館檔案 
（1976.03.03） 附件：估價單（1976.03.03）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5-0417-1-1-01，史博館檔案  
（1976.06.23） 附件：宏昌土木包工業蔡坑來函（1976.06.23）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5-0417-6-1-01，史博館檔案（1976.03.01）
附件：國立歷史博物館中華文物箱製作工程比價紀錄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文　

別
：
︵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伍
年
叁
月
玖
日

文　

號
：
︵
65
︶
台
博
研
字
第0295

號

主　

旨
： 

奉
示
籌
製
中
華
文
物
箱
十
九
組
︵
每
組
四
箱
︶
，
展
品
均
已
汰
舊
換
新

完
成
，
敬
請
鈞
部
邀
請
有
關
單
位
舉
行
分
配
會
議
，
俾
便
代
為
交
付
海

運
國
外
機
構
。

說　

明
：
一
、 

文
物
箱
內
容
歷
史
文
物
美
術
品
暨
一
般
展
品
，
逾
一
Ｏ
Ｏ
件
，
均

已
分
裝
入
箱
，
有
待
議
定
分
配
啟
運
。

　
　
　
　

二
、
依
據
鈞
部
64
、
9
、
6
台
︵
64
︶
文
二
二
九
二
八
號
函
辦
理
。

館
長   

何
Ｏ
Ｏ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2
-3

5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文
教
處 

 
 

副
本
：
本
部
文
教
處
鮑
副
處
長
、
吉
升
堂
先
生

文　

 

　

別
：
開
會
通
知
單 

 
 

發
文
單
位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伍
年
叁
月
廿
陸
日

文　

 

　

號
：
台
︵
65
︶
文
第7354

號

開

會

事

由
：
為
商
討
分
配
﹁
中
華
文
物
箱
﹂
事
宜

開

會

時

間
：
65
年
3
月
31
日
︵
星
期
三
︶
上
午
9
時
30
分

開

會

地

點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會
議
室

主　

持　

人
：
李
處
長

連　

絡　

人
：
吉
升
堂

電　

 

　

話
：
三
二
一
九
Ｏ
四
六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5
3
1
0
0
1
9
1
9

，
教
育
部
檔
案

七
．
文
物
箱
海
外
分
配
案
︵
美
、
法
、
日
：
一
九
七
六
年
三
月
至
五
月
︶

受
文
者
：
駐
紐
約
總
領
事
館
等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伍
年
肆
月
廿
日

文　

號
：
台
︵
65
︶
文
第9463

號

主　

旨
： 

茲
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寄
送
﹁
中
華
文
物
箱
﹂
乙
組
︵
四
箱
︶
請
查
收

運
用
。

說　

明
：
一
、
因
經
費
所
限
未
能
大
量
訂
製
普
遍
供
應
，
請
為
妥
善
使
用
。

　
　
　
　

二
、
為
彌
補
計
請
下
列
各
單
位
能
相
互
支
援
使
用
：

　
　
　
　
　

1. 

駐
休
士
頓
總
領
事
館
請
與
駐
亞
特
蘭
達
總
領
事
館
合
用
。

　
　
　
　
　

2. 

駐
羅
安
琪
總
領
事
館
請
與
駐
加
利
西
哥
︵
註
1.
︶

總
領
事
館
合
用
。

　
　
　
　
　

3. 

駐
西
雅
圖
總
領
事
館
請
與
駐
坡
特
崙
領
事
館
合
用
。

　
　
　
　
　

4. 

駐
芝
加
哥
總
領
事
館
請
與
駐
堪
薩
斯
總
領
事
館
合
用
。

　
　
　
　
　

5.  

駐
波
士
頓
總
領
事
館
、
駐
芝
加
哥
總
領
事
館
及
駐
西
雅
圖
總
領

事
館
，
請
予
支
援
加
拿
大
東
西
兩
岸
。

　
　
　
　
　

6. 

澳
洲
墨
爾
鉢
遠
東
貿
易
公
司
請
支
援
紐
西
蘭
地
區
。

　
　
　
　

三
、 

駐
美
文
參
處
及
西
部
服
務
中
心
希
隨
時
支
援
有
關
單
位
，
趙
克
明

︵
註
2.
︶

先
生
請
支
援
比
利
時
中
山
文
化
中
心
。

副 

本
： 

抄
送
中
央
委
員
會
海
外
工
作
會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外
交
部
、
僑
務
委

員
會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部
長   

蔣
彥
士   

公
出

政
務
次
長   

朱
滙
森   

代
行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2
-4

3

，
史
博
館
檔
案

出
︵
列
︶
席
單
位
及
人
員
： 

外
交
部
、
僑
務
委
員
會
、
中
央
海
外
工
作
會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本
部
文
教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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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伍
年
肆
月
廿
貳
日 

文　

號
：
︵
65
︶
台
博
研
字
第0493

號

主　

旨
： 

敬
請
惠
示
有
關
貴
屬
部
份
運
寄
中
華
文
物
箱
分
配
使
用
單
位
詳
確
地
址

及
負
責
人
，
俾
使
辦
理
報
關
等
手
續
適
時
託
運
交
付
。

說　

明
： 

奉
教
育
部
六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台
︵
65
︶
文
九
四
六
三
號
函
逕
將
本
館

製
就
之
﹁
中
華
文
物
箱
﹂
分
別
寄
發
，
惟
分
配
使
用
單
位
之
地
址
欠
詳
，

謹
列
如
附
表
，
請
賜
查
明
見
示
，
以
憑
辦
理
。

館
長   

何
浩
天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副
本
：
外
交
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亞
東
關
係
協
會
︵
註
3.
︶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伍
年
肆
月
廿
肆
日

文　

號
：
亞
協
文
︵
65
︶
字
第663

號

主　

旨
： 

函
復
中
華
文
物
箱
分
配
使
用
單
位
本
協
會
東
京
辦
事
處
暨
大
阪
辦
事
處

之
詳
細
地
址
及
負
責
人
姓
名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館
本
年
四
月
廿
二
日
︵
65
︶
台
博
研
字
第
Ｏ
四
九
三
號
函
。

　
　
　
　

二
、
（1） 

亞
東
關
係
協
會
東
京
辦
事
處
地
址
：
日
本
東
京
都
港
區
東
麻
布

一
丁
目
八
番
地
平
和
堂
貿
易
本
社
。
負
責
人
：
馬
樹
禮
代
表
。

　
　
　
　
　
　

（2） 

亞
東
關
係
協
會
大
阪
辦
事
處
地
址
：
日
本
大
阪
市
西
區
江
戶
堀

上
通
二
丁
目
三
十
番
地
一
號
日
榮
ビ
ル
五
階
。
負
責
人
：
柯
振

華
處
長
。

理
事
長   

張
研
田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5
3
1
0
1
0
6
3
5

，
教
育
部
檔
案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6
-0

4
2
2
-1

6
-1

-0
8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書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伍
年
肆
月
卅
日

文　

號
： 

台
︵
65
︶
文
第10635

號

主　

旨
：
抄
送
本
部
分
配
﹁
中
華
文
物
箱
﹂
駐
外
單
位
地
址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覆
本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
65
︶
台
博
研
字
第
Ｏ
四
九
三
號
函
。

　
　
　
　

二
、
本
部
駐
外
單
位
地
址
如
下
：

　
　
　
　
　

1.  

法
國
趙
克
明
先
生 

 M
r. K

eh-M
ing C

H
A

O
 

B
. P. 16  

75622 Paris C
edex 13 

France

　
　
　
　
　

2.  

駐
美
文
參
處
： 

O
ffice of the C

ultural C
ounselor 

Em
bassy of the R

epublic of C
hina  

2000 “P” Street, N
. W

., Suite 200 

W
ashington, D

.C
. 20036 

U
.S.A

.

　
　
　
　
　

3.  

駐
美
文
參
處
西
部
服
務
中
心
： 

M
r. D

ing-Yih Liu 

R
oom

 310 

391 Sutter Street 

San Francisco, C
alifornia 94108 

U
.S.A

.

教
育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2
-3

3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中
華
航
空
公
司
總
公
司
︵
註
4.
︶

日　

期
：
民
國
六
十
五
年
五
月
三
日

文　

號
：
︵
65
︶
業
貨
發
字
第
貳
捌
捌
叁
號

主 

旨
： 

本
公
司
駐
泰
國
曼
谷
分
公
司
負
責
人
為
經
理
方
善
聞
︵D

istrict 

M
anager: Fong Shian-W

en

︶
其
通
訊
地
址
為Siam

 C
enter B

uilding, 965 

R
am

a 1 R
oad, B

angkok 5, Thailand

至
於
駐
泰
代
表
辦
事
處
及
收
件
人
，

請
向
外
交
部
查
詢
。

說　

明
：
覆
貴
館
65
、
4
、
22
︵
65
︶
台
博
研
字
第
Ｏ
四
九
三
號
函
。

總
經
理   

雷
炎
均

檔
案
說
明

一
、 

一
九
七
五
年
十
月
，
教
育
部
召
開
第
三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評
鑑
會
議
並
加
以
修

正
後
，
本
館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三
月
完
成
展
品
更
新
替
換
，
連
同
向
當
代
書
畫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副
本
：
教
育
部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伍
年
肆
月
卅
日

文　

號
：
外
︵
65
︶
情
一
第06735

號

主　

旨
： 

檢
附
收
受
﹁
中
華
文
物
箱
﹂
之
我
駐
外
單
位
名
稱
及
地
址
表
一
份
，
請

彙
辦
。

說　

明
：
復
貴
館
本
年
四
月
廿
二
日
︵
65
︶
台
博
研
字
第
Ｏ
四
九
三
號
函
。

部
長   

沈
昌
煥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2
-3

9

，
史
博
館
檔
案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2
-3

4

，
史
博
館
檔
案

名
家
徵
集
的
作
品
共
計
十
九
組
︵
每
組
四
箱
，
全
數
為
七
十
六
箱
︶
，
教
育

部
於
同
︵
一
九
七
六
︶
年
三
月
下
旬
邀
請
外
交
部
、
僑
委
會
、
中
央
海
外
工

作
會
之
國
民
黨
海
工
會
及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開
會
商
討
文
物
箱
分
配
事
宜
。

二
、 

因
第
三
批
文
物
箱
數
量
有
限
，
教
育
部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四
月
廿
日
函
知
駐
外

單
位
，
請
鄰
近
館
所
合
用
及
相
互
支
援
︵
史
博
館
檔
案
，
檔
號067-0108-

2-2-43

︶
。

三
、 

本
館
則
函
請
教
育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轉
知
駐
外
單
位
，
請
提
供
分
配
使
用
單
位

詳
確
地
址
及
負
責
人
，
以
利
辦
理
報
關
及
托
運
手
續
；
接
續
包
含
亞
東
關
係

協
會
︵
屬
於
外
交
體
系
︶
、
教
育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
屬
於
教
育
部
駐
外
體

系
︶
、
外
交
部
及
中
華
航
空
公
司
均
來
函
告
知
。

註
：

1.  

公
文
中
提
及
﹁
駐
加
利
西
哥
﹂
總
領
事
館
，
位
於
美
墨
邊
境
美
國
加
州
南
部
的
加
利
西

哥
市
︵C

alexico

︶
，
有
一
定
比
例
之
華
裔
居
住
。

2.  

文
參
處
︵
即
文
化
參
事
處
︶
為
教
育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駐
外
單
位
，
趙
克
明
先
生
則
為
國

際
文
教
處
駐
法
代
表
，
其
早
年
擔
任
我
國
駐
巴
黎U

N
E

SC
O

代
表
團
及
駐
比
利
時
大

使
館
工
作
，
我
國
與
比
利
時
斷
交
後
赴
法
擔
任
教
育
部
駐
法
文
化
參
事
，
一
九
九
四
年

擔
任
文
建
會
設
立
之
巴
黎
新
聞
文
化
中
心 

首
任
主
任
，
對
臺
法
文
化
交
流
貢
獻
卓
著
。

︵
資
料
來
源
：
文
化
部
網
站
︶

3.  

﹁
亞
東
關
係
協
會
﹂
為
一
九
七
二
年
我
國
與
日
本
斷
交
後
，
處
理
與
日
本
之
經
濟
、
貿

易
、
文
化
交
流
等
實
務
關
係
業
務
的
機
構
︵
內
政
部
登
記
之
人
民
團
體
︶
，
一
九
九
二

年
五
月
更
名
為
﹁
臺
北
駐
日
經
濟
文
化
代
表
處
﹂
。
亞
東
關
係
協
會
除
維
持
人
民
團
體

地
位
，
並
與
外
交
部
持
續
﹁
委
託
﹂
與
﹁
受
委
託
﹂
之
相
互
關
係
，
協
助
辦
理
日
本
相

關
事
務
，
二○

一
七
年
五
月
更
名
為
﹁
臺
灣
日
本
關
係
協
會
﹂
。
︵
資
料
來
源
：
臺
灣

日
本
關
係
協
會
網
站
︶

4.  

一
九
七
五
年
七
月
我
國
與
泰
國
斷
交
後
，
以
﹁
中
華
航
空
公
司
曼
谷
分
公
司
﹂
作
為
實

質
外
交
機
構
，
一
九
八○

年
二
月
易
名
為
﹁
駐
泰
國
遠
東
商
務
處
﹂
，
一
九
九
一
年
九

月
更
名
為
﹁
駐
泰
國
臺
北
經
濟
貿
易
中
心
﹂
，
一
九
九
二
年
五
月
易
名
為
﹁
駐
泰
國
臺

北
經
濟
貿
易
辦
事
處
﹂
，
一
九
九
九
年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最
後
易
名
為
﹁
駐
泰
國
臺
北
經

濟
文
化
辦
事
處
﹂
，
並
沿
用
至
今
。
︵
資
料
來
源
：
外
交
部
網
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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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6-0422-16-1-08，史博館檔案（1976.04.24）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531010635，教育部檔案（1976.04.22）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2-43，史博館檔案（1976.04.20）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531001919，教育部檔案
（1976.03.26）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2-35，史博館檔案（1976.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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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2-34，史博館檔案（1976.04.30）
附件：收受「中華文物箱」之我駐外單位名稱及地址表 -2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2-34，史博館檔案（1976.04.30）
附件：收受「中華文物箱」之我駐外單位名稱及地址表 -1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2-34，史博館檔案
（1976.04.30）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2-33，史博館檔案（1976.04.30）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2-39，史博館檔案（1976.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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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1
-3

9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伍
年
肆
月
廿
二
日

文　

號
：
︵
65
︶
局
懋
際
三
字
第
Ｏ
四
一
四
五
號

主　

旨
： 

檢
送
﹁
計
劃
在
澳
洲
墨
爾
鉢
﹃
東
方
廣
場
﹄
舉
行
中
華
文
化
藝
術
展
覽

協
調
會
議
﹂
會
議
紀
錄
，
敬
請
詧
照
。

說　

明
：
一
、 

有
關
會
議
紀
錄
臨
時
動
議
第
一
項
，
洽
詢
﹁
中
華
文
物
箱
﹂
配
合

展
出
一
節
，
經
本
局
於
四
月
十
五
日
以
電
話
洽
承
教
育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李
處
長
鍾
桂
告
以
該
文
物
箱
業
已
製
妥
，
內
容
尚
能
符
合
此

次
展
覽
之
需
要
。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副
本
：
外
交
部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伍
年
肆
月
廿
捌
日 

文　

號
：
︵
65
︶
局
懋
際
三
第04575

號

主　

旨
： 

敬
請
轉
囑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惠
將
原
擬
寄
往
澳
洲
墨
爾
鉢
遠
東
貿
易
公

司
之
﹁
中
華
文
物
箱
﹂
改
行
配
發
本
局
駐
澳
新
聞
處
，
並
儘
量
提
前
交

運
，
俾
配
合
當
地
﹁
東
方
廣
場
﹂
中
華
文
化
藝
術
展
覽
運
用
。

說　

明
：
一
、 

貴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本
年
四
月
廿
二
日
台
︵
65
︶
文
字
第
九
九
Ｏ
Ｏ

號
函
敬
悉
。

　
　
　
　

二
、 

原
配
發
墨
爾
鉢
遠
東
貿
易
公
司
之
文
物
箱
，
經
已
先
與
貴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鮑
副
處
長
聯
繫
，
承
告
經
與
外
交
部
情
報
司
鍾
司
長
商
議

後
一
致
同
意
改
配
本
局
駐
澳
單
位
運
用
，
敬
請
查
明
船
期
，
將
該

文
物
箱
提
前
於
五
月
初
以
前
海
運
寄
出
，
收
件
單
位
改
為
﹁
澳
洲

中
華
文
化
中
心
﹂
其
地
址
為
：M

r. M
artin Lovey, C

hinese C
ultaral 

C
entre, P. O

. B
ox 312, G

len W
averley, Victoria, 3150, A

ustralia

，
俾

便
配
合
及
時
展
出
。
展
覽
結
束
後
，
並
將
由
該
處
繼
續
運
用
。

局
長　

丁
懋
時

受
文
者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副
本
：
史
博
館
、
外
交
部

文　

別
：
書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伍
年
肆
月
廿
貳
日

文　

號
：
台
︵
65
︶
文
第9900

號

主　

旨
：
有
關
在
澳
洲
墨
爾
鉢
﹁
東
方
廣
場
﹂
擧
行
中
華
文
化
藝
術
展
覽
案
。

說　

明
：
一
、 

貴
局
經
已
於
本
年
四
月
十
三
日
召
開
協
調
會
議
，
本
部
並
曾
派
員

參
加
在
案
。

　
　
　
　

二
、 

查
本
部
經
辦
之
﹁
中
華
文
物
箱
﹂
經
已
完
成
，
內
容
和
上
項
展
覽
性

質
似
甚
適
合
，
已
請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儘
快
交
運
，
請
惠
洽
運
用
。

　
　
　
　

三
、 

以
經
費
所
限
本
部
除
提
供
國
畫
︵
複
製
品
︶
廿
五
幅
外
︵
將
請
歷

史
博
物
館
辦
理
︶
，
不
擬
另
提
展
品
。

　
　
　
　

四
、 

函
請
查
照
。

教
育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5
0
0
0
1
7
0
7
3

，
教
育
部
檔
案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2
-0

5

，
史
博
館
檔
案

八
．
文
物
箱
國
際
展
覽
案
︵
澳
洲
墨
爾
本
﹁
東
方
廣
場
﹂
：
一
九
七
六
年
四
月
至
一
九
七
七
年
一
月
︶

　
　
　
　

二
、 

鑒
於
與
會
各
單
位
在
協
調
會
議
中
均
表
示
此
次
展
覽
原
則
贊
同
，

惟
所
需
費
用
過
鉅
，
無
法
支
應
。
為
求
積
極
促
成
本
案
，
似
只
有

以
該
文
物
箱
為
展
品
之
主
要
來
源
，
惟
仍
請
就
貴
管
部
份
儘
量
協

助
借
供
或
贈
送
合
適
展
品
，
品
名
、
數
量
請
在
文
到
後
一
週
內
賜

告
，
實
物
則
請
於
五
月
十
日
以
前
送
來
本
局
，
俾
運
寄
澳
洲
運

用
，
借
用
部
份
當
由
本
局
負
責
於
展
覽
結
束
後
收
回
歸
還
。

局
長　

丁
懋
時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
交
通
部
郵
政
總
局
、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副
本
：
外
交

部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陸
年
壹
月
柒
日

文　

號
：
︵
66
︶
德
明
第00149

號

主　

旨
： 

本
局
駐
澳
洲
新
聞
處
函
報
六
十
五
年
九
月
底
在
墨
爾
鉢
﹁
東
方
廣
場
﹂

舉
辦
中
華
文
化
藝
術
展
覽
情
形
。
檢
送
原
函
暨
附
件
影
本
各
一
份
，
請

查
參
。

說　

明
：
一
、 

據
駐
澳
洲
新
聞
處
六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
65
︶
澳
鎮
字
第

四
二
一
號
函
辦
理
。

　
　
　
　

二
、 

鑒
於
是
項
展
覽
頗
具
成
效
，
本
局
已
決
定
採
納
該
處
建
議
，
繼
續

在
﹁
南
方
廣
場
﹂
﹁
北
方
廣
場
﹂
及
﹁
却
斯
頓
廣
場
﹂
舉
辦
。

受
文
者
： 

外
交
部
、
教
育
部
、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
交
通
部
郵
政
總
局
、
僑
務
委
員

會
、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伍
年
捌
月
叁
壹
日

文　

號
：
︵
65
︶
局
懋
際
三
第09424

號

主　

旨
： 

澳
洲
墨
爾
鉢
﹁
東
方
廣
場
﹂
中
華
文
化
藝
術
展
覽
，
延
至
本
年
九
月
廿

七
日
起
展
出
兩
週
，
請
查
照
。

說　

明
： 

據
本
局
駐
澳
洲
新
聞
處
︵
以
澳
洲
中
華
文
化
中
心
名
義
對
外
︶
本
年
八

月
十
一
日
︵
65
︶
澳
鎮
字
第
三
九
一
號
函
稱
，
由
於
當
地
海
關
辦
理
提

取
貨
物
手
續
繁
複
，
且
適
逢
碼
頭
工
人
罷
工
，
由
國
內
寄
往
之
中
華
文

物
箱
，
直
至
七
月
廿
七
日
始
順
利
辦
妥
各
項
手
續
，
運
抵
該
處
。
經
再

與
﹁
東
方
廣
場
﹂
推
進
部
經
理
羅
蘭
夫
人
等
研
商
，
決
定
於
九
月
廿
七

日
起
展
出
兩
週
。

局
長　

丁
懋
時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1
-2

6

，
史
博
館
檔
案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1
-2

8

，
史
博
館
檔
案

局
長   

丁
懋
時

檔
案
說
明

一
、 

一
九
七
五
年
十
月
，
中
共
於
澳
洲
舉
辦
工
藝
品
巡
迴
展
覽
會
，
我
國
為
反
擊

此
項
宣
傳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遂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四
月
十
三
日
召
開
﹁
計
劃
在

澳
洲
墨
爾
鉢
﹃
東
方
廣
場
﹄
舉
行
中
華
文
化
藝
術
展
覽
協
調
會
議
﹂
，
擬
於

該
地
舉
辦
中
華
文
物
展
覽
以
回
應
中
共
活
動
，
但
因
該
展
規
模
龐
大
與
涉
及

單
位
眾
多
，
原
已
請
各
單
位
於
四
月
廿
四
日
前
，
將
展
品
目
錄
與
所
需
經
費

提
送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報
請
專
款
支
應
，
惟
會
中
臨
時
動
議
，
以
中
華
文
物
箱

內
容
和
上
項
展
覽
性
質
似
甚
相
合
且
已
製
作
完
成
，
國
際
文
教
處
處
長
李
鍾

桂
並
於
會
議
次
日
確
認
後
，
教
育
部
請
新
聞
局
向
本
館
洽
借
文
物
箱
並
速
寄

至
澳
洲
，
本
館
另
擬
提
供
複
製
名
畫
二
十
五
件
，
配
合
展
出
。

二
、 

因
時
間
緊
迫
且
經
費
拮
据
，
本
館
決
定
不
再
增
加
二
十
五
件
複
製
名
畫
，
並

配
合
新
聞
局
作
業
，
將
原
已
由
外
交
部
分
配
至
澳
洲
墨
爾
本
遠
東
貿
易
公
司

的
一
組
︵
四
箱
︶
文
物
箱
，
改
寄
該
局
駐
澳
新
聞
處
澳
洲
中
華
文
化
中
心
。

三
、 

由
於
澳
洲
海
關
辦
理
提
取
貨
物
手
續
繁
複
，
又
逢
當
地
碼
頭
工
人
罷
工
，
導

致
由
臺
灣
寄
出
的
文
物
箱
遲
至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才
順
利
辦
妥
各
項
手
續
，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起
在
澳
洲
最
大
的
百
貨
公
司
美
亞
︵M

yer

︶
機
構
所
屬
之
﹁
東

方
廣
場
﹂
展
出
兩
週
。
次
︵
一
九
七
七
︶
年
一
月
，
駐
澳
新
聞
處
回
報
該
項

展
覽
頗
具
成
效
，
於
是
新
聞
局
依
據
該
處
建
議
，
將
繼
續
在
美
亞
機
構
所
屬

之
﹁
南
方
廣
場
﹂
、
﹁
北
方
廣
場
﹂
及
﹁
却
斯
頓
廣
場
﹂
巡
迴
展
出
。

四
、 

經
查
中
華
文
物
箱
之
相
關
檔
案
，
新
聞
局
駐
澳
洲
新
聞
處
曾
於
一
九
七
二
年

第
二
批
文
物
箱
出
口
期
間
提
出
需
求
申
請
，
惟
當
時
該
地
駐
外
機
構
需
要

舉
辦
更
大
型
的
中
華
文
物
展
，
最
終
因
所
需
展
覽
金
額
過
大
而
作
罷
；
迄

一
九
七
五
年
再
度
提
出
申
請
，
在
時
間
緊
迫
與
經
費
拮
据
的
情
況
下
，
本
館

透
過
調
寄
文
物
箱
的
方
式
終
於
成
行
。
此
案
顯
見
中
華
文
物
箱
在
海
外
的
迫

切
需
求
，
及
當
時
我
國
駐
外
單
位
對
外
工
作
上
的
錯
綜
複
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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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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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ona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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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H
isto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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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1-39，史博館檔案
（1976.04.22）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2-05，史博館檔案
（1976.04.22）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1-39，史博館檔案（1976.04.22）
附件：計劃在澳洲墨爾鉢「東方廣場」舉行中華文化藝術展覽協調會議紀錄 -1（1976.04.13）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500017073，教育部檔案（1976.04.28）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1-39，史博館檔案（1976.04.22）
附件：計劃在澳洲墨爾鉢「東方廣場」舉行中華文化藝術展覽協調會議紀錄 -2（1976.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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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1-28，史博館檔案（1976.08.31）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1-26，史博館檔案（1977.01.07）

受
文
者
： 

基
隆
關 

 
 

副
本
：
財
政
部
關
務
署
、
基
隆
港
聯
檢
處
、
惠
眾
公

司
、
教
育
部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六
十
五
年
四
月
廿
八
日

文　

號
：
︵
65
︶
台
博
研
字
第510

號

主　

旨
： 

為
﹁
中
華
文
物
箱
﹂
四
箱
九
十
六
項
出
口
事
，
檢
奉
目
錄
及
裝
箱
圖
各

壹
份
，
敬
請
惠
准
免
驗
放
行
。

說　

明
：
一
、 

本
館
為
加
強
中
華
文
化
對
海
外
之
宏
揚
，
紹
介
中
華
民
國
進
步
繁

榮
之
實
況
，
期
使
僑
胞
留
學
生
與
國
際
人
士
對
我
中
華
文
化
之
認

識
，
以
及
我
國
民
主
自
由
民
生
樂
利
之
現
狀
，
作
系
統
性
、
概
括

性
之
了
解
，
藉
以
增
強
向
心
力
，
鞏
固
團
結
，
俾
有
利
我
反
共
復

國
之
推
行
，
經
呈
奉
教
育
部
核
准
，
製
作
﹁
中
華
文
物
箱
﹂
，
專

供
我
海
外
機
構
，
作
長
期
展
覽
與
文
化
活
動
之
用
。

　
　
　
　

二
、 

上
項
文
物
箱
，
業
經
製
作
完
成
，
第
一
組
四
箱
九
十
六
項
，
即
將

由
基
隆
海
運
出
口
，
運
交
澳
洲
維
多
利
亞
澳
洲
中
華
文
化
中
心
雷

鎮
宇
先
生
查
收
展
覽
，
展
畢
留
澳
運
用
，
不
復
運
回
，
謹
此
說
明
。

館
長   

何
浩
天

受
文
者
： 

基
隆
關 

 
 

副
本
：
財
政
部
關
務
署
、
基
隆
港
聯
檢
處
、
惠
眾
公

司
、
教
育
部
、
亞
東
關
係
協
會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六
十
五
年
四
月
廿
九
日

︽
一
般
性
出
口
案
︾ 

檔
號6

5
-6

1
6
-6

︵7
0

︶
，
財
政
部
關
務
署
檔
案

︽
一
般
性
出
口
案
︾ 

檔
號6

5
-6

1
6
-6

︵7
3

︶
，
財
政
部
關
務
署
檔
案

受
文
者
：
中
央
銀
行
外
匯
局 

 
 

副
本
：
惠
众
包
裝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文　

別
：
︵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伍
年
伍
月
拾
叁
日

文　

號
：
︵
65
︶
台
博
總
字
第0604

號

主　

旨
：
為
﹁
中
華
文
物
箱
﹂
海
洋
運
費
事
，
敬
請
惠
准
結
匯
。

說　

明
：
一
、 

本
館
為
加
強
中
華
文
化
對
海
外
之
宏
揚
，
介
紹
中
華
民
國
進
步
繁

榮
實
況
，
經
呈
奉
教
育
部
核
准
製
作
﹁
中
華
文
物
箱
﹂
，
專
供
海

外
機
構
，
作
長
期
展
覽
與
文
化
活
動
之
用
。

　
　
　
　

二
、 

上
項
文
物
箱
，
業
經
製
作
竣
事
，
即
將
分
運
海
外
︵
詳
如
地
址

表
︶
，
惟
以
是
項
運
費
，
必
須
支
付
美
金
，
敬
請
惠
准
憑
各
船
公

司
所
開
提
單
運
費
金
額
各
案
分
別
結
匯
。

館
長   

何
Ｏ
Ｏ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6
-0

4
2
2
-1

6
-1

-0
4

，
史
博
館
檔
案

九
．
文
物
箱
免
驗
放
行
出
口
案
︵
第
三
批
：
一
九
七
六
年
四
月
至
八
月
︶

文　

號
：
︵
65
︶
台
博
總
字
第0521

號

主　

旨
： 

為
﹁
中
華
文
物
箱
﹂
八
箱
一
九
二
件
出
口
事
，
檢
奉
目
錄
及
裝
箱
圖
各

壹
份
，
敬
請
惠
准
免
驗
放
行
。

說　

明
：
一
、 

本
館
為
加
強
中
華
文
化
對
海
外
之
宏
揚
，
紹
介
中
華
民
國
進
步
繁

榮
之
實
況
，
經
呈
奉
教
育
部
核
准
製
作
﹁
中
華
文
物
箱
﹂
，
專
供

海
外
機
構
，
作
長
期
展
覽
與
文
化
活
動
之
用
。

　
　
　
　

二
、 

上
項
文
物
箱
，
業
經
製
作
竣
事
，
第
二
批
兩
組
八
箱
，
即
將
由
基

隆
出
口
，
海
運
亞
東
關
係
協
會
東
京
辦
事
處
及
大
阪
辦
事
處
展

覽
，
展
畢
留
交
該
處
運
用
，
不
復
運
回
，
敬
此
說
明
。

館
長   

何
浩
天



129 128

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6
-0

4
2
2
-1

6
-1

-0
5

，
史
博
館
檔
案

︽
一
般
性
出
口
案
︾ 

檔
號6

5
-6

1
6
-6

︵7
7

︶
，
財
政
部
關
務
署
檔
案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副
本
：
外
交
部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亞
東
關
係
協
會
、

收
受
文
物
箱
單
位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六
十
五
年
七
月
廿
一
日 

文　

號
：
︵
65
︶
台
博
總
字
第0890

號

主　

旨
： 

檢
奉
﹁
中
華
文
物
箱
﹂
展
品
目
錄
及
運
交
單
位
裝
船
時
間
表
︵
裝
箱
位

置
圖
︶
各
一
份
，
敬
請
鑒
核
備
查
。

說　

明
：
一
、 

遵
照
鈞
部
六
十
五
年
四
月
廿
日
︵
65
︶
文
字
第
九
四
六
三
號
函
辦

理
。

　
　
　
　

二
、 

﹁
中
華
文
物
箱
﹂
合
計
十
九
組
，
每
組
分
裝
四
箱
，
每
組
總
計
展

品
九
十
六
件
︵
詳
如
冊
列
︶
，
經
於
六
十
五
年
五
月
二
日
至
七
月

十
日
期
間
，
配
合
船
期
，
分
別
先
後
運
出
︵
詳
如
表
列
︶
，
其
鑰

匙
一
包
︵
五
副
十
把
︶
，
提
單
正
本
一
份
，
副
本
二
份
，
亦
已
分

別
航
空
掛
號
郵
寄
。
上
項
文
物
箱
之
裝
運
，
除
特
別
安
全
包
裝

外
，
均
交
貨
櫃
運
輸
，
以
防
短
缺
破
損
。

　
　
　
　

三
、 

本
件
副
本
分
送
各
收
受
單
位
，
請
於
收
到
文
物
箱
後
，
開
箱
清
點
，

並
請
惠
將
點
收
情
形
函
示
如
有
短
缺
或
破
損
，
本
館
自
當
設
法
補

救
，
敬
此
陳
明
。

館
長   

何
浩
天

受
文
者
：
基
隆
關 

 
 

副
本
：
財
政
部
關
務
署
、
基
隆
港
聯
檢
處
、
旭
隆
公
司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六
十
五
年
八
月
廿
三
日 

文　

號
：
︵
65
︶
台
博
總
字
第1005

號

主　

旨
： 

為
﹁
中
華
文
物
箱
﹂
展
品
目
錄
十
八
箱
三
六
，
Ｏ
Ｏ
Ｏ
張
︵
附
樣
品
︶

出
口
事
，
敬
請
惠
准
放
行
。

說　

明
：
一
、 

本
案
展
品
，
前
承
貴
關
放
行
，
分
運
我
駐
海
外
各
使
領
館
在
案
。

　
　
　
　

二
、 

為
加
強
宣
傳
，
特
精
印
是
項
展
品
附
錄
三
六
，
Ｏ
Ｏ
Ｏ
張
，
分
裝

十
八
箱
︵
每
箱
二
，
Ｏ
Ｏ
Ｏ
張
︶
，
運
交
收
受
文
物
箱
單
位
十
八

地
區
︵
詳
如
報
關
裝
箱
單
︶
運
用
，
不
復
運
回
，
敬
此
陳
明
。

館
長   

何
浩
天

檔
案
說
明

本
七
案
為
第
三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出
口
報
關
之
相
關
公
文
，
有
一
九
七
六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及
二
十
九
日
、
五
月
十
三
及
十
七
日
、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等
，
本
館
與
財
政
部
關
務
署
基
隆
關
、
中
央
銀
行
外
匯
局
及
教
育
部
間
，
溝
通
請

求
文
物
箱
展
品
及
目
錄
免
驗
放
行
、
運
費
結
匯
等
事
項
，
包
含
送
至
澳
洲
中
華
文

化
中
心
四
箱
︵
見
澳
洲
墨
爾
鉢
﹁
東
方
廣
場
﹂
展
覽
案
︶
、
日
本
東
京
與
大
阪
兩

組
八
箱
︵
史
博
館
檔
案
，
檔
號066-0422-16-1-08

︶
，
以
及
紐
約
總
領
事
館
等

單
位
，
共
十
九
組
。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中
央
銀
行
外
匯
局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六
五
年
五
月
十
七
日

文　

號
：
︵
65
︶
台
央
外
字
第
︵
伍
︶
Ｏ
五
一
九
一
號

主　

旨
： 

貴
館
申
結
﹁
中
華
文
物
箱
﹂
海
運
費
乙
節
，
請
憑
本
函
及
海
關
核
准
放

行
文
件
，
以
新
台
幣
逕
付
各
船
公
司
。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5
0
0
0
3
1
0
6
0

，
教
育
部
檔
案

︽
一
般
性
出
口
案
︾ 

檔
號6

5
-5

-6
2
8

，
財
政
部
關
務
署
檔
案

受
文
者
： 
基
隆
關 

 
 

副
本
：
教
育
部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財
政
部
關
務
署
、

基
隆
港
聯
檢
處
、
惠
眾
公
司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六
十
五
年
五
月
十
七
日

文　

號
：
︵
65
︶
台
博
總
字
第630

號

主　

旨
： 

為
﹁
中
華
文
物
箱
﹂
四
箱
九
十
六
項
出
口
事
，
檢
奉
目
錄
及
裝
箱
圖
各

一
份
，
敬
請
惠
准
免
驗
放
行
。

說　

明
：
一
、 

本
館
為
加
強
中
華
文
化
對
海
外
之
宏
揚
，
紹
介
中
華
民
國
進
步
繁

榮
之
實
況
，
期
使
僑
胞
留
學
生
與
國
際
人
士
對
我
中
華
文
化
之
認

識
，
以
及
我
國
民
主
自
由
民
生
樂
利
之
現
狀
，
作
系
統
性
、
概
括

性
之
了
解
，
藉
以
增
強
向
心
力
，
鞏
固
團
結
，
俾
有
利
我
反
共
復

國
之
推
行
，
經
呈
奉
教
育
部
核
准
，
製
作
﹁
中
華
文
物
箱
﹂
，
專

供
我
海
外
機
構
，
作
長
期
展
覽
與
文
化
活
動
之
用
。

　
　
　
　

二
、 

上
項
文
物
箱
，
業
經
製
作
完
成
，
每
組
四
箱
九
十
六
項
，
即
將
由

基
隆
分
別
海
運
出
口
，
此
次
為
運
交
︵
詳
我
駐
外
單
位
名
稱
及
地

址
表
︶
查
收
展
覽
，
展
畢
留
存
運
用
，
不
復
運
回
，
敬
此
陳
明
。

館
長   

何
浩
天

《一般性出口案》，檔號 65-616-6（70），財政部關務署檔案（1976.04.28）

說　

明
：
復
貴
館
六
五
年
五
月
十
三
日
︵
65
︶
台
博
總
字
第
Ｏ
六
Ｏ
四
號
函
。

局
長   

賈
新
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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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6-0422-16-1-04，史博館檔案（1976.05.13）

《一般性出口案》，檔號 65-616-6（73），財政部關務署檔案（1976.04.29）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6-0422-16-1-05，史博館檔案（1976.05.17）

《一般性出口案》，檔號 65-616-6（77），財政部關務署檔案（1976.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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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500031060，教育部檔案（1976.07.21）
附件：國立歷史博物館承辦「中華文物箱」運交單位及裝船時間表 -1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500031060，教育部檔案（1976.07.21）

《一般性出口案》，檔號 65-5-628，財政部關務署檔案（1976.08.23）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500031060，教育部檔案（1976.07.21）
附件：國立歷史博物館承辦「中華文物箱」運交單位及裝船時間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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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受
文
者
：
交
通
部
郵
政
總
局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陸
年
捌
月
廿
陸
日

文　

號
：
︵
66
︶
台
博
研
字
第0987

號

主　

旨
： 

承
貴
局
提
供
郵
票
展
品
三
組
︵
十
二
框
︶
，
配
合
本
館
製
作
中
華
文
物

箱
分
發
海
外
僑
團
及
留
學
生
活
動
之
用
，
業
經
照
數
點
收
給
據
，
特
致

謝
忱
。

說　

明
：
敬
覆
貴
局
六
十
六
年
七
月
廿
一
日
六
八
四
五
四
二—

二
號
函
。

館
長   

何
浩
天

檔
案
說
明

一
、 

本
館
自
一
九
六
九
年
辦
理
第
一
批
文
物
箱
的
製
作
與
輸
出
以
來
，
均
請
當
時

之
交
通
部
郵
政
總
局
︵
今
中
華
郵
政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提
供
具
有
﹁
中
華
古

物
﹂
與
﹁
臺
灣
風
景
﹂
特
色
之
郵
票
置
入
文
物
箱
內
，
一
併
送
至
海
外
巡
展
，

讓
海
外
人
士
得
以
﹁
從
郵
票
看
中
華
民
國
﹂
︵
中
華
郵
政
檔
案
，
檔
號066-

560-046-01-005

︶
，
此
後
郵
票
成
為
文
物
箱
的
固
定
展
品
之
一
。

二
、 

本
批
彙
整
的
三
件
檔
案
，
為
本
館
於
一
九
七
七
年
七
至
八
月
間
函
請
交
通
部

郵
政
總
局
提
供
郵
票
的
珍
貴
紀
錄
。
由
於
當
時
我
國
郵
票
印
製
內
容
是
以
本

國
文
化
與
國
家
現
況
作
為
主
題
︵
如
故
宮
名
畫
、
古
物
，
日
月
潭
、
阿
里
山

等
名
勝
︶
，
頗
具
特
色
，
於
海
外
展
覽
時
富
有
宏
揚
中
華
文
化
、
了
然
我
國

進
步
實
況
的
效
果
，
並
期
增
進
中
華
民
國
郵
票
國
際
地
位
及
國
際
集
郵
界
蒐

集
的
興
趣
，
對
於
國
際
文
化
交
流
具
有
高
度
的
實
質
作
用
。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6
-5

6
0
-0

4
6
-0

1
-0

0
4

，
中
華
郵
政
檔
案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6-560-046-01-001，中華郵政檔案（1977.07.07）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6
-5

6
0
-0

4
6
-0

1
-0

0
3

，
中
華
郵
政
檔
案

受
文
者
：
交
通
部
郵
政
總
局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陸
年
捌
月
貳
日

文　

號
：
︵
66
︶
台
博
研
字
第0874

號

受
文
者
：
交
通
部
郵
政
總
局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陸
年
柒
月
柒
日

文　

號
：
︵
66
︶
台
博
研
字
第0779

號

主　

旨
： 

本
館
為
續
製
﹁
中
華
文
物
箱
﹂
三
組
，
分
發
海
外
運
用
，
敬
請
惠
允
提

供
﹁
中
華
古
物
﹂
﹁
台
灣
風
景
﹂
郵
票
六
框
︵
每
組
二
框
︶
，
藉
以
宏

揚
中
華
文
化
，
幷
懇
於
本
︵
七
︶
月
底
前
擲
交
彙
列
為
感
。

說　

明
：
一
、 

本
館
前
奉
中
央
指
示
籌
製
中
華
文
物
箱
，
專
供
僑
團
及
留
學
生
活

動
之
用
，
荷
承
貴
總
局
提
供
精
美
郵
票
，
倂
同
其
他
展
品
分
發
巡

展
，
迭
據
歐
美
各
國
反
應
，
對
我
國
郵
票
發
行
精
美
，
從
而
了
然

我
國
進
步
實
況
與
悠
久
歷
史
文
化
，
頗
多
讚
譽
。

　
　
　
　

二
、 

頃
應
海
外
機
構
請
求
，
繼
續
籌
製
三
組
發
交
運
用
，
所
有
展
品
一

Ｏ
Ｏ
種
，
仍
按
既
往
規
格
辦
理
。
擬
請
貴
總
局
提
供
之
﹁
中
華
古

物
﹂
與
﹁
台
灣
風
景
﹂
郵
票
，
每
框
仍
按
50×
80
公
分
裝
飾
，

幷
加
註
中
英
文
說
明
及
貴
總
局
提
供
字
樣
。

館
長   

何
浩
天   

出
國

秘
書   

王
旌
德   

代
行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6
-5

6
0
-0

4
6
-0

1
-0

0
1

，
中
華
郵
政
檔
案

十
．
文
物
箱
展
品
徵
集
案
︵
郵
票
類
：
一
九
七
七
年
七
月
至
八
月
︶

主　

旨
： 

函
覆
貴
局
於
六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間
承
提
供
郵
票
四
Ｏ
框
運
用
概
要
，
敬

請
詧
照
。

說　

明
：
一
、 

貴
局
六
十
六
年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六
八
四
五
四
二—

二
函
敬
悉
。

　
　
　
　

二
、 

前
承
貴
局
提
供
郵
票
四
Ｏ
框
，
當
由
本
館
中
華
文
物
箱
製
作
專
案

小
組
，
分
別
裝
入
二
Ｏ
組
箱
內
，
︵
一
組
四
箱
，
均
係
中
華
文
物

及
美
術
品
︶
列
入

85-4 

86-4
編
號
，
並
在
分
發
之
中
華
文
物
箱
序
文

內
特
別
介
紹
郵
票
由
貴
局
提
供
︵
如
附
件
︶
，
上
項
所
有
文
物
箱
，

經
過
教
育
部
指
示
，
撥
配
澳
洲
、
日
本
、
泰
國
、
菲
律
賓
、
法
國
、

英
國
、
意
大
利
以
及
駐
巴
拿
馬
大
使
館
，
駐
哥
倫
比
亞
大
使
館
，

駐
美
文
化
參
事
處
、
駐
美
文
參
處
西
部
服
務
中
心
、
駐
火
奴
魯
魯

總
領
事
館
、
駐
西
雅
圖
總
領
事
館
、
駐
芝
加
哥
總
領
事
館
、
駐
紐

約
總
領
事
館
、
駐
波
士
頓
總
領
事
館
、
駐
霍
斯
敦
總
領
事
館
、
駐

羅
安
琪
總
領
事
館
等
駐
外
機
構
相
機
運
用
。

　
　
　
　

三
、 

該
項
中
華
文
物
箱
業
經
先
後
運
抵
受
配
單
位
，
經
各
方
面
反
映
，

該
項
專
供
僑
團
及
留
學
生
與
國
際
人
士
舉
辦
活
動
及
小
型
展
覽
，

極
獲
佳
評
，
運
用
俱
能
把
握
時
期
，
迭
次
於
公
眾
集
會
活
動
展

出
，
深
獲
宏
揚
中
華
文
化
之
效
果
，
其
中
尤
有
經
常
在
各
國
博
物

館
、
藝
術
館
公
開
展
覽
者
，
助
於
國
際
文
化
交
流
之
實
質
作
用
更

大
。
貴
局
提
供
之
﹁
中
華
古
物
﹂
暨
﹁
台
灣
風
景
﹂
郵
票
，
印
刷

精
美
，
尤
受
國
際
集
郵
界
之
歡
迎
，
併
致
謝
悃
。

館
長   

何
浩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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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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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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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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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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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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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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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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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受
文
者
： 

駐
哥
倫
比
亞
大
使
館 
 

 

副
本
：
教
育
部
、
史
博
館
、
駐
巴
拿
馬
大

使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伍
年
伍
月
陸
日

文　

號
：
外
︵
65
︶
情
一
第07023

號

主　

旨
： 

教
育
部
將
於
近
期
內
委
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寄
發
貴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一
組
四
箱
，
請
查
收
運
用
。

部
長   

沈
昌
煥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副
本
：
教
育
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伍
年
伍
月
陸
日

文　

號
：
外
︵
65
︶
情
一
第07022

號

主　

旨
： 

請
將
原
定
寄
發
駐
金
山
總
領
事
館
﹁
文
物
箱
﹂
一
組
，
改
寄
駐
哥
倫
比

亞
大
使
館
運
用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請
參
閱
教
育
部
本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致
貴
館
台
︵
65
︶
文
字
第

九
四
六
三
號
函
。

　
　
　
　

二
、 

本
部
業
經
洽
獲
教
育
部
同
意
將
原
定
寄
發
駐
金
山
總
領
事
館
﹁
文

物
箱
﹂
一
組
改
寄
駐
哥
倫
比
亞
大
使
館
運
用
。

　
　
　
　

三
、 

駐
哥
倫
比
亞
大
使
館
地
址
如
下
：

部
長   

沈
昌
煥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2
-4

1

，
史
博
館
檔
案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2
-4

0

，
史
博
館
檔
案

十
一
．
文
物
箱
國
際
轉
運
案
︵
美
國
至
哥
倫
比
亞
：
一
九
七
六
年
五
月
至
十
二
月
︶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副
本
：
外
交
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駐
哥
倫
比
亞
共
和
國
大
使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字　

號
：
哥
倫
︵
65
︶
字
第1909

號

主　

旨
： 

﹁
中
華
文
物
箱
﹂
四
箱
業
經
點
驗
各
物
完
整
齊
全
，
除
已
將
編
號
一
至

九
一
項
照
貴
館
意
見
編
入
本
館
財
產
目
錄
外
，
特
函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貴
館
本
年
七
月
廿
一
日
第
Ｏ
九
八
Ｏ
及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第
一
三
Ｏ

Ｏ
號
函
均
敬
悉
。

　
　
　
　

二
、 

上
項
展
品
本
館
已
決
定
於
明
︵
六
十
六
︶
年
元
月
四
日
至
十
日
之

哥
倫
比
亞
曼
沙
勒
斯
國
際
文
化
展
中
參
加
展
出
。

檔
案
說
明

一
、 

在
文
物
箱
運
往
駐
外
機
構
的
過
程
中
，
時
有
因
為
外
交
任
務
需
要
或
國
際
情

勢
演
變
而
須
改
變
寄
送
對
象
的
情
況
。
本
案
即
為
外
交
部
在
獲
教
育
部
同
意

後
，
請
本
館
將
原
配
送
美
國
金
山
︵
舊
金
山
︶
總
領
事
館
的
一
組
文
物
箱
改

寄
駐
哥
倫
比
亞
大
使
館
一
例
。

二
、 

駐
哥
倫
比
亞
大
使
館
已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十
二
月
收
到
本
館
寄
送
之
文
物
箱
一

組
四
箱
，
並
將
於
次
︵
一
九
七
七
︶
年
一
月
四
日
至
十
日
在
哥
國
曼
沙
勒
斯

國
際
文
化
展
中
展
出
。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1
-4

4

，
史
博
館
檔
案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6-560-046-01-004，中華郵政檔案（1977.08.26）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6-560-046-01-003，中華郵政檔案（1977.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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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hives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2-41，史博館檔案 
（1976.05.06）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2-40，史博館檔案（1976.05.06）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1-44，史博館檔案（1976.12.15）

受
文
者
： 

中
華
航
空
公
司
駐
泰
國
代
表
辦
事
處 

 
 

副
本
：
趙
育
甫
先
生
、
史

博
館

文　

別
：
箋
函 

 
 

發
文
者
：
遠
東
貿
易
文
化
事
業
總
公
司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伍
年
陸
月
捌
日

文　

號
：
外
︵
65
︶
情
一
第08897

號

主　

旨
： 

趙
育
甫
先
生
委
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寄
發
貴
處
之
﹁
中
華
文
物
箱
﹂
一

組
四
箱
，
其
展
品
內
容
至
為
精
美
，
且
有
名
國
畫
家
真
跡
在
內
，
宜
妥

善
運
用
，
並
列
入
處
產
移
交
，
以
加
強
公
物
保
管
，
請
查
照
惠
辦
。

說　

明
：
一
、 

根
據
趙
育
甫
先
生
本
年
五
月
廿
六
日
台
︵
65
︶
文
字
第
一
三
三
七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伍
年
拾
壹
月
叁
日

文　

號
：
台
︵
65
︶
總
第30314

號

主　

旨
： 

關
於
第
二
批
文
物
箱
展
品
內
容
至
為
精
美
，
且
有
名
家
國
畫
真
跡
在

內
，
請
轉
知
受
配
單
位
妥
善
運
用
列
入
移
交
，
加
強
管
理
，
並
編
入
財

產
目
錄
，
請
查
照
。
（
編
按
：
本
案
應
為
第
三
批
，
主
旨
誤
植
為
第
二
批
）

說　

明
：
一
、 

依
據
財
政
部
國
有
財
產
局
六
十
五
年
台
財
產
籍
字
第
一
二
七
四
Ｏ

號
函
外
交
部
新
聞
局
副
本
辦
理
。

　
　
　
　

二
、
附
原
函
影
印
本
一
份
。

部
長   

蔣
彥
士

檔
案
說
明 

自
第
三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開
始
，
展
品
更
為
精
美
並
有
當
代
名
家
書
畫
真
跡
在
內
，

故
教
育
部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五
月
廿
六
日
以
臺
︵
65
︶
文
字
第13374

號
函
及
十
一

月
三
日
以
臺
︵
65
︶
總
字
第30314

號
函
外
交
部
與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副
本
本
館
，

通
知
海
外
受
配
單
位
應
妥
善
運
用
，
並
編
入
財
產
目
錄
藉
以
加
強
公
物
保
管
，
且

制
定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
遠
東
貿
易
文
化
事
業
總
公
司
︵
編
按
：
外
交
部
負
責
東
南
亞

地
區
外
交
事
務
單
位
︶
於
六
月
八
日
以
外
︵
65
︶
情
一
字
第08897

號
箋
函
，
通

知
中
華
航
空
公
司
駐
泰
國
代
表
辦
事
處
請
照
辦
。

受
文
者
： 

外
交
部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副
本
：
史
博
館
、
行
政
院
秘
書
處
、

主
計
處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伍
年
伍
月
廿
陸
日

發　

字
：
台
︵
65
︶
文
第13374

號

主　

旨
： 

為
第
三
批
文
物
箱
其
展
品
內
容
至
為
精
美
且
有
名
家
國
畫
真
跡
在
內
，

惠
請
函
知
受
配
單
位
妥
善
運
用
，
幷
列
入
移
交
藉
以
加
強
公
物
保
管
。

說　

明
： 

該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十
九
組
︵
每
組
分
裝
四
箱
︶
，
其
展
品
內
容
均
經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組
成
專
案
小
組
，
依
據
各
駐
外
單
位
反
映
意
見
，
週
密

籌
備
，
所
送
複
製
品
固
極
精
良
，
尤
以
每
組
置
備
由
國
畫
名
家
手
繪
真

蹟
各
十
幅
一
併
列
入
，
至
為
難
得
，
合
計
逾
壹
佰
件
，
其
類
別
包
括
總

類
、
銅
器
、
陶
器
、
漆
器
、
瓷
器
、
琺
瑯
、
雕
刻
、
歷
代
名
畫
、
扇
面

繪
畫
、
今
人
國
畫
真
蹟
、
法
書
、
郵
票
、
其
他
等
十
三
類
。
︵
每
組
均

附
有
詳
細
清
冊
︶

部
長   

蔣
彥
士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2
-0

9

，
史
博
館
檔
案

︽
贈
澳
﹁
中
華
文
物
箱
﹂
︾ 

檔
號0

6
5
-0

4
2
2
-1

9
-1

-0
2

，
史
博
館
檔
案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2
-1

5

，
史
博
館
檔
案

十
二
．
文
物
箱
編
入
財
產
目
錄
及
公
物
保
管
案
︵
第
三
批
：
一
九
七
六
年
五
月
至
十
一
月
︶

四
號
函
辦
理
。

　
　
　
　

二
、 

請
參
閱
趙
育
甫
先
生
同
年
四
月
廿
日
同
字
第
九
四
六
三
號
函
。

遠
東
貿
易
文
化
事
業
總
公
司



141 140

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贈澳「中華文物箱」》，檔號 065-0422-19-1-02，史博館檔案
（1976.11.03）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2-09，史博館
檔案（1976.06.08）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2-15，史博館檔案（1976.05.26）

受
文
者
： 

西
德
戴
安
國
︵
註
2.
︶

先
生 

M
r. A

N
G

O
 Tai 

A
sia Trade C

enter 

LaN
ge Strasse 57, 6 Frankfurt/ M

ain 

W
est G

erm
any

文　

別
：
︵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伍
年
捌
月
柒
日

文　

號
：
︵
65
︶
台
博
研
字
第0953

號

 
 

安
國
先
生
惠
鑑
：
頃
讀
來
電
，
欣
悉
中
華
文
物
箱
業
已
運
抵
西
德
，
所
需
展
品

目
錄
︵
清
單
︶
，
逐
囑
檢
附
中
英
文
目
錄
再
逐
項
註
明
美
金
價
格
奉
陳
，
敬
請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中
央
信
託
局
駐
德
代
表
處
︵
亞
洲
貿
易
中
心
︶︵
註
1.
︶

日　

期
：
65
年
7
月
13
日

文　

號
：
第926264

號

主　

旨
：
中
華
文
物
箱
一
組
︵
四
箱
︶
之
提
貨
單
及
鑰
匙
全
套
業
奉
寄
到
。

說　

明
：
一
、 

貴
館
交
運
本
處
之
中
華
文
物
箱
一
組
︵
四
箱
︶
，
有
關
提
貨
文
件

三
紙
及
其
開
箱
鑰
匙
全
套
，
業
奉
寄
到
。

　
　
　
　

二
、 

週
前
本
處
業
獲
航
運
公
司
本
地
代
理
之
通
知
。
謂
：
文
物
箱
將
於

本
月
中
到
達
漢
堡
。
現
本
處
已
連
絡
報
關
行
，
以
便
屆
時
辦
理
提

貨
件
。
俟
提
到
文
物
箱
，
本
處
將
另
函
將
收
到
情
形
報
請
查
照
。

　
　
　
　

三
、
特
先
報
請
檢
查
並
致
謝
忱
。

亞
洲
貿
易
中
心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2
-3

0

，
史
博
館
檔
案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2
-2

0

，
史
博
館
檔
案

十
三
．
文
物
箱
國
際
轉
運
案
︵
西
德
至
梵
蒂
岡
：
一
九
七
六
年
七
月
至
十
二
月
︶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中
央
信
託
局
駐
德
代
表
處
︵
亞
洲
貿
易
中
心
︶

日　

期
：
65
年
8
月
25
日

文　

號
：
第926511

號

主　

旨
：
運
德
中
華
文
物
箱
，
因
報
關
困
難
，
業
採
緊
急
措
施
由
。

說　

明
：

 

一
、 

運
德
中
華
文
物
四
箱
，
於
七
月
中
旬
抵
漢
堡
港
後
，
本
處
即
洽
報
關
行
提

貨
並
轉
運
法
蘭
克
福
報
關
。
報
關
過
程
中
，
西
德
海
關
先
則
要
求
我
方
提

供
發
票
，
俟
我
方
提
示
歷
史
博
物
館
緊
急
寄
來
之
價
目
表
後
開
箱
驗
視
。

西
德
海
關
更
以
是
項
文
物
價
值
當
非
我
方
所
提
示
之
價
目
所
相
宜
，
而
擬

請
專
家
三
人
估
價
，
所
請
專
家
費
用
由
我
方
負
擔
︵
約
為
馬
克
三
、
四
千

元
︶
等
情
，
雖
經
我
方
交
涉
無
法
豁
免
並
限
期
三
天
，
迫
我
方
就
範
。

 

二
、 

鑑
於
西
德
海
關
對
於
是
項
文
物
以
古
物
看
待
，
我
方
如
同
意
其
意
見
估

價
、
負
擔
估
價
費
用
外
，
被
征
關
稅
亦
將
奇
重
，
故
乃
權
衡
斟
酌
，
採

行
緊
急
措
施
，
商
承
我
駐
教
廷
陳
大
使
俯
允
將
是
項
文
物
四
箱
轉
運
羅

馬
我
駐
教
廷
使
館
運
用
。

 

三
、 

茲
除
由
本
處
，
將
此
次
運
德
文
物
有
關
文
件
及
開
箱
鑰
匙
全
套
直
接
轉
奉

我
駐
教
廷
使
館
外
，
謹
將
情
報
請
鑒
核
，
因
事
非
得
已
，
祈
請
諒
察
為
禱
。

亞
洲
貿
易
中
心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1
-5

2

，
史
博
館
檔
案

併
同
已
寄
到
之
提
單
辦
理
提
取
手
續
為
荷
。
專
覆
敬
頌

 

勛
安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敬
啟

六
十
五
年
八
月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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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受
文
者
： 

中
央
信
託
局
駐
德
代
表
處 

 
 

副
本
：
史
博
館
︵
台
北
市
南
海
路

四
十
九
號
︶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教
廷
大
使
館

日　

期
：
六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文　

號
：
教
︵
65
︶
字
第788

號

主　

旨
：
中
華
文
物
箱
及
鑰
匙
兩
組
均
經
妥
收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復
貴
處
本
年
八
月
卅
日
及
九
月
二
日
第926541

、926562

號
函
。

受
文
者
： 
中
央
信
託
局
駐
德
代
表
處 

 
 

副
本
：
史
博
館
、
外
交
部
、
中
央
信

託
局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伍
年
玖
月
拾
陸
日

文　

號
：
台
︵
65
︶
文
第24791

號

主　

旨
： 

關
於
﹁
中
華
文
物
箱
﹂
因
報
關
困
難
改
運
羅
馬
駐
教
廷
大
使
館
本
部
同

意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覆
本
年
八
月
廿
五
日
第
九
二
六
五
一
一
號
函
。

　
　
　
　

二
、 

惟
仍
希
與
駐
教
廷
大
使
館
聯
繫
，
由
該
館
運
用
相
當
時
間
後
，
設

法
分
批
再
運
貴
處
。

部
長   

蔣
彥
士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1
-4

2

，
史
博
館
檔
案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1
-5

1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副
本
：
教
育
部
、
外
交
部
、
審
計
部
、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財
政
部
國
有
財
產
局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教
廷
大
使
館

日　

期
：
民
國
六
五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文　

號
：
教
︵
65
︶
字
第789

號

主　

旨
： 

﹁
中
華
文
物
箱
﹂
展
品
一—

九
一
項
共
九
八
件
已
點
收
並
編
入
財
產
目

錄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館
六
五
年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
65
︶
台
博
總
字
第1302

號
函
。

　
　
　
　

二
、 

本
案
展
品
一—

九
一
項
計
九
八
件
均
已
編
入
本
館
財
產
目
錄
，
並

依
規
定
編
報
財
產
增
減
表
一
式
兩
份
，
隨
本
館
本
年
十
一
月
份
經

費
報
銷
呈
外
交
部
。

檔
案
說
明

一
、 

一
九
七
六
年
，
本
館
製
作
完
成
第
三
批
文
物
箱
後
，
依
據
教
育
部
配
發
會
議

協
調
結
果
分
配
至
各
駐
外
單
位
，
其
中
一
組
分
配
至
中
央
信
託
局
駐
德
代
表

處
︵
亞
洲
貿
易
中
心
︶
，
由
代
表
戴
安
國
先
生
接
收
。

二
、 

文
物
箱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七
月
抵
達
西
德
漢
堡
，
在
報
關
過
程
中
不
甚
順
利
。

首
先
，
海
關
要
求
我
方
提
供
發
票
，
俟
本
館
緊
急
寄
出
價
目
表
後
，
海
關
開

箱
檢
視
認
為
該
批
仿
製
文
物
為
有
價
古
物
，
其
價
值
與
價
目
表
的
金
額
不

符
，
故
要
求
由
我
方
付
費
︵
約
德
幣
馬
克
三
、
四
千
元
，
約
新
臺
幣
二
十
萬

元
︶
聘
請
三
位
專
家
進
行
鑑
價
，
且
限
期
三
天
完
成
，
否
則
不
予
通
關
，
將

課
以
高
額
關
稅
，
經
駐
德
代
表
與
其
交
涉
後
仍
無
法
豁
免
。
駐
德
代
表
處
於

八
月
代
電
教
育
部
及
本
館
告
知
上
述
通
關
問
題
現
況
，
在
權
衡
考
量
下
，
經

外
交
部
協
調
我
國
駐
教
廷
大
使
館
︵
時
任
大
使
為
陳
之
邁
先
生
︶
，
該
館
同

意
將
上
述
四
個
文
物
箱
自
漢
堡
轉
運
至
羅
馬
供
其
運
用
。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1
-4

3

，
史
博
館
檔
案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2-20，史博館檔案（1976.07.13）

三
、 

教
育
部
於
九
月
函
知
駐
德
代
表
處
表
示
同
意
處
理
方
式
，
後
續
物
件
︵
如
鑰

匙
等
︶
將
持
續
寄
往
駐
教
廷
大
使
館
，
該
館
於
十
二
月
分
別
來
函
駐
德
代
表

處
及
本
館
，
表
示
文
物
箱
與
鑰
匙
已
收
到
並
完
成
財
產
編
列
登
記
，
然
而
此

過
程
已
耗
時
五
個
月
。

四
、 

本
案
反
應
了
兩
個
現
象
如
下
：
中
華
文
物
箱
內
容
性
質
以
仿
製
品
為
主
體
，

雖
不
至
於
有
高
價
之
市
場
價
值
︵
已
請
各
駐
外
單
位
妥
善
保
管
，
無
法
變

賣
︶
，
但
︵
一
︶
第
三
批
文
物
箱
仿
製
品
，
讓
不
諳
中
華
文
物
的
外
國
海
關

誤
認
為
是
古
物
原
件
，
且
要
求
需
要
專
家
鑑
價
及
課
稅
後
才
予
以
放
行
的
情

況
，
足
見
仿
製
品
製
作
精
美
，
幾
可
亂
真
，
與
原
件
相
去
不
遠
。
︵
二
︶
文

物
箱
輸
出
至
世
界
各
地
，
均
有
海
關
進
出
口
與
結
匯
程
序
需
要
辦
理
，
在
本

國
處
理
時
享
有
豁
免
權
，
只
需
公
文
往
返
完
成
行
政
作
業
即
可
放
行
，
惟
進

口
至
其
他
國
家
則
各
有
不
同
，
此
取
決
於
我
國
與
該
國
之
外
交
親
疏
、
海
關

對
仿
製
文
物
的
認
知
程
度
等
不
一
而
定
。

註
：

1.  

中
華
民
國
與
德
國
於
一
九
一
七
年
因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而
斷
交
，
後
於
一
九
二
一
年
恢

復
邦
交
，
一
九
四
一
年
七
月
又
因
德
國
承
認
汪
精
衛
政
府
再
次
斷
交
迄
今
，
但
我
國
在

德
國
有
設
立
部
分
機
構
辦
理
雙
方
事
務
，
如
一
九
五
六
年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於
西
德
波
昂

設
立
之
﹁
自
由
中
國
新
聞
社
﹂
等
，
本
案
主
辦
的
﹁
亞
洲
貿
易
中
心
﹂
則
為
中
央
信
託

局
駐
德
代
表
處
之
機
構
名
稱
。

2.  

戴
安
國
︵
一
九
一
三—

一
九
八
四
︶
，
為
戴
季
陶
長
子
，
曾
任
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局

長
、
復
興
航
空
共
同
創
辦
人
，
後
擔
任
中
央
信
託
局
駐
德
代
表
。
︵
資
料
來
源
：
國
史

館
檔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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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1-52，史博館檔案（1976.08.25）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2-30，史博館檔案（1976.08.07）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1-43，史博館檔案（1976.12.18）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1-42，史博館檔案 
（1976.12.17）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1-51，史博館檔案（1976.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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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受
文
者
：
外
交
部 

 
 

副
本
：
教
育
部
、
駐
美
大
使
館
、
駐
霍
斯
敦
總
領
事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亞
特
蘭
達
總
領
事
館

日　

期
：SEP 3 1976 

文　

號
：
亞
蘭
︵
65
︶
字
第
七
四
Ｏ
號

主　

旨
：
仍
請
發
給
本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

說　

明
：
一
、
鈞
部
第
二
六
六
號
電
奉
悉
。

　
　
　
　

二
、 

本
館
轄
區
內
僑
胞
及
留
學
生
人
數
雖
然
較
少
，
但
中
國
同
學
會
之

數
目
甚
多
，
因
此
需
用
文
物
箱
之
次
數
並
不
少
。

　
　
　
　

三
、 

各
中
國
同
學
會
運
用
文
物
箱
參
加
展
覽
時
，
參
觀
者
大
多
數
是
美

國
人
士
，
故
中
國
同
學
雖
少
，
所
收
效
果
却
不
下
於
在
僑
胞
衆
多

之
地
區
。

　
　
　
　

四
、 

霍
斯
敦
距
離
甚
遠
，
文
物
箱
費
搬
運
費
時
費
事
，
且
駐
霍
斯
敦
總

領
事
館
本
身
僅
有
一
箱
，
調
配
已
感
困
難
，
對
於
本
館
轄
區
內
各

受
文
者
：
駐
亞
特
蘭
達
總
領
事
館 

 
 

副
本
：
外
交
部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伍
年
捌
月
廿
伍
日

文　

號
：
台
︵
65
︶
文
第22538

號

主　

旨
： 

中
華
文
物
箱
因
經
費
所
限
籌
製
數
量
有
限
，
未
能
按
實
際
需
要
分
配
，

至
以
為
歉
，
下
次
籌
製
，
當
予
優
先
分
配
請
查
照
。

說　

明
：
覆
本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外
交
部
轉
來
電
報
。

部
長   

蔣
彥
士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5
0
0
0
3
7
5
1
1

，
教
育
部
檔
案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2
-0

4

，
史
博
館
檔
案

十
四
．
文
物
箱
海
外
分
配
與
爭
取
案
︵
駐
亞
特
蘭
達
總
領
事
館
：
一
九
七
六
年
八
月
至
九
月
︶

受
文
者
：
駐
亞
特
蘭
達
總
領
事
館 

 
 

副
本
：
外
交
部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伍
年
玖
月
拾
柒
日

文　

號
：
台
︵
65
︶
文
第24939

號

主　

旨
： 

關
於
﹁
中
華
文
物
箱
﹂
本
部
已
盡
力
爭
取
並
將
經
費
編
入
下
年
度
概
算

內
，
如
蒙
核
可
，
當
訂
製
後
優
先
寄
送
，
本
年
十
九
組
已
全
部
送
完
歉

難
臨
時
製
作
供
應
，
請
諒
解
。

說　

明
：
覆
本
年
九
月
三
日
亞
蘭
︵
65
︶
字
第
七
四
Ｏ
號
函
副
本
。

部
長   

蔣
彥
士

檔
案
說
明

一
、 
因
受
經
費
限
制
，
第
三
批
文
物
箱
以
﹁
修
復
前
兩
批
文
物
﹂
為
原
則
，
數
量

也
相
對
減
少
，
教
育
部
已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以
臺
︵
65
︶
文
字
第

9463
號
函
知
各
駐
外
單
位
，
請
將
分
配
之
文
物
箱
合
併
利
用
在
案
。

二
、 

前
述
函
中
，
教
育
部
請
駐
休
士
頓
總
領
事
館
請
與
駐
亞
特
蘭
達
總
領
事
館
合

用
同
一
文
物
箱
，
惟
駐
亞
特
蘭
達
總
領
事
館
提
出
異
議
，
希
望
再
與
分
配
該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2
-0

3

，
史
博
館
檔
案

地
之
需
求
自
不
易
兼
顧
。

　
　
　
　

五
、 

本
館
自
成
立
以
來
，
一
再
向
各
同
學
會
及
僑
團
表
示
不
久
可
以
獲

得
文
物
箱
，
教
育
首
長
蒞
此
視
察
時
亦
一
再
表
示
正
在
製
作
中
，

現
竟
以
經
費
原
因
未
能
兑
現
，
有
失
政
府
威
信
。

辦　

法
： 

請
重
新
考
慮
撥
給
本
館
一
箱
或
兩
箱
。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2-04，史博館檔案（1976.08.25）

館
。
教
育
部
以
一
九
七
六
年
八
月
二
十
五
日
臺
︵
65
︶
文
字
第22538

號
函

致
亞
特
蘭
達
總
領
事
館
，
表
示
因
經
費
所
限
文
物
箱
數
量
有
限
，
此
批
未
能

按
實
際
需
要
分
配
，
下
次
籌
製
將
優
先
分
配
。

三
、 

亞
特
蘭
達
總
領
事
館
再
以
同
年
九
月
三
日
亞
蘭
︵
65
︶
字
第740

號
函
外
交

部
︵
副
本
教
育
部
、
駐
美
大
使
館
、
駐
霍
斯
敦
總
領
事
館
︶
，
提
出
幾
點
原

因
請
再
予
配
發
：
︵
一
︶
該
館
轄
區
僑
胞
與
留
學
生
人
數
雖
不
多
，
但
中
國

同
學
會
數
量
極
多
，
巡
展
次
數
不
少
。
︵
二
︶
此
地
中
國
同
學
會
辦
理
文
物

箱
展
覽
時
，
參
觀
的
中
國
同
學
雖
少
，
但
是
美
國
人
士
甚
多
，
成
效
亦
不

可
小
覷
。
︵
三
︶
休
士
頓
總
領
事
館
距
離
該
館
甚
遠
︵
編
按
：
兩
地
距
離
約

四
百
二
十
八
公
里
︶
，
搬
運
費
時
費
事
，
請
休
士
頓
館
亦
僅
分
配
一
組
文
物

箱
，
自
用
以
外
以
無
餘
暇
可
共
用
。
︵
四
︶
該
館
已
多
次
向
當
地
僑
胞
表
示

將
有
文
物
箱
前
來
展
示
，
教
育
部
前
亦
表
示
正
在
製
作
中
，
現
卻
以
經
費
不

足
為
由
無
法
提
供
，
有
失
政
府
誠
信
。

四
、 

雖
然
駐
亞
特
蘭
達
總
領
事
館
強
烈
表
達
對
文
物
箱
之
需
求
，
然
年
度
分
配
數

量
實
已
完
成
，
並
無
多
餘
數
量
配
給
該
館
，
教
育
部
以
同
年
九
月
十
七
日
臺

︵
65
︶
文
字
第24939

號
函
該
館
與
外
交
部
，
表
示
年
度
內
十
九
組
已
全
部

送
完
歉
難
臨
時
製
作
供
應
，
下
年
度
訂
製
後
優
先
寄
送
。

五
、 

由
亞
館
措
辭
強
烈
的
公
文
來
看
，
可
以
窺
知
駐
外
單
位
對
文
物
箱
的
需
求
程

度
︵
編
按
：
文
物
箱
檔
案
中
除
正
常
分
配
外
，
時
有
臨
時
任
務
需
要
者
︶
，
以
及

在
僑
胞
與
留
學
生
聚
集
之
地
，
需
求
程
度
則
更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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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2-03，史博館檔案（1976.09.17）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500037511，教育部檔案（1976.09.03）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副
本
：
教
育
部
、
外
交
部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太
平
洋
經
濟
文
化
中
心
駐
馬
尼
拉
辦
事
處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廿
三
日

文　

號
：
菲
經
文
︵
65
︶
字
第1189

號

主　

旨
： 

﹁
中
華
文
物
箱
﹂
展
品
於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至
廿
一
日
在
馬
尼
拉
國
民
黨

文
化
協
會
總
會
中
正
堂
展
出
，
敬
請
鑒
詧
。

說　

明
：
一
、 

根
據
貴
館
八
月
卅
一
日
︵
65
︶
台
博
研
字
第
一
Ｏ
三
二
號
函
暨
外

交
部
八
月
廿
五
日
外
︵
65
︶
情
一
字
第
一
四
Ｏ
三
Ｏ
號
函
辧
理
。

　
　
　
　

二
、 

該
文
物
展
於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國
父
誕
辰
紀
念
日
暨
文
化
復
興
節
開

幕
，
邀
請
僑
界
各
單
位
、
各
僑
校
及
知
名
人
士
參
加
，
由
本
處
劉

代
表
主
持
並
致
詞
，
開
幕
儀
式
簡
單
隆
重
，
至
為
盛
況
。

　
　
　
　

三
、 

此
次
文
物
展
由
於
場
地
寬
適
，
展
品
件
數
不
夠
，
曾
洽
請
此
間
中

正
學
院
提
供
所
藏
銅
器
複
製
品
，
菲
華
反
共
總
會
所
藏
國
畫
及
僑

領
林
友
聯
先
生
所
藏
瓷
、
銅
器
共
約
一
百
件
配
合
展
出
。

　
　
　
　

四
、 

文
物
展
自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開
始
至
廿
一
日
結
束
，
共
展
出
十
天
，

參
觀
者
包
括
文
教
界
、
工
商
界
、
學
生
、
一
般
人
士
、
家
庭
婦
女

等
，
為
數
頗
眾
。

　
　
　
　

五
、 

據
參
觀
者
反
應
，
展
品
中
琺
瑯
及
瓷
器
複
製
品
尚
不
夠
精
美
。

　
　
　
　

六
、
附
上
有
關
報
導
剪
報
一
份
及
展
覽
照
片
若
干
。

太
平
洋
經
濟
文
化
中
心
駐
馬
尼
拉
辦
事
處

檔
案
說
明

本
案
為
第
三
批
文
物
箱
配
置
菲
律
賓
一
組
，
由
我
國
駐
菲
國
代
表
機
構
接
收
，
並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至
二
十
一
日
於
馬
尼
拉
國
民
黨
文
化
協
會
總
會
中

正
堂
舉
辦
十
天
展
覽
。
惟
因
展
場
寬
闊
，
文
物
箱
之
展
品
不
足
，
另
向
當
地
機
構

及
華
僑
提
撥
瓷
、
銅
器
一
百
件
借
展
，
另
有
觀
眾
反
映
琺
瑯
及
瓷
器
複
製
品
不
夠

精
美
等
狀
況
。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7
-0

1
0
8
-2

-2
-1

8

，
史
博
館
檔
案

十
五
．
文
物
箱
國
際
展
覽
案
︵
菲
律
賓
馬
尼
拉
：
一
九
七
六
年
十
一
月
︶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7-0108-2-2-18，史博館檔案（1976.11.23）



151 150

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The Chinese Cultural 
Chest’s Spreading 

Overseas, 1978

一
九
七
八
年
遍
及
海
外

高  

點

受
文
者
：
行
政
院 

 
 

副
本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柒
年
伍
月
卅
壹
日

文　

號
：
台
︵
67
︶
技
第14554

號

主　

旨
： 

為
應
海
外
工
作
需
要
及
各
單
位
要
求
，
擬
請
核
撥
經
費
再
行
訂
製
中
華

文
物
箱
四
十
套
，
計
需
新
台
幣
壹
仟
貳
佰
萬
元
，
報
請
鑒
核
示
遵
。

說　

明
：
一
、 

本
案
業
經
外
交
部
錢
次
長
復
與
本
部
陳
次
長
履
安
面
議
，
認
為
有

訂
製
之
需
要
。

　
　
　
　

二
、 

此
項
文
物
箱
前
後
已
製
作
三
批
，
分
送
駐
外
單
位
經
常
運
用
，
以

其
能
適
應
各
種
小
型
場
合
展
出
。
並
請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專
案
小

組
精
心
設
計
，
內
容
能
代
表
我
國
文
化
特
色
，
故
頗
受
歡
迎
，
因

而
各
駐
外
單
位
僑
團
等
紛
紛
要
求
繼
續
製
贈
。

　
　
　
　

三
、 

前
三
批
已
歷
時
六
、
七
年
。
由
於
展
出
頻
繁
，
損
壞
甚
多
，

六
十
五
年
雖
蒙
核
撥
專
款
新
台
幣
叁
佰
萬
元
以
供
汰
舊
換
新
，
亦

因
損
壞
部
份
過
多
，
難
以
填
補
。
茲
特
擬
訂
﹁
中
華
文
物
箱
籌
製

計
畫
綱
要
﹂
及
預
算
表
各
乙
份
，
擬
請
核
撥
專
款
以
資
辦
理
。

部
長   

李
元
簇

 

檔
號0

0
6
3
/7

-8
-1

-1
0
/4

-5
~

6

，
行
政
院
檔
案

受
文
者
：
詳
文
內 

 
 

副
本
：
本
院
秘
書
處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行
政
院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七
年
六
月
卅
日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案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1
-0

7

，
史
博
館
檔
案

︽
訂
製
中
華
文
物
箱
撥
款
案
︾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柒
年
捌
月
肆
日

文　

號
：
台
︵
67
︶
文
第20955

號

主　

旨
： 

為
訂
製
﹁
中
華
文
物
箱
﹂
所
需
經
費
新
台
幣
壹
仟
萬
元
業
奉
行
政
院
本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台
︵
67
︶
忠
授
五
字
第
三
五
七
九
號
函
准
撥
到
部
，
希

即
來
部
洽
領
並
即
刻
展
開
籌
製
定
期
完
成
，
請
查
照
。

說　

明
： 

此
項
文
物
箱
奉
示
，
應
列
為
本
部
財
產
帳
管
理
，
至
過
去
訂
製
並
經
汰

換
之
文
物
箱
，
併
請
與
本
部
總
務
司
研
擬
管
理
及
處
理
辦
法
報
部
以
便

轉
陳
。

部
長   

朱
匯
森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案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1
-0

6

，
史
博
館
檔
案

一
．
文
物
箱
政
策
及
預
算
案
︵
第
四
批
：
一
九
七
八
年
五
月
至
八
月
︶

文　

號
：
台
︵
67
︶
忠
授
五
字
第
三
五
七
九
號

主　

旨
： 

關
於
教
育
部
為
應
海
外
工
作
需
要
，
及
各
單
位
要
求
擬
再
訂
製
中
華
文

物
箱
四
十
套
所
需
經
費
准
列
新
台
幣
壹
仟
萬
元
，
由
庫
在
六
十
七
年
度

外
交
部
主
管
﹁
國
際
事
務
活
動
﹂
科
目
項
下
簽
撥
，
所
訂
製
之
文
物
箱

請
教
育
部
列
入
財
產
帳
管
理
，
至
過
去
訂
製
經
汰
換
之
文
物
箱
亦
請
教

育
部
擬
具
處
理
辦
法
報
核
。

說　

明
： 

一
、 

本
案
依
據
教
育
部
六
十
七
年
五
月
卅
一
日
台
︵
67
︶
文
字
第

一
四
五
五
四
號
函
辦
理
。

　
　
　
　

二
、
本
件
分
行
審
計
部
、
財
政
部
、
教
育
部
、
外
交
部
。

院
長   

孫
運
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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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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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案》，檔號 069-0108-1-1-07，史博館檔案（1978.05.31）《訂製中華文物箱撥款案》，檔號 0063/7-8-1-10/4-5~6，行政院檔案（1978.06.30）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案》，檔號 069-0108-1-1-07，史博館檔案（1978.05.31）
附件：中華文物箱籌製計劃綱要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文　

別
：
︵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柒
年
捌
月
拾
日

文　

號
：
︵
67
︶
台
博
總
字
第1006

號

主　

旨
： 

奉
准
訂
製
﹁
中
華
文
物
箱
﹂
經
費
新
台
幣
壹
仟
萬
元
正
，
檢
呈
本
館
國

博
收
字
第
三
二
七
號
統
一
收
據
乙
紙
，
敬
請
鑒
核
賜
准
撥
款
中
央
銀
行

國
庫
台
北
支
庫
二
五
六
一
Ｏ
賬
戶
。

說　

明
： 

依
據
鈞
部
六
十
七
年
八
月
四
日
台
︵
67
︶
文
字
第
二
Ｏ
九
五
五
號
函
辦

理
︵
附
呈
影
本
︶
。

館
長   

何
Ｏ
Ｏ

檔
案
說
明

一
、 

一
九
七
〇
年
代
中
期
以
前
，
中
華
文
物
箱
前
三
批
文
物
送
至
海
外
後
頗
受
歡

迎
，
外
館
紛
紛
提
出
需
求
，
經
當
時
外
交
部
次
長
錢
復
與
教
育
部
次
長
陳
履

安
研
商
，
均
認
為
有
再
訂
製
的
必
要
；
前
三
批
文
物
箱
因
為
展
出
頻
繁
，

損
壞
甚
多
，
一
九
七
六
年
時
行
政
院
雖
曾
撥
付
新
臺
幣
三
佰
萬
元
供
汰
舊

換
新
，
然
仍
因
損
壞
部
分
過
多
已
無
法
整
修
，
難
以
填
補
，
教
育
部
遂
於

一
九
七
八
年
五
月
向
行
政
院
提
出
﹁
中
華
文
物
箱
籌
製
計
畫
綱
要
﹂
及
預
算

表
，
擬
製
作
四
十
組
文
物
箱
︵
每
組
六
至
八
箱
︶
，
每
組
製
作
費
新
臺
幣

三
十
萬
元
。

二
、 

一
九
七
八
年
六
月
，
行
政
院
核
定
撥
付
新
臺
幣
一
千
萬
元
作
為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製
作
經
費
，
教
育
部
於
同
年
八
月
來
函
請
本
館
洽
領
，
並
正
式
展
開

訂
製
作
業
。

三
、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製
作
數
量
及
經
費
較
前
三
批
高
，
且
來
源
為
一
九
七
八

年
度
外
交
部
主
管
﹁
國
際
事
務
活
動
﹂
科
目
項
下
支
出
，
與
往
年
由
教
育
部

預
算
︵
或
如
第
一
批
文
物
箱
經
費
由
各
單
位
分
攤
︶
支
付
的
情
況
不
同
。

︽
營
繕
工
程—

中
華
文
物
箱
﹂
製
作
︾ 

檔
號0

6
9
-0

4
1
7
-1

-1
-0

4

，
史
博
館
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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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營繕工程—「中華文物箱」製作》，檔號 069-0417-1-1-04，史博館檔案（1978.08.10）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案》，檔號 069-0108-1-1-06，史博館檔案（1978.08.04）
附件 2：國立歷史博物館承辦中華文物箱展品內容經費概算表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案》，檔號 069-0108-1-1-06，史博館檔案（1978.08.04）
附件 1：國立歷史博物館承辦中華文物箱籌製計劃綱要（1976.10.03）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案》，檔號 069-0108-1-1-06，史博館檔案（1978.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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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檔
號0

6
8
-0

4
2
2
-2

6
-1

-1
2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柒
年
陸
月
卅
日

文　

號
：
外
︵
67
︶
情
一
第12334

號

主　

旨
：
擬
請
貴
館
代
為
製
作
﹁
中
華
文
物
箱 

﹂
七
組
，
請
查
照
惠
辦
見
復
。

說　

明
： 

一
、 

本
部
所
請
代
為
製
作
之
七
組
文
物
箱
，
於
製
作
完
成
後
，
請
分
別

海
郵
駐
金
山
總
領
事
館
、
駐
坡
特
崙
領
事
館
、
駐
智
利
商
務
辦
事

處
、
駐
委
內
瑞
拉
商
務
辦
事
處
、
駐
哥
斯
大
黎
加
大
使
館
、
駐
烏

拉
圭
大
使
館
及
駐
亞
特
蘭
達
總
領
事
館
轉
。
展
品
規
格
、
內
容
及

數
量
等
，
均
請
照
本
部
上
年
所
委
請
製
作
者
辦
理
。
其
中
三
組
請

配
英
文
說
明
，
四
組
配
西
班
牙
文
說
明
。

　
　
　
　

二
、
上
述
七
組
文
物
箱
製
作
費
用
若
干
，
俟
獲
據
，
當
即
撥
付
。

　
　
　
　

三
、
茲
檢
附
上
述
各
單
位
通
訊
地
址
一
份
，
請
查
收
參
辦
。

部
長   

沈
昌
煥

 

檔
號0

2
0
-0

9
0
5
0
2
-0

0
2
0
-0

0
8
8

，
國
史
館
藏
外
交
部
檔
案

受
文
者
：
外
交
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柒
年
柒
月
柒
日

文　

號
：
︵
67
︶
台
博
研
字
第853

號

主　

旨
： 

承
囑
製
作
中
華
文
物
箱
七
組
，
分
別
海
運
美
國
、
智
利
、
委
內
瑞
拉
、

︽
中
華
文
物
箱
寄
委
內
瑞
拉
、
智
利
︾ 

 

︽
中
華
文
物
箱
︵
二
︶
︾ 

 

 

檔
號0

6
8
-0

4
2
2
-2

6
-1

-1
0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柒
年
柒
月
廿
日

文　

號
：
外
︵
67
︶
情
一
第13786

號

主　

旨
： 

本
部
委
請
貴
館
製
作
﹁
中
華
文
物
箱
﹂
七
組
所
需
費
用
新
台
幣
壹
百
貳

拾
陸
萬
元
整
，
業
已
撥
交
國
庫
台
北
支
庫
貴
館
第
二
五
六
一
Ｏ
號
帳

戶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館
本
年
七
月
七
日
︵
67
︶
台
博
研
字
第
八
五
三
號
函
。

　
　
　
　

二
、 

上
述
七
組
文
物
箱
於
製
作
完
成
寄
發
後
，
尚
請
貴
館
惠
予
出
具
正

式
收
費
單
據
，
俾
憑
核
銷
。

部
長   

沈
昌
煥

︽
中
華
文
物
箱
寄
委
內
瑞
拉
、
智
利
︾ 

 

哥
斯
大
黎
加
、
烏
拉
圭
等
國
，
謹
附
七
組
文
物
箱
製
作
費
新
台
幣
壹
百

貳
拾
陸
萬
元
整
之
統
一
收
據
壹
紙
，
敬
請
撥
交
國
庫
台
北
支
庫
本
館
專

戶
存
款
戶
第
二
五
六
一
Ｏ
帳
戶
，
無
任
感
幸
。

說　

明
：
一
、 

大
部
六
七
年
六
月
卅
日
外
︵
67
︶
情
一
一
二
三
三
四
號
函
敬
悉
。

　
　
　
　

二
、 

製
作
中
華
文
物
箱
，
本
館
俟
中
文
說
明
撰
寫
完
成
迻
譯
英
文
，
另

四
組
配
西
班
牙
文
說
明
均
遵
辦
。

　
　
　
　

三
、 

俟
全
部
七
組
完
成
即
請
派
員
審
定
後
，
按
址
分
別
海
運
。

　
　
　
　

四
、 

該
項
文
物
箱
展
品
規
格
，
內
容
及
數
量
等
，
仍
依
照
上
年
委
託
製

作
之
標
準
辦
理
選 

件
。

館
長   

何
浩
天

二
．
中
南
美
洲
寄
送
案
︵
第
四
批
：
一
九
七
八
年
六
月
至
一
九
七
九
年
七
月
︶

 

檔
號0

6
8
-0

4
2
2
-2

6
-1

-0
9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副
本
：
外
交
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烏
拉
圭
國
大
使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柒
年
捌
月
拾
壹
日

文　

號
：
烏
︵
67
︶
字
第0720

號

主　

旨
： 

請
惠
供
應
中
華
文
物
資
料
供
本
館
充
實
在
烏
國
各
地
舉
辦
小
型
展
覽
之

用
。

說　

明
：
一
、 

烏
國
人
士
對
我
國
文
化
甚
為
崇
仰
，
擬
請
貴
館
募
贈
現
代
國
畫
與

書
法
作
品
六
幀
俾
以
促
進
中
烏
文
化
交
流
兼
而
介
紹
我
國
文
藝
現

狀
及
貴
館
成
就
。

　
　
　
　

二
、 

惠
贈
展
品
請
連
同
作
者
姓
名
簡
介
等
資
料
送
由
外
交
部
中
南
美
司

轉
運
本
館
。

駐
烏
拉
圭
大
使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寄
委
內
瑞
拉
、
智
利
︾ 

 

 

檔
號0
6
8
-0

4
2
2
-2

6
-1

-0
8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烏
拉
圭
國
大
使
館 

 
 

副
本
：
外
交
部

文　

別
：
︵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柒
年
捌
月
廿
伍
日

文　

號
：
︵
67
︶
台
博
研
字
第1063

號

主　

旨
： 

貴
館
擬
在
烏
國
各
地
舉
辦
小
型
展
覽
囑
徵
集
書
畫
作
品
，
頃
悉
外
交
部

即
將
分
配
中
華
文
物
箱
一
組
交
由
貴
館
使
用
，
業
經
委
託
本
館
正
在
積

極
籌
製
中
，
一
俟
完
成
，
即
行
交
運
，
覆
請
詧
照
。

說　

明
：
一
、 

貴
館
67
年
8
月
11
日
烏
︵
67
︶
字
第
Ｏ
七
二
Ｏ
號
函
悉
。

　
　
　
　

二
、 

外
交
部
67
年
6
月
30
外
︵
67
︶
情
一
一
二
三
三
四
號
函
，
囑
由
本

館
代
為
製
作
之
中
華
文
化
箱
，
列
有
貴
館
一
組
，
內
中
展
品
包
括

︽
中
華
文
物
箱
寄
委
內
瑞
拉
、
智
利
︾ 

 

受
文
者
： 

史
博
館 

 
 

副
本
：
駐
哥
斯
大
黎
加
、
烏
拉
圭
、
多
明
尼
加
大
使

館
、
駐
智
利
、
委
內
瑞
拉
商
務
辦
事
處
、
駐
金
山
、
亞
特
蘭
達
辦
事
處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捌
年
叁
月
卅
壹
日

文　

號
：
外
︵
68
︶
情
一
第5505

號

主　

旨
： 

本
部
上
年
訂
製
中
華
歷
史
文
物
箱
七
組
，
請
製
妥
後
備
妥
當
地
語
文
說

明
書
逕
寄
我
駐
外
單
位
並
副
知
本
部
。

說　

明
：
一
、 

上
述
中
華
文
物
箱
七
組
，
其
中
六
組
請
依
址
寄
我
駐
哥
斯
大
黎
加

大
使
館
、
駐
烏
拉
圭
大
使
館
、
駐
多
明
尼
加
大
使
館
、
駐
智
利
商

務
辦
事
處
、
駐
委
內
瑞
拉
商
務
辦
事
處
、
北
美
事
務
協
調
委
員
會

駐
金
山
辦
事
處
運
用
，
另
一
組
請
寄
北
美
事
務
協
調
委
員
會
駐
亞

特
蘭
達
辦
事
處
轉
贈
喬
治
亞
州
奧
古
斯
塔
立
區
曼
博
物
館
。

　
　
　
　

二
、 

上
述
七
個
單
位
詳
細
地
址
如
附
件
。

部
長   

蔣
彥
士

 

檔
號0

6
8
-0

4
2
2
-2

6
-1

-0
7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基
隆
關 

 
 

副
本
：
基
隆
港
聯
檢
處
、
外
交
部
、
安
全
公
司

文　

別
：
︵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捌
年
伍
月
玖
日

文　

號
：
︵
68
︶
台
博
總
字
第639

號

︽
文
化
交
流—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8
-0

1
0
8
-5

-1
-0

9

，
史
博
館
檔
案

︽
中
華
文
物
箱
寄
委
內
瑞
拉
、
智
利
︾ 

 

今
人
名
家
國
畫
拾
幅
暨
古
今
名
人
書
畫
複
製
品
，
均
裝
裱
立
軸
，

極
便
懸
列
，
近
期
內
將
完
成
交
運
。
謹
以
奉
閱
。

館
長   
何
Ｏ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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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中華文物箱寄委內瑞拉、智利》，檔號 068-0422-26-1-12，史博館檔案（1978.06.30）

 

檔
號0

6
8
-0

4
2
2
-2

6
-1

-0
6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外
交
部

文　

別
：
︵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捌
年
陸
月
廿
玖
日

文　

號
：
︵
68
︶
台
博
總
字
第847

號

主　

旨
： 

遵
囑
補
開
﹁
中
華
文
物
箱
﹂
七
組
製
作
經
費
新
台
幣
壹
佰
貳
拾
陸
萬
元

收
據
壹
紙
︵
國
博
收
字
第
三
四
九
號
︶
，
敬
請
詧
收
。

說　

明
：
一
、 

依
據
貴
部
情
報
司
林
科
長
本
年
六
月
廿
七
日
電
話
通
知
辦
理
。

　
　
　
　

二
、 

卷
查
本
館
曾
依
據
貴
部
六
十
七
年
六
月
卅
日
外
︵
67
︶
情
一
字
第

一
二
三
三
四
號
函
，
經
於
六
十
七
年
七
月
七
日
以
︵
67
︶
台
博
研

字
第
八
五
三
號
函
奉
國
博
收
字
第
三
二
六
號
統
一
收
據
壹
帋
，
既

已
遺
失
，
特
聲
明
作
廢
。

館
長   

何
Ｏ
Ｏ   

出
國

秘
書   

王
Ｏ
Ｏ   

代
行

︽
中
華
文
物
箱
寄
委
內
瑞
拉
、
智
利
︾ 

 

︽
中
華
文
物
箱
寄
委
內
瑞
拉
、
智
利
︾ 

 

受
文
者
：
外
交
部 

 
 

副
本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哥
斯
大
黎
加
大
使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捌
年
柒
月
拾
柒
日

文　

號
：
哥
加
︵
68
︶
字
第346

號

主　

旨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製
送
本
館
供
展
覽
用
之
中
華
文
物
七
組
，
究
指
書

籍
、
陶
瓷
器
或
古
畫
，
敬
請
惠
告
詳
細
內
容
，
俾
辦
免
稅
手
續
以
利
通

關
。

說　

明
：
一
、 

復
鈞
部
六
十
八
年
三
月
卅
一
日
外
︵
68
︶
情
一5505

號
函
副
本
。

　
　
　
　

二
、 

該
七
組
文
物
提
單
已
於
本
月
十
三
日
查
收
。大

使   

吳
文
輝

︽
文
化
交
流—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8
-0

1
0
8
-5

-1
-0

8

，
史
博
館
檔
案

 

檔
號0

6
8
-0

1
0
8
-5

-1
-0

7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副
本
：
外
交
部
、
安
全
包
裝
轉
運
公
司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烏
拉
圭
國
大
使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捌
年
柒
月
拾
貳
日

文　

號
：
烏
︵
68
︶
字
第0619

號

主　

旨
：
請
函
寄
中
華
文
物
箱
內
容
清
單
備
用
。

說　

明
： 

承
配
運
本
館
中
華
文
物
箱
乙
組
案
，
台
北
安
全
包
裝
公
司
已
將
輪
船
公

司
提
單
及
鑰
匙
寄
到
本
館
，
惟
未
附
裝
箱
清
單
︵Packing List

︶
，
請

速
惠
補
寄
以
利
辦
理
提
取
手
續
與
清
點
內
容
。駐

烏
拉
圭
大
使
館

主　

旨
： 

為
外
交
部
委
辦
﹁
中
華
文
物
箱
﹂
七
組
，
每
組
七
箱
，
計
一
一
九
類
︵
詳

如
目
錄
所
載
︶
，
分
運
我
駐
哥
斯
大
黎
加
大
使
館
等
七
地
區
，
敬
請
惠

准
放
行
。

說　

明
： 
依
據
外
交
部
六
十
八
年
三
月
卅
一
日
外
︵
68
︶
情
一
字
第
五
五
Ｏ
五
號

函
辦
理
，
附
奉
影
本
，
敬
供
參
考
。

館
長   

何
Ｏ
Ｏ

檔
案
說
明

一
、 

一
九
七
八
年
開
始
，
外
交
部
因
外
交
任
務
需
要
，
函
請
本
館
製
作
七
組
中
華

文
物
箱
︵
每
組
七
箱
，
共
計
四
十
九
箱
︶
，
製
作
經
費
新
臺
幣
一
百
二
十
六

萬
元
，
成
品
以
海
運
寄
送
我
國
駐
金
山
總
領
事
館
、
駐
坡
特
崙
領
事
館
、
駐

智
利
商
務
辦
事
處
、
駐
委
內
瑞
拉
商
務
辦
事
處
、
駐
哥
斯
大
黎
加
大
使
館
、

駐
烏
拉
圭
大
使
館
及
駐
亞
特
蘭
達
總
領
事
館
等
七
處
。
因
其
中
四
組
為
輸
出

中
南
美
洲
西
語
系
國
家
，
故
此
次
訂
製
時
，
特
別
聲
明
請
本
館
請
配
置
西
班

牙
文
說
明
。

二
、 

查
檔
案
中
出
現
駐
中
南
美
洲
外
館
需
求
，
概
自
一
九
七
〇
年
代
後
期
開
始
，

我
國
與
中
南
美
洲
外
交
經
貿
關
係
日
益
密
切
，
至
一
九
七
八
年
止
，
與
十
二

個
國
家
有
正
式
外
交
關
係
，
貿
易
往
來
亦
十
分
熱
絡
。
一
九
七
一
年
至

一
九
八
一
年
之
間
，
我
國
對
中
南
美
洲
出
口
額
增
加
三
十
六
倍
，
一
九
七
九

年
的
雙
方
貿
易
總
額
已
有
美
元
八
億
一
百
五
十
餘
萬
，
一
九
八
一
年
更
高
達

十
四
億
八
千
萬
美
元
，
因
此
在
外
交
政
策
之
下
，
第
四
批
文
物
箱
製
作
配
發

期
間
︵
含
政
策
配
發
與
外
館
申
請
︶
，
共
計
在
中
南
美
洲
地
區
十
二
個
國
家

進
行
展
覽
，
中
華
文
物
箱
在
此
政
策
中
，
也
擔
負
起
該
地
區
文
化
外
交
任

務
，
曾
寄
發
委
內
瑞
拉
、
智
利
、
哥
斯
大
黎
加
。
︵
資
料
來
源
：
蕭
美
珠
，

︿
臺
灣
與
中
南
美
洲
之
貿
易
：
兼
談
中
、
韓
兩
國
對
中
南
美
洲
貿
易
競
爭
分

析
﹀
，
︽
經
濟
前
瞻
︾
，
︵
3
︶
，
一
九
八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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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中華文物箱寄委內瑞拉、智利》，檔號 068-0422-26-1-08，史博館檔案（1978.08.25）

《中華文物箱寄委內瑞拉、智利》，檔號 068-0422-26-1-09，史博館檔案（1978.08.11）

《中華文物箱寄委內瑞拉、智利》，檔號 068-0422-26-1-10，史博館檔案（1978.07.20）

《中華文物箱（二）》，檔號 020-090502-0020-0088，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1978.07.07）  （國史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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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中華文物箱寄委內瑞拉、智利》，檔號 068-0108-
5-1-07，史博館檔案（1979.07.12）

《中華文物箱寄委內瑞拉、智利》，檔號 068-0422-26-1-06，史博館檔案（1979.06.29）

《中華文物箱寄委內瑞拉、智利》，檔號 068-0422-26-1-07，史博館檔案（1979.05.09）

《文化交流—文物箱》，檔號 068-0108-5-1-09，史博館檔案（1979.03.31）

《文化交流—文物箱》，檔號 068-0108-5-1-08，史博館檔案
（1979.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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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受
文
者
： 

1.
教
育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
2.
教
育
部
總
務
司
、
3.
中
央
文
化
工
作
會
、

4.
中
央
海
外
工
作
會
、
5.
外
交
部
、
6.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7.
僑
務
委
員
會

文　

別
：
︵
函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柒
年
捌
月
卅
壹
日

文　

號
：
︵
67
︶
台
博
研
字
第1082

號

主　

旨
： 

本
館
奉
教
育
部
核
定
：
籌
製
中
華
文
物
箱
四
Ｏ
組
在
海
外
應
用
，
為
求

加
強
改
進
內
容
，
謹
函
敬
請
於
本
︵
九
︶
月
六
日
︵
星
期
三
︶
下
午
三

時
，
派
員
蒞
臨
本
館
會
商
，
就
製
作
貴
計
劃
賜
予
指
導
，
俾
資
遵
行
，

無
任
感
幸
。

說　

明
：
依
據
教
育
部
67
年
8
月
4
日
台
︵
67
︶
文
二
Ｏ
九
五
五
號
函
辦
理
。

館
長   

何
Ｏ
Ｏ

受
文
者
： 

行
政
院 

 
 

副
本
：
中
央
海
外
工
作
會
、
外
交
部
、
僑
務
委
員
會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柒
年
玖
月
肆
日

文　

號
：
台
︵
67
︶
文
第24160

號

主　

旨
：
謹
遵
示
擬
具
﹁
中
華
文
物
箱
﹂
管
理
意
見
，
報
請
鑒
核
。

說　

明
：
一
、 

覆
鈞
院
本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台
︵
67
︶
忠
授
五
字
第
三
五
七
九
號
函
。

　
　
　
　

 

二
、 

本
部
意
見
如
下
：

　
　
　
　

︵
一
︶ 

此
項
奉
准
訂
製
之
中
華
文
物
箱
當
遵
照
鈞
院
指
示
，
函
知
各
受

配
單
位
，
將
該
項
文
物
箱
列
為
各
該
單
位
財
產
帳
管
理
。

　
　
　
　

︵
二
︶ 

前
製
已
分
送
國
外
之
文
物
箱
因
時
日
較
久
，
展
出
運
送
頻
繁
，

大
多
已
告
破
損
，
其
間
雖
蒙
核
撥
新
台
幣
叁
佰
萬
元
予
以
汰
舊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案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1
-0

5

，
史
博
館
檔
案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案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1
-0

4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等
七
個
單
位
︵
名
單
如
紀
錄
之
出
席
單
位
︶

文　

別
：
︵
書
簡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柒
年
玖
月
拾
貳
日

文　

號
：
︵
67
︶
台
博
研
字
第1130

號

主　

旨
： 

僅
奉
上
本
館
於
本
︵
九
︶
月
六
日
召
開
之
﹁
中
華
文
物
箱
﹂
︵
第
四
批
︶

籌
辦
會
議
紀
錄
乙
份
，
敬
請
查
照
。

館
長   

何
Ｏ
Ｏ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文　

別
：
︵
函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柒
年
玖
月
拾
叁
日

文　

號
：
︵
67
︶
台
博
研
字
第1139

號

主　

旨
： 
奉
鈞
部
轉
奉
行
政
院
核
定
籌
製
中
華
文
物
箱
四
Ｏ
Ｏ
組
，
本
館
遵
經
擬

具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承
辦
中
華
文
物
箱
︵
第
四
批
︶
製
作
計
劃
草
案
﹂

一
種
，
並
於
本
︵
九
︶
月
六
日
邀
集
有
關
單
位
研
討
，
積
極
籌
辦
。
謹

檢
奉
上
項
會
議
紀
錄
暨
計
劃
草
案
各
一
份
，
敬
請
核
備
。

館
長   

何
Ｏ
Ｏ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案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1
-0

3

，
史
博
館
檔
案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案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1
-0

2

，
史
博
館
檔
案

三
．
文
物
箱
籌
辦
案
︵
第
四
批
：
一
九
七
八
年
八
月
至
一
九
八
〇
年
九
月
︶

換
新
，
僅
能
補
充
其
中
主
要
部
份
，
並
未
全
部
換
新
，
現
當
遵

示
由
本
部
再
函
知
各
有
關
受
配
單
位
，
詳
為
調
查
，
如
已
不
能

使
用
者
，
予
以
報
廢
，
仍
能
使
用
者
，
列
入
各
該
單
位
財
產
帳

管
理
。

　
　
　
　

三
、 

檢
附
本
部
六
十
五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台
︵
65
︶
文
字
第
一
三
三
七
四

號
函
影
印
本
二
件
。

部
長   

朱
滙
森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文　

別
：
︵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伍
月
拾
伍
日

文　

號
：
︵
69
︶
台
博
研
字
第677

號

主　

旨
： 

奉
示
由
本
館
籌
製
之
第
三
批
﹁
中
華
文
物
箱
﹂
四
Ｏ
組
，
每
組
所
有
各

類
展
品
百
件
，
均
經
分
別
徵
集
、
精
製
完
成
，
所
需
用
之
鐵
箱
每
組
八

隻
經
詳
細
設
計
並
已
公
開
登
報
招
標
，
鈞
部
指
定
日
期
派
員
蒞
館
核

驗
。
（
編
按
：
應
為
第
四
批
）

說　

明
： 

該
項
﹁
中
華
文
物
箱
﹂
展
品
之
驗
收
事
項
奉
核
定
日
期
後
，
本
館
擬
分

函
邀
請
外
交
部
、
中
央
文
工
會
、
中
央
海
工
會
、
僑
務
委
員
會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及
鈞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
總
務
處
指
派
人
員
參
加
，
恭
請
核
示
。

館
長   

何
Ｏ
Ｏ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伍
月
廿
叁
日

文　

號
：
台
︵
69
︶
文
第15398

號

主　

旨
： 

為
貴
館
籌
製
之
第
三
批
﹁
中
華
文
物
箱
﹂
如
已
製
妥
，
希
即
自
定
日
期

報
部
再
行
派
員
核
驗
，
復
請
查
照
。
（
編
按
：
應
為
第
四
批
）

說　

明
：
一
、 

覆
本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
69
︶
台
博
研
字
第
六
七
七
號
函
。

　
　
　
　

二
、
邀
請
有
關
單
位
參
加
分
配
會
議
，
請
加
邀
中
央
海
外
工
作
會
。

部
長   

朱
匯
森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案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2
-3

2

，
史
博
館
檔
案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案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2
-3

1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陸
月
伍
日

文　

號
：
台
︵
69
︶
文
第16700

號

主　

旨
： 

關
於
籌
製
第
三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本
部
同
意
於
六
月
十
日
下
午
三
時
在
貴

館
核
驗
，
並
同
時
舉
行
分
配
會
議
，
請
查
照
。
（
編
按
：
應
為
第
四
批
）

說　

明
：
覆
本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
69
︶
台
博
研
字
第
七
四
九
號
函
。

部
長   

朱
滙
森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開
會
通
知
單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陸
月
伍
日

文　

 

號
：
台
︵
69
︶
文
第16700

號

開
會
事
由
： 

商
討
籌
製
完
成
第
三
批
﹁
中
華
文
物
箱
﹂
分
配
事
宜
。
（
編
按
：
第

三
批
應
為
第
四
批
）

開
會
時
間
：
69
年
6
月
10
日
︵
星
期
二
︶
下
午
三
時

開
會
地
點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遵
彭
廳

主  

持  

人
：
鮑
處
長
幼
玉

聯
絡
人
︵
或
單
位
︶
：
文
教
處
周
鑫
炎

電　

 

話
：
三
二
一
九
Ｏ
四
六

出
︵
列
︶
席
單
位
及
人
員
： 

中
央
文
化
工
作
會
、
海
外
工
作
會
、
外
交
部
、
僑
務

委
員
會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本

部
會
計
處
、
文
教
處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案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2
-2

7

，
史
博
館
檔
案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案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2
-2

8

，
史
博
館
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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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開
會
通
知
單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捌
月
拾
玖
日

文　
　

號
：
台
︵
69
︶
文
第25161

號

開
會
事
由
：
商
討
﹁
中
華
文
物
箱
﹂
分
配
事
宜
。

開
會
時
間
：
69
年
8
月
22
日
︵
星
期
五
︶
上
午
九
時

開
會
地
點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會
議
室

主  

持  

人
：
鮑
處
長
幼
玉

連
絡
人
︵
或
單
位
︶
：
文
教
處
周
鑫
炎

電　
　

話
：
三
九
四
四
八
九
二

出
︵
列
︶
席
單
位
及
人
員
： 

中
央
海
外
工
作
會
、
外
交
部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僑

務
委
員
會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教
育
部

備　
　

註
：
請
將
貴
單
位
擬
申
請
分
配
名
單
複
印
十
份
攜
會
。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會
議
紀
錄
通
知
單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玖
月
拾
貳
日

文　

號
：
台
︵
69
︶
文
第27734

號

主　

旨
： 

茲
檢
送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會
議
紀
錄
一
份
其
中
有
關
事
項
請
照
決
議
辦
理
。

檔
案
說
明

一
、 

一
九
七
八
年
五
月
，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持
續
製
作
政
策
確
定
，
同
年
八
月

本
館
獲
得
製
作
經
費
︵
見
前
﹁
第
四
批
文
物
箱
政
策
預
算
﹂
︶
，
並
開
始
進

行
籌
製
工
作
，
館
內
同
仁
已
先
於
八
月
十
日
及
二
十
三
日
進
行
專
案
小
組
會

議
，
並
於
九
月
六
日
於
本
館
召
開
協
商
會
議
，
邀
請
相
關
單
位
參
加
。
該
會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1
-2

7

，
史
博
館
檔
案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案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2
-1

0
，
史
博
館
檔
案

議
之
決
議
重
點
如
下
：

 
 

︵
一
︶ 

增
加
﹁
服
裝
﹂
項
目
並
酌
減
其
他
文
物
，
以
符
合
總
預
算
額
度
。

 
 

︵
二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已
有
固
定
管
道
提
供
海
外
單
位
唱
片
、
幻
燈
片
等
影

音
資
料
，
故
第
四
批
不
再
配
置
；
郵
政
總
局
集
郵
中
心
已
有
專
為
海

外
展
覽
之
成
品
套
件
供
各
單
位
申
請
，
本
批
亦
不
再
配
置
；
展
品
文

字
說
明
亦
應
配
合
展
出
地
區
的
語
言
進
行
外
語
翻
譯
，
說
明
書
及
印

製
之
文
宣
品
應
逐
年
供
應
。

 
 

︵
三
︶ 

各
配
發
單
位
應
調
查
前
三
批
文
物
箱
內
容
現
況
，
不
能
使
用
者
予
以

報
廢
，
堪
用
者
仍
須
以
單
位
財
產
辦
理
登
記
及
管
理
。

二
、 

行
政
院
於
一
九
七
八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臺
︵
67
︶
忠
授
五
字
第3579

號
函
中
，

指
示
教
育
部
應
將
所
訂
製
之
文
物
箱
列
入
財
產
管
理
，
並
請
教
育
部
將
過
去

經
汰
換
的
文
物
箱
擬
具
處
理
辦
法
報
核
。
教
育
部
則
於
同
年
九
月
四
日
函

復
，
表
示
已
函
知
各
使
用
單
位
將
文
物
箱
列
入
單
位
財
產
登
記
，
已
損
毀
但

經
修
復
後
仍
能
使
用
者
亦
列
入
財
產
登
記
，
已
完
全
損
毀
者
則
予
以
報
廢
。

三
、 

一
九
七
八
年
九
月
，
本
館
將
第
四
批
文
物
箱
製
作
草
案
陳
報
教
育
部
並
開

始
製
作
，
一
九
八
〇
年
六
月
十
日
邀
集
各
單
位
召
開
核
驗
及
分
配
會
議
︵
編

按
：
此
會
議
中
決
議
請
各
單
位
於
一
個
月
內
提
出
需
求
再
擇
期
會
議
討
論
，
實
際
上

的
分
配
會
議
於
同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舉
行
︶
。

四
、 

一
九
八
〇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分
配
會
議
之
決
議
事
項
如
下
：

 
 

︵
一
︶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共
計
分
配
三
十
七
個
地
區
，
其
中
外
交
部
單
位

十
九
處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單
位
十
四
處
、
教
育
部
所
屬
四
處
，
因
馬

來
西
亞
怡
保
培
南
中
學
多
次
請
求
配
發
，
故
請
駐
吉
隆
坡
遠
東
貿
易

旅
遊
中
心
優
先
借
出
一
組
供
該
校
展
覽
。

 
 

︵
二
︶ 

維
護
條
件
不
夠
的
地
區
，
本
批
次
不
再
增
補
︵
如
英
國
、
泰
國
、
菲

律
賓
、
新
加
坡
等
︶
。

 
 

︵
三
︶ 
為
配
合
法
語
及
西
語
系
國
家
的
閱
讀
需
要
，
由
本
館
提
供
展
品
中
文

說
明
，
並
由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進
行
外
文
翻
譯
。

 
 

︵
四
︶ 

第
四
批
文
物
箱
共
計
製
作
四
十
組
、
分
配
三
十
七
組
，
剩
餘
三
組
留

請
本
館
日
後
酌
情
配
發
。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案》，檔號 069-0108-1-1-04，史博館檔案（1978.09.04）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案》，檔號 069-0108-1-1-05，史博館檔案（1978.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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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案》，檔號 069-0108-1-1-03，史博館檔案（1978.09.12）
附件：國立歷史博物館承辦「中華文物箱」（第四批）籌辦會議紀錄 -1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案》，檔號 069-0108-1-1-03，史博館檔案（1978.09.12）
附件：國立歷史博物館承辦「中華文物箱」（第四批）籌辦會議紀錄 -2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案》，檔號 069-0108-1-1-03， 
史博館檔案（1978.09.12）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案》，檔號 069-0108-1-1-03， 
史博館檔案（1978.09.12）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案》，檔號 069-0108-1-1-02，史博館檔案（1978.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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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案》，檔號 069-0108-1-2-31，史博館檔案（1980.05.23）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案》，檔號 069-0108-1-2-32，史博館檔案（1980.05.15）《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案》，檔號 069-0108-1-2-28，史
博館檔案（1980.06.05）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案》，檔號 069-0108-1-2-27，史
博館檔案（1980.06.05）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案》，檔號 069-0108-1-2-10，史
博館檔案（1980.09.12）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1-27，史
博館檔案（1980.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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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案》，檔號 069-0108-1-2-10，史博館檔案（1980.09.12）
附件：國立歷史博物館承製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分配會議紀錄 -2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案》，檔號 069-0108-1-2-10，史博館檔案（1980.09.12）
附件：國立歷史博物館承製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分配會議紀錄 -1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僑
務
委
員
會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陸
年
貳
月
廿
壹
日

文　

號
：
︵
66
︶
台
僑
化
第22806

號

主　

旨
： 

馬
來
西
亞
霹
靂
怡
保
培
南
中
學
︵
註
︶

，
函
請
寄
贈
﹁
中
華
文
物
箱
﹂

乙
組
，
轉
請
從
優
參
處
逕
復
。

說　

明
：
一
、 

馬
來
西
亞
霹
靂
怡
保
培
南
中
學
董
事
長
陳
孟
利
來
函
略
稱
：
﹁
敝

校
訂
於
本
年
︵
66
︶
年
十
月
為
慶
祝
創
校
廿
二
週
年
紀
念
，
幷
舉

辦
學
藝
展
覽
大
會
，
展
出
中
華
文
物
藉
以
發
揚
中
華
文
化
，
請
提

供
﹁
中
華
文
物
箱
﹂
乙
組
，
以
資
存
放
展
出
﹂
等
語
。
查
該
校
舉

辦
學
藝
展
覽
大
會
深
具
意
義
，
特
請
從
優
考
慮
。

　
　
　
　

二
、 

馬
來
西
亞
霹
靂
怡
保
培
南
中
學
地
址
： 

SEK
O

LA
H

 M
EN

EN
G

A
H

 PO
I LA

M

︵SU
W

A

︶ 

LO
T. N

O
. 18274 JA

LA
N

 PU
LAT, PA

N
G

K
A

LA
N

 

IPO
H

 M
A

LAY
SIA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6
6
0
0
0
0
6
6
6
5

，
教
育
部
檔
案

 

檔
號0

6
9
-0

1
0
7
-8

-1
-0

5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馬
來
西
亞
怡
保
中
學 

陳
孟
利
先
生

文　

別
：
︵
函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叁
月
拾
肆
日

文　

號
：
︵
69
︶
台
博
研
字
第355

號

主　

旨
：

︽
劉
國
松
、
彭
既
白
、
陳
孟
利
、
丁
星
五
︾ 

 

四
．
請
求
製
贈
文
物
箱
案
︵
馬
來
西
亞
怡
保
培
南
中
學
：
一
九
七
七
年
二
月
至
一
九
八
一
年
一
月
︶

 

孟
利
吾
兄
道
鑒
：

 
 

敬
覆
者
：
三
月
五
日
大
函
敬
悉
。
有
關
中
華
文
物
箱
，
本
館
承
教
育
部
指
示
，

當
在
製
作
中
。
將
來
分
配
，
俟
奉
部
令
指
示
安
排
，
承
若
貴
校
希
望
於
本
年
十

月
間
獲
得
使
用
，
自
當
從
旁
儘
力
協
助
，
知
注
奉
聞
，
順
頌

 

時
綏

弟   

何
Ｏ
Ｏ
敬
啟　
　

69.3.13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2
-1

9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書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肆
月
貳
日

文　

號
：
台
︵
69
︶
文
第9138

號

主　

旨
：
馬
來
西
亞
僑
校
培
南
中
學
需
﹁
中
華
文
物
箱
﹂
請
查
照
核
辦
逕
復
。

說　

明
：
檢
附
培
南
中
學
六
十
九
年
三
月
五
日
函
影
本
乙
份
，
請
參
考
。

教
育
部

附
件
：
信
箋
內
容

 
 

敬
啓
者
：
敝
校
去
歲
已
蒙
祖
國
僑
委
會
恩
准
同
意
立
案
︵
証
書
為
中
台
字
第
三

Ｏ
六
號
︶
，
不
勝
欣
慰
。
兹
决
定
於
本
年
十
月
十
八
、
十
九
及
廿
日
一
連
三
天

舉
行
慶
祝
敝
校
創
立
廿
五
週
年
紀
念
暨
第
三
期
建
校
計
劃
落
成
開
幕
典
禮
，
並

將
舉
辦
一
項
盛
大
規
模
之
學
藝
展
覽
，
包
括
中
文
學
會
主
辦
之
﹁
中
華
文
物

展
﹂
。
去
歲
欣
聞
鈞
部
曾
委
託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精
心
製
作
﹁
中
華
文
物
箱
﹂

一
批
運
往
海
外
地
區
提
供
國
際
人
士
及
中
華
民
國
留
學
生
、
僑
胞
等
作
長
期
展

覽
，
即
已
專
函
奉
懇
鈞
部
亦
頒
賜
一
批
﹁
中
華
文
物
箱
﹂
以
供
今
年
展
覽
之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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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
雜
卷
︾ 

檔
號0

7
0
-0

4
4
3
-1

-1
-7

6

，
史
博
館
檔
案

︽
文
化
交
流
︾ 

檔
號0

7
1
-0

1
0
8
-7

-1
-4

3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馬
來
西
亞
培
南
中
學
陳
董
事
長
孟
利

文　

別
：
箋
函　
　
　

發
文
者
：
僑
務
委
員
會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拾
月
貳
日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2
-1

8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駐
吉
隆
坡
遠
東
貿
易
旅
遊
中
心

文　

別
：
︵
函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玖
月
拾
陸
日

文　

號
：
︵
69
︶
台
博
總
字
第1236

號

主　

旨
： 

本
館
特
製
﹁
中
華
文
物
﹂
一
二
四
種
，
分
裝
八
箱
︵
第
一
箱
內
除
文
物

外
另
附
簡
介
二
、
Ｏ
Ｏ
Ｏ
份
，
目
錄
一
、
Ｏ
Ｏ
Ｏ
份
，
說
明
卡
二
四
八

份
︶
，
由
中
華
航
空
公
司
空
運
吉
隆
坡
，
敬
請
提
取
優
先
交
由
培
南
中

學
配
合
校
慶
舉
辦
展
覽
。

說　

明
： 

檢
附
中
華
文
物
箱
中
、
英
目
錄
及
價
值
清
冊
各
一
份
，
備
供
報
關
納
稅

參
考
。

館
長   

何
Ｏ
Ｏ

 

檔
號0

6
9
-0

1
0
8
-1

-2
-1

7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馬
來
西
亞
怡
保
孟
加
蘭
波
賴
路
培
南
中
學 

 
 

副
本
：
吉
隆
坡
遠
東

貿
易
旅
遊
中
心

文　

別
：
︵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拾
月
柒
日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 

 

受
文
者
：
馬
來
西
亞
怡
保
孟
加
蘭
波
賴
路
培
南
中
學
董
事
長
陳
孟
利
先
生

副 

本
：
教
育
部
、
吉
隆
坡
遠
東
旅
遊
中
心
、
僑
務
委
員
會

文　

別
：
︵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柒
拾
年
貳
月
拾
柒
日

文　

號
：
︵
70
︶
台
博
研
字
第226

號

主　

旨
： 

本
館
遵
奉
教
育
部
指
示
，
製
贈
中
華
文
物
箱
由
貴
校
長
期
陳
列
，
現
已

備
妥
，
即
將
運
寄
，
敬
請
詧
照
。

說　

明
：
一
、 

依
據
教
育
部
69
、
12
、
9
台
︵
69
︶
文
四
Ｏ
Ｏ
八
六
號
函
辦
理
。

　
　
　
　

二
、 

復
據
貴
校
董
事
長
陳
孟
利
先
生
70
年
1
月
28
日
致
僑
務
委
員
會
函

副
本
，
敬
悉
貴
校
大
禮
堂
將
在
本
年
十
一
月
舉
行
落
成
典
禮
。
本

館
製
贈
之
﹁
中
華
文
物
﹂
計
有
陶
器
、
銅
器
、
瓷
器
、
雕
漆
、
書

畫
、
琺
瑯
等
六
大
類
合
計
六
十
一
件
，
現
正
裝
箱
交
運
中
，
一
俟

運
出
，
再
行
函
告
提
件
。

　
　
　
　

三
、 

現
存
吉
隆
坡
遠
東
貿
易
旅
遊
中
心
之
中
華
文
物
箱
，
計
為
八
箱
合

成
一
組
，
如
貴
校
需
要
展
覽
，
即
請
隨
時
逕
洽
借
用
，
負
責
用
畢

歸
還
。

館
長   
何
Ｏ
Ｏ

檔
案
說
明

一
、 

馬
來
西
亞
地
區
華
人
比
例
頗
高
，
華
人
社
團
亦
有
相
當
數
量
。
中
華
文
物
箱

自
第
三
批
開
始
配
送
當
地
我
國
駐
外
機
構
供
展
覽
之
用
，
位
於
馬
來
西
亞
霹

靂
州
怡
保
地
區
的
培
南
中
學
，
自
一
九
七
六
年
起
即
多
次
致
函
教
育
部
，
希

望
獲
得
中
華
文
物
箱
一
組
以
供
該
校
長
期
展
示
，
為
第
三
批
文
物
箱
已
配
發

新
聞
局
駐
馬
來
西
亞
新
聞
處
，
無
法
提
供
該
校
運
用
。
第
四
批
文
物
箱
進
行

配
發
時
，
已
註
明
將
原
提
供
駐
吉
隆
坡
遠
東
貿
易
旅
遊
中
心
一
組
文
物
箱
優

先
供
應
該
校
展
覽
，
展
期
過
後
再
歸
還
該
中
心
。

二
、 

惟
該
校
仍
不
斷
請
求
本
館
配
發
文
物
箱
，
教
育
部
終
於
同
意
製
作
一
組
致
贈

該
校
長
期
陳
列
，
本
館
何
浩
天
館
長
亦
於
一
九
八
二
年
十
一
月
率
同
仁
前
往

該
校
參
訪
。

註
： 

培
南
中
學
成
立
於
一
九
二
五
年
，
初
期
只
有
小
學
，
一
九
五
五
年
增
設
中
學
部
後
改

名
為
培
南
中
學
。
一
九
六
二
年
改
制
為
不
受
政
府
補
貼
之
財
務
獨
立
學
校
，
改
稱
培

南
獨
立
中
學
，
一
九
八
二
年
時
全
校
已
有
四
十
三
班
，
學
生
人
數
一
千
八
九
十
人
，

為
全
霹
靂
獨
中
人
數
最
多
的
學
校
︵
資
料
來
源
：
培
南
資
訊
網http://w

w
w

.poilam
.

edu.m
y/

︶
。

兹
因
展
出
日
期
已
定
，
尚
祈
一
貫
愛
護
華
教
、
發
揚
國
粹
、
熱
心
僑
胞
福
利
之

精
神
。
惠
准
所
請
並
希
賜
覆
為
感
！

 
 

此
呈

 

中
華
民
國
教
育
部

 

朱
滙
森
部
長
鈞
右

馬
來
西
亞
吡
叻
怡
保
培
南
中
學

董
事
長    

陳
孟
利   

謹
啓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三
月
五
日

文　

號
：
︵
69
︶
台
僑
化
第33814

號

主　

旨
： 

　
　
　
　

一
、 

本
年
三
月
五
日
大
函
敬
悉
。

　
　
　
　

二
、 

關
於
貴
校
請
求
贈
送
﹁
中
華
文
物
箱
﹂
俾
配
合
貴
校
十
月
間
舉
行

創
校
廿
五
週
年
紀
念
展
出
事
，
經
教
育
部
邀
集
有
關
單
位
會
商
決

議
：
由
於
製
作
數
量
有
限
，
無
法
單
獨
分
配
，
請
逕
洽
吉
隆
坡
遠

東
貿
易
旅
遊
中
心
借
展
。

　
　
　
　

三
、 

是
項
文
物
箱
一
套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預
計
於
九
月
廿
三
日
在
台

交
中
華
航
空
公
司
運
交
吉
隆
坡
遠
東
貿
易
旅
遊
中
心
，
並
註
明

﹁
請
優
先
交
由
培
南
中
學
校
慶
時
展
覽
應
用
﹂
字
樣
，
屆
時
請
逕

洽
借
展
。

　
　
　
　

四
、 

吉
隆
坡
遠
東
貿
易
旅
遊
中
心
地
址
：FA

R
 EA

ST TR
A

D
IN

G
 A

N
D

 

TO
U

R
ISM

 C
EN

TR
E SD

N
. B

H
D

. K
U

LA
 LU

M
PU

R
, M

A
LAY

SIA 

R
M

. 1, 4T
H

 FL
. D

O
M

PL
E

K
 K

E
W

A
N

G
A

N
 JA

L
A

N
 R

A
JA 

C
H

U
LA

N
, K

U
A

LA LU
M

PU
R

, M
A

LAY
SIA

　
　
　
　

五
、 

副
本
抄
送
吉
隆
坡
遠
東
貿
易
旅
遊
中
心
、
教
育
部
、
外
交
部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此
致

　
　
　
　

馬
來
西
亞
培
南
中
學
陳
董
事
長
孟
利

僑
務
委
員
會

文　

號
：
︵
69
︶
台
博
研
字
第1327

號

主　

旨
： 

 

孟
利
董
事
長
惠
鑒
：

 
  

 

前
由
貴
校
為
創
立
廿
五
週
年
紀
念
，
希
望
提
供
中
華
文
物
箱
藉
資
展
覽
一

節
。
該
項
中
華
文
物
箱
一
組
八
箱
，
業
於
九
月
底
空
運
吉
隆
坡
遠
東
貿
易
旅
遊

中
心
負
責
保
管
，
貴
校
十
月
初
校
慶
請
向
遠
東
貿
易
旅
遊
中
心
優
先
借
用
，
知

注
謹
閱
，
順
頌

 

時
綏

中
華
民
國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館
長   

何
Ｏ
Ｏ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十
月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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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600006665，教育部檔案（1977.02.21）

《劉國松、彭既白、陳孟利、丁星五》，檔號 069-0107-8-1-05，史博館檔案（1980.03.14）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2-19，史博館檔案（1980.04.02）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2-19，史博館檔案（1980.04.02）
附件：信箋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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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文化交流》，檔號 071-0108-7-1-43，史博館檔案（1980.09.16）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2-18，史博館檔案（1980.10.02）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2-17，史博館檔案（1980.10.07）

《雜卷》，檔號 070-0443-1-1-76，史博館檔案（1981.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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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受
文
者
：
駐
奧
地
利
代
表
處 

 
 

副
本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教
育
部
、
史
博
館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1
-1

3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韓
國
大
使
館
文
化
參
事
處 

 
 

副
本
：
教
育
部

文　

別
：
︵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柒
年
拾
貳
月
廿
壹
日

文　

號
：
︵
67
︶
台
博
研
字
第1522

號

主　

旨
： 

本
館
籌
製
中
華
文
物
箱
，
現
正
積
極
趕
辦
中
，
其
分
配
，
方
式
係
由
教

育
部
會
同
有
關
機
關
研
商
決
定
，
覆
請
詧
照
。

說　

明
： 

敬
復
貴
處
六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韓
文
︵
67
︶
字
第
二
Ｏ
四
七
一
號
函
。

館
長   

何
Ｏ
Ｏ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2
-1

5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副
本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壹
月
廿
陸
日

文　

號
：
台
︵
69
︶
第2627

號

主　

旨
：
為
澳
洲
中
華
文
化
中
心
盼
能
獲
配
中
華
文
物
箱
一
組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根
據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本
年
一
月
廿
一
日
︵
69
︶
瑜
際
四
字
第
Ｏ
Ｏ

九
二
七
號
函
辦
理
。

　
　
　
　

二
、
中
華
文
物
箱
製
作
情
形
如
何
？
為
時
已
久
，
請
儘
速
趕
辦
。

部
長   

朱
滙
森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2
-2

2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副
本
：
外
交
部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柒
月
拾
捌
日

文　

號
：
︵
69
︶
瑜
際
五
字
第09274

號

主　

旨
： 

檢
送
本
局
極
需
﹁
中
華
文
物
箱
﹂
之
駐
外
單
位
名
單
︵
如
附
件
︶
，
請

優
予
考
慮
分
配
。

說　

明
： 

近
經
本
局
就
需
要
文
物
箱
及
有
無
展
出
運
用
之
可
能
等
徵
詢
各
駐
外
單

位
意
見
後
，
咸
認
此
項
文
物
箱
對
海
外
宣
揚
中
華
文
化
裨
益
甚
大
，
極

大
多
數
單
位
均
表
示
希
望
獲
配
，
俾
在
各
種
場
合
配
合
展
出
；
少
數
單

位
因
無
場
地
貯
存
，
未
予
列
入
申
請
名
單
，
茲
檢
奉
名
單
壹
份
，
請
惠

予
從
優
考
慮
。

局
長   

宋
楚
瑜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1
-1

8

，
史
博
館
檔
案

五
．
文
物
箱
海
外
配
發
案
︵
第
四
批
：
一
九
八
〇
年
十
二
月
至
一
九
八
二
年
五
月
︶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2
-2

1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僑
務
委
員
會 

 
 

副
本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肆
月
拾
貳
日

文　

號
：
台
︵
69
︶
文
第10164

號

受
文
者
： 
駐
瓜
地
馬
拉
大
使
館 

 

副
本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教
育
部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捌
月
拾
壹
日

文　

號
： 

外
︵
69
︶
情
一
第17229

號

主　

旨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已
為
貴
館
新
參
處
申
配
﹁
中
華
文
物
箱
﹂
乙
組
，
本
部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1
-1

0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駐
約
翰
尼
斯
堡
總
領
事
館 

 
 

副
本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教
育
部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捌
月
拾
壹
日

文　

號
：
外
︵
69
︶
情
一
第17231

號

主　

旨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已
為
駐
南
非
大
使
館
新
參
處
申
配
﹁
中
華
文
物
箱
﹂
乙

組
，
貴
館
如
有
需
要
可
洽
該
處
借
用
，
不
另
配
發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復
貴
館
本
年
七
月
八
日
第
二
九
六
號
電
。

部
長   

朱
撫
松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1
-11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駐
沙
烏
地
阿
拉
伯
大
使
館 

 
 

副
本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教
育
部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捌
月
拾
壹
日

文　

號
：
外
︵
69
︶
情
一
第17233

號

主　

旨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已
代
貴
館
新
參
處
申
配
﹁
中
華
文
物
箱
﹂
乙
組
，
本
部

不
另
配
發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復
貴
館
本
年
六
月
廿
八
日
第
四
Ｏ
五
號
電
。

部
長   

朱
撫
松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1
-1

2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駐
巴
西
遠
東
貿
易
中
心 

 
 

副
本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教
育
部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捌
月
拾
壹
日

文　

號
：
外
︵
69
︶
情
一
第17226

號

主　

旨
： 

巴
西
政
府
既
不
准
進
口
﹁
中
華
文
物
箱
﹂
，
本
部
不
擬
配
發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復
貴
中
心
本
年
七
月
十
日
第
三
五
七
號
電
。

部
長   

朱
撫
松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1
-1

4

，
史
博
館
檔
案

主　

旨
： 

有
關
﹁
中
華
文
物
箱
﹂
正
委
請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訂
製
中
，
尚
未
完
成
。

海
外
僑
社
洽
索
，
請
於
該
批
文
物
箱
製
作
完
成
後
，
召
開
分
配
會
議
時

一
併
提
出
核
議
，
請
查
照
。

說　

明
：
覆
本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
69
︶
台
僑
化
字
第
一
八
Ｏ
九
六
號
函
。

部
長   

朱
匯
森

不
另
配
發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復
貴
館
本
年
七
月
四
日
第
一
三
三
號
電
。

部
長   

朱
撫
松

受
文
者
：
駐
新
加
坡
商
務
代
表
團 

 
 

副
本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教
育
部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捌
月
拾
壹
日

文　

號
：
外
︵
69
︶
情
一
第17227

號

主　

旨
： 

﹁
中
華
文
物
箱
﹂
在
當
地
運
用
既
有
限
制
，
本
部
決
定
不
配
發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復
貴
團
本
年
六
月
卅
日
第
五
五
七
號
電
。

部
長   

朱
撫
松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1
-1

5

，
史
博
館
檔
案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捌
月
拾
壹
日

文　

號
：
外
︵
69
︶
情
一
第17232

號

主　

旨
： 

光
華
傳
播
事
業
公
司
已
為
奧
地
利
中
國
資
料
供
應
社
申
配
﹁
中
華
文
物

箱
﹂
乙
組
，
貴
處
如
有
需
要
請
向
該
社
借
用
，
本
部
不
另
配
發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復
貴
處
本
年
七
月
十
一
日
第
六
八
四
號
電
。

部
長   

朱
撫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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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受
文
者
： 

駐
賴
索
托
大
使
館 

 
 

副
本
：
教
育
部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史
博

館
、
駐
南
非
大
使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捌
月
卅
日

文　

號
：
外
︵
69
︶
情
一
第18989

號

主　

旨
：
關
於
﹁
中
華
文
物
箱
﹂
事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館
本
年
七
月
八
日
第
一
二
一
號
電
。

　
　
　
　

二
、 

需
要
文
物
箱
單
位
甚
多
，
限
於
數
量
，
貴
館
未
獲
分
配
。
惟
駐
南

非
大
使
館
及
該
館
新
參
處
各
獲
配
乙
組
，
如
需
用
時
，
請
就
近
向

該
兩
單
位
洽
情
。

部
長   

朱
撫
松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1
-2

2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駐
西
班
牙
孫
中
山
中
心 

副
本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教
育
部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捌
月
拾
壹
日

文　

號
：
外
︵
69
︶
情
一
第17228

號

主　

旨
： 

﹁
中
華
文
物
箱
﹂
申
請
進
口
暨
有
困
難
，
且
關
稅
過
高
，
本
部
決
定
不

配
發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復
貴
中
心
本
年
六
月
卅
日
第
四
五
二
號
電
。

部
長   

朱
撫
松

受
文
者
：
駐
厄
瓜
多
商
務
處 

 

副
本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教
育
部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捌
月
拾
壹
日

文　

號
：
外
︵
69
︶
情
一
第17230

號

主　

旨
： 

﹁
中
華
文
物
箱
﹂
進
口
稅
過
高
，
既
無
法
確
定
可
減
免
，
本
部
決
定
不

寄
發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復
貴
處
本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第
四
八
九
號
電
。

部
長   

朱
撫
松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1
-1

6

，
史
博
館
檔
案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1
-1

7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副
本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捌
月
拾
叁
日

文　

號
：
外
︵
69
︶
情
一
第17412

號

主　

旨
： 

檢
送
本
部
擬
配
發
﹁
中
華
文
物
箱
﹂
駐
外
單
位
名
單
、
地
址
各
乙
份
，

敬
請
優
予
考
慮
核
配
。

︽
海
外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5
-3

-1
-0

1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副
本
：
教
育
部
、
駐
薩
爾
瓦
多
大
使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捌
月
卅
日

文　

號
： 

外
︵
69
︶
情
一
第18923

號

主　

旨
：
關
於
﹁
中
華
文
物
箱
﹂
事
，
請
查
照
核
辦
逕
復
並
副
知
本
部
。

說　

明
：
一
、 

請
參
閱
本
部
本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外
︵
69
︶
情
一
字
第
一
二
六
七
Ｏ

號
函
副
本
。

　
　
　
　

二
、 
頃
據
駐
薩
爾
瓦
多
大
使
館
電
復
略
以
，
薩
國
情
勢
不
安
，
文
物
箱

在
當
地
無
法
運
用
，
請
勿
寄
。
惟
文
物
箱
中
明
信
片
部
份
，
若
可

能
，
請
各
寄
十
套
，
俾
贈
送
薩
國
友
人
等
語
。

受
文
者
： 

駐
巴
拉
圭
大
使
館 

 
 

副
本
：
教
育
部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史
博

館
、
駐
巴
拉
圭
大
使
館
新
參
處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捌
月
卅
日

文　

號
：
外
︵
69
︶
情
一
第18941

號

主　

旨
： 

貴
館
新
參
處
已
獲
配
﹁
中
華
文
物
箱
﹂
乙
組
，
如
有
需
要
，
請
向
該
處

借
用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復
貴
館
本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第
一
二
七
號
電
。

部
長   

朱
撫
松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1
-2

0

，
史
博
館
檔
案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1
-2

1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駐
開
普
敦
總
領
事
館 

 
 

副
本
：
教
育
部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史
博

館
、
駐
南
非
大
使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捌
月
卅
日

文　

號
：
外
︵
69
︶
情
一
第18925

號

主　

旨
：
關
於
﹁
中
華
文
物
箱
﹂
事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館
本
年
七
月
七
日
第
二
九
Ｏ
號
電
。

　
　
　
　

二
、 

需
要
文
物
箱
單
位
甚
多
，
限
於
數
量
，
貴
館
未
獲
分
配
。
惟
駐
南

非
大
使
館
及
該
館
新
參
處
均
各
獲
乙
組
，
如
需
用
時
，
請
向
該
兩

單
位
洽
借
。

部
長   

朱
撫
松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2
-1

2

，
史
博
館
檔
案

說　

明
：
一
、 

請
參
閱
本
部
本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外
︵
69
︶
情
一
字
第
一
二
六
七
Ｏ

號
函
及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本
年
七
月
十
八
日
︵
69
︶
瑜
際
五
字
第
Ｏ

九
二
七
四
號
函
暨
附
件
。

　
　
　
　

二
、 

本
批
文
物
箱
本
部
擬
配
發
之
駐
外
單
位
共
有
廿
六
個
︵
詳
名
單
︶
，

其
中
駐
東
京
辦
事
處
及
駐
美
國
地
區
九
辦
事
處
共
十
單
位
，
前
均

已
獲
配
乙
組
，
因
運
用
文
物
箱
機
會
甚
多
，
且
效
果
良
好
，
故
此

次
擬
請
增
撥
乙
組
。
又
該
十
單
位
中
，
駐
美
國
、
紐
約
、
芝
加
哥

及
羅
安
琪
四
辦
事
處
雖
與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駐
當
地
單
位
申
請
重

複
，
惟
因
展
示
及
出
借
對
象
不
同
，
故
仍
請
均
予
配
發
，
俾
利
辦

事
處
與
新
聞
組
共
同
推
展
新
聞
文
化
工
作
。

　
　
　
　

三
、 

本
部
駐
無
邦
交
地
區
單
位
，
除
極
少
數
外
，
大
部
份
不
享
免
稅
待

遇
，
為
減
輕
寄
發
文
物
箱
關
稅
負
擔
，
建
議
將
文
物
箱
報
價
降

低
，
並
在
報
價
單
上
註
明
無
商
業
價
值
英
文
字
樣
。

　
　
　
　

四
、 

寄
發
文
物
箱
時
，
請
同
時
將
提
貨
單
、
報
價
單
連
同
中
英
文
對
照

目
錄
清
單
等
文
件
，
以
航
郵
寄
各
駐
外
單
位
，
俾
各
單
位
預
辦
免

稅
或
報
關
提
貨
手
續
。

部
長   

朱
撫
松

　
　
　
　

三
、 

該
館
要
求
寄
送
明
信
片
一
節
，
擬
請
貴
館
優
予
考
慮
核
辧
逕
復
並

副
知
本
部
。

部
長   

朱
撫
松

受
文
者
：
駐
薩
爾
瓦
多
大
使
館 

 

副
本
：
1. 

外
交
部
、
2. 

教
育
部

文　

別
：
︵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玖
月
肆
日

文　

號
：
︵
69
︶
台
博
研
字
第1166

號

主　

旨
： 

貴
館
所
需
﹁
中
華
文
物
箱
﹂
明
信
片
十
二
種
各
十
套
︵
共
計
一
二
Ｏ

套
︶
，
已
於
本
︵
九
︶
月
二
日
以
航
空
郵
件
交
寄
，
請
察
收
惠
覆
。

說　

明
：
一
、
外
交
部
69
、
8
、
10
外
︵
69
︶
情
一18923

號
函
諒
同
邀
悉
。

　
　
　
　

二
、 

該
項
文
物
明
信
片
原
擬
隨
中
華
文
物
箱
附
寄
，
聞
文
物
箱
在
當
地

無
法
運
用
，
特
由
本
館
另
行
籌
集
有
關
文
物
明
信
片
十
二
種
各
十

套
，
專
供
貴
大
使
館
介
紹
我
國
文
化
藝
術
之
用
。

館
長   

何
Ｏ
Ｏ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1
-1

9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副
本
：
史
博
館
、
駐
玻
利
維
亞
大
使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1
-3

2

，
史
博
館
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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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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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副
本
：
外
交
部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拾
月
拾
伍
日

文　

號
：
︵
69
︶
瑜
際
五
字
第13825

號

主　

旨
： 

檢
送
本
局
獲
配
﹁
中
華
文
物
箱
﹂
之
駐
外
單
位
地
址
及
各
駐
在
國
當
地

有
關
文
物
箱
通
關
所
需
文
件
及
注
意
事
項
表
各
一
份
，
敬
請
查
照
卓
參

惠
辦
。

說　

明
：
一
、 

依
據
貴
部
本
年
九
月
十
二
日
台
︵
69
︶
文
字
第
二
七
七
三
四
號
會

議
紀
錄
通
知
單
辦
理
。

　
　
　
　

二
、 

是
項
會
議
紀
錄
中
，
綜
合
意
見
第
︵
二
︶
項
請
本
局
將
有
關
資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1
-3

0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副
本
：
駐
玻
利
維
亞
大
使
館
、
外
交
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拾
月
拾
捌
日

文　

號
：
台
︵
69
︶
文
第32735

號

主　

旨
： 

駐
玻
利
維
亞
大
使
館
再
度
函
請
配
寄
﹁
中
華
文
物
箱
﹂
乙
組
，
請
查
照

按
址
寄
送
。

說　

明
：
一
、 

根
據
外
交
部
本
年
十
月
七
日
外
︵
69
︶
情
一
字
第
二
一
七
八
三
號

函
辦
理
。

　
　
　
　

二
、
前
函
副
本
已
抄
送
貴
館
在
案
。

部
長   

朱
滙
森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拾
月
廿
叁
日

文　

號
：
台
︵
69
︶
文
第33475

號

主　

旨
： 

抄
送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獲
配
﹁
中
華
文
物
箱
﹂
之
駐
外
單
位
及
各
駐
在
國

當
地
有
關
文
物
箱
通
關
所
需
文
件
及
注
意
事
項
表
各
乙
份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根
據
該
局
本
年
十
月
十
五
日
︵
69
︶
瑜
際
五
字
第
一
三
八
二
五
號

函
辦
理
。

　
　
　
　

二
、
上
函
已
有
副
本
抄
送
貴
館
。

部
長   

朱
滙
森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副
本
：
外
交
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薩
爾
瓦
多
大
使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玖
年
拾
貳
月
肆
日

文　

號
：
薩
瓦
︵
69
︶
字
第318

號

主　

旨
： 

貴
館
寄
交
本
館
之
﹁
中
華
文
物
箱
﹂
明
信
片
十
二
種
各
十
套
迄
未
收

到
，
請
惠
查
詢
。

說　

明
：
貴
館
本
年
九
月
四
日
致
本
館
︵
69
︶
台
博
研
字
第1166

號
函
敬
惠
。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1
-3

1

，
史
博
館
檔
案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1
-3

3

，
史
博
館
檔
案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1
-3

4

，
史
博
館
檔
案

料
譯
成
法
文
及
西
班
牙
文
事
，
本
局
業
於
本
年
九
月
十
六
日
以

︵
69
︶
瑜
資
四
字
第
一
二
三
七
五
號
函
將
譯
文
送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運
用
在
案
。

局
長   

宋
楚
瑜

受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薩
爾
瓦
多
大
使
館 

 
 

副
本
：
外
交
部

文　

別
：
︵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柒
拾
年
壹
月
伍
日

文　

號
：
︵
70
︶
台
博
研
字
第006

號

主　

旨
： 

貴
館
所
需
﹁
中
華
文
物
箱
﹂
明
信
片
十
二
種
各
十
套
，
計
一
二
Ｏ
套
。

已
於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九
月
三
日
以
航
空
郵
件
交
寄
，
並
付
郵
費
新
台

幣
壹
仟
肆
佰
壹
拾
伍
元
，
附
奉
台
北
郵
局
包
裏
號
碼168

號
收
據
乙
紙

︵
影
印
本
︶
敬
請
向
貴
地
郵
局
查
問
。
如
仍
未
收
到
敬
惠
覆
，
以
憑
補

寄
為
荷
。

說　

明
： 

貴
館
民
國
陸
玖
年
拾
貳
月
肆
日
致
本
館
薩
瓦
︵
69
︶
字
第 318 

號
函
敬
悉
。

館
長   

何
Ｏ
Ｏ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副
本
：
史
博
館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均
含
附
件
︶
、
駐
玻

利
維
亞
大
使
館
︵
無
附
件
︶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柒
拾
壹
年
伍
月
捌
日

︽
籌
辦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8
-1

-1
-3

5

，
史
博
館
檔
案

︽
海
外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5
-3

-1
-1

3

，
史
博
館
檔
案

文　

號
： 

外
︵
71
︶
情
一
第10430

號

主　

旨
： 

駐
玻
利
維
亞
大
使
館
於
本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至
廿
五
日
在
玻
京
市
立
文
化

之
家
舉
辦
﹁
中
華
民
國
文
物
展
覽
﹂
，
情
況
熱
烈
，
展
出
成
功
，
茲
檢

附
該
館
本
年
四
月
廿
一
日
玻
︵
71
︶
字
第
七
一
三
八
號
來
函
暨
附
件
影

本
各
乙
份
，
請
查
照
參
考
。

部
長   

朱
撫
松   

公
出

政
務
次
長   

錢
復   

代
行

檔
案
說
明

一
、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配
發
於
一
九
八
〇
年
八
月
定
案
之
後
，
依
據
前
三
批

國
際
配
發
的
經
驗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製
作
﹁
文
物
箱
通
關
所
需
文
件
及
注
意

事
項
表
﹂
函
請
各
外
館
週
知
注
意
，
外
交
部
亦
發
函
對
不
配
發
所
屬
外
館
進

行
說
明
。
綜
整
不
配
發
的
原
因
如
下
：

 
 

︵
一
︶ 

已
有
單
位
配
發
或
就
近
調
借
：
如
駐
瓜
地
馬
拉
大
使
館
、
駐
約
翰
尼

斯
堡
總
領
事
館
、
駐
沙
烏
地
阿
拉
伯
大
使
館
、
駐
巴
拉
圭
大
使
館
、

駐
奧
地
利
代
表
處
等
，
因
新
聞
局
駐
外
單
位
已
配
發
，
請
外
館
一
併

運
用
；
駐
開
普
敦
總
領
事
館
及
駐
賴
索
托
大
使
館
則
請
向
駐
南
非
大

使
館
調
用
。

 
 

︵
二
︶ 

政
策
或
數
量
因
素
不
予
配
發
：
如
巴
西
政
府
不
准
文
物
箱
進
口
、
新

加
坡
場
地
有
限
、
西
班
牙
及
厄
瓜
多
關
稅
過
高
；
約
旦
、
希
臘
、
尼

加
拉
瓜
、
馬
拉
威
等
外
館
則
因
數
量
有
限
不
予
配
發
︵
編
按
：
外
交

部
於
一
九
八
〇
年
八
月
三
十
日
同
時
發
函
，
因
內
文
相
同
，
僅
列
函
尼
加

拉
瓜
大
使
館
檔
案
供
參
︶
。

二
、 

駐
玻
利
維
亞
大
使
館
原
因
為
數
量
因
素
不
予
配
發
，
經
過
兩
次
申
請
並
獲
教

育
部
同
意
後
，
本
館
將
原
存
於
館
內
三
組
文
物
箱
的
其
中
一
組
寄
送
該
館
，

並
於
一
九
八
二
年
三
月
順
利
舉
辦
﹁
中
華
民
國
文
物
展
覽
﹂
；
駐
薩
爾
瓦
多

大
使
館
則
因
該
國
情
勢
不
穩
︵
編
按
：
薩
國
於
一
九
七
九
至
一
九
九
二
年
間
進
行

內
戰
︶
，
故
請
本
館
勿
寄
文
物
箱
，
但
可
寄
文
物
明
信
片
十
套
贈
與
薩
國
友

人
，
此
亦
因
戰
亂
因
素
而
遲
遲
未
能
寄
達
。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拾
月
柒
日

文　

號
：
外
︵
69
︶
情
一
第21783

號

主　

旨
： 
駐
玻
利
維
亞
大
使
館
再
度
函
請
配
給
﹁
中
華
文
物
箱
﹂
乙
組
運
用
，
請

貴
部
重
新
優
予
考
慮
提
供
逕
復
並
副
知
本
部
。

說　

明
：
一
、 
請
參
閱
本
部
本
年
八
月
廿
日
致
駐
玻
利
維
亞
大
使
館
外
︵
69
︶
情

一
字
第
一
八
九
二
一
號
函
副
本
。

　
　
　
　

二
、 

頃
據
駐
玻
利
維
亞
大
使
館
本
年
九
月
十
九
日
玻
︵
69
︶
字
第
二
Ｏ

二
號
函
略
以
，
我
與
玻
國
有
外
交
關
係
，
並
設
有
大
使
館
及
在
聖

泰
克
魯
斯
市
設
有
總
領
事
館
，
玻
國
人
士
對
我
中
華
文
化
素
極
仰

慕
，
惟
該
館
舉
辦
各
項
文
化
活
動
皆
因
缺
乏
實
物
展
示
，
故
效
果

甚
差
，
如
能
獲
配
文
物
箱
乙
組
，
則
該
館
可
與
駐
聖
泰
克
魯
斯
總

領
事
館
輪
流
運
用
，
以
推
展
文
宣
工
作
等
語
。

　
　
　
　

三
、 

查
駐
玻
利
維
亞
大
使
館
及
駐
聖
泰
克
魯
斯
總
領
事
館
在
當
地
推
展

文
宣
工
作
一
向
頗
為
積
極
，
惟
迄
未
獲
配
文
物
箱
，
如
能
配
給
乙

組
，
對
其
工
作
之
推
展
定
有
裨
益
。
該
館
所
請
，
擬
請
重
新
優
予

考
慮
。

部
長   

朱
撫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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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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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2-22，史博館檔案（1980.01.26）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2-15，史博館檔案（1978.12.21）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1-18，史博館檔案（1980.07.18）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2-21，史博館檔案（1980.04.12）



189 188

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1-11，史博館檔案（1980.08.11）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1-10，史博館檔案（1980.08.11）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1-13，史博館檔案（1980.08.11）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1-12，史博館檔案（198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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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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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1-15，史
博館檔案（1980.08.11）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1-14，史
博館檔案（1980.08.11）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1-16，史博館檔案（1980.08.11）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1-17，史博館檔案（1980.08.11）

《海外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5-3-1-01，史博館檔案（1980.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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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1-20，史博館檔案（1980.08.30）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1-21，史博館檔案（1980.08.30）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1-22，史博館檔案（1980.08.30）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2-12，史博館檔案（198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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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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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ure  Th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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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1-19，史博館檔案（1980.09.04）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1-32，史博館檔案（1980.10.07）《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1-31，史博館檔案（1980.10.18）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1-30，史博館檔案（198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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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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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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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1-33，史博館檔案（1980.10.23）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1-34，史博館檔案（1980.12.04）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1-1-35，史博館檔案（1981.01.05）

《海外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5-3-1-13，史博館檔案（1982.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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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0-0101-1-1-18，史博館檔案（1981.10.13）

《海外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5-3-1-02，史博館檔案（1980.07.18）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副
本
：
外
交
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北
美
事
務
協
調
委
員
會
駐
西
雅
圖
辦
事
處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陸
拾
玖
年
柒
月
拾
捌
日

文　

號
：
外
︵
69
︶
北
美
西
字
第691869

號

主　

旨
： 

貴
館
前
寄
存
本
處
運
用
之
中
華
文
物
十
五
件
，
於
本
年
七
月
十
三
日
失

竊
，
除
已
報
警
盡
力
追
查
外
，
謹
先
報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上
開
中
華
文
物
四
大
箱
，
係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七
月
寄
達
本
處
。
因

本
處
辦
公
處
所
極
為
擁
擠
，
無
處
存
放
，
乃
租
本
處
大
樓
地
下
室

儲
藏
室
一
間
，
存
放
該
批
文
物
，
已
達
四
年
之
久
。
每
於
參
展
後

均
由
承
辦
人
員
妥
當
加
鎖
後
，
存
於
該
室
。

　
　
　
　

二
、 

本
月
十
四
日
因
到
儲
藏
室
清
點
公
物
時
，
發
現
儲
藏
室
已
遭
歹
徒

闖
入
，
文
物
箱
之
鎖
亦
被
撬
開
，
取
走
各
類
文
物
十
五
件
︵
如
清

單
︶
。
本
處
當
即
會
同
房
主
報
警
，
經
治
安
人
員
於
同
日
上
午
抵

達
現
場
初
步
偵
查
後
，
次
日
上
午
又
到
本
處
洽
索
失
竊
文
物
清

單
，
並
作
成
筆
錄
，
以
便
追
查
。

　
　
　
　

三
、 

因
儲
藏
室
門
鎖
等
均
遭
破
壞
，
故
已
將
剩
餘
文
物
搬
存
樓
上
辦
公

室
內
暫
存
，
並
加
強
保
管
。

　
　
　
　

四
、 

檢
附
警
方
報
告
單
及
失
竊
品
清
單
一
份
。

北
美
事
務
協
調
委
員
會
駐
西
雅
圖
辦
事
處 

受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瓜
地
馬
拉
大
使
館
新
聞
參
事
處 

 
 

副
本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柒
拾
年
拾
月
拾
叁
日

文　

號
：
︵
70
︶
瑜
際
五
字
第16511

號

︽
海
外
文
物
箱
展
︾ 

檔
號0

6
9
-0

1
0
5
-3

-1
-0

2

，
史
博
館
檔
案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7
0
-0

1
0
1
-1

-1
-1

8

，
史
博
館
檔
案

六
．
文
物
箱
失
竊
與
購
買
案
︵
美
國
西
雅
圖
：
一
九
八
〇
年
七
月
至
一
九
八
一
年
十
月
︶

主　

旨
： 

關
於
貴
處
函
問
﹁
中
華
文
物
箱
﹂
中
若
干
畫
冊
之
購
買
手
續
事
，
覆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覆
貴
處
七
十
年
九
月
十
四
日
︵
70
︶
瓜
新
字
第
一
Ｏ
五
號
函
。

　
　
　
　

二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所
出
版
邵
幼
軒
、
張
大
千
、
黃
君
璧
及
歐
豪
年

四
位
畫
家
共
八
本
複
製
畫
冊
之
價
格
為
新
台
幣
三
、
八
八
Ｏ
元
。

該
八
本
畫
冊
之
海
運
及
航
空
掛
號
郵
費
分
別
為
新
台
幣
七
六
Ｏ
元

及
三
千
元
。
瓜
國
有
意
購
買
者
可
將
私
人
支
票
或
滙
票
逕
寄
該
館

︵
地
址
如
附
件
︶
，
由
該
館
郵
寄
。

　
　
　
　

三
、 

瓜
國
人
士
如
欲
購
買
其
他
複
製
品
者
，
可
逕
洽
詢
該
館
。

　
　
　
　

四
、 

檢
附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出
版
及
文
物
複
製
品
目
錄
﹂
乙
本
。

局
長   

宋
楚
瑜

檔
案
說
明

一
、 

本
館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七
月
寄
送
美
國
西
雅
圖
之
中
華
文
物
箱
一
組
︵
第
三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
，
於
運
用
後
均
存
放
於
辦
事
處
大
樓
地
下
室
。
一
九
八
〇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遭
竊
，
駐
西
雅
圖
辦
事
處
已
報
警
處
理
，
惟
現
有
檔
案
未
見
已

尋
獲
或
破
案
資
料
，
研
判
應
已
無
法
追
回
。

二
、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品
雖
多
為
仿
製
品
，
然
仍
有
一
定
的
精
緻
度
，
對
於
國
際
人

士
而
言
，
仍
有
一
定
的
吸
引
力
與
市
場
價
值
，
因
此
令
偷
竊
者
覬
覦
。

三
、 

另
中
華
民
國
駐
瓜
地
馬
拉
大
使
館
新
聞
參
事
處
函
詢
中
華
文
物
箱
中
畫
冊
的

購
買
手
續
，
本
館
回
復
新
聞
局
表
示
邵
幼
軒
、
黃
君
璧
、
張
大
千
與
歐
豪
年

之
複
製
畫
冊
定
價
為
新
臺
幣
三
千
八
百
八
十
元
，
加
上
運
費
︵
海
運
費
用
新

臺
幣
七
百
六
十
元
，
空
運
費
新
臺
幣
三
千
元
︶
，
以
當
時
不
論
在
我
國
或
是

瓜
國
都
屬
高
價
產
品
，
惟
仍
有
瓜
國
人
士
青
睞
，
足
見
文
物
箱
展
品
的
魅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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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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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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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ona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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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受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利
比
亞
商
務
辦
事
處　
　
　

副
本
：
教
育
部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柒
拾
壹
年
伍
月
廿
柒
日

文　

號
： 

外
︵
71
︶
情
一
第11982

號

主　

旨
： 

關
於
貴
處
為
參
加
利
比
亞
大
學
明
年
四
月
舉
辦
之
第
三
屆
國
際
文
物
展

覽
，
請
本
部
提
供
﹁
中
華
文
物
箱
﹂
事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處
本
年
四
月
卅
日
利
︵
71
︶
字
第
八
三
七
號
函
。

 
 

 
 

二
、 

中
華
文
物
箱
係
由
教
育
部
製
作
提
供
，
因
其
內
容
豐
富
，
製
作
至

為
費
時
，
估
計
每
批
至
少
需
時
兩
年
方
能
製
作
完
成
。
現
下
一
批

尚
未
開
始
製
作
，
何
時
可
以
完
成
無
法
預
計
，
故
近
期
內
無
法
提

供
貴
處
運
用
。
惟
本
部
將
請
該
部
考
慮
將
貴
處
列
入
下
一
批
文
物

箱
寄
發
名
單
。

部
長  

朱
撫
松

受
文
者
： 

僑
務
委
員
會　
　
　

 

副
本
：
駐
南
非
共
和
國
約
翰
尼
斯
堡
總
領
事
館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柒
拾
壹
年
柒
月
陸
日

文　

號
： 

台
︵
71
︶
文
第22785

號

主　

旨
： 

關
於
南
非
共
和
國
約
翰
尼
斯
堡
中
華
文
化
中
心
需
要
中
華
文
物
箱
及
衣

物
箱
各
一
套
事
，
請
查
照
轉
告
。 

說　

明
： 

一
、 

覆
本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
71
︶
台
僑
化
字
第
二
七
Ｏ
Ｏ
一
號
函
。

 
 

 
 

二
、 

中
華
文
物
箱
第
四
批
早
已
分
送
駐
外
單
位
並
無
剩
餘
，
現
正
請
外

交
部
及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普
遍
洽
詢
意
見
中
，
俟
調
查
完
畢
，
仍
有

需
要
訂
製
時
，
當
予
優
先
考
慮
贈
送
，
至
﹁
衣
物
箱
﹂
，
本
部
並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7
4
-0

1
0
8
-2

-1
-0

1

，
史
博
館
檔
案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7
4
-0

1
0
8
-2

-1
-0

5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副
本
：
外
交
部
、
教
育
部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哥
斯
大
黎
加
大
使
館
新
聞
專
員
處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柒
壹
年
陸
月
貳
玖
日

文　

號
： 

哥
加
新
︵
71
︶
字
第
一
六
九
號

主　

旨
： 

敬
請
轉
洽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惠
供
中
華
文
物
箱
俾
在
哥
國
地
區
展
用
，

並
請
核
覆
。 

說　

明
： 

一
、 

鈞
局
七
一
年
五
月
廿
八
日
︵
71
︶
瑜
際
五
字
第
Ｏ
八
六
九
Ｏ
號
奉
悉
。

 
 

 
 

二
、 

哥
國
地
區
尚
未
獲
配
中
華
文
物
箱
，
經
請
示
大
使
，
請
轉
洽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惠
供
文
物
箱
，
屆
時
將
統
籌
對
外
借
用
。

 
 

 
 

三
、 

該
文
物
箱
在
哥
國
各
地
展
示
後
，
能
否
轉
贈
哥
國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存
用
，
併
乞
核
示
。

 
 

 
 

四
、 

本
案
係
協
調
大
使
館
辦
理
，
使
館
將
不
另
函
覆
外
交
部
。
併
此
陳
明
。

新
聞
專
員   

楊
宗
科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7
4
-0

1
0
8
-2

-1
-0

6

，
史
博
館
檔
案

一
．
請
求
配
發
文
物
箱
案
︵
駐
外
單
位
：
一
九
八
二
年
五
月
至
十
二
月
︶

未
製
作
，
亦
不
悉
為
何
種
衣
物
箱
？

 
 

 
 

三
、 

本
部
無
該
文
化
中
心
地
址
，
故
請
轉
告
。

部
長  

朱
匯
森

The Chinese 
Cultural Chest’s Final 

Voyage, 1985

一
九
八
五
年
落
日
餘
暉

末  

受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哥
斯
大
黎
加
大
使
館
新
聞
專
員
處　
　
　

副
本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外
交
部
、
教
育
部

文　

別
： 

︵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柒
拾
壹
年
柒
月
拾
肆
日

文　

號
： 

︵
71
︶
台
博
研
字
第0807

號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7
4
-0

1
0
8
-2

-1
-0

7

，
史
博
館
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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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01，史博館檔案（1982.05.27）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副
本
：
外
交
部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柒
拾
壹
年
捌
月
廿
柒
日

文　

號
： 

︵
71
︶
瑜
際
三
字
第14036

號

主　

旨
： 

有
關
本
局
駐
丹
麥
新
聞
處
陳
請
貴
部
贈
送
該
處
丹
麥
信
義
傳
教
會
﹁
中

華
文
化
箱
﹂
各
乙
套
運
用
事
，
請
查
照
參
辦
。

說　

明
： 

一
、 

據
本
局
駐
丹
新
聞
處
本
年
八
月
二
日
︵
71
︶
丹
新
字
第
Ｏ
三
三
五

號
函
稱
：
﹁
丹
麥
信
義
傳
教
會
多
年
來
為
我
宣
傳
之
功
勞
，
全
歐

洲
友
我
團
體
皆
無
可
媲
美
，
不
但
出
版
專
書
，
在
各
報
刊
雜
誌
撰

文
介
紹
我
國
，
更
以
舉
辦
文
化
展
及
演
講
等
方
式
增
進
丹
國
民
眾

對
我
中
華
民
國
之
認
識
。
本
處
除
提
供
該
教
會
文
字
及
視
聽
資
料

外
，
擬
請
教
育
部
賜
發
﹃
中
華
文
化
箱
﹄
二
套
，
其
一
由
本
處
運

用
，
另
一
長
期
借
給
該
會
巡
迴
展
出
，
以
代
替
現
有
之
展
品
。
﹂

 
 

 
 

二
、 

請
參
閱
本
局
本
年
七
月
卅
日
︵
71
︶
瑜
際
五
字
第
一
二
三
九
九
號
函
。

局
長    

宋
楚
瑜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7
4
-0

1
0
8
-2

-1
-0

9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副
本
：
史
博
館
、
光
華
傳
播
事
業
公
司
︵
無
附
件
︶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駐
丹
麥
自
由
中
國
新
聞
處

日　

期
： 

民
國
71
年
12
月
7
日

文　

號
： 

︵
71
︶
丹
新
字
第
Ｏ
四
三
Ｏ
號

主　

旨
： 

為
丹
麥
地
區
亟
須
文
化
箱
供
我
國
文
物
巡
迴
展
之
用
事
，
敬
請
優
予
考

慮
賜
撥
一
套
運
用
為
禱
。 

說　

明
： 

一
、 

丹
麥
信
義
傳
教
會
辦
理
台
灣
文
物
巡
迴
展
已
有
多
年
，
惟
所
展
出

內
容
未
及
理
想
亦
無
法
完
全
反
映
中
華
文
化
，
故
經
協
商
由
我
提

供
文
化
箱
長
期
借
用
該
會
在
丹
麥
各
地
巡
迴
展
出
。
敬
請
賜
撥
一

套
，
並
即
示
知
何
時
可
運
抵
丹
京
。
文
物
箱
內
容
謹
請
先
發
，
俾

便
儘
早
準
備
翻
譯
工
作
。

 
 

 
 

二
、 

隨
函
謹
檢
附
丹
麥
信
義
傳
教
會
歷
年
展
出
台
灣
文
物
清
單
及
展
出

期
間
分
發
有
關
認
識
我
國
之
教
育
問
答
遊
戲
等
資
料
暨
英
譯
本
共

四
件
，
呈
請
詧
參
。

蔡
茂
葵

檔
案
說
明

一
、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製
作
四
十
組
，
於
一
九
八
〇
年
下
半
年
開
始
配
發
海
外
，

其
數
量
及
散
播
範
圍
遠
超
越
前
三
批
，
我
國
駐
外
機
構
多
已
獲
得
，
未
受
配
發
者

均
來
函
請
求
本
館
提
供
，
以
利
當
地
文
化
宣
傳
工
作
。
因
此
，
教
育
部
請
外
交
部

及
僑
委
會
等
單
位
，
調
查
其
所
屬
駐
外
機
構
對
文
物
箱
的
需
求
，
並
於
製
作
下
一

批
時
予
以
配
發
。
二
、
本
批
彙
整
的
檔
案
中
顯
示
，
我
國
與
利
比
亞
於
一
九
七
八

年
結
束
外
交
關
係
後
，
一
九
八
〇
年
於
該
國
成
立
商
務
辦
事
處
，
並
首
次
申
請
文

物
箱
配
發
；
我
國
駐
南
非
約
翰
尼
斯
堡
單
位
共
設
有
三
個
單
位
：
總
領
事
館
︵
外

交
部
所
屬
︶
、
總
領
事
館
新
聞
參
事
處
︵
新
聞
局
所
屬
︶
，
以
及
中
華
文
化
中
心

︵
僑
委
會
所
屬
︶
，
而
第
四
批
文
物
箱
主
要
是
配
發
至
新
聞
參
事
處
，
並
與
其
他

兩
個
單
位
相
互
支
援
使
用
，
但
仍
恐
不
敷
使
用
，
故
再
次
提
出
申
請
；
駐
哥
斯
大

黎
加
大
使
館
新
聞
專
員
處
︵
新
聞
局
所
屬
︶
為
首
次
申
請
；
駐
丹
麥
自
由
中
國
新

聞
處
︵
新
聞
局
所
屬
︶
則
申
請
配
發
一
組
，
並
贈
送
當
地
信
義
教
會
一
組
。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7
4
-0

1
0
8
-2

-1
-1

2

，
史
博
館
檔
案

主　

旨
： 

承
詢
﹁
中
華
文
物
箱
﹂
供
應
事
，
復
請
察
照
。

說　

明
： 

一
、 

貴
處
71
、
6
、
29
致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哥
加
新
︵
71
︶
字
第
一
六
九

號
函
﹁
副
本
﹂
敬
悉
。
頃
奉
教
育
部
電
示
逕
复
。

 
 

 
 

二
、 
中
華
文
物
箱
第
四
批
早
已
分
送
完
畢
，
第
五
批
是
否
製
作
，
現
正

由
外
交
部
及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調
查
研
究
蒐
集
資
料
中
。
倘
續
製

作
，
哥
國
地
區
當
報
請
優
先
配
寄
。

 
 

 
 

三
、 

中
華
文
物
箱
之
製
作
，
乃
為
配
合
駐
外
單
位
、
海
外
僑
社
暨
留
學

生
舉
辦
小
型
文
物
展
覽
活
動
之
用
，
應
列
入
永
久
財
產
不
宜
轉

贈
。
設
有
必
要
致
贈
國
外
博
物
館
中
華
文
物
，
尚
請
專
案
申
請
另

案
辦
理
。

館
長    

何
Ｏ
Ｏ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05，史博館檔案（1982.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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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09，史博館檔案（1982.08.27）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07，史博館檔案（1982.07.14）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06，史博館檔案（1982.06.29）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12，史博館檔案（1982.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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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受
文
者
： 

本
局
駐
外
單
位　
　
　

副
本
：
外
交
部
、
教
育
部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柒
拾
壹
年
伍
月
廿
捌
日

文　

號
： 

︵
71
︶
瑜
際
五
字
第
Ｏ
八
六
九
Ｏ
號

主　

旨
： 

貴
單
位
對
於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前
製
之
中
華
文
物
箱
是
否
需
要
續
製
、

汰
舊
換
新
或
其
它
有
關
建
議
，
請
於
本(

七
十
一)

年
六
月
廿
日
前
函

覆
，
俾
便
轉
送
原
製
作
單
位
憑
參
。

說 

明
：
一
、 

准
教
育
部
71
、
5
、
21
台
︵
71
︶
文
一
六
八
Ｏ
一
號
函
辦
理
。

 
 

 
 

二
、 

貴
單
位
如
前
曾
函
告
不
需
要
該
文
物
箱
，
而
今
後
有
需
要
者
，
請

倂
函
告
憑
辦
。

 
 

 
 

三
、 

請
協
調
貴
駐
地
之
其
他
有
關
單
位
，
是
否
可
相
互
洽
借
使
用
該
文

物
箱
。

局
長   

宋
楚
瑜   
公
出

副
局
長   

甘
毓
龍   
代
行

受
文
者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副
本
：
外
交
部
、
教
育
部
、
史
博
館
、
駐
南
非

大
使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南
非
共
和
國
大
使
館
新
聞
參
事
處 

日　

期
： 

民
國
七
十
一
年
六
月
八
日

文　

號
： 

︵
71
︶
斐
新
字
第
Ｏ
二
四
一
號

主　

旨
： 

敬
請
續
配
發
本
處
中
華
文
物
箱
一
套
，
俾
便
在
南
非
地
區
，
擴
大
運
用
。

說 

明
：
一
、 

鈞
局
本
年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
71
︶
瑜
際
五
字
第
Ｏ
八
六
九
Ｏ
號
函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7
4
-0

1
0
8
-2

-1
-0

2

，
史
博
館
檔
案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7
4
-0

1
0
8
-2

-1
-0

3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光
華
傳
播
事
業
公
司　
　
　

副
本
：
遠
東
貿
易
文
化
事
業
總
公
司
、
趙

育
輔
先
生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華
夏
新
聞
服
務
社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一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文　

號
： 
︵
71
︶
加
彥
字
第06045

號

主　

旨
： 
本
社
保
管
之
﹁
中
華
文
物
箱
﹂
勿
需
續
製
換
新
。

說　

明
： 

一
、 
本
社
運
用
之
﹁
中
華
文
物
箱
﹂
已
由
此
間
中
外
社
團
廣
為
利
用
。

至
目
前
止
，
已
分
別
在
多
倫
多
、
蒙
特
婁
、
倫
敦
、
溫
沙
、
滑
特

盧
、
基
欽
勒
、
史
加
保
奴
及
約
克
等
八
縣
市
先
後
展
出
，
效
果
良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7
4
-0

1
0
8
-2

-1
-0

4

，
史
博
館
檔
案

二
．
文
物
箱
需
求
調
查
案
︵
第
五
批
：
一
九
八
二
年
五
月
至
十
一
月
︶

奉
悉
。

 
 

 
 

二
、 

本
處
自
年
前
獲
配
發
中
華
文
物
箱
後
，
已
安
排
在K

rugersdorp

、

Springs

及
約
堡
教
師
中
心
等
地
盛
大
展
出
多
次
，
辦
理
情
形
均
經

呈
報
在
案
。

 
 

 
 

三
、 

此
一
文
化
箱
內
容
豐
富
，
展
品
自
商
代
銅
器
仿
品
至
現
代
書
畫
，

無
所
不
包
，
以
其
涵
蓋
面
之
廣
，
似
足
以
使
海
外
人
士
一
窺
中
華

文
物
之
初
貌
，
製
作
單
位
之
煞
費
苦
心
，
可
想
而
知
。
惟
想
必
係

受
製
作
經
費
所
限
，
展
品
在
質
之
方
面
，
似
尚
未
達
在
博
物
館
、

藝
術
館
陳
列
展
覽
之
水
準
。
本
處
擬
以
第
一
套
文
物
箱
作
為
基
本

展
品
，
續
請
配
發
之
第
二
套
，
謹
建
議
減
少
件
數
，
配
發
高
品
質

展
物
，
俾
便
兩
套
展
品
交
相
展
出
，
作
最
有
效
之
運
用
。
前
述
管

見
是
否
有
當
？
仍
請
卓
奪
示
復
。

新
聞
參
事   

張
敏
智   

公
出

︵
三
秘 

王
壽
來 

代
︶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7
4
-0

1
0
8
-2

-1
-2

1

，
史
博
館
檔
案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7
4
-0

1
0
8
-2

-1
-0

8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副
本
：
外
交
部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柒
拾
壹
年
柒
月
卅
日

文　

號
： 

︵
71
︶
瑜
際
五
字
第12399

號

主　

旨
： 

檢
送
本
局
初
步
彙
整
駐
外
單
位
有
關
中
華
文
物
箱
需
求
及
建
議
事
項
表

乙
份
，
覆
請
查
照
參
辦
。 

說　

明
： 

一
、 

復
貴
部
71
、
5
、
21
台
︵
71
︶
文
一
六
八
Ｏ
一
號
函
。

 
 

 
 

二
、 

俟
續
有
駐
外
單
位
報
回
有
關
資
料
後
，
再
行
彙
整
送
請
貴
部
卓
参
。

局
長   

宋
楚
瑜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副
本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史
博
館
︵
均
含
附
件
︶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柒
拾
叁
年
伍
月
捌
日

文　

號
： 

外
︵
73
︶
情
一
字
第11017

號

主　

旨
： 

關
於
製
作
第
五
批
﹁
中
華
文
物
箱
﹂
事
，
茲
檢
附
本
部
駐
外
單
位
中
華

文
物
箱
需
求
表
乙
份
，
請
查
照
彙
辦
。

說　

明
： 

一
、 

本
部
前
曾
通
函
本
部
各
駐
外
單
位
調
查
中
華
文
物
箱
需
用
情
形
，

經
駐
釜
山
領
事
館
等
六
十
六
單
位
查
復
，
有
關
覆
函
副
本
均
經
抄

送
貴
部
計
邀
詧
及
。

 
 

 
 

二
、 

經
查
本
部
計
有
駐
釜
山
領
事
館
等
廿
三
個
駐
外
單
位
亟
需
運
用
中

華
文
物
箱
，
另
有
十
五
單
位
逾
期
尚
未
查
復
，
詳
如
附
件
， 

請

統
籌
辦
理
。

 
 

 
 

三
、 

若
干
駐
外
單
位
建
議
：
︵
一
︶
文
物
箱
展
品
說
明
卡
宜
加
印
朝
代

起
迄
年
份
，
文
物
背
景
說
明
力
求
詳
盡
；
︵
二
︶
請
提
高
文
物
箱

品
質
，
並
增
加
展
品
內
容
；
以
上
兩
點
建
議
請
於
辦
理
時
優
予
考

慮
參
辦
。

部
長   

朱
撫
松

好
。
由
於
借
方
保
護
得
宜
，
該
批
文
物
除
國
畫
二
幅
，
仿
唐
彩
瓷

一
件
及
仿
清
瓷
器
一
件
略
有
損
壞
外
，
其
他
均
完
整
如
新
。

 
 

 
 

二
、 

建
議
今
後
製
作
中
華
五
族
衣
服
各
一
套
。

 
 

 
 

三
、 

謹
覆
貴
公
司
七
十
一
年
五
月
廿
八
日
︵
71
︶
瑜
際
五
字
第
Ｏ

八
九
六
Ｏ
號
函
。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副
本
：
史
博
館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外
交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柒
拾
肆
年
叁
月
伍
日

文　

號
： 

外
︵
74
︶
新
一
字
第05043

號

主　

旨
： 

請
惠
將
駐
尼
加
拉
瓜
國
大
使
館
列
入
貴
部
研
製
第
五
批
﹁
中
華
文
物

箱
﹂
需
求
調
查
表
中
﹁
需
要
者
﹂
名
單
內
，
請
查
照
彙
辦
。

說 

明
： 

一
、 

復
貴
部
七
十
三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台
︵
73
︶
文
字
第
一
八
Ｏ
五
七
號
函
。

 
 

 
 

二
、 

本
部
七
十
三
年
五
月
卅
日
外
︵
73
︶
情
一
字
第
一
三
Ｏ
九
五
號
函
副

本
及
同
年
八
月
八
日
外
︵
73
︶
情
一
字
第
二
二
五
六
六
號
函
計
達
。

 
 

 
 

三
、 

駐
尼
加
拉
瓜
國
大
使
館
本
︵
74
︶
年
一
月
卅
日
尼
加
︵
74
︶
第
Ｏ

二
七
號
函
略
稱
：
擬
請
本
部
購
寄
﹁
中
華
文
物
箱
﹂
一
套
，
以
供

該
館
在
尼
國
舉
辦
巡
迴
文
物
展
等
語
。

部
長   

朱
撫
松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7
4
-0

1
0
8
-2

-1
-2

6

，
史
博
館
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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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04，史博館檔案
（1982.06.18）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08，史博館檔案
（1982.07.30）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03，史博館檔案（1982.06.08）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02，史博館檔案（1982.05.28）

檔
案
說
明

一
、 
自
一
九
七
〇
年
至
一
九
七
四
年
間
，
第
一
至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陸
續
送
至
海

外
後
，
在
各
地
引
發
高
度
迴
響
。
然
而
，
駐
外
單
位
機
構
對
文
物
箱
的
需
求
，

也
隨
著
任
務
的
轉
變
、
運
輸
及
展
覽
時
的
損
耗
，
以
及
國
際
外
交
情
勢
的
演

變
，
已
不
同
於
初
期
的
需
求
目
的
；
此
外
，
前
四
批
文
物
箱
除
了
依
政
策
配

發
外
，
亦
有
專
案
申
請
、
請
求
贈
送
、
要
求
補
充
等
情
況
，
惟
各
批
次
預
訂

製
作
的
文
物
箱
數
量
與
經
費
有
限
，
而
額
外
增
加
製
作
的
箱
組
及
國
際
運
輸

更
是
耗
費
時
間
、
人
力
與
金
錢
，
加
上
輸
出
國
家
的
通
關
規
定
不
一
︵
如
有

免
稅
者
、
有
課
以
重
稅
者
或
不
准
進
口
者
︶
等
種
種
複
雜
因
素
，
對
本
館
與

需
求
單
位
均
造
成
困
擾
。

二
、 

基
於
以
上
經
驗
，
教
育
部
於
一
九
八
二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以
臺
︵
71
︶
文
字

第
一
六
八
〇
一
號
函
外
交
部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僑
委
會
等
各
單
位
。
對
於

前
幾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是
否
需
要
續
製
、
汰
舊
換
新
或
其
它
有
關
建
議
進
行
調

查
，
以
作
為
第
五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製
作
之
政
策
參
考
，
各
單
位
也
陸
續
回

覆
需
求
與
否
，
亦
有
申
請
新
增
配
發
者(

如
我
國
駐
尼
加
拉
瓜
大
使
館
，
於

一
九
八
五
年
三
月
申
請
，
同
年
十
二
月
兩
國
斷
交
，
申
請
目
的
研
判
或
與
外

交
關
係
緊
張
有
關
；
另
尼
國
於
一
九
九
〇
年
再
次
與
我
國
復
交
。
︵
資
料
來

源
：
外
交
部
網
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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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21，史博館檔案（1984.05.08）
附件：外交部駐外各單位「中華文物箱」需求反應表（第五批）-1（1984.05）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21，史博館檔案（1984.05.08）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08，史博館檔案（1982.07.30）
附件：行政院新聞局駐外單位中華文物箱需求及建議事項表 -2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08，史博館檔案（1982.07.30）
附件：行政院新聞局駐外單位中華文物箱需求及建議事項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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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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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26，史博館檔案（1985.03.05）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21，史博館檔案（1984.05.08）
附件：外交部駐外各單位「中華文物箱」需求反應表（第五批）-4（1984.05）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21，史博館檔案（1984.05.08）
附件：外交部駐外各單位「中華文物箱」需求反應表（第五批）-2（1984.05）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21，史博館檔案（1984.05.08）
附件：外交部駐外各單位「中華文物箱」需求反應表（第五批）-3（19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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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書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柒
拾
叁
年
拾
壹
月
廿
柒
日

文　

號
： 

台
︵
73
︶
文
第49743

號

主　

旨
： 

請
貴
館
研
製
中
華
文
物
箱
第
五
批
之
內
容
暨
概
估
預
算
見
復
。

說　

明
： 

檢
附
貴
館
歷
年
來
承
辦
中
華
文
物
箱
概
況
及
各
方
反
映
意
見
表
暨
研
製

中
華
文
物
箱
需
求
調
查
表
各
乙
份
，
請
參
考
。

教
育
部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文　

別
： 

︵
函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柒
拾
叁
年
拾
貳
月
廿
捌
日

文　

號
： 

︵
73
︶
台
博
研
字
第1377

號

主　

旨
： 

謹
檢
奉
本
館
承
辦
第
五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籌
製
計
劃
暨
概
算
表
，
呈
請
鑒
核
。

說　

明
： 

一
、 

本
案
係
奉
鈞
部
台
︵
73
︶
文
字
第
四
九
七
四
三
號
函
指
示
辦
理
。

 
 

 
 

二
、 

第
五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製
作
，
內
容
一
律
為
藝
術
品
，
力
求
提
高
水

準
、
重
視
品
質
，
新
提
書
畫
部
份
以
畫
為
主
，
全
部
採
用
各
書
畫

家
真
蹟
，
文
物
部
份
全
部
用
實
料
製
作
，
一
律
免
用
塑
膠
等
。
仿

製
品
照
本
館
今
年
承
辦
供
應
台
灣
省
各
縣
市
文
化
中
心
基
本
文
物

設
備
之
標
準
再
予
改
進
提
高
，
使
海
外
人
士
樂
於
觀
賞
。

 
 

 
 

三
、 

本
館
曾
於□

□
□

辦
理
台
灣
省
各
縣
市
文
化
中
心
基
本
文
物
設
備

每
組
有
各
類
文
物
八
十
件
、
書
法
及
國
畫
各
廿
件
，
合
計
一
二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7
4
-0

1
0
8
-2

-1
-2

2

，
史
博
館
檔
案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7
4
-0

1
0
8
-2

-1
-2

3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開
會
通
知
單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柒
拾
肆
年
壹
月
拾
肆
日

文　

 

號
： 

台
︵
74
︶
文
第01466

號

開
會
事
由
：
研
商
製
作
第
五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協
調
會
議

開
會
時
間
：
74
年
1
月
18
日
︵
星
期
五
︶
下
午
二
時
卅
分

開
會
地
點
：
教
育
五
一
四
會
議
室

主  

持  

人
：
周
副
處
長

聯  
絡  

人
：
斯
吉
甫

電 
 

話
：
三
二
一—

六
三
七
五

出
席
單
位
及
人
員
： 

外
交
部
、
僑
務
委
員
會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海
外
工
作
會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教
育
部
文
教
處

發
文
單
位
：
教
育
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7
4
-0

1
0
8
-2

-1
-2

4

，
史
博
館
檔
案

三
．
文
物
箱
製
作
規
劃
案
︵
第
五
批
：
一
九
七
四
年
至
一
九
八
六
年
︶

Ｏ
件
，
共
八
箱
。
其
每
組
價
格
包
括
裝
箱
及
運
輸
等
費
為
新
台

幣
陸
拾
玖
萬
元
，
現
為
海
外
製
作
文
物
箱
以
品
質
為
重
，
擬
以

各
類
文
物
五
Ｏ
件
、
國
畫
廿
五
件
、
書
法
五
件
，
合
計
為
八
十

件
並
予
加
強
外
文
說
明
，
亦
為
八
箱
一
組
，
每
組
價
格
包
括
鐵

箱
及
運
輸
為
新
台
幣
五
十
二
萬
元
，
共
六
十
二
組
共
計
新
台
幣

三
千
二
百
二
十
四
萬
元
正
︵
附
呈
概
算
表
︶
。

 
 

 
 

四
、 

謹
檢
呈
製
作
計
劃
書
一
份
，
及
文
物
晝
畫
八
十
件□

□

樣
本
一

冊
，
併
請
裁
示
。

︵
全
銜
︶
館
長    

何
Ｏ
Ｏ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書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柒
拾
肆
年
拾
月
卅
日

文　

號
： 

台
︵
74
︶
文
第48271

號

主　

旨
： 

有
關
製
作
第
五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事
，
檢
附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函
影
本
請
查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7
4
-0

1
0
8
-2

-1
-3

0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教
育
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柒
拾
肆
年
壹
月
廿
捌
日

文　

號
： 

台
︵
74
︶
文
第03513

號

主　

旨
： 

檢
送
﹁
研
商
製
作
第
五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協
調
會
議
紀
錄
﹂
乙
份
，
請
查

照
就
貴
管
部
分
核
辦
。 

教
育
部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文　

別
： 

︵
函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柒
拾
肆
年
肆
月
拾
叁
日

文　

號
： 

︵
74
︶
台
博
研
字
第0356

號

主　

旨
： 

謹
檢
奉
本
館
承
辦
第
五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籌
製
計
劃
暨
經
費
概
算
表
各
乙

份
，
呈
請
鑒
核
。 

說　

明
： 

一
、
本
案
係
遵
照
鈞
部
台
︵
74
︶
文
字
第
一
二
六
一
一
號
函
指
示
辦
理
。

館
長    

何
Ｏ
Ｏ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7
4
-0

1
0
8
-2

-1
-2

5

，
史
博
館
檔
案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7
4
-0

1
0
8
-2

-1
-2

9

，
史
博
館
檔
案

受
文
者
： 

教
育
部　
　
　

副
本
：

文　

別
： 

︵
函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柒
拾
肆
年
拾
壹
月
捌
日

文　

號
： 

︵
74
︶
台
博
研
字
第1150

號

主　

旨
： 

呈
報
本
館
歷
年
來
承
辦
中
華
文
物
箱
概
況
及
在
海
外
運
用
與
陸
續
需
要

情
形
暨
有
關
反
映
意
見
，
謹
請
鑒
核
。

說　

明
： 

一
、 

本
案
係
遵
照
鈞
部
台
︵
74
︶
文
字
第
四
八
二
七
一
號
書
函
辦
理
。

 
 

 
 

二
、 

中
華
文
物
箱
需
求
調
查
表
及
在
海
外
運
用
情
形
反
映
意
見
暨
內
容

比
較
說
明
呈
如
附
件
一
、
二
、
三
。

館
長    

李
Ｏ
Ｏ

檔
案
說
明

一
、 

一
九
八
四
年
十
一
月
，
教
育
部
函
本
館
研
製
第
五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內
容
及

預
算
，
本
館
函
復
此
批
文
物
箱
之
製
作
內
容
主
要
為
藝
術
品
，
書
畫
部
分
採

用
當
代
藝
術
家
作
品
真
跡
，
歷
代
文
物
部
分
全
部
用
實
料
製
作
，
一
律
避
免

用
塑
膠
等
材
料
；
初
步
預
計
每
箱
展
品
八
十
件
，
包
括
各
類
歷
代
文
物
五
〇

件
、
書
畫
二
十
五
件
、
書
法
五
件
，
並
加
強
外
文
說
明
；
八
箱
為
一
組
，
初

估
每
組
價
格
︵
包
括
鐵
箱
及
運
輸
費
用
︶
為
新
臺
幣
五
十
二
萬
元
，
六
十
二

組
總
計
新
臺
幣
三
千
二
百
二
十
四
萬
元
。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7
4
-0

1
0
8
-2

-1
-3

1

，
史
博
館
檔
案

照
辦
理
見
復
。 

說　

明
： 

根
據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七
十
四
年
十
月
一
日
台
︵
74
︶
處
忠
五
字
第
Ｏ

八
五
二
號
函
辦
理
。

教
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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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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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22，史博館檔案（1984.11.27）
附件：研製中華文物箱需求調查表 -2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22，史博館檔案
（1984.11.27）附件：研製中華文物箱需求調查表 -1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22，史博館檔案
（1984.11.27）

二
、 

一
九
八
五
年
一
月
十
八
日
，
教
育
部
邀
集
外
交
部
、
僑
委
會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海
外
工
作
會
、
教
育
部
文
教
處
代
表
及
本
館
，
召
開
研
商
製
作
第
五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協
調
會
議
，
決
議
結
果
認
為
仍
有
繼
續
製
作
之
必
要
，
僑
委
會

及
海
工
會
調
查
所
屬
駐
外
單
位
需
要
及
地
區
特
性
所
需
展
覽
類
別
，
由
本
館

編
列
預
算
，
報
請
行
政
院
對
外
工
作
會
報
討
論
核
定
後
，
再
撥
付
專
款
經
費

辦
理
。

三
、 

本
館
於
一
九
八
五
年
四
月
十
三
日
以
︵
74
︶
臺
博
研
字
第0356

號
函
教
育

部
，
陳
報
第
五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籌
製
計
畫
暨
經
費
概
算
表
，
擬
製
作
七
十
七

組
︵
每
組
八
箱
︶
，
每
組
單
價
新
臺
幣
五
十
二
萬
元
，
總
價
新
臺
幣
四
千
零

四
萬
元
。

四
、 

該
案
經
教
育
部
轉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後
，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以
一
九
八
五
年
十
月

一
日
臺
︵
74
︶
處
忠
五
字
第
〇
八
五
二
一
書
函
至
教
育
部
轉
本
館
，
請
調
查

歷
年
來
承
辦
中
華
文
物
箱
概
況
及
在
海
外
運
用
情
形
，
以
及
本
批
次
與
前
幾

批
之
異
同
等
節
後
再
議
；
一
九
八
五
年
十
一
月
八
日
，
本
館
以
︵
74
︶
臺
博

研
字
第1150

號
函
教
育
部
，
並
陳
報
外
交
部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僑
委
會
、

教
育
部
及
海
工
會
等
單
位
，
共
計
六
十
五
個
單
位
仍
有
文
物
箱
的
需
求
。

五
、 

各
外
館
來
函
請
求
配
發
時
，
時
有
希
望
另
贈
當
地
機
構
一
套
供
長
期
典
藏
展

示
︵
或
展
覽
後
贈
送
︶
，
惟
贈
送
已
違
當
初
中
華
文
物
箱
製
作
的
初
衷
，
因

此
日
後
除
專
案
任
務
辦
理
外
︵
如
前
述
第
四
批
馬
來
西
亞
怡
保
培
南
中
學
請

求
案
，
均
不
再
贈
送
，
是
以
，
於
本
次
調
查
中
提
出
此
要
求
的
幾
個
單
位
，

如
遠
東
貿
易
服
務
中
心
駐
阿
曼
王
國
代
表
辦
事
處
、
駐
哥
斯
大
黎
加
大
使

館
、
駐
巴
蘭
幾
亞
遠
東
商
務
分
處
、
駐
丹
麥
自
由
中
國
新
聞
處
，
均
另
函
告

知
無
法
致
贈
文
物
箱
。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22，史博館檔案（1984.11.27）
附件：研製中華文物箱需求調查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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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ural C

hes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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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22，史博館檔案（1984.11.27）
附件：研製中華文物箱需求調查表 -7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22，史博館檔案（1984.11.27）
附件：研製中華文物箱需求調查表 -6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22，史博館檔案（1984.11.27）
附件：研製中華文物箱需求調查表 -5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22，史博館檔案（1984.11.27）
附件：研製中華文物箱需求調查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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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29，史博館檔案（1985.04.13）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25，史博館檔案（1985.01.28）
附件：研商製作第五批中華文物箱協調會議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24，史博館檔案
（1985.01.14）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25，史博館檔案
（1985.01.28）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23，史博館檔案（1984.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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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31，史博館檔案（1985.11.08）
附件 1：國立歷史博物館歷年來承辦中華文物箱概況及各方反映意見表（1985.11）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31，史博館檔案（1985.11.08）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30，史博館檔案
（1985.10.30）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29，史博館檔案（1985.04.13）
附件 1：國立歷史博物館辦理海外中華文物箱製作計劃綱要 -1（1985.04.15）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29，史博館檔案
（1985.04.13）附件 2：國立歷史博物館辦理海外中華文物

箱展品內容經費概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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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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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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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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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31，史博館檔案（1985.11.08）
附件 2：中華文物箱需求調查表 -4（1985.11）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31，史博館檔案（1985.11.08）
附件 2：中華文物箱需求調查表 -3（1985.11）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31，史博館檔案（1985.11.08）
附件 2：中華文物箱需求調查表 -2（1985.11）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4-0108-2-1-31，史博館檔案（1985.11.08）
附件 2：中華文物箱需求調查表 -1（1985.11）

調查單位：

駐韓國大使館、駐釜山領事館、駐新加坡商務代表團、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橫濱支處、亞

東關係協會大阪辦事處、亞東關係協會大阪辦事處福岡分處、駐耶加達中華商會、太平洋經濟文化中心駐馬尼拉辦事處、

駐香港中華旅行社、駐汶萊遠東貿易文化中心、駐紐西蘭屋崙亞東貿易中心、駐東加王國大使館、駐吐瓦魯大使館、駐吉

隆坡遠東貿易旅遊中心、駐泰國商務辦事處、斐濟亞東貿易中心、駐澳洲美爾鉢遠東貿易公司、駐諾魯總領事館、駐荷尼

阿拉總領事館、駐聖文森國大使館、駐教廷大使館、駐比利時中山文化中心、駐希腊遠東貿易中心、駐西班牙孫中山中心、

駐奧地利代表處、駐盧森堡孫中山中心、駐荷蘭遠東商務辦事處

調查單位：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紐約辦事處、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金山辦事處、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西雅圖辦事處、北美事務

協調委員會駐波士頓辦事處、駐波利維亞大使館、駐哥倫比亞遠東商務處、駐哥斯大黎加大使館、駐多明尼加大使館、駐

薩爾瓦多大使館、駐瓜地馬拉大使館、駐海地大使館、駐宏都拉斯大使館、駐尼加拉瓜大使館、駐巴拿馬大使館、駐巴拉

圭大使館、駐烏拉圭大使館、駐聖泰克魯斯總領事館、駐巴蘭幾亞遠東商務分處、駐箇朗領事館、駐厄瓜多商務處、駐厄

瓜多商務處惠夜基分處、駐阿根廷商務代表辦事處、駐巴西遠東貿易中心、駐智利商務辦事處、駐委內瑞拉商務辦事處、

駐祕魯遠東貿易中心、駐賴索托王國大使館、駐象牙海岸共和國大使館、駐聖露西亞大使館、駐聖克里斯多福大使館

調查單位：

駐瑞士孫逸仙中心、駐英國代表處、駐德國代表處、駐法國代表處、駐瑞典代表處、駐西柏林辦事處、駐漢堡辦事處、遠

東新聞社慕尼黑分社、駐挪威台北商務處、駐沙烏地阿拉伯大使館、駐杜拜名譽領事館、駐巴林商務代表團、遠東貿易服

務中心駐阿曼王國代表辦事處、駐約旦遠東商務處、駐賽普勒斯商務辦事處、駐利比亞商務辦事處、駐馬拉威大使館、駐

南非共和國大使館、駐史瓦濟蘭大使館、駐約翰尼斯堡總領事館、駐開普敦總領事館、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國辦事處、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亞特蘭達辦事處、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芝加哥辦事處、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火奴魯辦事處、北

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霍斯敦辦事處、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羅安琪辦事處

調查單位：

駐聖多米尼克大使館、華夏新聞服務社、駐丹麥自由中國新聞處、遠東新聞社、法華經濟貿易觀光促進會、阿根廷東方出

版社、鄭安國、王唯民、張景珩、趙靖、張軍堂、李慶平、趙怡、王顯光、滕永康、郭石城、波士頓中華青年聯誼會、紐

約留學生服務中心、費城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匹茲堡中國同學之家、華府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亞特蘭達華人活動中心、休

士頓中國文化服務中心、洛杉磯中國文化服務中心、金山勝利堂、聖荷西華人活動中心、西雅圖自由中國之家、明尼亞波

利中國文化中心、聖路易中華文化服務中心、駐美國代表處文化組、駐金山辦事處文化處、駐波士頓辦事處文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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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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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十
人
參
加
，
本
處
龔
代
表
、
新
聞
組
田
秘
書
以
及
中
央
社
張
特
派
員
等
亦

參
加
。

 

二
、 

該
市
市
長Jean PATO

U
N

A
S

在
開
幕
儀
式
中
致
詞
，
渠
稱
上
年
率
下
諾
曼

地
大
省
區
議
會
訪
問
團
訪
華
，
目
睹
我
各
方
進
步
情
況
對
我
民
眾
勤
奮
、

學
生
用
功
情
形
印
象
尤
為
深
刻
，
如
非
距
離
離
遙
遠
，
甚
願
經
常
赴
華
訪

問
。

 

三
、 

本
處
新
聞
組
亦
提
供
有
關
我
國
文
化
、
觀
光
等
法
文
摺
頁
及
宣
傳
資
料
，

惟
因
存
量
有
限
，
故
盼
我
有
關
單
位
大
量
印
製
寄
供
本
處
新
聞
組
運
用
。

 

四
、 

謹
檢
附
該
次
文
物
展
有
關
海
報
、
宣
傳
單
頁
、
剪
報
各
一
份
及
照
片
四
幀
，

請
參
考
。

 

五
、 

另
本
次
文
物
展
期
間
，Saint-Lô

市
卅
四
歲
女
市
民H

uguette LEPO
U

R
RY

於
參
觀
該
展
後
來
函
表
示
希
望
有
一
位
中
國
女
性
通
訊
員
，
檢
附
來
函
影

本
，
敬
請
轉
介
國
內
青
年
筆
友
與
伊
通
訊
聯
繫
。

 

檔
號0

6
7
/Z1

2
4
0
.0

8
/R

0
0
0
0
6
/0

0
1
/6

，
外
交
部
檔
案

受
文
者
： 

遠
東
貿
易
文
化
事
業
總
公
司　
　
　

副
本
：
光
華
傳
播
事
業
公
司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駐
法
國
代
表
處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柒
拾
柒
年
伍
月
陸
日

文　

號
： 

法
代
︵
77
︶
字
第285

號

主　

旨
： 

呈
報
﹁
法
北
友
華
協
會
﹂
本
年
四
月
廿
九
日
至
五
月
廿
八
日
在
巴
黎
近

郊Y
ER

R
ES

市
舉
辦
中
華
文
物
展
情
形
，
敬
祈
鑒
察
。

說　

明
： 

 

一
、 

﹁
法
北
友
華
協
會
﹂
本
年
四
月
廿
九
日
至
五
月
廿
八
日
在
巴
黎
近
郊

Y
ER

R
ES

市A
ndré M

A
LR

A
U

X

文
化
廳
舉
辦
中
華
文
物
展
。
該
次
文
物

展
於
四
月
廿
九
日
下
午
六
時
卅
分
至
八
時
卅
分
舉
行
揭
幕
儀
式
及
酒
會
，

由
該
市
主
管
文
化
事
務
副
市
長D

om
inique K

O
U

TZIN
E

夫
人
主
持
，
該

市
市
政
府
各
級
官
員
及
來
賓
數
十
人
參
加
，
本
處
龔
代
表
及
新
聞
組
田
秘

書
亦
參
加
。

︽
法
南
友
協
專
卷
︾ 

 

 

檔
號0

6
7
/Z1

2
4
0
.0

8
/R

0
0
0
0
6
/0

0
1
/5

，
外
交
部
檔
案

受
文
者
： 

遠
東
貿
易
文
化
事
業
總
公
司 　
　
　

副
本
：
光
華
傳
播
事
業
公
司
、

故
宮
博
物
院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駐
法
國
代
表
處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柒
拾
柒
年
拾
貳
月
廿
叁
日

文　

號
： 

法
代
︵
77
︶
字
第790

號

主　

旨
： 

呈
報
﹁
法
北
友
華
協
會
﹂
本
年
九
月
十
九
日
至
十
月
廿
九
日
在
巴
黎
西

郊R
ueil-M

alm
aison

市
政
府
舉
辦
中
華
文
物
展
，
敬
請
鑒
察
。 

說　

明
： 

 

一
、 

﹁
法
北
友
華
協
會
﹂
本
年
九
月
十
九
日
至
十
月
廿
九
日
在
巴
黎
西
郊

R
ueil-M

alm
aison

市
政
府
舉
辦
中
華
文
物
展
，
法
眾
議
員
兼
該
市
市
長
卜

梅(Jacques B
A

U
M

EL)

並
於
十
月
十
四
日
下
午
六
時
舉
行
酒
會
，
除
對
我

國
悠
久
文
物
表
示
極
為
欣
賞
外
，
並
對
我
國
工
商
經
濟
繁
榮
成
就
表
示
讚

佩
，
參
加
酒
會
來
賓
近
百
人
，
本
處
龔
代
表
夫
婦
及
新
聞
組
辛
組
長
等
同

仁
亦
前
往
參
加
，
展
覽
期
間
並
由
新
聞
組
提
供
宣
傳
摺
頁
供
參
觀
人
士
索

取
。

 

二
、 

謹
查
卜
梅
市
長
為
﹁
法
共
和
聯
盟
﹂(

戴
高
樂
派)

資
深
議
員
，
曾
於
民

國
六
十
五
年
應
邀
訪
華
，
對
我
友
好
。
此
為
歷
年
來
﹁
中
華
文
物
展
﹂
第

二
次
在
該
市
展
出
，
卜
梅
市
長
為
擴
大
效
果
，
曾
於
十
月
十
四
日
在
該
市

市
政
府
舉
辦
酒
會
，
並
在
酒
會
中
懸
掛
我
國
國
旗
，
酒
會
請
柬
上
亦
使
用

我
國
國
號
。

 

三
、 

檢
奉
該
次
中
華
文
物
展
海
報
、
卜
梅
眾
議
員
兼
市
長
來
函
、
請
柬
及
剪
報

影
本
各
一
份
、
照
片
四
幀
，
請
參
考
。

︽
法
南
友
協
專
卷
︾ 

 

 

二
、 K

O
U

TZIN
E

副
市
長
在
揭
幕
式
中
致
詞
，
對
我
在
該
市
首
次
舉
辦
文
物
展

表
示
歡
迎
，
相
信
當
有
助
於
該
市
市
民
對
中
國
文
化
之
瞭
解
，
該
市
市
府

已
下
令
該
市
各
級
中
學
學
生
來
該
文
化
廳
參
觀
文
物
展
。

 

三
、 

檢
附
該
次
文
物
展
有
關
海
報
，
請
柬
各
一
份
及
照
片
四
幀
，
請
參
考
。

 

檔
號0

6
8
/Z1

2
7
0
.0

2
/R

0
0
1
0
0
/0

0
1
/1

4

，
外
交
部
檔
案

受
文
者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副
本
：
僑
務
委
員
會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巴
拿
馬
共
和
國
大
使
館
新
聞
秘
書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柒
拾
年
陸
月
玖
日

文 

號
：
︵
70
︶
巴
新
字
第0067
號

主 

旨
： 

呈
報
有
關
辦
理
参
加
巴
國Penonom

é

市
﹁
中
華
文
物
展
﹂
情
形
，
謹

請
鑒
詧
。

說 

明
：
（
節
錄
）

 

一
、 

鈞
局
民
國
七
十
年
五
月
六
日
︵70

︶
瑜
際
二
字○

六
八
九○

號
函
敬
悉
。

 

二
、 

應
邀
参
加
該
市
為
慶
祝
建
市
四
百
年
之
文
物
展
，
其
目
的
在
於
促
進
巴
京

以
外
巴
人
對
我
之
瞭
解
並
抵
制
匪
在
巴
京
四
月
廿
三
至
五
月
七
日
之
商

展
。
認
識
瞭
解
我
中
華
民
國
才
是
巴
拿
馬
之
忠
實
友
人
。

 

三
、 

中
華
文
物
展
舉
行
的
時
間
是
在Penonom

é

市
建
市
四
百
年
慶
祝
會
四
月

卅
日
至
五
月
三
日
會
期
內
同
時
進
行
以
吸
引
更
多
的
觀
眾
。
該
項
展
覽
曾

獲
我
駐
巴
拿
馬
曾
大
使
、P

市
華
僑
總
會
陳
會
長
華
生
及
華
僑
青
年
會
會

長M
IG

U
EL H

IM

的
贊
助
指
導
良
多
。
︙
︙

 

六
、 

展
出
內
容
：
︵
一
︶
倣
古
文
物
、
字
畫
及
陶
瓷
、
漆
器
。
︵
二
︶
現
代
陶
瓷
、

花
瓶
等
用
品
。
︵
三
︶
十
大
建
設
大
型
照
片
︵
十
二
幅
︶
。
︵
四
︶
故
宮

古
物
郵
票
展
。
︵
五
︶
光
華
傳
播
事
業
公
司
印
行
之
彩
色
照
片
中
華
民
國

簡
介
、
西
文
光
華
雜
誌
、
三
民
主
義
、
土
地
農
業
改
革
機
械
化
等
資
料
。

︵
六
︶
勝
利
之
光
畫
刊
。
︵
七
︶
分
贈
我
文
化
摺
頁
、
西
文
中
華
民
國
旬

刊
及
鎖
匙
圈
︵
帶
有
青
天
白
日
滿
地
紅
國
旗
圖
案
之
壓
克
力
製
品
︶
。

︵
八
︶
展
覽
開
放
時
間
均
撥
放
國
樂
及
中
華
民
國
頌
等
曲
。
︙
︙

新
聞
秘
書   

舒
立
彥

︽
秦
教
授
借
用
傳
統
中
國
服
飾
卷
︾ 

 

 

檔
號0

6
8
/Z1

2
7
0
.0

2
/R

0
0
1
0
0
/0

0
1
/5

，
外
交
部
檔
案

受
文
者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副
本
：
史
博
館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中
華
民
國
駐
瓜
地
馬
拉
大
使
館
新
聞
參
事
處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柒
拾
貳
年
柒
月
捌
日

文　

號
： 

︵
72
︶
瓜
新
字
第80

號

主　

旨
： 

隨
函
續
檢
呈
本
處
本
︵
七
二
︶
年
五
月
中
旬
於
瓜
地
馬
拉
東
部
大
城
市

布
愛
爾
多
巴
里
奧
斯
︵Puerto B

arrios

︶
舉
辦
中
華
文
物
展
瓜
京
重
要

日
報
﹁
真
相
報
﹂
及
布
城
省
報FA

R
O

 D
E IZA

B
A

L

︵
月
刊
︶
新
刊
有

關
報
導
及
照
片
剪
報
四
份
以
及
有
關
展
出
情
形
之
大
型
黑
白
照
片
四
張

均
如
附
件
恭
請
鈞
詧
併
存
。

鄭
玉
山

︽
秦
教
授
借
用
傳
統
中
國
服
飾
卷
︾ 

 

 

檔
號0

6
7
/Z1

2
4
0
.0

8
/R

0
0
0
0
6
/0

0
1
/7

，
外
交
部
檔
案

受
文
者
： 

遠
東
貿
易
文
化
事
業
總
公
司　
　
　

副
本
：
光
華
傳
播
事
業
公
司

文　

別
： 

函 
 

 

發
文
者
：
駐
法
國
代
表
處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柒
拾
柒
年
肆
月
廿
玖
日

文　

號
： 

法
代
︵
77
︶
字
第257

文
號

主　

旨
： 

呈
報
﹁
法
北
友
華
協
會
﹂
本
年
四
月
八
日
至
廿
六
日
在
法
國
西
部

SA
IN

T-LO

市
舉
辦
中
華
文
物
展
情
形
，
敬
祈
鑒
察
。 

說　

明
： 

 

一
、 
﹁
法
北
友
華
協
會
﹂
本
年
四
月
八
日
至
廿
六
日
在
法
國
西
部Saint-Lô

市

戲
院
文
化
廳
舉
辦
中
華
文
物
展
。
該
次
文
物
展
於
四
月
八
日
下
午
五
時
卅

分
舉
行
揭
幕
儀
式
，
該
市
市
長D

r. Jean PATO
U

N
A

S

親
自
主
持
，
該
市

市
政
府
高
級
官
員
與
眾
議
院
議
員Jean-M

arie D
A

ILLET(

曾
訪
華)

等
數

︽
法
南
友
協
專
卷
︾ 

 

四
．
文
物
箱
國
際
展
覽
案
︵
巴
拿
馬
與
法
國
：
一
九
八
一
年
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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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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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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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一
部   

文
物
箱
的
檔
案
敘
事

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秦教授借用傳統中國服飾卷》，檔號 068/Z1270.02/
R00100/001/14，外交部檔案（1981.06.09）

《秦教授借用傳統中國服飾卷》，檔號 068/Z1270.02/
R00100/001/14，外交部檔案（1981.06.09）

《秦教授借用傳統中國服飾卷》，檔號 068/Z1270.02/R00100/001/5，外交部檔案（1983.07.08）
《秦教授借用傳統中國服飾卷》，檔號 068/Z1270.02/

R00100/001/14，外交部檔案（1981.06.09）
《秦教授借用傳統中國服飾卷》，檔號 068/Z1270.02/

R00100/001/14，外交部檔案（1981.06.09）

受
文
者
： 
台
北
關　

副
本
：
中
正
機
場
協
調
中
心
、
民
航
局
貨
運
站
、
安
全
公
司

文　

別
： 
︵
函
︶
稿 

 
 

發
文
者
：
史
博
館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柒
拾
伍
年
捌
月
陸
日

文　

號
： 

︵
75
︶
台
博
總
字
第0540

號

主　

旨
： 

本
館
為
加
強
宣
揚
中
華
文
化
，
奉
准
籌
製
中
華
文
物
一
組
︵
文
物

一
一
二
件
、
明
信
片
六
Ｏ
Ｏ
套
︶
詳
文
物
目
錄
清
冊
，
分
裝
七
箱
空
運

美
國
交
我
國
駐
堪
薩
斯
辦
事
處
長
期
展
覽
，
敬
請
惠
允
放
行
。

說　

明
： 

奉
教
育
部
台
︵
75
︶
文
字
第
二
七
一
一
六
號
函
核
准
。

館
長  

何
Ｏ
Ｏ

檔
案
說
明

一
、 

中
華
文
物
箱
當
年
海
外
展
覽
所
保
留
的
圖
︵
照
︶
片
不
多
，
本
批
檔
案
選
取

幾
件
有
照
片
的
文
物
箱
展
覽
案
提
供
參
閱
，
包
含
中
美
洲
展
覽
兩
案
︵
巴

拿
馬Penonom

é

市
﹁
中
華
文
物
展
﹂
、
瓜
地
馬
拉
布
愛
爾
多
巴
里
奧
斯

︵Puerto B
arrios

︶
中
華
文
物
展
，
及
法
國
三
案
︵Saint-L

ô
市
中
華
文
物

展
、Y

erres

市
中
華
文
物
展
、R

ueil-M
alm

aison

市
中
華
文
物
展
︶
， 

一

窺
當
年
海
外
巡
展
風
貌
。

二
、 

中
華
文
物
箱
海
外
展
覽
期
間
，
若
於
邦
交
國
舉
行
，
策
展
措
施
等
則
均
由
駐

地
大
使
館
負
責
與
駐
在
國
相
關
單
位
配
合
無
礙
；
但
若
於
非
邦
交
國
辦
理
，

除
我
國
駐
外
機
構
全
力
執
行
外
，
如
有
友
好
的
外
國
非
官
方
機
構
協
助
將
更

為
順
利
。
以
本
案
法
國
三
項
展
覽
案
為
例
，
由
於
當
時
駐
法
代
表
龔
政
定
先

生
與
﹁
法
北
友
華
協
會
﹂
長
期
建
立
良
好
關
係
後
得
以
進
一
步
合
作
，
該
會

並
主
動
擔
任
策
展
單
位
，
於
法
國
各
地
頻
繁
舉
辦
中
華
文
物
展
達
二
十
餘

次
，
即
為
一
例
。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號0

7
5
-0

4
2
2
-5

-1
-0

1

，
史
博
館
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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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rt 1  The N

arrative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A
rchives

《中華文物箱》，檔號 075-0422-5-1-01，史博館檔案（1986.08.06）

《法南友協專卷》，檔號 067/Z1240.08/R00006/001/5，外交部檔案（1988.12.23）

《法南友協專卷》，檔號 067/Z1240.08/R00006/001/6，外交部檔案（1988.05.06）

《法南友協專卷》，檔號 067/Z1240.08/R00006/001/7，外交部檔案（1988.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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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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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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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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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物
箱
的
歷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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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P
art 2  The H

istorical S
hadow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中
華
文
物
箱
及
仿
製
品
的
製
作 
王
東
白 

美
術
工
藝
家

口
述
歷
史

的
程
序
是
：
先
觀
察
古
器
物
的
形
制
，
然
後
量
尺

寸
，
選
模
子
，
做
模
子
，
上
下
左
右
前
後
，
你
自

己
要
考
慮
溫
度
和
濕
度
，
花
紋
翻
砂
要
做
得
天
衣

無
縫
，
做
的
時
候
要
把
木
頭
外
模
陽
刻
花
紋
後
，

再
印
到
砂
模
上
，
成
為
陰
模
，
用
銅
水
倒
下
去
，

內
模
也
是
木
刻
，
銅
器
要
薄
，
內
模
要
大
，
銅
器

要
厚
，
內
模
就
小
，
要
怎
麼
決
定
大
小
，
要
看
銅

器
的
外
表
，
銅
器
花
紋
細
一
點
，
就
薄
一
點
。
銅
器

做
好
之
後
，
在
密
不
通
風
的
地
方
灑
水
，
用
腐
蝕

方
式
生
成
銅
鏽
。
我
當
時
是
在
三
重
埔
翻
砂
，
在

家
裡
生
銅
鏽
，
臺
灣
的
砂
質
比
較
粗
，
所
以
要
摻

錫
才
不
容
易
斷
裂
。
經
倒
銅
後
，
修
正
，
又
要
埋

入
土
中
經
過
相
當
時
間
，
才
能
夠
取
出
，
才
算
完

成
。
但
是
當
中
單
造
模
子
，
就
可
能
要
刻
上
三
個

月
，
需
要
慢
慢
的
將
一
百
多
塊
木
模
拚
起
來
。
再

倒
銅
時
，
還
要
稱
稱
銅
錫
原
料
的
輕
重
，
與
原
器

物
是
否
一
樣
。
至
於
修
正
的
過
程
，
更
為
麻
煩
，
如

何
能
使
模
子
維
妙
維
肖
，
流
露
出
原
件
的
神
韻
來
，

那
就
要
看
仿
製
者
的
藝
術
修
養
了
。

 

由
於
仿
製
古
器
物
過
程
的
艱
辛
，
非
普
通
人
力

所
能
逮
，
當
時
僅
由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及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集
合
國
內
藝
術
家
如
楊
英
風
、
丘
雲
、

吳
讓
農
、
儲
小
石
和
我
等
數
十
人
從
事
這
項
工
作
，

經
我
們
仿
製
成
功
的
古
器
物
，
約
二
百
餘
種
，
可

分
為
陶
器
、
銅
器
、
漆
器
、
瓷
器
、
雕
刻
、
甲
骨

文
、
漢
簡
、
碑
拓
、
石
器
，
其
中
以
陶
器
及
銅
器

製
作
最
多
，
陶
器
如
隋
唐
的
十
二
生
肖
、
米
釉
座

人
、
繪
彩
馬
駝
、
三
彩
武
人
、
文
人
；
銅
器
如
仿

商
周
的
尊
、
罍
、
爵
、
斝
、
鼎
、
獻
、
觶
、
角
、

卣
、
兕
觥
等
，
以
及
仿
漢
熹
平
石
經
、
漢
簡
；
仿

宋
瓷
壺
、
彩
色
瓷
鼓
、
銅
佛
；
明
清
漆
雕
、
牙
雕
、

玉
雕
等
等
，
一
如
原
件
，
古
趣
盎
然
。

 

一
九
六
九
年
，
那
時
我
還
住
在
臺
北
的
克
難
街
，

我
協
助
史
博
館
做
了
十
個
第
一
批
﹁
中
華
文
物
箱
﹂

的
箱
子
，
用
鐵
皮
做
起
來
，
裡
頭
用
夾
板
，
怕
被

破
壞
，
很
簡
單
的
工
作
。
這
個
箱
子
尺
寸
長
三

尺
、
高
及
寬
二
尺
五
寸
，
裡
頭
放
青
銅
器
、
唐
三

彩
駱
駝
、
馬
、
文
人
、
武
人
、
黑
陶
、
瓷
器
、
剔

紅
、
字
畫
，
還
有
中
英
文
說
明
，
一
大
堆
的
東
西
，

一
個
個
包
裝
起
來
，
裝
進
鐵
皮
箱
，
運
送
到
國
外

展
覽
。
箱
子
的
四
角
另
外
加
保
護
防
撞
，
外
面
噴

字
﹁
中
華
民
國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
展
覽
後
有

些
就
送
給
當
地
僑
領
學
校
，
如
在
紐
約
的
聖
若
望

大
學
︵
該
校
有
二
個
校
長
，
中
文
的
校
長
是
薛
光

前
︶
。
當
時
因
為
中
國
大
陸
封
鎖
，
史
博
館
就
做

中
華
文
物
箱
到
國
外
去
展
覽
。

 

我
也
做
文
物
箱
裡
銅
器
的
仿
製
品
，
複
製
銅
器

本館館長廖新田會晤訪談美術工藝家暨中
華文物箱最佳見證人王東白有關文物箱及
仿製品製作的由來（陳嘉翎攝）

Recollections of People  
Involved in the  

Cultural Chest Project

口
述

史

文
物
箱
計
畫
相
關
人
員
憶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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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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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主
持
。
大
家
對
於
第
二
批
內
容
都
覺
得
比
較
簡
單
，

希
望
能
增
加
一
些
項
目
，
使
之
更
為
豐
富
，
更
能

夠
表
現
我
們
文
化
的
深
度
跟
廣
度
，
所
以
提
出
很

多
建
議
。
譬
如
增
加
現
代
藝
術
家
的
水
墨
畫
作
，

以
表
現
出
新
的
文
化
風
貌
；
除
了
歷
代
的
銅
器
、

陶
瓷
、
琺
瑯
等
，
還
建
議
加
入
具
代
表
性
的
木
雕
、

竹
刻
、
牙
雕
、
織
繡
、
錢
幣
等
類
別
。
此
外
，
與

會
者
還
要
求
說
明
卡
內
容
要
有
深
度
、
字
體
要
加

大
、
要
有
英
文
及
西
班
牙
文
、
要
有
展
示
臺
座
方

便
陳
列
、
運
輸
包
裝
方
面
要
改
進
等
諸
多
寶
貴
意

見
。

 

當
時
我
們
在
遴
選
中
華
文
物
箱
內
的
文
物
時
，

是
經
過
好
幾
次
會
議
才
決
定
的
，
外
交
部
、
教
育

部
、
僑
務
委
員
會
等
都
派
員
參
加
。
在
這
些
會
議

中
大
家
提
議
，
如
果
要
做
一
整
套
陶
瓷
，
那
就
得

是
歷
代
陶
瓷
都
要
有
，
但
是
可
能
很
難
做
到
；
而

銅
器
也
只
有
上
古
的
部
分
，
數
量
又
太
少
，
所
以

後
來
就
從
歷
代
文
物
中
挑
選
幾
件
銅
器
、
古
陶
、

瓷
器
、
琺
瑯
、
書
畫
等
等
，
就
這
樣
慢
慢
地
構
思

成
形
，
最
後
在
文
物
箱
裡
的
各
種
配
備
，
都
是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中
華
文
物
。
可
是
，
製
作
廠
商
方
面

卻
很
難
配
合
，
因
為
有
很
多
條
件
的
限
制
。
那
時

候
國
內
只
有
幾
家
燒
製
陶
瓷
廠
，
而
我
們
的
經
費

少
，
要
求
製
作
水
準
卻
很
高
，
數
量
又
不
多
，
需

要
特
別
客
製
化
，
所
以
廠
商
大
都
不
願
意
承
接
。

經
過
我
們
一
再
地
努
力
及
挑
選
，
終
於
做
到
了
最

後
成
形
的
規
模
。
陶
瓷
複
製
品
以
中
華
陶
瓷
廠
製

作
的
為
主
，
此
外
也
有
指
定
現
代
陶
藝
家
及
雕
塑

家
協
助
製
作
一
些
作
品
，
譬
如
吳
讓
農
教
授
、
丘

雲
教
授
、
楊
英
風
教
授
等
。
就
這
樣
用
各
種
方
式

配
合
，
在
克
難
的
情
況
下
做
出
這
些
仿
製
品
。

 

那
時
我
除
了
參
與
整
個
中
華
文
物
箱
計
畫
的
籌

製
之
外
，
最
主
要
是
負
責
織
繡
文
物
的
項
目
，
內

容
是
介
紹
從
製
作
過
程
的
起
針
、
劈
絲
等
源
流
的

說
明
，
結
果
外
國
人
對
這
項
技
藝
非
常
感
興
趣
。

我
們
還
請
了
幾
位
刺
繡
名
家
當
場
製
作
，
示
範
如

何
起
針
、
劈
絲
及
各
種
針
法
，
如
結
子
繡
、
盤
金

繡
、
盤
針
等
繡
法
，
也
把
這
些
過
程
拍
攝
了
一
系

列
的
動
態
影
片
，
在
當
時
算
是
先
進
。
後
來
外
交

部
還
跟
我
們
提
出
一
個
將
歷
代
服
裝
作
成
文
物
箱

展
品
的
構
想
，
於
是
我
們
仿
製
了
從
上
古
、
漢
代
、

唐
宋
、
清
代
的
帝
王
帝
后
的
服
裝
，
以
便
駐
外
單

位
、
僑
胞
及
留
學
生
能
配
合
各
類
活
動
及
國
慶
慶

典
，
作
展
示
及
走
秀
活
動
，
得
到
很
大
的
迴
響
。

 

據
外
交
部
所
言
，
中
華
文
物
箱
到
了
海
外
之
後
，

各
方
面
的
反
應
很
好
。
由
於
我
曾
經
到
中
南
美
洲

瓜
地
馬
拉
洽
展
，
並
參
加
了
當
地
僑
界
所
舉
行
的

大
型
宴
會
，
很
多
愛
好
藝
術
的
人
士
都
異
口
同
聲

地
提
到
中
華
文
物
箱
，
所
以
我
就
特
別
去
了
解
當

地
僑
胞
的
反
應
，
得
知
僑
界
咸
認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製
作
是
非
常
有
意
義
的
，
讓
他
們
得
以
在
海
外
很

重
要
的
聚
會
︵
例
如
國
慶
日
︶
時
展
示
，
可
以
適

時
打
開
人
際
之
間
的
話
題
；
但
是
他
們
認
為
只
有

靜
態
的
展
覽
還
不
夠
，
希
望
也
能
有
動
態
性
的
展

示
，
像
影
片
播
放
這
類
，
所
以
後
來
又
新
增
歷
代

服
飾
走
秀
的
表
演
項
目
，
很
多
僑
胞
對
此
反
應
極

好
，
連
他
們
自
己
也
參
與
其
中
，
僑
界
很
多
夫
人
、

女
士
都
穿
起
后
妃
的
服
裝
，
戴
著
各
式
髮
髻
、
簪

釵
及
頭
冠
等
，
在
伸
展
臺
上
表
演
，
配
合
音
樂
及

內
容
做
介
紹
，
非
常
生
動
有
趣
，
在
寓
教
於
樂
中

達
到
了
宣
揚
中
華
文
化
的
目
的
，
迄
今
仍
讓
僑
胞

們
津
津
樂
道
，
記
憶
深
刻
。

 

史
博
館
在
製
作
中
華
文
物
箱
時
也
曾
遭
遇
到
諸

多
困
難
，
例
如
當
時
館
內
人
員
配
置
實
在
太
少
了
，

正
式
人
員
只
有
二
十
幾
位
，
卻
要
做
那
麼
多
的
公

務
。
像
我
們
研
究
人
員
除
了
研
究
外
，
又
要
翻
譯
、

接
待
，
並
參
與
典
藏
工
作
及
雜
役
，
幾
乎
什
麼
都

做
，
困
難
實
在
很
多
。
當
然
我
們
的
理
想
還
是
很

高
，
希
望
把
中
華
文
物
箱
做
得
更
完
美
，
而
各
地

的
要
求
又
非
常
地
嚴
謹
，
外
交
部
當
時
給
予
製
作

一
個
文
物
箱
的
經
費
才
新
臺
幣
二
十
幾
萬
元
，
在

經
費
如
此
拮
据
的
情
況
下
，
要
把
它
做
到
十
全
十

美
，
實
在
是
一
項
很
大
的
挑
戰
。

 

如
今
回
想
起
來
，
我
覺
得
當
時
在
那
樣
的
環
境

中
，
史
博
館
的
人
員
真
的
很
努
力
，
也
很
盡
心
，

把
製
作
中
華
文
物
箱
當
作
是
一
件
很
重
要
的
使
命

在
全
力
以
赴
，
能
夠
完
成
不
容
易
啊
！
我
也
認
為
，

中
華
文
物
箱
在
當
時
史
博
館
所
從
事
的
文
化
外
交

管
道
中
，
可
以
說
是
一
個
很
成
功
的
範
例
。

中
華
文
物
箱
計
畫
的
根
源
。

 

一
九
六
九
年
，
本
館
第
二
任
館
長
王
宇
清
先
生

任
內
製
作
了
第
一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十
箱
，
廣
受
海

外
人
士
歡
迎
，
所
以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時
再
製
作
第

二
批
，
數
量
及
輸
出
範
圍
更
擴
大
一
些
。
中
華
文

物
箱
在
製
作
了
第
一
批
及
第
二
批
之
後
，
由
於
國

際
情
勢
的
變
化
，
我
們
被
迫
退
出
聯
合
國
，
在
外

交
上
陷
入
困
境
，
所
以
在
國
外
很
多
的
駐
外
處
所

時
常
會
有
一
些
來
文
和
需
求
，
希
望
史
博
館
能
製

作
一
套
文
物
箱
贈
送
給
他
們
，
以
便
能
辦
理
活
動
，

介
紹
中
華
文
化
。
一
九
七
三
年
，
何
浩
天
館
長
製

作
第
三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
內
容
及
數
量
有
大
幅
度

的
變
動
與
調
整
，
使
之
更
加
充
實
；
一
九
七
八
年
，

何
館
長
又
製
作
了
第
四
批
，
數
量
及
輸
出
國
家
更

多
；
一
九
八
五
年
，
何
館
長
在
退
休
前
又
製
作
了

第
五
批
，
並
由
第
四
任
館
長
李
鼎
元
先
生
接
續
，

也
就
是
最
後
一
批
；
到
了
第
五
任
館
長
陳
癸
淼
先

生
，
中
華
文
物
箱
計
畫
就
終
止
不
再
做
了
。
後
來

外
交
部
只
是
陸
陸
續
續
地
請
史
博
館
再
製
作
一
些

仿
製
品
贈
送
中
南
美
洲
的
國
家
，
有
點
鞏
固
邦
誼

的
味
道
，
但
沒
有
像
以
前
那
樣
有
具
體
的
計
畫
和

經
費
，
都
是
比
較
零
星
，
依
據
各
地
的
需
求
而
做
。

譬
如
法
國
某
某
地
方
提
出
需
要
一
些
雕
刻
品
、
中

南
美
洲
因
應
某
項
活
動
提
出
藝
術
品
的
需
求
，
也

不
一
定
是
古
代
的
，
於
是
我
們
就
徵
集
了
一
些
現

代
藝
術
家
的
作
品
，
或
者
是
做
一
些
複
製
品
贈
送

給
他
們
。
這
是
史
博
館
為
了
我
國
文
化
外
交
一
直

都
在
做
的
事
。

 

當
時
我
是
第
三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專
案
小
組
委

員
，
館
內
同
仁
還
有
黃
永
川
、
夏
美
馴
、
秦
景
卿
、

張
新
芳
、
吳
甲
、
劉
平
衡
等
人
。
館
內
從
研
究
人

員
到
會
計
、
總
務
都
有
參
與
，
負
責
開
會
檢
討
、

研
商
增
加
項
目
內
容
，
或
針
對
大
家
對
於
中
華
文

物
箱
有
哪
些
更
好
的
意
見
進
行
改
良
，
以
便
能
更

發
揮
文
化
傳
播
的
功
能
等
等
。
一
九
七
五
年
八
月
，

我
們
專
案
小
組
特
別
針
對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在

海
外
展
覽
後
開
了
一
次
檢
討
會
，
並
作
為
籌
製
第

三
批
的
改
進
參
考
，
且
增
加
了
很
多
項
目
。
當
時

有
許
多
藝
術
界
的
人
士
反
應
：
既
然
要
宣
揚
我
國

文
化
，
為
什
麼
不
把
現
代
藝
術
家
的
作
品
也
拿
一

些
赴
外
展
覽
？
所
以
後
來
館
方
才
會
邀
請
很
多
書

畫
名
家
繪
製
作
品
參
加
。
外
交
部
情
報
司
、
教
育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
僑
務
委
員
會
以
及
其
他
相
關
機

關
都
派
人
出
席
檢
討
會
議
，
由
本
館
何
浩
天
館
長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籌
製
及
海
外
展
出
情
形 

林
淑
心 

前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研
究
員

口
述
歷
史

 

我
於
一
九
七
三
年
九
月
進
入
史
博
館
任
職
，
當

時
何
浩
天
先
生
剛
接
任
第
三
任
館
長
，
新
的
館
舍

大
樓
也
剛
建
立
。
由
於
我
在
史
博
館
研
究
的
範
圍
，

包
含
了
館
藏
的
袍
服
和
織
繡
，
所
以
後
來
有
機
會

參
與
到
﹁
中
華
文
物
箱
﹂
的
籌
製
。

 

據
我
記
憶
所
及
，
本
館
的
中
華
文
物
箱
計
畫
是

應
外
交
部
的
請
求
。
當
時
外
交
部
常
提
及
在
異
國

社
會
拓
展
外
交
的
最
好
方
式
就
是
文
化
交
流
，
而

文
化
交
流
就
是
要
有
具
體
的
物
品
展
示
給
國
際
人

士
觀
看
，
藉
以
說
明
我
們
文
化
的
淵
源
、
演
進
、

其
所
具
有
的
代
表
性
及
意
涵
。
於
是
，
外
交
部
從

這
個
構
思
出
發
，
撥
了
一
筆
經
費
，
透
過
教
育
部

指
定
史
博
館
來
具
體
策
劃
如
何
展
示
我
國
文
化
，

進
行
國
際
交
流
，
介
紹
我
們
國
家
社
會
、
文
化
各

方
面
的
情
況
，
作
為
敦
睦
活
動
，
這
就
逐
漸
成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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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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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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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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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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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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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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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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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物
箱
的
歷
史
身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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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ow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作
第
三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時
才
加
進
去
的
，
因
為
在

何
浩
天
館
長
任
內
，
他
跟
當
代
知
名
書
畫
家
的
關

係
匪
淺
，
許
多
書
畫
家
跟
史
博
館
走
得
非
常
近
，

所
以
他
們
都
很
樂
意
幫
助
史
博
館
這
個
忙
，
像
張

大
千
︵
註
1.
︶

先
生
、
黃
君
璧
︵
註
2.
︶

先
生
都
是
。
畫

家
們
常
常
為
了
一
些
公
眾
的
目
的
，
就
在
館
內
地

下
室
的
遵
彭
廳
將
紙
一
攤
，
便
由
張
大
千
先
生
或

是
黃
君
璧
先
生
開
筆
，
再
由
十
幾
個
畫
家
合
力
畫

完
成
一
張
大
畫
，
並
捐
贈
給
史
博
館
，
像
當
年
的

︽
寶
島
長
春
圖
︾
，
還
有
一
些
其
他
的
畫
作
，
都

是
這
樣
完
成
的
。
當
時
很
多
畫
家
都
願
意
為
史
博

館
的
中
華
文
物
箱
揮
毫
，
提
供
真
跡
作
品
赴
外
展

出
。

 

據
我
了
解
，
一
九
七
〇
年
代
時
，
我
們
中
華
民

國
外
交
處
於
非
常
艱
困
的
狀
態
，
外
交
部
希
望
史

博
館
能
助
一
臂
之
力
，
然
後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構
想

就
這
樣
產
生
了
。
當
時
館
內
研
究
組
、
展
覽
組
、

典
藏
組
，
連
總
務
組
組
長
，
館
內
所
有
菁
英
都
參

加
了
，
除
了
少
數
看
會
場
的
館
員
和
總
務
組
組
員

沒
有
參
與
。
史
博
館
當
時
是
一
個
小
館
，
整
個
編

制
人
員
很
少
，
總
共
有
五
十
餘
人
，
所
以
幾
乎
動

員
到
每
一
個
人
，
他
們
都
參
加
了
中
華
文
物
箱
這

個
大
案
子
。
每
個
人
都
有
一
份
責
任
，
都
各
盡
所

能
地
來
幫
忙
這
個
計
畫
，
各
方
面
也
都
因
此
順
利

地
上
了
軌
道
，
將
文
物
箱
送
到
海
外
去
展
覽
，
當

地
每
一
個
州
的
主
事
人
，
不
管
是
州
長
或
是
州
務

卿
，
都
可
以
來
主
持
這
件
事
。
當
然
，
外
交
部
在

國
外
也
發
動
了
一
批
人
，
在
每
一
處
尋
找
適
當
的

場
地
去
辦
展
覽
，
當
時
都
會
請
當
地
州
長
或
副
州

長
來
開
幕
，
展
完
後
再
移
到
下
一
個
州
。
藉
由
文

物
箱
的
展
覽
，
我
們
外
交
部
的
駐
外
人
員
、
僑
胞
、

學
人
得
以
去
跟
對
方
的
官
員
或
民
眾
做
互
動
；
由

此
可
見
，
必
須
要
有
一
系
列
的
活
動
持
續
地
在
海

外
進
行
，
國
家
的
外
交
才
能
和
諧
，
因
此
有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需
求
。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展
示
構
想
，
到
了
一
九
八
五
年

以
後
，
也
運
用
到
臺
灣
的
每
一
個
縣
市
文
化
中
心

或
圖
書
館
做
巡
迴
展
覽
。
史
博
館
所
秉
持
的
一
個

理
念
就
是
，
如
果
你
不
進
到
史
博
館
來
看
展
覽
，

我
們
就
把
展
覽
送
到
你
的
面
前
，
讓
你
一
定
可
以

看
到
，
每
個
人
在
當
地
就
可
以
享
受
到
博
物
館
的

資
源
，
得
到
參
觀
博
物
館
的
樂
趣
。

 

綜
上
所
述
，
中
華
文
物
箱
是
為
了
讓
當
年
中
華

民
國
的
外
交
可
以
走
出
去
，
所
以
外
交
部
委
請
教

育
部
協
助
，
而
史
博
館
是
隸
屬
於
教
育
部
的
館
所
，

因
此
就
被
交
付
來
做
這
件
事
，
這
也
是
本
館
協
助

中
華
民
國
外
交
上
最
辛
苦
的
一
個
工
作
，
在
那
個

時
代
確
實
貢
獻
良
多
。
雖
然
現
在
看
起
來
，
中
華

文
物
箱
已
經
是
﹁
明
日
黃
花
﹂
，
但
是
，
它
在
當

時
是
有
一
定
的
效
用
。

註
：

1.  

張
大
千
︵
一
八
九
九—

一
九
八
三
︶
，
四
川
內
江
人
。

早
年
鑽
研
明
清
畫
家
的
文
人
水
墨
風
格
；
中
年
時
期

遠
赴
敦
煌
，
從
臨
摹
千
佛
洞
的
壁
畫
體
驗
到
唐
宋
時

代
色
彩
鮮
豔
、
描
寫
精
細
的
佛
畫
風
格
；
晚
年
開
創

出
富
有
現
代
感
的
潑
墨
潑
彩
畫
風
。
本
館
與
張
大
千

情
誼
深
厚
，
互
動
頻
繁
，
並
典
藏
其
書
畫
作
品
二
百

餘
組
件
，
為
大
師
作
品
發
表
之
重
要
舞
臺
。
︵
資
料

來
源
：
史
博
館
檔
案
︶

2.  

黃
君
璧
︵
一
八
九
八—

一
九
九
一
︶
，
廣
東
南
海
人
。

精
研
水
墨
，
並
融
合
西
洋
畫
透
視
、
色
彩
和
構
圖
，

人
物
、
花
鳥
無
不
精
妙
，
山
水
尤
負
盛
名
，
被
讚
譽

為
﹁
畫
壇
宗
師
﹂
，
與
張
大
千
、
溥
心
畬
以
﹁
渡
海

三
家
﹂
齊
名
。
本
館
與
黃
君
璧
情
誼
深
厚
，
典
藏
其

五
十
二
件
作
品
；
先
生
亦
曾
協
助
本
館
籌
設
建
館
、

推
廣
美
術
教
育
、
拓
展
文
化
外
交
，
致
力
宣
揚
中
華

文
化
與
現
代
畫
藝
，
憑
添
諸
多
盛
事
。
︵
資
料
來
源
：

史
博
館
檔
案
︶

編
按
：
本
文
受
訪
者
楊
式
昭
女
士
，
於
二
Ｏ
二
一

年
七
月
一
日
因
病
辭
世
，
享
壽
七
十
一
歲
。
楊
女

士
主
要
從
事
本
館
館
藏
研
究
，
主
題
包
括
青
銅
器
、

錢
幣
、
篆
刻
、
書
畫
等
，
著
述
甚
豐
，
︽
春
秋
方

壺
上
的
立
體
飾
件
研
究
︾
為
其
專
書
代
表
之
作
，

二
Ｏ
二
一
年
又
受
本
館
︽
歷
史
文
物
︾
之
邀
撰
寫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館
徽
探
查
始
末
﹀
一
文
，
可

為
其
生
前
最
後
著
作
。
楊
女
士
在
病
榻
中
仍
不
忘

為
本
館
校
閱
此
份
口
述
稿
，
鞠
躬
盡
瘁
精
神
令
人

動
容
，
本
館
在
此
向
楊
女
士
致
上
最
高
的
敬
意
與

謝
意
。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展
品
製
作
及
其
效
用 

楊
式
昭 

前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研
究
員

口
述
歷
史

每
一
處
皆
由
我
國
駐
外
的
辦
事
處
來
接
手
，
在
當

時
確
實
達
到
宣
揚
中
華
文
化
的
目
的
。

 

當
年
中
華
文
物
箱
一
直
都
是
由
研
究
組
主
辦
，

我
最
初
進
館
時
被
分
派
在
展
覽
組
，
一
開
始
並
未

參
與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業
務
，
直
到
考
上
普
考
後
轉

任
典
藏
組
，
開
始
整
理
一
些
館
藏
錢
幣
，
並
做
了

一
些
小
規
模
的
展
覽
。
一
九
七
五
年
八
月
，
館
內

召
開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製
作
檢
討
會
議
，
何
浩

天
館
長
提
議
希
望
加
入
現
代
書
畫
跟
錢
幣
這
個
部

分
，
因
此
決
議
由
我
來
規
劃
以
錢
幣
作
為
文
物
箱

展
品
一
事
。
所
以
，
我
是
在
一
九
七
八
年
製
作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時
開
始
參
與
的
，
主
要
是
擔
任

創
意
發
想
及
設
計
人
員
。

 

我
依
照
錢
幣
發
展
的
歷
史
規
劃
，
最
早
是
從
刀

幣
、
布
幣
以
及
貝
幣
開
始
的
，
依
此
分
門
別
類
成

為
一
個
個
展
板
，
我
也
算
好
展
板
上
需
要
多
少

枚
錢
幣
，
做
成
清
冊
以
後
，
還
向
當
時
國
內
非
常

知
名
的
錢
幣
收
藏
家
李
鴻
球
先
生
借
件
展
出
。
李

鴻
球
先
生
收
藏
的
錢
幣
很
多
，
也
已
經
整
理
出
很

多
套
，
他
從
不
成
套
的
零
散
物
件
中
幫
我
湊
足
了

二
百
多
枚
錢
幣
。
接
下
來
的
工
程
就
是
寫
好
說
明

文
字
並
英
譯
。
因
為
錢
幣
很
小
，
嵌
在
展
板
上
看

不
清
楚
，
所
以
我
就
把
錢
幣
照
相
放
大
，
然
後
貼

上
。
比
如
唐
太
宗
時
期
的
錢
幣
，
我
就
用
唐
太
宗

的
頭
像
，
搭
配
唐
代
錢
幣
上
放
大
的
﹁
開
元
通
寶
﹂

的
字
樣
展
示
出
來
，
讓
觀
眾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到
錢

幣
上
面
的
文
字
，
也
能
了
解
當
時
的
歷
史
背
景
。

當
時
就
由
我
一
個
人
進
行
美
工
製
作
，
大
致
花
了

三
個
月
的
時
間
，
慢
慢
地
把
一
百
個
展
板
完
成
，

做
完
後
就
跟
著
其
他
類
別
的
展
品
一
起
放
進
中
華

文
物
箱
，
交
給
承
辦
人
運
往
國
外
。
這
件
事
就
這

樣
過
去
了
。
一
九
八
一
年
，
我
轉
職
到
文
建
會
，

六
年
後
有
一
天
，
何
浩
天
館
長
跟
他
的
公
子
何
平

南
先
生
來
看
我
，
他
說
：
﹁
式
昭
，
我
要
告
訴
你

一
件
事
，
你
應
該
會
很
高
興
。
當
初
你
做
的
那
一

批
放
在
中
華
文
物
箱
裡
的
錢
幣
展
板
，
已
經
在
美

國
五
十
一
州
全
部
都
展
完
，
而
且
回
到
了
臺
灣
，

我
們
也
把
錢
幣
都
歸
還
給
李
鴻
球
先
生
了
。
你
功

德
圓
滿
，
你
功
德
圓
滿
！
﹂
當
時
我
聽
到
也
很
高

興
，
這
件
事
情
總
算
是
做
完
了
，
而
且
也
有
蠻
好

的
成
效
。
他
說
：
﹁
我
們
在
文
化
外
交
上
打
了
很

漂
亮
的
一
仗
！
﹂
好
像
有
﹁
老
懷
甚
慰
﹂
這
樣
的

味
道
啦
！

 

此
外
，
我
記
得
真
跡
書
畫
是
在
一
九
七
三
年
製

 

一
九
七
五
年
，
我
在
何
浩
天
館
長
任
內
進
入
史

博
館
任
職
，
剛
開
始
是
在
展
覽
組
擔
任
英
文
翻
譯

和
編
輯
，
後
來
進
入
典
藏
組
，
曾
做
過
一
些
錢

幣
的
研
究
；
一
九
八
一
年
，
暫
時
離
開
史
博
館
到

文
建
會
任
職
，
之
後
又
回
到
館
裡
服
務
，
直
到

二
〇
一
五
退
休
。

 

何
浩
天
館
長
是
一
位
和
藹
可
親
、
非
常
慈
愛
的

館
長
。
他
非
常
聰
明
，
把
前
任
王
宇
清
館
長
所
創

設
的
﹁
中
華
文
物
箱
﹂
做
成
了
一
個
很
大
的
案
例
，

而
這
個
距
今
已
三
十
餘
年
的
案
例
，
現
在
看
起

來
還
是
蠻
成
功
的
。
中
華
文
物
箱
計
畫
是
因
為
當

時
我
們
國
家
古
物
在
政
治
環
境
的
氛
圍
下
不
能
出

國
，
所
以
就
編
列
了
不
同
的
項
目
，
做
了
很
多
跟

真
跡
相
去
不
遠
的
複
製
品
赴
外
展
出
。
每
次
出
去

一
批
文
物
箱
，
就
是
一
個
展
覽
，
巡
迴
到
全
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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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二
部   

文
物
箱
的
歷
史
身
影

P
art 2  The H

istorical S
hadow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有
一
百
多
個
，
是
外
交
頂
盛
時
期
，
一
九
七
一
年

退
出
聯
合
國
後
開
始
進
入
最
艱
困
時
代
，
許
多
國

家
陸
續
跟
我
們
斷
交
，
在
斷
交
國
的
駐
外
人
員
及

僑
領
、
僑
社
、
僑
民
都
非
常
不
適
應
，
在
無
邦
交

的
情
況
下
，
我
們
這
些
駐
外
單
位
變
成
民
間
組
織
，

並
透
過
僑
務
委
員
會
、
黨
內
負
責
海
外
工
作
的
海

工
會
來
支
應
他
們
的
需
求
，
所
以
我
們
就
陸
續
輸

出
中
華
文
物
箱
，
讓
他
們
能
繼
續
在
海
外
宣
揚
中

華
文
化
。
中
華
文
物
箱
因
為
花
了
政
府
很
多
的
預

算
，
所
以
每
次
展
覽
結
束
後
，
都
會
檢
討
它
的
效

益
。

 

當
時
我
被
指
派
的
工
作
是
丈
量
文
物
尺
寸
、
秤

重
、
造
冊
、
登
錄
、
拍
攝
，
及
做
出
目
錄
當
作
文

宣
使
用
。
至
於
展
品
選
件
及
分
類
的
幕
後
總
顧
問
，

是
由
具
有
專
業
藝
術
修
養
的
姚
夢
谷
先
生
把
關
，

他
負
責
全
部
內
容
的
控
管
。
製
作
樣
品
的
檢
視
很

嚴
格
，
像
王
東
白
先
生
複
製
的
銅
器
，
有
時
候
他

們
嫌
這
個
粗
糙
、
這
個
要
再
修
，
幾
經
調
整
後
都

做
得
維
妙
維
肖
；
其
他
也
有
複
製
瓷
器
、
陶
器
，

除
了
複
製
品
，
也
提
供
書
籍
圖
錄
，
也
有
好
幾
十

套
的
明
信
片
；
第
二
批
還
加
入
一
些
現
代
陶
藝
家

像
吳
讓
農
的
作
品
；
到
了
第
三
批
又
加
入
現
代
畫

家
像
黃
永
川
、
涂
璨
琳
等
人
畫
的
水
墨
真
跡
，
有

山
水
、
花
鳥
、
草
蟲
各
方
面
，
給
畫
家
們
的
潤
筆

費
其
實
都
很
少
，
說
是
請
他
們
幫
忙
宣
揚
中
華
文

化
，
而
他
們
也
都
很
樂
意
為
國
家
服
務
。
那
時
候

配
合
製
作
的
廠
商
，
大
都
是
一
時
之
選
，
長
期
合

作
下
來
，
也
替
中
華
文
物
箱
作
了
一
定
的
貢
獻
，

而
他
們
也
因
為
我
們
的
要
求
提
升
了
技
術
，
在
仿

古
的
國
際
市
場
上
因
此
提
升
了
競
爭
力
。

 

當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箱
子
做
好
送
來
堆
滿
史
博
館

的
倉
庫
後
，
全
體
館
員
便
開
始
忙
得
人
仰
馬
翻
。

我
們
設
法
把
瓷
器
、
陶
器
、
銅
器
包
裝
起
來
以
避

免
碰
撞
，
確
保
器
物
在
運
輸
途
中
的
安
全
，
並
按

照
每
個
箱
子
內
所
附
的
配
置
圖
作
區
隔
，
分
門
別

類
置
入
，
拿
出
來
展
示
完
畢
後
還
可
以
輕
易
地
依

照
配
置
圖
再
裝
箱
運
送
；
比
較
脆
弱
的
器
物
則
裝

入
另
外
訂
做
的
錦
盒
保
護
，
錦
盒
內
鋪
滿
泡
泡
棉

︵
像
花
生
米
的
保
麗
龍
︶
加
固
，
輕
便
又
安
全
，

最
後
放
進
中
華
文
物
箱
裡
。
第
一
批
的
中
華
文
物

箱
是
用
鐵
皮
做
的
，
到
了
第
四
批
改
用
更
輕
便
的

鋁
箱
，
成
本
比
較
高
，
但
是
安
全
性
更
好
，
又
不

會
增
加
運
費
。
中
華
文
物
箱
輸
出
到
海
外
後
深
受

華
人
及
國
際
人
士
喜
愛
，
很
多
駐
外
單
位
都
反
映

在
每
一
處
展
完
後
，
馬
上
就
有
人
提
出
申
請
，
於

是
外
交
部
統
一
制
定
管
理
單
位
，
由
所
在
國
家
的

總
領
事
館
作
為
一
個
據
點
，
因
為
他
們
有
文
化
相

關
人
員
、
有
倉
儲
可
以
長
期
保
管
，
並
負
責
出
借

及
彈
性
運
用
，
當
地
的
僑
領
、
僑
社
、
華
僑
學
校

等
，
有
需
求
者
可
以
就
近
借
用
，
而
沒
有
大
使
館

的
地
區
就
由
鄰
近
有
邦
交
的
國
家
運
送
過
去
，
如

此
文
物
箱
就
可
以
減
少
長
途
跋
涉
的
運
費
及
耗

損
，
以
及
在
海
關
進
出
的
繁
複
手
續
。
當
時
我
國

航
運
界
也
都
為
了
推
廣
中
華
文
物
箱
而
特
別
減
免

運
費
，
交
通
部
郵
政
總
局
也
協
助
印
製
很
多
郵
票

作
為
展
品
，
顯
見
全
國
各
個
部
會
都
為
宣
揚
中
華

文
化
齊
心
努
力
。
以
上
是
中
華
文
物
箱
大
致
的
運

作
模
式
。

 

史
博
館
所
做
的
中
華
文
物
箱
深
獲
各
方
好
評
，

知
名
度
大
開
，
後
來
何
浩
天
館
長
還
想
到
除
了
展

出
，
也
可
以
作
為
販
售
或
禮
品
餽
贈
，
因
此
運
用

範
圍
就
不
再
限
於
僑
界
，
如
果
他
們
要
訂
購
，
有

時
我
們
也
會
因
應
服
務
性
質
贈
送
給
他
們
。
若
有

些
大
學
相
關
科
系
對
某
些
題
材
有
所
需
求
，
我
們

也
都
有
資
料
與
複
製
品
供
其
選
用
。
後
來
雖
然
中

華
文
物
箱
計
畫
結
束
了
，
但
是
當
史
博
館
到
國
外

巡
迴
展
出
時
，
仍
常
常
聽
到
他
們
提
起
，
對
文
物

箱
的
印
象
極
為
深
刻
。
中
華
文
物
箱
在
史
博
館
的

歷
程
中
，
可
以
說
是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階
段
性
任
務
。

本館前研究人員羅煥光受訪暢述與中華文物箱的製作背景及

過程，並與目前碩果僅存的文物箱合影（陳嘉翎攝）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由
來
及
其
製
作
過
程 

羅
煥
光 

前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研
究
人
員

口
述
歷
史

工
作
，
第
三
批
以
後
由
何
浩
天
館
長
接
手
，
前
後

總
共
製
作
了
五
批
，
前
兩
批
比
較
少
量
，
第
三
批

以
後
製
作
量
增
加
，
在
當
時
的
環
境
下
，
大
家
咸

認
中
華
文
物
箱
對
於
國
家
的
外
交
、
宣
慰
海
外
華

僑
、
學
人
幫
助
很
大
。
一
九
七
二
年
至
一
九
八
四

年
間
，
教
育
部
部
長
從
蔣
彥
士
到
朱
匯
森
時
期
，

是
全
力
推
廣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高
峰
，
對
這
項
計
畫

盯
得
很
緊
，
因
為
金
額
很
大
，
政
府
也
非
常
重
視
，

所
有
參
與
中
央
的
決
策
單
位
有
外
交
部
、
海
工
會
、

僑
務
委
員
會
等
等
，
這
些
單
位
都
會
派
員
來
史
博

館
開
會
，
決
策
確
定
後
就
交
由
本
館
辦
理
。

 

每
批
次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數
量
是
陸
續
由
海
外
開

出
來
的
，
主
要
是
當
時
各
地
的
大
使
館
、
領
事
館
、

僑
胞
、
僑
校
等
機
構
，
向
外
交
部
反
映
的
龐
大
需

求
。
第
一
批
及
第
二
批
文
物
箱
的
量
大
約
幾
十

組
，
製
作
金
額
約
新
臺
幣
幾
十
萬
元
，
第
三
批
、

第
四
批
增
加
到
了
幾
百
組
的
規
模
，
製
作
金
額
高

達
上
千
萬
元
。
所
以
，
當
時
中
央
在
國
庫
非
常
拮

据
的
情
況
下
，
史
博
館
被
點
名
製
作
這
麼
多
中
華

文
物
箱
，
讓
何
浩
天
館
長
的
壓
力
很
大
，
每
次
在

動
員
月
會
時
都
提
醒
同
仁
，
大
家
要
共
同
努
力
把

這
件
事
情
做
好
。
研
究
組
是
當
時
統
籌
辦
理
的
主

導
單
位
，
主
任
夏
美
馴
也
緊
盯
我
們
這
些
下
屬
，

每
一
項
作
業
都
要
如
期
完
工
，
很
多
公
文
都
是
由

他
親
自
擬
辦
；
其
他
組
室
全
力
配
合
，
總
務
組
則

負
責
採
購
、
發
包
。
史
博
館
與
各
部
會
不
斷
地
開

會
討
論
，
考
慮
到
要
如
何
讓
這
些
展
品
內
容
具
有

可
看
性
，
運
輸
及
布
展
時
文
物
的
安
全
性
、
便
利

性
及
其
效
能
，
如
何
把
文
物
箱
安
全
地
送
到
千
里

之
外
的
中
南
美
、
歐
洲
、
美
洲
等
地
區
，
最
終
目

的
就
是
要
讓
國
際
人
士
知
道
，
相
較
於
中
國
大
陸

在
破
壞
四
舊
時
，
臺
灣
則
是
在
復
興
中
華
文
化
，

是
正
統
中
華
文
物
的
傳
承
者
。
所
以
，
從
中
華
文

物
箱
裡
可
以
看
到
中
華
民
族
五
千
年
的
世
系
譜
並

延
伸
到
中
華
民
國
，
有
孔
子
像
表
現
崇
尚
儒
家
思

想
，
有
國
旗
、
國
父
、
蔣
總
統
遺
像
代
表
我
們
國

家
，
以
及
歷
代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文
物
如
青
銅
、
陶

瓷
、
水
墨
繪
畫
等
，
這
些
都
是
文
物
箱
裡
必
備

的
內
容
，
當
然
都
是
複
製
品
，
但
是
仍
反
映
了

一
九
四
九
年
中
華
文
物
被
安
全
地
從
大
陸
運
到
臺

灣
，
中
華
民
國
很
重
視
文
物
的
保
存
，
是
視
之
為

舉
世
的
重
要
財
產
，
這
些
都
是
很
重
要
的
文
化
宣

傳
。
一
九
七
〇
年
，
中
華
文
物
箱
首
次
在
海
外
展

出
反
映
回
來
的
成
效
很
好
，
那
時
我
們
的
邦
交
國

 

我
於
一
九
七
四
年
進
入
史
博
館
的
展
覽
組
工

作
，
是
第
三
任
館
長
何
浩
天
先
生
錄
用
了
我
，
那

時
候
我
才
十
九
歲
。
當
時
，
博
物
館
的
人
手
非
常

少
，
包
括
警
衛
、
工
友
等
，
所
有
職
員
、
館
員
加

起
來
才
五
十
幾
人
，
所
以
每
一
個
活
動
、
每
一
個

展
覽
，
都
是
全
館
動
員
完
成
，
包
括
製
作
﹁
中
華

文
物
箱
﹂
。

 

一
九
六
六
年
，
中
國
大
陸
的
文
化
大
革
命
如
火

如
荼
地
展
開
，
約
為
期
十
年
，
對
中
華
文
化
造
成

巨
大
的
破
壞
，
所
以
當
時
蔣
中
正
總
統
認
為
，
我

們
身
處
臺
灣
這
個
復
興
基
地
，
不
只
是
在
經
濟
上

求
發
展
，
對
傳
統
文
化
也
應
該
保
存
，
於
是
提
倡

﹁
中
華
文
化
復
興
運
動
﹂
。
史
博
館
在
當
時
隸
屬

於
教
育
部
，
一
九
六
九
年
在
第
二
任
館
長
王
宇
清

任
內
奉
命
開
始
承
辦
籌
製
第
一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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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二
部   

文
物
箱
的
歷
史
身
影

P
art 2  The H

istorical S
hadow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中
華
文
物
箱
在
法
國
的
展
示
運
用
情
形 
龔
政
定　

前
駐
法
國
代
表

口
述
歷
史

跟
德
風
殿
協
會
聯
繫
，
交
往
一
段
時
期
，
知
道
這

個
協
會
願
意
幫
我
們
增
進
雙
方
的
了
解
，
而
且
發

現
他
們
有
舉
辦
過
小
型
郵
票
展
覽
的
經
驗
等
等
。

 

當
時
中
華
文
物
箱
已
經
運
到
法
國
，
也
開
始
運

用
了
，
我
當
下
就
想
到
，
是
不
是
可
以
請
這
個
協

會
來
幫
我
們
把
中
華
文
物
箱
送
到
法
國
各
地
去
展

出
。
我
跟
他
們
談
了
，
他
們
非
常
願
意
，
同
時
還

另
外
設
立
一
個
民
間
組
織
叫
做
﹁
法
北
友
華
協
會
﹂

︹A
ssociation F

rance-C
hine (F

orm
ose)

︺

專

門
來
辦
這
件
事
情
。
一
九
八
一
年
十
月
十
日
國
慶

日
，
他
們
首
先
在
里
爾
市
舉
辦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展

出
，
以
後
再
到
法
國
其
他
地
區
巡
迴
展
覽
，
在
每

個
地
方
展
出
的
時
間
大
約
是
幾
個
星
期
，
不
收
門

票
，
也
歡
迎
學
校
學
生
組
團
來
參
觀
，
就
這
樣
到

了
一
九
九
〇
年
，
在
法
國
北
部
、
中
部
、
南
部
，

二
十
多
個
城
市
，
包
括
巴
黎
，
都
舉
辦
過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展
覽
。

 

法
北
友
華
協
會
在
法
國
各
地
舉
辦
中
華
文
物

展
，
是
與
當
地
的
地
方
政
府
合
作
辦
理
，
有
時
選

擇
在
地
方
政
府
的
大
樓
，
有
時
在
當
地
的
博
物
館
，

有
時
在
其
他
適
當
場
所
展
出
。
每
次
舉
辦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展
出
都
有
開
幕
式
，
由
地
方
首
長
或
副
首

長
主
持
，
我
也
每
次
都
一
定
參
加
，
不
管
多
遠
都

會
去
，
而
且
我
還
致
辭
，
首
先
指
出
這
些
展
品
都

來
自
臺
灣
，
然
後
說
明
這
個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出
的

意
義
。
此
外
，
我
也
把
帶
來
的
文
宣
資
料
放
在
展

場
，
讓
到
場
參
觀
的
民
眾
索
取
，
讓
他
們
都
能
了

解
中
華
民
國
各
方
面
的
成
就
，
當
地
的
報
紙
也
多

有
報
導
。

 

法
國
是
文
化
大
國
，
不
但
政
府
非
常
重
視
文
化

的
發
展
，
一
般
民
眾
也
愛
好
參
加
各
種
藝
文
活
動
，

他
們
認
為
這
是
生
活
的
一
部
分
，
而
且
法
國
人
對

中
國
文
化
相
當
仰
慕
，
所
以
雖
然
他
們
都
知
道
，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展
品
是
複
製
品
，
不
過
還
是
樂
於

參
觀
。

 

最
後
，
我
要
特
別
指
出
，
製
作
中
華
文
物
箱
所

選
的
展
品
精
美
，
而
且
放
在
鐵
箱
裡
搬
運
方
便
又

安
全
，
提
供
給
駐
外
單
位
使
用
來
推
動
文
化
外
交
，

是
個
非
常
好
的
構
想
，
加
上
法
國
重
視
文
化
，
所

以
相
較
於
其
他
國
家
，
文
物
箱
能
在
法
國
展
出
較

長
的
時
間
，
而
且
深
入
各
地
展
出
，
使
法
國
一
般

人
對
中
華
民
國
有
進
一
步
的
了
解
。
我
們
可
以
說
，

中
華
文
物
箱
在
推
展
我
國
文
化
外
交
的
過
程
當
中

貢
獻
不
小
。

 

回
想
當
年
我
到
達
法
國
的
時
候
，
發
現
法
國
一

般
人
對
臺
灣
相
當
陌
生
，
只
有
那
些
買
到
﹁M
ade 

in Taiw
an 

﹂
產
品
的
人
，
才
聽
過
臺
灣
這
個
名
詞
。

我
擔
任
駐
法
國
代
表
，
認
為
首
要
工
作
就
是
要
以

各
種
的
方
式
讓
法
國
人
認
識
臺
灣
，
了
解
中
華
民

國
在
臺
灣
的
各
項
成
就
，
否
則
如
何
能
進
一
步
推

動
兩
國
的
關
係
，
去
進
行
有
關
的
合
作
？

 

當
時
在
法
國
北
部
里
爾
市
︵L

ille

︶
有
一
個
民

間
的
組
織
叫
做
﹁
德
風
殿
協
會
﹂
︵A

ssociation 

D
effontaines

︶
，
他
們
經
常
辦
理
文
化
性
質
的
旅

遊
。
一
九
七
七
年
，
該
協
會
成
員
曾
組
團
到
香
港

及
臺
灣
，
旅
遊
團
抵
達
臺
灣
之
後
，
發
現
不
但
風

景
很
美
麗
，
在
各
方
面
都
很
進
步
，
印
象
很
深
刻
，

他
們
回
到
法
國
之
後
，
紛
紛
把
拍
攝
的
幻
燈
片
放

給
親
朋
好
友
觀
賞
。
我
知
道
這
件
事
情
之
後
，
就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製
作
及
配
置
情
形 

李
義
松　

前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館
員

口
述
歷
史

 

當
時
總
務
組
負
責
招
商
製
作
鐵
箱
及
小
型
錦

盒
，
以
保
護
展
品
避
免
撞
壞
，
每
個
錦
盒
上
面
都

貼
有
展
品
的
黑
白
照
片
一
張
；
大
型
鐵
箱
的
蓋
子

打
開
後
，
蓋
內
貼
有
一
張
位
置
圖
，
標
示
展
品
在

箱
內
的
固
定
位
置
。
比
如
銅
器
就
需
要
專
門
置
放

的
錦
盒
，
做
好
後
再
根
據
不
同
的
錦
盒
體
積
，
量

製
外
面
的
鐵
箱
大
小
；
銅
器
很
重
，
所
以
不
能
全

部
裝
在
同
一
箱
，
比
如
十
件
裝
在
同
一
箱
會
太
重
，

箱
子
連
推
都
推
不
動
，
所
以
就
要
分
成
兩
箱
；
但

是
木
刻
類
的
就
很
輕
，
可
以
七
、
八
件
裝
在
同
一

箱
，
所
以
每
一
大
箱
內
有
幾
組
件
都
不
一
定
。
還

有
，
不
是
每
一
件
複
製
品
做
好
就
先
裝
入
鐵
箱
的
，

比
如
唐
三
彩
或
瓷
器
，
是
一
件
一
件
做
完
後
才
裝

箱
的
。
銅
器
是
王
東
白
先
生
做
的
，
瓷
器
是
北
投

的
中
華
陶
瓷
廠
做
的
，
送
往
國
內
的
中
華
文
物
箱

就
沒
有
製
作
摺
頁
說
明
書
，
很
可
惜
。

 

由
於
鐵
箱
和
展
品
的
數
量
、
種
類
很
多
，
所
以

總
務
組
孟
奔
主
任
在
臺
北
市
西
藏
路
租
了
一
間
公

寓
的
地
下
室
存
放
。
箱
子
裡
有
很
多
展
品
，
包
括

唐
三
彩
、
銅
器
、
瓷
器
、
書
畫
等
等
，
孟
主
任
就

派
我
接
下
蒐
整
鐵
箱
和
展
品
的
工
作
，
包
商
製
作

完
鐵
箱
和
錦
盒
後
，
我
隨
即
配
合
他
們
在
公
寓
地

 

一
九
六
三
年
，
我
在
史
博
館
第
一
任
館
長
包
遵

彭
先
生
任
內
到
館
服
務
，
直
到
一
九
九
八
年
第
七

任
館
長
黃
光
男
先
生
時
退
休
，
服
務
近
三
十
五
年
。

第
二
任
館
長
王
宇
清
先
生
開
始
做
中
華
文
物
箱
送

到
國
外
展
出
，
歷
經
第
三
任
館
長
何
浩
天
先
生
，

做
到
第
四
任
館
長
李
鼎
元
先
生
，
到
了
第
五
任
館

長
陳
癸
淼
時
計
畫
結
束
。
那
時
我
參
與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主
要
工
作
是
負
責
整
理
兩
種
摺
頁
說
明
書
，

一
種
是
英
文
的
，
一
種
是
西
班
牙
文
的
，
然
後
點

交
給
承
辦
單
位
研
究
組
裝
箱
。

 

一
九
八
五
年
，
全
國
各
縣
市
開
始
設
立
文
化
中

心
，
但
聽
說
大
都
沒
有
東
西
可
供
展
出
，
只
是
偶

而
展
示
地
方
人
士
的
收
藏
品
，
所
以
史
博
館
又
奉

教
育
部
指
示
，
要
讓
每
個
文
化
中
心
都
有
一
套
中

華
文
物
箱
。

下
室
分
類
裝
箱
。
其
實
這
項
工
作
很
累
人
，
因
為

只
有
三
個
人
做
而
已
，
包
括
包
商
老
闆
、
一
個
工

人
和
我
，
而
要
裝
的
箱
、
組
數
量
不
少
，
展
品
裝

入
錦
盒
的
工
程
也
比
較
難
，
因
為
怕
碰
撞
，
必
須

要
先
把
展
品
墊
好
、
固
定
，
再
用
有
栓
子
的
蓋
子

蓋
起
來
，
然
後
貼
照
片
，
一
樣
一
樣
地
做
，
完
成

之
後
通
知
各
個
文
化
中
心
派
員
過
來
領
取
，
我
們

不
負
責
運
送
，
也
無
權
干
涉
他
們
後
續
如
何
運
用
。

 

當
初
中
華
文
物
箱
裡
的
展
品
，
何
浩
天
館
長
也

印
製
了
複
製
品
在
各
地
巡
迴
展
時
作
為
館
藏
品
推

廣
，
比
如
書
法
、
書
畫
類
的
卷
軸
，
張
大
千
、

溥
心
畬
的
畫
冊
，
還
有
明
信
片
等
通
通
都
有
，
因

為
比
較
輕
便
，
那
時
候
也
賣
得
很
便
宜
，
一
幅
卷

軸
才
定
價
新
臺
幣
二
百
元
、
三
百
元
，
一
本
畫
冊

二
百
八
十
元
，
成
整
套
的
明
信
片
一
套
才
十
五
元
。

因
為
以
前
這
種
複
製
品
少
，
又
非
常
精
美
，
所
以

推
廣
得
非
常
理
想
，
我
記
得
在
臺
中
賣
得
最
好
。

 

那
段
時
期
因
為
我
國
與
美
國
斷
交
，
所
以
何
浩

天
館
長
非
常
注
重
史
博
館
國
際
交
流
的
業
務
，
當

時
除
非
是
有
國
際
特
展
需
要
交
涉
才
能
出
國
前

往
，
不
然
只
能
靠
中
華
文
物
箱
在
國
外
做
宣
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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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文
物
箱
於
海
外
展
出
情
形
及
效
用

口
述
歷
史

不
管
是
服
務
外
國
人
、
當
地
人
、
主
流
社
會
、
僑

社
、
僑
校
等
等
，
最
重
要
的
是
他
們
需
要
有
工
具

啊
！
過
去
當
然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也
出
版
了
很
多
文

字
的
、
視
聽
的
資
料
，
但
是
中
華
文
物
箱
等
於
是

文
宣
工
具
上
的
一
個
重
大
突
破
。

 

我
之
所
以
說
，
那
時
候
外
交
部
委
託
史
博
館
製

作
中
華
文
物
箱
是
很
妥
適
的
，
是
因
為
該
館
本
身

典
藏
有
最
好
的
銅
器
、
唐
三
彩
等
等
之
類
的
藏
品
，

這
些
都
成
為
文
物
箱
仿
製
品
最
好
的
複
製
對
象
。

當
時
外
交
部
配
發
駐
外
單
位
中
華
文
物
箱
，
我
正

好
在
南
非
大
使
館
新
聞
參
事
處
任
職
，
南
非
大
使

館
也
配
發
到
一
套
，
從
臺
灣
輸
出
到
南
非
，
我
們

去
報
關
行
辦
一
些
手
續
清
關
領
出
來
。
那
一
套
中

華
文
物
箱
，
我
曾
一
箱
一
箱
都
打
開
，
有
很
多
唐

三
彩
鎮
墓
獸
、
駱
駝
、
仕
女
俑
，
也
有
一
些
殷
商

或
唐
宋
等
時
期
銅
器
，
是
史
博
館
做
的
複
製
品
，

雖
然
不
是
原
件
，
但
都
蠻
精
緻
的
，
那
是
中
華
傳

統
的
國
之
重
寶
；
另
外
有
一
些
仿
古
代
中
國
傳
統

服
裝
，
特
別
是
很
多
仕
女
服
飾
，
可
以
穿
著
表
演
；

還
有
很
多
當
代
繪
畫
真
跡
，
當
時
的
畫
家
抱
持
著

一
份
使
命
感
做
這
件
事
，
並
沒
有
要
向
史
博
館
拿

很
高
的
費
用
，
後
來
臺
灣
經
濟
起
飛
後
，
他
們
的

畫
作
與
書
法
都
是
價
值
不
斐
的
。
我
現
在
記
憶
所

及
，
有
傅
狷
夫
先
生
的
山
水
，
有
胡
克
敏
先
生
、

吳
平
老
師
的
花
卉
，
這
些
都
是
他
們
專
精
的
畫
科
，

都
是
真
跡
欸
，
現
在
聽
起
來
覺
得
很
不
可
思
議
，

這
些
都
是
這
麼
名
貴
、
這
麼
重
要
的
藝
術
家
作
品
，

怎
麼
可
能
是
真
跡
？
但
我
現
在
跟
你
說
，
這
都
是

真
跡
。
其
他
還
有
一
些
書
籍
啦
等
等
，
所
以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內
容
是
蠻
豐
富
的
。

 

中
華
文
物
箱
送
到
外
館
後
怎
麼
運
用
呢
？
不
要

以
為
是
束
之
高
閣
沒
人
用
，
我
以
在
南
非
新
聞
參

事
處
的
經
驗
作
說
明
。
南
非
是
一
個
非
常
進
步
的

國
家
，
這
套
文
物
箱
運
到
後
，
不
只
給
僑
社
辦
活

動
、
做
展
覽
時
使
用
，
也
給
僑
校
在
校
慶
或
配
合

我
們
國
慶
日
等
等
的
慶
典
時
展
出
，
或
者
是
在
大

使
館
、
領
事
館
舉
辦
的
活
動
中
做
展
示
；
另
外
，

還
有
很
多
外
國
的
中
、
小
學
，
最
喜
歡
介
紹
其
他

國
家
的
風
土
人
情
，
也
常
常
來
借
用
，
我
們
還
規

定
他
們
穿
完
服
裝
類
的
展
品
要
乾
洗
並
送
還
，
因

為
我
們
很
珍
惜
國
家
配
發
的
中
華
文
物
箱
，
文
物

箱
的
利
用
率
非
常
高
，
發
揮
了
相
當
大
的
效
果
。

凡
事
眼
見
為
真
，
說
中
華
瓷
器
有
多
好
、
唐
三
彩

有
多
漂
亮
，
只
是
看
看
圖
片
也
沒
有
太
深
刻
的
感

 

關
於
外
交
部
製
作
﹁
中
華
文
物
箱
﹂
的
時
代

背
景
，
我
可
以
了
解
到
是
正
值
一
九
六
六
年
到

一
九
七
六
年
這
十
年
之
間
，
中
共
在
中
國
大
陸
進

行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時
候
，
對
於
傳
統
中
華
文
化
有

相
當
的
破
壞
，
像
﹁
破
四
舊
﹂
等
等
的
這
一
類
，

那
個
階
段
我
們
國
家
的
總
體
文
化
政
策
跟
大
陸
相

較
之
下
，
無
論
是
對
外
文
宣
的
主
軸
也
好
，
口
號

也
好
，
我
們
都
自
稱
是
中
華
文
化
的
繼
承
者
、
傳

統
文
化
的
保
存
者
及
發
揚
者
，
實
際
上
也
是
這
樣
。

所
以
，
那
時
外
交
部
要
製
作
的
中
華
文
物
箱
，
就

有
這
樣
的
一
個
概
念
，
在
總
體
的
文
化
政
策
及
配

合
外
交
政
策
下
，
做
了
一
個
提
供
給
駐
外
館
所
宣

揚
中
華
文
化
的
文
宣
工
具
，
並
由
教
育
部
交
由
史

博
館
來
執
行
。
我
認
為
這
個
政
策
是
非
常
正
確
及

明
智
的
做
法
，
因
為
外
館
在
海
外
做
很
多
的
文
宣
，

前
文
化
部
文
化
資
產
局
局
長
〇
〇
〇
〇
〇

王
壽
來 

前
行
政
院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第
三
處
處
長 

前
駐
南
非
大
使
館
新
聞
參
事
〇
〇
〇
〇
〇

1981-1990年中華文物箱於法國展出地區一覽表

揭幕式日期 展出城市 展出地點 揭幕式法方主持人

1981.10.10 Lille Goethe Institut 不詳

1982.05.18 Wattrelos 不詳 國會議員兼市長 Alain Faugaret

1982.06.18 Strasbourg 不詳 不詳

1983.01.08 Cambrai 不詳 不詳

1983.01.25 Amiens Logis du Roy 不詳

1983.12.09 Auxerre Musée d’Art et  d’Histoire d’Auxerre 不詳

1985.07.04 Saint-Raphaël Musée du Tourisme   副市長 Henri Cousturier

1985.08.09 Cahors Musée du Cahors 副市長 Gabriel Loubradon

1985.08.26 Angoulême Salle de ville d’Angoulême 副市長 Jean-Pierre Brunet

1986.03.04 Compiègne Musée Vivenel 不詳

1986.04.30 Saint-Maur
Musée de la Ville de Saint-Maur-des-
Fossés

副市長 Penné
博物館館長 Bernadette Boustany

1986.09.24 Tourcoing Banque Scalbert-Dupont 副市長 Jacques Deceuninck

1986.10.14 Rueil-Malmaison Hall d’Accueil de l’Hôtel de Ville 國會議員兼市長 Jacques Baumel

1986.11.18 Boulogne-Billancourt Centre culturel de Boulogne-Billancourt 不詳

1987.03.09 Pau Pavillon des Arts 副市長 Lacoste

1987.05.16 Nogent-sur-Marne Maison Nationale des Artistes 市長 Roland Nungesse

1987.08.28 Saint-Jean-de-Monts 不詳 市長 Jean-Jacques Viguié

1987.11.05 Ermont Hall Municipal d’Expositions 市長 Jacques Berthod

1988.01.22 Paris 20e Arrondt. 不詳 區長 Didier Bariani

1988.04.08 Saint-Lô Galerie du Théâtre 市長 Dr. Jean Patounas

1988.04.29 Yerres Salle André Malraux 副市長 Dominique Koutzine

1989.07.29 Breuil-sur-Roya Ca d’Brei Bâtiment 鎮長 Jean Gallon

1989.08.12 Saint-Martin-Vesubie 不詳 鎮長 Gaston Franco

1989.12.04 Fréjus 不詳 副市長 Hervé Chevalier

1990.01.16 Fontenay-aux-Roses 不詳 市長 Alain Moizan

1990.05.18 Wasquehal 不詳 市長 Gérard Vignoble

1990.07.07 Chantilly Centre Culturel Municipal de Chantilly 市長 Philippe Courboin

（編輯小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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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
文
化
百
寶
箱
的
製
作 

陳
郁
秀 

臺
灣
公
共
廣
播
電
視
集
團
董
事
長 

前
行
政
院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主
委

口
述
歷
史

版
，
把
它
變
成
藝
術
作
品
，
變
成
生
活
當
中
的
日

常
，
其
實
這
個
才
是
最
重
要
的
。
所
以
，
當
美
國

每
年
五
月
有
亞
洲
文
化
月
，
而
我
們
臺
灣
有
幸
能

夠
受
邀
參
與
其
中
的
臺
灣
週
時
，
我
覺
得
必
須
要

讓
全
世
界
知
道
，
臺
灣
現
在
是
一
個
多
元
文
化
的

國
家
。
於
是
，
當
時
我
就
想
製
作
一
個
臺
灣
文
化

百
寶
箱
，
並
請
文
建
會
第
三
處
處
長
王
壽
來
先
生

來
擔
任
這
個
任
務
，
在
百
寶
箱
裡
將
臺
灣
有
代
表

性
的
重
要
文
化
都
展
現
出
來
。

 

我
們
的
百
寶
箱
用
樟
木
做
成
，
因
為
聞
到
樟
木

的
香
味
就
代
表
臺
灣
。
那
箱
子
裡
面
有
臺
灣
地
圖
、

原
住
民
服
裝
、
客
家
服
裝
、
閩
南
服
裝
，
還
有
頭

飾
等
等
，
也
有
布
袋
戲
、
歌
仔
戲
的
戲
服
，
當
然

也
有
中
華
文
化
的
藝
術
品
，
用
以
呈
現
出
我
們
是

一
個
多
元
文
化
的
臺
灣
，
讓
大
家
了
解
臺
灣
的
現

狀
。
由
於
當
時
為
了
參
加
美
國
所
舉
辦
的
亞
洲
文

化
月
臺
灣
週
，
我
們
一
共
做
了
五
組
百
寶
箱
，
每

組
有
九
箱
，
寄
到
美
國
的
有
四
箱
，
而
法
國
因
為

是
世
界
的
文
化
視
窗
，
他
們
除
了
推
展
自
己
的
文

化
外
，
還
鼓
勵
全
世
界
每
個
國
家
也
要
發
展
自
己

的
文
化
，
所
以
我
們
也
做
了
一
箱
運
到
法
國
巴
黎
。

後
來
我
曾
特
別
建
議
外
交
部
，
每
一
個
和
我
國
有

邦
交
的
國
家
都
可
以
製
作
一
套
臺
灣
文
化
百
寶
箱

送
給
他
們
，
因
為
華
僑
們
在
每
年
雙
十
國
慶
時
都

會
舉
行
慶
典
，
此
時
就
可
以
用
百
寶
箱
來
布
置
及

展
示
，
平
時
也
可
以
送
到
所
有
的
學
校
去
推
展
我

們
的
臺
灣
文
化
，
做
一
些
文
化
外
交
。

 

我
從
二
〇
〇
〇
年
擔
任
文
建
會
主
委
時
，
就
開

始
把
臺
灣
的
多
元
文
化
進
行
深
入
的
研
究
及
推

廣
，
到
二
〇
〇
四
年
時
有
一
些
成
果
，
現
在
已
經

呈
現
一
種
百
花
齊
放
的
現
象
了
。

2004年文建會主委陳郁秀製作「臺灣文化百寶
箱」，與史博館製作的中華文物箱皆以箱子形式
推展我國文化外交的想法，不謀而合（《人間福
報》圖片提供）

 

當
年
我
製
作
﹁
臺
灣
文
化
百
寶
箱
﹂
時
，
純
粹

是
因
為
要
參
加
美
國
的
亞
洲
文
化
月
臺
灣
週
使

然
，
沒
有
特
別
去
研
究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做
法
。
由

此
可
見
，
不
管
在
哪
一
個
時
代
，
每
一
個
人
的
想

法
都
是
一
樣
的
，
都
是
要
把
自
己
最
好
的
、
最
精

華
的
文
化
展
現
給
世
界
。

 

千
禧
年
當
我
在
擔
任
文
建
會
主
任
委
員
的
時

侯
，
記
得
第
一
天
上
任
，
所
有
人
都
問
我
：
臺
灣

有
文
化
嗎
？
因
為
在
過
去
，
我
們
都
是
非
常
重
視

中
華
文
化
，
但
是
對
於
自
己
本
土
的
文
化
認
識
得

不
夠
深
入
。
所
以
我
擔
任
主
委
時
，
就
想
要
建
立

臺
灣
的
主
體
文
化
。
我
們
的
主
體
文
化
，
當
然
有

中
華
文
化
，
也
有
原
住
民
文
化
、
客
家
文
化
、
閩

南
文
化
，
還
有
現
在
的
新
住
民
文
化
。
這
樣
多
元

的
文
化
，
需
要
蒐
集
所
有
的
資
料
，
然
後
再
來
出

受
，
可
是
當
你
拿
一
個
複
製
品
出
來
，
其
實
還
是

蠻
觸
動
人
心
的
。
我
覺
得
中
華
文
物
箱
在
文
宣
效

果
上
，
是
有
很
好
的
效
用
跟
成
績
。

 

我
回
國
後
到
文
建
會
第
三
處
擔
任
處
長
，
當
時

陳
郁
秀
主
委
指
示
我
要
做
﹁
臺
灣
文
化
百
寶
箱
﹂
，

她
的
動
機
是
由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美
國
國
會
議
員
提

議
，
基
於
臺
籍
人
士
在
當
地
貢
獻
很
多
，
要
在
亞

太
傳
統
月
︵A

sian Pacific H
eritage M

onth

︶
中

特
別
辦
理
臺
灣
文
化
週
，
陳
主
委
看
到
這
是
一
個

很
好
的
文
宣
機
會
，
各
地
的
僑
胞
、
僑
社
將
在
臺

灣
文
化
週
舉
辦
園
遊
會
、
展
覽
、
走
秀
等
活
動
，

臺
灣
文
化
百
寶
箱
正
好
可
以
給
他
們
運
用
。
我
當

時
已
不
在
外
館
，
但
看
到
他
們
回
報
的
成
績
，
僑

胞
、
僑
校
，
甚
至
於
還
有
外
國
的
文
化
團
體
都
很

配
合
且
樂
意
去
借
用
，
現
場
都
很
熱
鬧
、
很
火
紅
，

我
覺
得
這
也
是
一
個
很
好
的
文
宣
工
具
。
特
別
是

陳
主
委
提
到
文
化
百
寶
箱
要
顯
示
臺
灣
的
主
體

性
，
這
跟
前
面
的
中
華
文
物
箱
內
容
截
然
不
同
。

中
華
文
物
箱
裡
面
沒
有
原
住
民
、
閩
南
或
客
家
的

服
裝
，
也
沒
有
歌
仔
戲
，
代
表
傳
統
臺
灣
文
化
的

展
品
比
較
少
，
兩
者
不
一
樣
，
但
這
不
是
意
識
形

態
；
臺
灣
文
化
百
寶
箱
最
重
要
的
是
要
呼
應
美
國

臺
灣
文
化
週
的
主
題
，
所
以
聚
焦
在
臺
灣
主
體
文

化
，
並
搭
配
臺
灣
文
化
週
的
各
項
活
動
。
此
外
，

我
對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了
解
，
是
製
作
很
多
批
次
配

發
給
很
多
外
館
，
而
臺
灣
文
化
百
寶
箱
只
有
製
作

五
套
，
配
發
給
五
個
外
館
，
那
時
候
我
國
與
美
國

已
經
斷
交
了
，
所
以
在
紐
約
、
華
府
、
洛
杉
磯
跟

舊
金
山
的
四
個
駐
美
代
表
處
各
配
發
一
套
，
另
外

還
配
發
一
套
給
法
國
巴
黎
文
化
中
心
。
外
館
一
直

都
很
欠
缺
這
些
文
宣
工
具
，
如
果
沒
有
文
宣
工
具
，

要
如
何
跟
人
家
談
？ 

 

文
化
的
力
量
是
非
常
大
的
，
令
人
難
以
想
像
。

像
美
國
以
前
在
臺
灣
這
樣
的
彈
丸
之
地
，
就
設
了

四
個
新
聞
處
︵
臺
北
、
高
雄
、
臺
中
、
臺
南
︶
，

目
的
就
是
想
用
他
們
的
文
化
來
影
響
這
個
國
家
。

這
些
文
化
工
作
都
不
是
立
竿
見
影
的
，
可
是
經
常

是
潛
移
默
化
、
影
響
很
巨
大
；
人
家
對
你
國
家
的

尊
敬
，
往
往
不
見
得
是
因
為
政
治
多
強
大
、
經
濟

多
強
大
，
而
是
因
為
文
化
的
強
大
，
他
會
非
常
尊

敬
你
，
而
文
化
的
宣
揚
也
會
影
響
他
的
國
力
。
法

國
人
就
發
現
這
一
點
，
所
以
成
立
法
國
協
會
，
它

的
使
命
就
是
在
全
世
界
推
展
法
語
、
推
展
法
國
文

化
。
所
以
說
，
中
華
文
物
箱
也
好
，
臺
灣
文
化
百

寶
箱
也
好
，
第
一
，
它
們
是
文
化
宣
傳
的
利
器
，

但
因
為
發
生
在
不
同
的
時
空
下
，
不
同
的
政
治
環

境
下
，
不
同
的
文
化
政
策
下
，
所
以
宣
傳
的
內
容

也
有
所
不
同
；
第
二
，
文
化
宣
傳
不
要
追
求
立
竿

見
影
的
效
果
，
點
點
滴
滴
會
讓
人
家
看
到
。
看
到

史
博
館
複
製
的
銅
器
，
才
知
道
幾
千
年
前
戰
國
時

代
就
有
這
樣
的
工
藝
技
巧
，
雖
然
這
是
一
個
複
製

品
；
看
到
唐
三
彩
，
才
知
道
一
千
多
年
前
就
能
做

出
這
麼
精
美
的
陶
器
。
雖
然
它
們
是
複
製
品
，
但

是
觀
眾
會
輕
視
你
的
文
化
嗎
？
他
不
會
輕
視
，
他

會
尊
重
你
的
國
家
、
尊
重
你
的
人
民
、
尊
重
這
個

政
府
。
所
以
，
文
化
力
量
是
無
遠
弗
屆
的
，
而
且

比
較
沒
有
侵
略
性
，
別
人
接
觸
到
這
些
文
化
的
時

候
，
會
對
你
產
生
好
感
、
親
切
感
，
或
者
是
敬
佩

感
，
也
許
你
的
目
的
是
要
影
響
他
，
但
他
不
會
覺

得
受
到
你
強
勢
的
主
導
。
就
像
法
國
人
推
展
他
的

文
化
一
樣
，
你
不
會
感
受
到
他
的
主
導
，
不
會
覺

得
法
國
人
多
麼
霸
道
，
反
而
覺
得
他
的
文
化
很
優

雅
，
這
就
是
文
化
力
量
，
是
無
遠
弗
屆
且
潛
移
默

化
的
，
絕
對
不
能
小
看
，
這
是
對
一
個
人
心
智
的

影
響
，
對
一
個
國
家
的
文
化
認
知
，
是
漸
進
的
。

所
以
，
我
認
為
史
博
館
製
作
中
華
文
物
箱
，
其
實

是
有
功
於
這
個
國
家
的
。

前文化部文資局局長王壽來憶述中華文物箱於南
非展出情形及效用（陳嘉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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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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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研
究
組
主
任

前
人
成
果

前
言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既
往
曾
受
教
育
部
指
示
，
先
後
籌
劃
製
作
中
華
文
物
箱

兩
批
，
運
往
海
外
展
出
，
其
目
的
在
加
強
中
華
文
化
對
海
外
的
宏
揚
，
介
紹
中

華
民
國
進
步
繁
榮
實
況
，
期
使
華
僑
及
留
學
生
與
一
般
國
際
人
士
對
我
中
華

文
化
之
景
仰
，
與
夫
中
華
民
國
民
主
自
由
之
現
狀
，
作
系
統
性
、
概
括
性
之
認

識
了
解
，
增
強
向
心
力
，
鞏
固
團
結
，
俾
有
利
我
反
共
復
國
大
業
的
遂
行
。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製
作
，
乃
係
根
據
交
由
駐
外
各
機
構
，
備
供
中
國
留
學
生
、
僑
團

等
作
小
型
文
化
活
動
暨
展
覽
所
需
的
構
想
，
而
確
定
其
內
容
。
在
審
選
展
品
方

面
，
並
需
顧
及
經
費
與
輸
運
等
客
觀
因
素
而
制
定
原
則
，
然
後
從
事
計
畫
作

為
，
進
而
實
際
製
作
。
因
此
，
其
與
國
際
性
、
一
般
藝
術
的
、
歷
史
文
物
的
、

經
濟
貿
易
的
、
手
工
藝
品
的
，
以
及
較
大
規
模
的
展
覽
性
質
竭
不
相
同
，
所

以
，
在
論
列
中
華
文
物
箱
籌
製
與
換
新
實
質
問
題
之
前
，
自
不
能
不
作
概
念
的

說
明
。

得
失
檢
討

 
 

本
館
秉
承
各
有
關
單
位
的
綜
合
意
見
，
先
後
負
責
籌
劃
製
作
中
華
文
物
箱

兩
批
，
約
在
民
國
五
十
九
年
︵
一
九
六
〇
年
︶
與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
一
九
七
二

年
︶
之
間
，
輸
送
海
外
我
駐
外
機
構
運
用
。
該
項
構
想
，
係
將
中
華
五
千
年
歷

史
文
化
，
採
用
圖
片
資
料
、
器
物
服
飾
等
，
使
成
展
品
，
置
諸
一
箱
，
且
以
極

少
之
經
費
，
使
得
運
用
於
海
外
，
坐
收
傳
播
文
化
之
實
效
，
其
間
曾
煞
費
苦
心
，

幾
經
試
作
，
終
於
由
構
思
而
成
為
事
實
。
此
種
由
無
變
成
有
的
設
計
，
終
於
形

成
我
國
宣
揚
文
化
的
具
體
成
果
，
乃
有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設
置
。
考
諸
以
往
，
在

我
國
是
向
未
所
有
的
一
項
創
舉
。
當
第
一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運
往
國
外
使
用
時
，

極
受
僑
胞
暨
留
學
生
歡
迎
，
一
致
認
為
中
華
文
物
箱
，
能
將
中
華
歷
史
文
物
具

體
而
微
地
，
濃
縮
作
有
計
畫
有
系
統
的
介
紹
，
誠
非
易
事
，
究
其
展
品
內
容
，

頗
足
代
表
中
國
文
物
悠
久
優
美
之
特
點
，
且
能
包
括
其
歷
史
性
、
藝
術
性
與
科

學
性
。
但
經
驗
檢
討
的
結
果
，
在
運
用
時
，
發
現
有
著
下
列
有
待
改
進
的
諸
項

缺
失
，
如
：

︵
一
︶ 

展
品
既
多
，
而
裝
載
之
鐵
箱
太
大
太
重
，
運
輸
每
多
不
便
。

︵
二
︶ 

器
物
圖
片
多
為
黑
白
，
難
以
表
現
我
中
華
文
物
精
美
動
人
之
特
點
。

︵
三
︶ 

今
人
國
畫
畫
幅
過
小
，
懸
掛
固
然
方
便
，
看
來
不
夠
氣
魄
。

︵
四
︶ 

漢
唐
陶
器
複
製
品
，
數
經
播
遷
，
即
易
毀
損
，
難
於
修
復
補
充
。

︵
五
︶ 

唱
片
僅
係
國
樂
三
十
二
曲
，
應
再
普
及
中
國
民
謠
唱
片
之
選
用
，
俾
更

增
強
思
國
懷
鄉
之
念
。

︵
六
︶ 

影
色
幻
燈
片
，
僅
係
各
機
關
用
作
宣
傳
之
單
純
性
製
作
，
欠
缺
系
統
性

中
華
民
國
民
俗
、
風
光
、
建
設
、
古
蹟
、
美
術
品
、
歷
史
文
物
等
介
紹
。

︵
七
︶ 

展
品
均
係
以
靜
態
欣
賞
為
設
著
眼
，
欠
缺
服
裝
製
作
，
若
能
放
置
五
族

代
表
服
裝
各
一
套
，
既
可
用
於
舞
蹈
，
又
可
作
為
服
裝
展
示
。

︵
八
︶ 

說
明
僅
係
中
英
對
照
，
如
再
增
加
西
法
兩
種
文
字
，
更
能
適
應
需
要
。

 
 

以
上
就
第
一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使
用
發
生
之
缺
失
，
綜
合
檢
討
分
析
加
以
羅

列
，
此
係
純
就
需
要
觀
點
而
產
生
之
意
見
，
並
未
顧
及
實
際
製
作
經
費
之
限

額
，
豈
知
無
米
之
炊
，
求
全
不
易
。
惟
有
從
不
斷
檢
討
中
，
方
能
獲
致
進
步
，

空
言
無
補
，
乃
在
力
行
，
從
不
推
諉
，
不
畏
難
的
情
況
下
，
幾
經
反
覆
研
討
，

以
最
大
虛
心
決
心
克
服
萬
難
，
實
事
求
是
，
認
真
考
慮
。
因
此
，
在
接
受
籌
製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時
，
特
針
對
既
存
的
缺
失
，
力
求
在
展
品
內
容
諸
方
面
加

以
改
進
，
經
先
製
成
樣
品
，
公
開
陳
列
，
邀
請
中
央
三
、
四
組
、
行
政
院
新
聞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Chest Project

前
人
成
果

文
物
箱
計
畫
的
緣
起
與
發
展



251 250

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二
部   

文
物
箱
的
歷
史
身
影

P
art 2  The H

istorical S
hadow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內
容
概
述

 
 

本
館
接
受
委
託
，
辦
理
中
華
文
物
箱
展
品
內
容
有
關
歷
史
文
物
暨
美
術
品

汰
舊
換
新
工
作
，
是
製
作
第
三
批
的
重
點
。
汰
舊
換
新
，
必
須
本
著
精
益
求
精

的
既
訂
原
則
，
特
成
立
專
案
小
組
，
由
館
長
何
浩
天
先
生
親
自
督
導
其
成
，
並

指
定
由
有
關
人
員
秦
景
卿
、
孟
奔
、
王
旌
德
、
葉
程
義
、
蔣
炳
鴻
、
蔣
善
遠
、

邱
孟
冬
、
黃
永
川
、
夏
美
馴
等
人
負
責
設
計
，
徵
選
、
裝
潢
、
說
明
之
有
關
學

術
性
與
技
術
性
、
事
務
性
等
任
務
，
依
據
核
定
計
畫
，
慎
重
從
事
，
務
期
達
到

盡
善
盡
美
的
境
地
。
設
計
、
徵
選
、
蒐
集
等
項
，
固
非
易
事
，
而
每
一
組
中
華

文
物
箱
內
部
近
百
件
的
展
品
，
均
使
換
新
，
這
一
過
程
，
是
經
過
多
人
的
智
慧

與
努
力
，
方
臻
於
完
成
的
階
段
，
誠
為
一
大
喜
訊
。
就
其
轉
製
的
階
段
，
是
按

著
一
般
展
品
，
歷
史
文
物
及
美
術
品
，
製
作
說
明
，
與
包
裝
製
箱
及
保
險
運
輸

等
一
連
串
的
作
業
，
緊
密
配
合
進
行
，
供
作
海
外
巡
迴
展
出
之
用
，
且
本
汰
舊

換
新
的
計
劃
原
則
，
採
納
我
駐
外
機
構
的
建
議
，
衡
量
經
費
實
況
辦
理
，
復
經

有
關
單
位
派
員
評
鑑
，
完
成
具
有
文
化
交
流
與
宣
揚
中
華
文
化
的
多
重
任
務
的

工
作
。

 
 

基
於
充
實
原
有
展
品
，
汰
舊
換
新
的
原
則
，
對
於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內
容
，

有
著
煥
然
一
新
的
感
受
。

 
 

歷
史
文
物
及
美
術
品
類
方
面
：

一
、 

銅
器
：
殷
商
饕
餮
紋
方
罍
、
殷
商
饕
餮
紋
卣
、
殷
商
有
角
獸
頭
兕
觥
、
周

代
方
鼎
、
周
代
編
鐘
等
，
係
具
有
歷
史
考
據
價
值
，
特
富
文
化
宣
揚
意
義
，

並
且
具
有
造
形
紋
飾
之
美
，
並
兼
顧
其
真
實
感
。
幾
經
精
選
，
採
用
青
銅

複
製
而
成
。

二
、 

陶
器
：
殷
商
白
陶
豆
、
唐
三
彩
文
人
、
唐
三
彩
雙
角
獸
、
唐
黃
釉
馬
、
唐

三
彩
駱
駝
等
，
係
就
上
古
時
代
及
唐
代
具
有
代
表
性
之
陶
器
珍
藏
，
採
用

陶
土
塑
燒
複
製
，
造
形
與
釉
色
，
精
美
無
與
倫
比
。

三
、 

雕
漆
：
犀
皮
漆
畫
︵
為
幾
近
失
傳
之
純
手
工
藝
術
製
作
，
國
內
外
至
為
罕

見
︶
、
明
剔
紅
高
花
瓶
、
清
剔
紅
圓
盤
、
清
剔
紅
葫
蘆
瓶
、
清
剔
紅
橢
圓

盤
等
，
就
明
清
兩
代
各
式
雕
花
漆
器
中
精
選
複
製
，
而
犀
皮
漆
畫
尤
為
難

得
之
真
品
。

四
、 

雕
刻
：
清
牙
雕
三
羊
，
係
屬
複
製
，
木
刻
仿
唐
陶
女
俑
、
木
刻
觀
音
像
、

木
刻
獅
子
，
均
有
所
本
，
出
於
手
工
雕
刻
，
栩
栩
如
生
，
至
為
動
人
。
對

我
國
寫
實
性
雕
刻
品
而
言
，
在
國
外
當
可
獲
致
進
一
步
認
識
。

五
、 

瓷
器
：
南
宋
雙
耳
貫
帶
瓶
、
宋
奉
華
尊
、
宋
三
登
方
壺
、
明
弘
治
窯
嬌
黃

繩
耳
罐
、
明
永
樂
青
花
瓶
、
明
嘉
靖
鬥
彩
蒜
頭
瓶
、
清
乾
隆
鬥
彩
唐
紋
細

口
瓶
、
清
山
水
瓶
、
清
鼻
煙
壺
等
，
均
以
宋
明
清
三
代
著
名
瓷
器
精
選
複

製
，
並
加
以
裝
潢
。
其
中
鼻
煙
壺
四
隻
，
製
作
玲
瓏
剔
透
，
繪
畫
秀
麗
，

體
積
小
巧
，
令
人
愛
不
釋
手
。

六
、 

琺
瑯
器
：
採
用
仿
清
花
瓶
，
彩
花
罐
等
，
雖
係
仿
製
，
而
用
料
選
色
，
手

工
細
緻
，
造
形
至
為
優
美
大
方
，
幾
可
亂
真
。

七
、 

古
今
名
畫
：
精
選
歷
代
名
家
繪
畫
，
藉
補
以
往
使
用
一
人
作
品
之
缺
失
，

視
畫
幅
大
小
，
裱
褙
卷
軸
，
或
利
用
框
裝
，
自
為
系
統
，
包
括
山
水
、
人

物
、
花
卉
、
鳥
蟲
、
走
獸
等
，
計
有
：
宋
李
唐
︽
灸
艾
圖
︾
，
南
宋
錢
選

盧
仝
︽
烹
茶
圖
︾
，
明
藍
瑛
︽
山
水
︾
，
明
文
徵
明
︽
山
水
︾
，
明
沈
周
︽
柳

塘
春
水
圖
︾
，
明
陳
洪
綬
︽
無
量
壽
佛
圖
︾
，
明
王
問
︽
拾
得
圖
︾
，
明

仇
英
︽
秋
江
待
渡
圖
︾
，
清
王
翬
︽
萬
壑
松
風
圖
︾
，
清
郎
世
寧
︽
孔
雀

開
屏
︾
，
民
國
王
一
亭
︽
佛
︾
，
張
善
孖
︽
老
虎
︾
，
張
書
旂
︽
孔
雀
︾
、

︽
春
江
水
暖
鴨
先
知
︾
、
︽
紫
藤
飛
禽
︾
、
︽
翠
羽
紅
靨
︾
、
︽
貓
侶
︾
，

溥
心
畬
︽
山
水
︾
，
張
大
干
︽
荷
花
︾
、
︽
雪
景
︾
等
，
更
復
精
選
明
清

國
畫
名
家
作
品
繪
於
扇
面
者
。
我
國
既
往
使
用
摺
扇
而
有
特
具
風
味
之
扇

面
畫
，
實
用
與
裝
飾
兩
者
兼
有
，
是
為
國
外
目
前
所
罕
見
，
採
用
明
程
嘉

璲
︽
尋
梅
︾
、
明
董
其
昌
︽
山
水
︾
、
明
張
宏
︽
雪
景
︾
、
明
文
徵
明
︽
竹

樹
︾
、
明
沈
周
︽
山
水
︾
、
清
惲
壽
平
︽
花
鳥
︾
等
，
使
我
國
美
術
品
著

重
意
境
高
超
以
及
技
法
美
妙
，
呈
現
於
國
際
，
俾
得
欣
賞
我
國
傳
統
藝
術

之
精
華
，
而
興
眷
念
故
土
與
愛
好
中
華
文
化
之
雅
趣
。
此
項
歷
代
名
畫
，

局
、
僑
務
委
員
會
二
處
、
外
交
部
、
教
育
部
等
單
位
派
員
共
同
察
看
，
咸
認
較

諸
第
一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有
若
以
下
顯
著
的
改
進
。
諸
如
：

︵
一
︶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製
作
，
每
一
組
分
成
三
箱
，
並
以
﹁
色
彩
﹂
及
﹁
編
號
﹂

區
別
展
品
內
容
，
堅
實
牢
固
，
箱
身
體
積
變
小
，
放
入
轎
車
內
，
即
可

攜
運
。

︵
二
︶ 

古
今
名
畫
畫
幅
，
改
成
同
一
規
格
，
使
之
大
小
適
度
，
並
蒙
蔣
夫
人
賜

准
以
親
筆
題
名
之
國
畫
﹁
山
水
﹂
︵
複
製
品
︶
，
以
及
選
用
﹁
緙
絲
﹂

與
﹁
扇
面
﹂
，
宋
、
元
、
明
、
清
名
人
國
畫
，
藉
以
吸
引
觀
眾
對
一
向

少
見
的
古
今
藝
品
，
獲
致
欣
賞
機
會
。

︵
三
︶ 

增
列
民
族
代
表
性
服
裝
五
套
︵
含
附
飾
舞
鞋
︶
，
小
型
國
旗
一
百
面
，

仿
古
宮
燈
二
十
支
，
中
國
民
謠
唱
片
二
張
，
以
應
需
要
。

︵
四
︶ 

古
器
物
漢
、
唐
陶
器
，
改
用
玻
璃
纖
維
複
製
，
較
以
往
用
石
膏
製
作
的
，

量
輕
體
固
，
為
複
製
古
器
物
的
技
術
上
，
一
大
進
步
。

︵
五
︶ 

說
明
卡
片
上
增
印
國
徽
，
並
以
中
、
英
、
西
、
法
四
種
文
字
介
紹
展
品
。

︵
六
︶ 

除
原
展
品
外
，
另
復
增
加
各
類
幻
燈
片
，
中
華
民
國
各
種
郵
票
，
張
大

千
︽
長
江
萬
里
圖
︾
大
型
長
卷
冊
頁
︵
複
製
品
︶
等
。

 
 

第
二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
經
本
館
輪
運
海
外
運
用
後
，
所
獲
各
方
檢
討
結

論
，
認
為
：
﹁
根
據
現
有
資
料
及
情
況
，
對
中
華
文
物
箱
運
用
之
反
應
，
尚
稱

良
好
，
有
繼
續
製
作
之
必
要
。
﹂
又
有
：
﹁
第
一
、
二
兩
批
文
物
箱
內
容
，
尚

須
作
進
一
步
改
進
，
為
加
強
此
項
展
出
之
效
果
，
另
製
專
題
文
物
箱
，
如
專
門

介
紹
我
國
文
化
藝
術
之
沿
革
演
變
等
﹂
之
意
見
。
同
時
，
復
又
根
據
我
駐
金
山

總
領
事
館
及
新
聞
局
駐
外
機
構
所
提
供
建
議
，
頗
多
溢
美
之
辭
，
亦
有
針
對
需

要
而
建
議
有
所
改
進
者
，
本
諸
求
精
求
實
之
精
神
，
綜
合
國
外
各
方
之
寶
貴
意

見
，
詳
盡
分
析
研
究
，
作
為
籌
製
第
三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之
重
要
參
考
依
據
。

改
進
想
定

 
 

為
貫
徹
認
真
做
好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盡
善
盡
美
的
理
想
，
在
計
劃
籌
製
第
三

批
時
，
先
擬
定
製
作
四
大
原
則
：
一
、
攜
帶
與
運
輸
方
便
。
二
、
佈
置
與
撤
收

方
便
。
三
、
運
用
與
參
觀
方
便
。
四
、
補
充
與
保
管
方
便
。

 
 

而
且
，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展
品
內
容
，
採
取
﹁
一
般
的
綜
合
性
﹂
中
華
文
物

箱
暨
﹁
專
題
性
﹂
中
華
文
物
箱
兩
類
，
既
可
分
開
個
別
使
用
，
也
可
以
併
合
使

用
，
使
靜
態
與
動
態
混
為
一
體
。
但
在
製
作
的
淵
源
根
據
，
是
以
歷
史
文
物
及

美
術
品
為
展
品
的
主
體
︵
以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與
本
館
珍
藏
者
分
別
複
製
︶
，

附
帶
考
慮
以
手
工
藝
品
及
電
化
器
材
，
仿
製
服
飾
等
作
為
輔
助
的
展
品
。
至
於

純
經
濟
性
的
器
物
產
品
，
以
及
一
般
教
材
類
的
器
物
資
料
，
則
不
宜
包
括
在

內
。
換
句
話
說
，
展
品
選
用
著
眼
於
文
化
類
與
觀
光
類
則
可
，
若
龐
雜
零
碎
，

活
生
生
地
歸
納
在
展
品
之
中
，
事
實
上
也
有
所
不
能
，
嚴
格
劃
分
與
萬
物
俱

備
，
均
可
不
必
。
所
以
，
中
華
文
物
箱
第
三
批
之
製
作
，
既
要
顧
及
展
品
內
容

之
精
美
，
講
求
質
量
並
重
，
又
必
須
考
量
運
用
的
方
便
，
因
此
，
在
技
術
改
進

上
，
如
展
品
複
製
的
材
料
與
技
法
，
箱
子
的
牢
固
易
於
搬
動
，
防
震
防
壓
，
電

化
器
材
的
各
國
使
用
電
壓
等
問
題
，
勢
必
多
所
注
意
。

 
 

在
計
劃
之
時
，
國
外
有
關
機
構
人
士
，
或
對
中
華
文
物
箱
需
求
殷
切
，
建

議
如
雪
片
飛
來
，
經
分
析
研
究
，
認
為
原
則
上
均
係
有
根
據
的
一
種
希
望
，
為

求
加
強
中
華
文
化
宏
揚
，
透
過
藝
術
手
法
，
配
備
歷
史
文
物
與
美
術
品
，
大
量

製
作
中
華
文
物
箱
分
發
各
駐
外
單
位
而
外
，
當
應
贈
送
各
國
文
化
團
體
與
圖
書

館
等
機
構
與
團
體
，
以
及
輔
佐
在
歐
、
美
、
亞
、
非
等
地
區
舉
辦
國
際
性
藝
術

展
覽
及
參
加
國
際
性
文
物
展
覽
的
量
次
不
足
，
若
說
國
外
需
要
之
迫
切
，
固
有

如
此
之
必
要
，
但
就
中
華
文
物
箱
製
作
運
用
而
言
，
實
應
根
據
其
目
的
，
估
計

其
價
值
，
依
照
其
經
費
，
衡
量
其
作
為
。
本
來
，
海
外
人
士
本
於
愛
國
之
熱
忱
，

要
什
麼
就
應
該
充
分
供
應
什
麼
。
惜
乎
限
於
財
力
，
只
能
做
到
有
什
麼
供
應
什

麼
。
在
中
華
文
物
箱
製
作
的
範
圍
內
，
經
費
寬
絀
與
否
，
是
構
成
因
素
之
一
，

局
限
於
量
體
裁
衣
的
現
實
狀
況
下
，
只
能
﹁
有
多
少
錢
做
多
少
事
﹂
。
因
此
，

展
品
範
圍
之
擴
展
，
展
品
今
後
破
損
之
補
充
運
寄
，
惟
徐
圖
設
法
，
待
諸
不
久

的
將
來
，
作
為
遠
程
計
畫
再
作
考
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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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緻
的
中
華
文
物
，
象
徵
中
華
民
族
的
靈
魂
所
在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所

作
國
內
與
海
外
的
中
華
文
化
藝
術
的
宏
揚
工
作
，
是
有
目
共
睹
，
有
口
皆
碑

的
。
尤
以
近
十
年
來
，
創
製
一
種
中
華
文
物
箱
，
內
中
具
有
中
華
文
化
藝
術
的

實
質
，
為
國
際
人
士
與
華
僑
及
留
學
生
，
表
示
無
限
的
歡
迎
，
這
些
中
華
文
物

箱
也
真
正
肩
負
著
文
化
宏
揚
的
重
責
大
任
，
它
始
終
未
辱
使
命
，
並
且
，
正
在

方
興
未
艾
地
，
在
世
界
各
國
表
現
著
堂
堂
正
正
的
中
華
民
族
精
神
。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製
作
，
創
始
於
民
國
五
十
八
年
︵
一
九
六
九
年
︶
五
月
，

到
五
十
九
年
︵
一
九
七
〇
年
︶
十
一
月
完
成
，
計
製
十
組
，
每
組
一
箱
，
內
含

精
緻
的
中
華
文
物
，
是
為
第
一
批
，
成
效
就
非
常
的
良
好
。

　
　

民
國
六
十
年
︵
一
九
七
一
年
︶
的
四
月
，
到
六
十
一
年
︵
一
九
七
二
年
︶

四
月
，
復
又
製
作
十
三
組
，
每
組
用
三
箱
盛
裝
文
物
展
品
，
合
計
三
十
九
箱
，

是
為
第
二
批
。

　
　

民
國
六
十
三
年
︵
一
九
七
四
年
︶
五
月
，
又
復
開
始
製
作
中
華
文
物
箱
，

文
物
展
品
也
就
根
據
國
外
使
用
單
位
的
建
議
和
需
求
，
加
以
檢
討
改
進
，
到
民

國
六
十
五
年
︵
一
九
七
六
年
︶
五
月
完
成
，
計
製
作
二
十
組
，
每
組
四
箱
，
總

計
八
十
箱
，
是
為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第
三
批
。
︹
編
按
：
依
據
一
九
七
六
年
八
月

九
日
教
育
部
致
外
交
部
函
，
第
三
批
出
口
數
量
合
計
十
九
組
，
每
組
四
箱
，
總

計
七
十
六
箱
︵
︽
中
華
文
物
箱
︵
一
︶
，
檔
號020-090502-0019-0145

，
國
史

館
外
交
部
檔
案
︶
。
而
本
文
所
指
之
第
三
批
數
量
二
十
組
，
較
前
述
出
口
數
量

多
一
組
，
推
測
應
為
該
批
次
製
作
了
文
物
箱
的
樣
品
一
組
，
每
組
四
箱
，
故
總

計
八
十
箱
。
︺

　
　

由
於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製
作
，
主
要
的
內
容
，
也
就
是
所
選
的
中
華
文
物
，

具
有
歷
史
性
、
藝
術
性
。
並
且
收
到
宏
揚
中
華
文
化
與
藝
術
的
效
果
，
同
時
，

也
能
讓
接
觸
觀
賞
的
人
，
真
正
體
會
到
中
華
民
國
在
自
由
、
民
主
、
繁
榮
、
進

步
當
中
，
確
實
是
名
不
虛
傳
，
信
而
有
徵
。
於
是
，
海
外
的
機
構
、
僑
團
、
學

人
、
留
學
生
們
，
紛
紛
要
求
大
量
供
應
中
華
文
物
箱
，
來
滿
足
海
外
人
士
對
中

華
文
物
的
渴
望
與
想
念
。
因
為
，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設
計
與
製
作
，
是
根
據
教
育

部
的
委
託
，
遂
行
國
家
文
化
政
策
的
一
項
行
政
措
施
，
常
常
有
﹁
粥
少
僧
多
﹂
、

﹁
巧
婦
難
為
無
米
之
炊
﹂
的
抱
憾
；
也
不
無
興
起
一
種
﹁
安
得
廣
廈
千
萬
間
，

大
庇
天
下
寒
士
皆
歡
顏
﹂
的
感
喟
。
幸
得
外
交
部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僑
務
委

員
會
，
以
及
教
育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相
繼
支
持
，
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同
仁
們
貢

獻
智
慧
與
勞
力
，
又
完
成
相
當
數
字
的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代
替
品
，
以
及
一
些
經

有
選
擇
的
中
華
文
物
與
藝
術
品
，
分
別
代
為
運
贈
各
國
我
駐
外
機
構
、
僑
團
、

還
有
學
校
、
博
物
館
、
美
術
館
等
，
來
達
成
中
華
文
化
無
所
不
在
的
種
仔
散
播

工
作
。
所
以
，
各
國
各
地
的
展
示
，
都
帶
來
一
致
好
評
的
佳
訊
。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製
作
，
既
然
純
為
宏
揚
中
華
文
化
於
海
外
，
藉
以
介
紹
中

華
民
國
的
進
步
實
況
，
期
使
華
僑
、
留
學
生
，
以
及
當
地
國
際
人
士
們
，
俾
能

獲
致
對
中
華
文
化
的
瞭
解
與
認
識
。
因
此
，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內
容
，
必
然
要
使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製
作 

翟
羽
︵
夏
美
馴
︶ 

前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研
究
組
主
任

前
人
成
果

均
係
採
用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暨
本
館
藏
品
所
複
製
。

八
、 
漢
畫
拓
本
：
乃
就
本
館
現
藏
漢
代
畫
像
石
拓
本
精
選
十
二
幅
綾
裱
卷
軸
，

俾
國
外
人
士
明
悉
漢
畫
浮
雕
設
法
及
與
後
代
繪
畫
衍
變
之
源
流
，
對
我
古

代
社
會
與
民
俗
，
亦
多
參
證
之
處
。
所
選
計
有
：
漢
樂
舞
圖
、
讌
集
圖
、

舞
蹈
圖
、
博
奕
圖
、
烹
飪
圖
、
舞
龍
圖
、
射
弋
秋
獲
圖
、
博
獸
圖
、
群
獸

圖
、
乘
鹿
圖
、
飛
人
圖
、
車
騎
圖
。

九
、 

文
字
史
料
：
採
用
就
罕
見
之
漢
熹
平
石
經
拓
本
及
古
今
名
人
書
法
，
如
：

吳
昌
碩
石
鼓
文
、
董
作
賓
甲
骨
文
、
溥
心
畬
行
書
、
楷
書
，
更
能
窺
見
我

國
文
字
演
變
與
書
法
藝
術
之
神
奇
。

 
 

一
般
展
品
類
方
面
：
有
國
父
孫
中
山
先
生
、
總
統
蔣
公
之
遺
像
，
以
及
中

華
歷
史
系
統
圖
、
孔
子
浮
雕
像
、
中
華
民
國
國
旗
、
宮
燈
等
，
於
活
動
場
所
懸

列
，
以
增
強
對
我
國
家
之
崇
敬
心
理
。
復
承
交
通
部
郵
政
總
局
提
供
精
美
郵
票

兩
種
，
各
自
裝
框
，
一
為
我
國
﹁
臺
灣
風
景
﹂
郵
票
，
一
為
﹁
中
華
古
物
﹂
郵

票
，
在
原
示
我
國
繁
榮
進
步
與
宏
揚
博
大
精
深
歷
史
文
化
上
，
均
有
助
益
。

 
 

更
為
滿
足
參
觀
人
士
心
理
，
能
更
多
瀏
覽
中
華
文
物
及
美
術
品
之
機
會
，

經
在
不
過
分
增
加
體
積
的
設
想
下
，
特
選
用
名
人
畫
冊
，
如
：
張
大
千
︽
長
江

萬
里
圖
卷
︾
、
︽
吳
齊
畫
集
︾
、
︽
溥
心
畬
畫
集
︾
、
︽
張
大
千
畫
集
︾
、
︽
黃

君
璧
畫
集
︾
等
，
納
入
中
華
文
物
箱
內
，
舒
捲
自
如
，
當
於
展
出
時
作
靈
活
運

用
，
更
可
視
展
出
性
質
而
決
定
展
出
與
否
。
另
復
附
加
溥
心
畬
、
張
大
千
、
黃

君
璧
三
大
家
繪
畫
成
套
明
信
片
，
以
及
古
器
物
、
名
畫
、
歷
史
文
化
明
信
片
等

多
種
，
列
入
附
展
，
或
用
以
分
贈
貴
賓
留
念
，
益
見
充
盈
精
美
，
與
在
舉
行
活

動
時
之
適
切
運
用
。

 
 

在
籌
製
過
程
中
，
捨
棄
格
調
難
以
配
合
的
事
物
，
且
顧
及
以
靜
態
展
示
為

著
眼
，
以
調
和
觀
眾
心
靈
之
感
受
，
乃
將
原
擬
計
畫
列
入
之
歷
代
服
飾
、
國
劇

臉
譜
、
仿
古
藝
術
緙
絲
、
唱
片
、
彩
色
幻
燈
片
，
易
為
徵
集
國
內
名
家
繪
畫
作

品
，
分
別
以
中
堂
方
式
綾
裱
，
在
每
一
組
中
華
文
物
箱
內
配
置
十
幅
，
不
僅
增

強
展
品
內
容
，
且
從
而
得
知
中
華
民
國
當
今
藝
術
進
展
之
神
速
，
即
以
藝
術
成

就
一
項
，
已
是
大
放
異
彩
，
此
實
為
我
國
開
放
社
會
，
具
有
充
分
康
樂
幸
福
，

所
獲
得
的
成
果
之
一
。
國
畫
家
響
應
惠
件
者
，
計
有
：
黃
君
璧
、
劉
延
濤
、
馬

壽
華
、
陳
子
和
、
吳
平
、
歐
豪
年
、
高
逸
鴻
、
邵
幼
軒
、
姚
夢
谷
、
傅
狷
夫
、

陳
丹
誠
、
胡
克
敏
、
季
康
、
趙
松
泉
、
余
偉
、
呂
佛
庭
、
孫
雲
生
、
林
賢
靜
、

范
伯
洪
、
曾
其
、
林
玉
山
、
梁
中
銘
、
梁
又
銘
、
李
奇
茂
、
鍾
壽
仁
、
金
勤

伯
、
王
農
等
二
十
七
人
，
對
名
家
國
畫
宏
揚
中
華
文
化
於
海
外
之
功
，
實
不
能

抹
煞
，
謹
濡
筆
記
述
一
二
，
以
誌
久
遠
。

 
 

中
華
文
物
箱
之
展
品
，
幾
逾
百
項
，
琳
瑯
滿
目
，
精
美
無
比
，
盛
裝
展
品

之
鐵
箱
，
亦
在
根
據
既
牢
固
，
便
於
搬
運
，
取
放
方
便
，
識
別
清
楚
等
要
素
製

作
，
預
定
在
年
底
以
前
完
成
此
一
重
大
之
任
務
，
以
便
分
輸
海
外
做
適
切
的
運

用
。

結
論

 
 

中
華
文
物
箱
之
籌
製
，
乃
根
據
海
外
需
求
而
構
想
、
設
計
、
選
件
、
製
作
，

是
為
我
國
一
項
首
創
的
文
化
活
動
。
展
品
內
容
，
有
系
統
的
分
別
介
紹
中
華
文

物
及
美
術
品
之
精
美
，
給
予
海
外
人
士
實
具
有
鼓
舞
作
用
。
第
三
批
係
本
諸
既

往
之
得
失
，
不
斷
檢
討
改
進
，
精
益
求
精
，
力
求
華
實
，
以
滿
足
需
求
，
期
在

運
用
中
，
補
助
其
他
大
規
模
文
化
藝
術
宣
揚
之
不
足
。
在
此
以
外
，
若
能
使
我

國
美
術
性
、
歷
史
文
物
性
等
較
有
宏
規
之
展
覽
，
經
常
舉
行
於
海
外
，
自
可
益

收
相
輔
相
成
之
效
，
此
亦
為
本
館
站
在
宣
揚
中
華
文
化
的
立
場
上
，
樂
意
承
擔

的
任
務
。

 
 

 

︵
原
文
出
自
一
九
七
六
年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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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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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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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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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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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二
部   

文
物
箱
的
歷
史
身
影

P
art 2  The H

istorical S
hadow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表
性
各
類
文
物
精
品
，
而
無
法
以
實
物
或
複
製
品
納
入
中
華
文
物
箱
內

作
展
示
的
，
以
替
代
歷
史
文
物
的
介
紹
，
每
組
六
件
，
其
原
件
現
分
藏

於
臺
北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與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
九
︶ 

其
他
：
在
中
華
文
物
箱
每
一
組
裡
，
附
有
我
國
古
今
名
家
畫
集
，
各
類

歷
史
文
物
與
繪
畫
明
信
片
等
，
有
助
於
專
門
研
究
與
隨
時
觀
賞
的
輔
佐

作
用
。
一
組
計
有
畫
集
十
五
種
，
明
信
片
十
二
種
，
達
六
百
套
，
專
供

舉
辦
展
覽
活
動
時
，
分
贈
學
校
及
文
化
界
人
士
之
用
。

︵
十
︶ 

另
每
組
特
備
中
華
民
國
國
旗
、
國
父
孫
中
山
先
生
像
、
先
總
統
蔣
公
像
，

及
至
聖
先
師
孔
子
像
。

　
　

製
作
中
華
文
物
箱
，
及
之
完
成
，
是
一
項
相
當
辛
勞
的
工
作
。
而
分
配
與

運
達
，
其
過
程
也
極
繁
重
。
事
非
經
過
不
知
難
，
是
在
作
業
過
程
中
的
﹁
難
﹂
，

而
天
下
無
難
事
，
就
要
在
於
執
行
的
階
段
，
貫
徹
初
衷
，
努
力
以
赴
，
化
難
為

易
，
迎
刃
而
解
。
因
此
，
在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分
配
方
面
，
經
過
分
析
與
協

調
，
決
定
一
個
原
則
，
那
是
由
教
育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與
有
關
單
位
研
商
的
。
所

分
配
的
對
象
，
先
加
考
慮
，
並
顧
及
到
管
理
及
維
護
的
能
力
、
視
為
優
先
的
條

件
；
同
時
，
以
一
個
地
區
分
配
一
組
為
原
則
，
除
去
特
殊
的
情
形
，
儘
量
不
使

之
重
複
。
如
此
分
配
的
原
則
，
在
於
充
分
發
揮
中
華
文
化
宣
揚
海
外
的
目
的
，

也
才
能
使
中
華
歷
史
文
物
與
美
術
品
，
讓
海
外
人
士
收
到
欣
賞
的
作
用
。

　
　

正
在
運
送
海
外
的
中
華
文
物
箱
，
有
的
為
著
緊
急
待
用
的
採
取
空
運
方

去
，
也
有
利
用
海
上
輸
送
的
。
但
是
無
邦
交
的
國
家
，
顧
及
納
稅
問
題
，
還
得

製
備
外
文
清
冊
註
明
每
件
價
格
，
更
特
別
說
明
用
途
是
展
覽
而
非
出
售
，
且
是

專
門
贈
與
的
性
質
。
所
有
各
組
，
備
有
適
合
各
國
的
圖
文
並
茂
彩
色
說
明
簡

介
，
目
錄
摺
頁
與
說
明
卡
片
，
便
於
運
抵
海
外
後
，
立
即
可
以
展
示
，
並
可
以

將
簡
介
送
達
參
觀
人
士
之
手
。

　
　

從
空
中
輸
運
或
海
上
運
輸
的
中
華
文
物
箱
，
有
北
美
、
中
南
美
洲
、
大
洋

洲
、
非
洲
、
歐
洲
、
亞
洲
，
國
家
包
括
大
韓
民
國
、
南
非
、
象
牙
海
岸
、
海
地
、

凡
蒂
岡
、
瓜
地
馬
拉
、
巴
拉
圭
、
沙
烏
地
阿
拉
伯
、
馬
來
西
亞
、
日
本
、
印
尼
、

盧
森
堡
、
瑞
士
、
美
國
、
祕
魯
、
法
國
、
西
德
、
加
拿
大
、
澳
洲
、
奧
地
利
、

荷
蘭
、
比
利
時
、
玻
利
維
亞
等
國
家
的
我
駐
外
機
構
以
及
對
我
向
極
友
善
的
機

構
，
真
正
做
到
分
配
普
及
，
深
入
世
界
各
個
重
要
地
區
。
相
信
這
種
宏
揚
中
華

文
化
，
讓
僑
團
與
留
學
生
們
，
在
舉
辦
聯
誼
活
動
時
，
得
有
欣
賞
中
華
歷
史
文

物
及
藝
術
品
的
大
好
機
會
；
同
時
，
也
可
以
藉
便
讓
所
有
國
際
人
士
得
以
瞭
然

中
華
文
化
博
大
精
深
，
進
而
認
識
中
華
民
國
是
在
自
由
、
民
主
、
繁
榮
、
進
步

聲
中
，
體
認
泱
泱
中
華
的
藝
術
發
展
，
是
如
何
的
自
在
與
開
闊
。

　
　

寄
語
海
外
人
士
：
中
華
文
物
箱
的
內
容
，
是
象
徵
中
華
民
族
的
精
神
所

在
，
更
含
有
國
內
千
萬
人
士
的
無
限
溫
情
，
在
每
一
次
展
示
，
希
望
毋
忘
我
們

不
管
身
在
海
內
海
外
，
而
我
們
確
實
是
心
連
著
心
，
永
遠
在
一
起
，
緊
握
著
我

們
的
雙
手
，
大
踏
步
地
向
前
邁
進
，
共
同
為
實
現
三
民
主
義
，
一
致
起
來
，
堅

決
地
奮
鬥
。

 
 

 

︵
原
文
出
自
一
九
八
〇
年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館
刊
︾
，
第
十
一
期
，
頁

五
七—

五
八
。
︶

它
具
有
中
華
文
物
的
代
表
性
，
並
且
表
達
中
華
民
族
的
傳
統
精
神
，
而
所
有
的

展
品
，
一
本
可
以
作
為
綜
合
的
展
示
，
也
可
以
分
類
來
展
示
的
基
本
構
想
。
為

使
此
一
假
定
實
現
而
求
其
美
滿
，
乃
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歷
次
製
作
與
運
用
的

經
驗
，
廣
泛
地
進
行
蒐
集
資
料
，
多
方
檢
討
，
不
斷
改
進
，
力
求
精
美
，
務
使

展
品
雅
致
脫
俗
，
說
明
簡
要
清
晰
，
外
箱
大
小
適
於
搬
運
，
牢
固
美
觀
，
更
重

視
展
示
與
撤
收
存
放
的
利
便
。
在
民
國
六
十
七
年
︵
一
九
七
八
年
︶
下
半
年
，

第
四
批
的
製
作
便
在
精
益
求
精
的
要
求
之
下
進
行
的
，
計
製
四
十
組
，
每
組
八

箱
，
合
計
三
百
二
十
箱
，
成
了
一
件
偉
大
的
壯
舉
。

　
　

內
容
以
我
國
各
類
歷
史
文
物
暨
美
術
品
，
主
要
是
要
便
於
展
示
與
存
放
的

中
華
文
物
箱
，
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成
立
專
案
小
組
，
慎
重
從
事
。
從
檢
討
、

設
計
、
訂
立
計
畫
、
選
定
展
品
，
撰
述
說
明
、
進
行
製
作
，
品
鑑
驗
收
等
項
，

均
是
秉
著
精
美
至
上
，
認
真
執
行
，
由
民
國
六
十
七
年
︵
一
九
七
八
年
︶
八
月

開
始
，
到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
一
九
八
〇
年
︶
八
月
全
部
完
成
，
雖
歷
時
二
載
，

得
以
大
功
告
成
；
另
對
製
箱
亦
煞
費
籌
措
，
固
求
分
類
輸
運
方
便
，
並
須
撤
收

入
箱
與
佈
置
展
覽
的
利
捷
，
特
編
號
繪
圖
，
任
何
人
均
能
在
最
短
時
間
中
索
圖

索
驥
，
做
好
收
與
展
的
工
作
，
無
須
費
時
費
神
。
至
於
防
震
、
防
濕
、
以
及
搬

動
裝
運
的
快
當
，
都
在
考
慮
之
列
。
他
如
箱
隻
品
質
，
鎖
鑰
堅
固
等
俱
作
講
求
，

經
過
三
次
開
標
，
一
再
在
科
學
、
技
術
、
美
觀
、
實
用
諸
方
面
因
素
上
探
討
改

進
，
總
算
符
合
預
定
的
理
想
程
度
。

　
　

在
從
始
也
慎
，
在
處
處
求
實
的
基
本
原
則
下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同
仁
算

是
無
忝
付
託
，
也
無
愧
期
許
。
當
由
中
央
文
化
工
作
會
、
中
央
海
外
工
作
會
、

外
交
部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僑
務
委
員
會
、
教
育
部
等
單
位
，
派
員
參
加
核
驗

第
四
批
中
華
文
物
箱
製
作
完
成
的
時
候
，
在
檢
討
會
上
，
與
會
人
員
都
表
示
極

大
的
讚
評
與
鼓
勵
。

　
　

中
華
文
物
箱
每
組
展
品
內
容
，
包
括
歷
史
文
物
與
美
術
品
，
概
分
十
大
類

型
，
計
有
一
百
二
十
四
種
之
多
。
茲
作
概
略
的
敘
述
：

︵
一
︶ 

銅
器
：
以
商
、
周
時
代
的
銅
器
為
主
，
包
括
二
千
年
前
的
食
器
，
如
：

鼎
、
簋
；
酒
器
尊
、
觚
、
壺
、
爵
；
水
器
的
匜
等
，
計
仿
製
八
件
。

︵
二
︶ 

陶
器
：
以
盛
唐
及
北
魏
時
代
的
陶
器
為
主
，
包
括
三
彩
文
官
、
三
彩
馬
、

三
彩
駝
，
還
有
舞
樂
女
俑
等
，
計
複
製
八
件
。

︵
三
︶ 

瓷
器
：
選
用
明
清
時
代
的
青
花
、
鬥
彩
、
粉
彩
等
各
種
型
態
的
瓶
罐
，

計
仿
製
十
一
件
。

︵
四
︶ 

琺
瑯
：
選
用
清
代
的
製
作
，
包
括
各
種
形
式
的
彩
色
瓶
罐
，
計
仿
製
四

件
。

︵
五
︶ 

書
法
：
採
用
漢
代
熹
平
石
經
拓
本
，
清
代
八
大
山
人
，
吳
昌
碩
的
草
書

與
石
鼓
文
對
聯
，
以
及
民
初
的
名
家
各
體
書
法
，
計
複
印
七
件
。

︵
六
︶ 

古
今
名
畫
：

 

一
、 

今
人
國
畫
原
跡—

係
特
別
邀
請
當
代
畫
家
所
作
國
畫
，
以
十
五
件
構
成

一
組
，
悉
為
真
跡
，
俱
足
顯
示
當
今
中
國
現
有
的
國
畫
創
作
的
風
貌
，

至
為
難
得
。
而
人
物
、
山
水
、
花
卉
、
翎
毛
、
走
獸
、
游
魚
等
無
不
包

括
在
內
。

　

二
、 

古
今
名
畫
複
製
品—

選
自
明
清
以
迄
當
今
畫
家
。
如
：
錢
選
、
文
徵
明
、

仇
英
、
八
大
、
石
濤
、
鄭
板
橋
、
溥
心
畬
及
今
人
張
大
千
等
人
作
品
，

均
就
精
美
原
作
複
製
，
不
僅
極
為
精
緻
，
且
保
持
原
有
神
態
，
每
組
計

有
十
八
件
。

︵
七
︶ 
雕
刻
：
選
自
北
魏
以
後
各
代
作
品
，
雕
工
精
細
，
木
質
密
緻
，
有
北
魏

支
頤
菩
薩
等
仿
製
品
，
每
組
四
件
。

︵
八
︶ 

歷
史
文
物
圖
片
：
純
以
我
國
現
代
攝
影
技
術
，
攝
製
我
國
歷
代
具
有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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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 器

仿周圓鼎 高 20公分 腹寬 21公分仿周編鐘 高 36公分 腹寬 18公分

仿殷商冊方斝 高 20公分 腹寬 30公分 仿殷商饕餮紋卣 高 40公分 腹寬 20公分

The State of the  
Artifacts in the Museum’s  

Existing Cultural Chest

文
物
翦
影

本
館
現
存
文
物
箱
文
物
實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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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周公父宅匜 高 13公分 口徑 23公分 王東白製

仿周簋 高 10公分 口徑 16公分 王東白製

仿周犧尊 高 14公分 身長 20公分 王東白製

仿周爵 高 22公分 口徑 17公分 王東白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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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周扁壺 高 20公分 腹寬 18公分（缺蓋、提梁） 口徑 10公分

仿周扁壺 高 22公分 腹寬 17.9公分（缺蓋、提梁） 口徑 13.5公分

仿周觚 高 23公分 口徑 15公分

仿周鼎 高 17公分 口徑 16.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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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商鸞紋戈 最高 41公分 最寬 9公分

仿周金錯獸尊 高 27公分 腹寬 16公分

仿漢鏡 直徑 27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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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周矛 （左）長 33公分 寬 4.5公分  

（右）長 48.5公分 寬 13.5公分

仿周矛 （左）長 50.5公分 寬 2.5公分  

（右）長 30公分 寬 2.5公分

仿周鉞 高 23公分 寬 22公分仿周鉞 最高 22公分 最寬 10.5公分 仿周戈 最高 27公分 最寬 17公分 仿周戈 長 31公分 寬 10公分

仿周斧 （右）長 23公分 寬 9公分 （中）長 14公分  

寬 3.5公分 （左）長 11公分 寬 4.5公分

仿周矛 最長 21.5公分 最寬 6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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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唐三彩駱駝 高 44公分 寬 31公分

仿唐三彩駱駝 高 45公分 寬 33公分 仿殷商白陶豆 高 13公分 口徑 18公分 底徑 10.5公分

仿殷商白陶豆 高 13.3公分 口徑 18公分 底徑 10.5公分

陶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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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唐繪彩馬 高 48.5公分 寬 48公分

仿唐三彩大馬 高 48.5公分 寬 48公分 仿唐三彩馬仕女俑 高 46公分 寬 40公分

仿唐黃釉馬 高 48.5公分 寬 47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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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六朝繪彩樂女俑 高 25公分 寬 12公分

仿唐三彩侍女俑 高 25公分 寬 12公分

仿唐陶黃釉坐俑 高 20公分 寬 16公分

仿唐三彩文官俑 高 50.5公分 寬 12.5公分 仿北魏樂俑 高 25公分 寬 5公分

仿唐十二生肖俑 平均高 19.5公分 寬 5公分 楊英風製 底款「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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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南宋雙耳貫帶瓶 高 25.5公分 口徑 17公分 底徑 17公分

仿南宋雙耳貫帶瓶 高 26公分 口徑 11公分 底徑 12公分 仿宋青瓷 高 33公分 口徑 7.5公分 寬 20公分 底徑 9公分

仿宋冰裂青瓷 高 28公分 口徑 4.5公分 寬 13公分 底徑 8.5公分

瓷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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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宋三登方壺 高 13公分 口徑 7公分 底徑 9公分

仿宋三登方壺 高 12公分 口徑 7公分 底徑 13公分

仿宋青瓷琮瓶 高 27公分 口徑 8.5公分 寬 10.5公分 底徑 9公分

仿宋青瓷扁瓶 高 21公分 口徑 4.5公分 寬 10.5公分 底徑 7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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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金磁州窯黑釉劃花牡丹紋梅瓶 高 40公分 口徑 4公分 腹寬 19公分 底徑 11公分

仿元青花蕉葉麒麟瓷瓶 高 34.5公分 口徑 13公分 腹寬 19公分 底徑 15公分

仿宋奉華尊 高 18公分 口徑 14.5公分 底徑 14公分

仿宋三犧尊 高 21公分 口徑 14公分 寬 14公分 底徑 9.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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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明永樂青花蕉葉花卉瓶 高 34公分 口徑 13公分 腹寬 18公分 底徑 15公分 底款「大明永樂年製」

仿明嘉靖青花瓷缸 高 21公分 口徑 24.5公分 腹寬 23公分 底徑 10公分 落款「大明嘉靖年製」

仿元青花扁壺 高 36.7公分 腹寬 32.7公分 

仿明青花四繫罐 高 25.5公分 口徑 10.5公分 腹寬 22.5公分 底徑 11.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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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明青花山水人物扁壺 高 28.6公分 口徑 3公分 腹寬 22.5公分 底徑 13公分 底款「中華民國金門陶瓷」

仿明正德青花花瓶 高 37.5公分 口徑 10公分 寬 15公分 底徑 12公分 底款「大明正德年製」

仿明釉裡紅蕉葉執壺 高 30.5公分 口徑 7公分 寬 19公分 底徑 10.5公分

仿明釉裡紅花口大盤 高 3.5公分 直徑 22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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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明弘治窯嬌黃繩耳罐 高 18.5公分 口徑 9.5公分 腹寬 18.5公分 底徑 9.5公分 底款「故宮」

仿清青花釉裡紅龍紋扁壺 高 30公分 口徑 4公分 寬 23.5公分 底徑 9公分

仿明嘉靖五彩蒜頭瓶 高 38公分 口徑 3公分 腹寬 18公分 底徑 18公分 底款「大明嘉靖年製」

仿明萬曆五彩連池鴛鴦蒜頭瓶 高 43公分 口徑 5公分 腹寬 21.5公分 底徑 10公分 底款「大明萬曆年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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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清龍耳瓶 高 30公分 口徑 5公分 寬 13公分 底徑 9.7公分

仿清青瓷觚式瓶 高 32.5公分 口徑 20.5公分 底徑 18公分 仿清同治白瓷瓶 高 20公分 口徑 5.5公分 寬 13.5公分 底徑 10公分 底款「大清同治年製」

仿清釉纏枝唐草紋壺 高 43公分 口徑 8公分 寬 23公分 底徑 8公分 底款「大清乾隆年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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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清青花人物蕉葉觚 
高 41公分 口徑 14.3公分 腹寬 15公分 底徑 9.5公分

仿清青花人物蕉葉觚 
高 31公分 口徑 16公分 腹寬 10公分 底徑 17.5公分

仿清乾隆青花雲龍四角瓶 高 28.9公分 口徑 6公分 寬 10公分 底徑 6.5公分 底款「大清乾隆年製」 仿清青花山水扇形盤 高 35公分 寬 50公分 

仿清乾隆青花山水瓶 高 38公分 口徑 10公分 肩寬 21公分 底徑 17公分 底款「大清乾隆年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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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清乾隆瓷盉八吉祥 高 21.5公分 寬 24公分（含壺嘴、把手） 底款「大清乾隆年製」

仿清乾隆青花雙龍環形壺 高 26公分 口徑 3公分 寬 30.5公分 底徑 6公分 底款「乾隆年製」 仿清青花六角花瓶 高 31公分 口徑 9公分 寬 19公分 底徑 9公分 底款「中華民國金門陶瓷」

仿清乾隆青花仕女瓶 高 43公分 口徑 8公分 寬 23公分 底款「大清乾隆年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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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清雍正青花釉裡紅梅瓶 高 35公分 口徑 7公分 腹寬 22.5公分 底徑 13公分 底款「大清雍正年製」

仿清康熙青花釉裡紅三龍大筆筒 高 17公分 口徑 22公分 底款「大清康熙年製」

仿清乾隆琺瑯彩花卉花瓶 底款「大清乾隆年製」
高 25.5公分 口徑 6公分 腹寬 17公分 底徑 13公分 

仿清乾隆琺瑯彩花卉花瓶 底款「大清乾隆年製」
高 36公分 口徑 7公分 腹寬 32公分 底徑 7公分 

仿清乾隆青花釉裡紅雙耳瓶 高 14公分 口徑 13.5公分 腹寬 15公分 底徑 13.5公分 底款「大清乾隆年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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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清乾隆粉彩花蝶膽瓶 底款「大清乾隆年製」
高 48公分 口徑 3公分 腹寬 17.5公分 底徑 15公分 

仿清乾隆粉彩花蝶膽瓶 底款「大清乾隆年製」
高 47公分 口徑 4公分 腹寬 17公分 底徑 10.5公分 

仿清乾隆鬥彩團花瓶 高 30公分 口徑 7公分 腹寬 18公分 底徑 10公分 底款「大清乾隆年製」

仿清乾隆粉彩花蝶膽瓶 高 41公分 口徑 19.5公分 腹寬 15公分 底徑 10公分 底款「大清乾隆年製」

仿清乾隆粉彩花蝶膽瓶 高 52.5公分 口徑 3公分 腹寬 17公分 底徑 10公分 底款「大清乾隆年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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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清祭紅大碗 高 11公分 口徑 29.5公分 底徑 13公分

仿清祭紅侈口瓶 高 45公分 口徑 15.5公分 腹寬 27公分 底徑 16.5公分 仿清雍正鬥彩雙耳如意瓶 高 26.5公分 口徑 5公分 腹寬 23公分 底徑 7公分 底款「大清雍正年製」

仿清乾隆鬥彩燈籠蓋罐 高 33公分 口徑 12公分 腹寬 14公分 底徑 12公分 底款「大清乾隆年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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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清琺瑯蓋罐 高 27公分 口徑 10公分 肩寬 16公分 底徑 10公分

仿清琺瑯花瓶 高 22公分 口徑 3.5公分 肩寬 10公分 底徑 7公分

仿清琺瑯侈口花瓶 高 22.7公分 口徑 10公分 寬 10公分 底徑 7.5公分

琺 瑯

仿清紫地蒜頭瓶 高 32公分 口徑 3.5公分 腹寬 14公分 底徑 9.5公分



299 298

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第
二
部   

文
物
箱
的
歷
史
身
影

P
art 2  The H

istorical S
hadow

 of the C
ultural C

hest

仿清琺瑯花瓶 高 24公分 口徑 8公分 腹寬 10公分 底徑 8公分

仿清琺瑯高足瓶 高 24公分 口徑 8公分 腹寬 10公分 底徑 8公分 仿清琺瑯長頸小花瓶 高 18公分 口徑 8公分 腹寬 10公分 底徑 10公分

仿清琺瑯長頸花瓶 高 18公分 口徑 8公分 腹寬 10公分 底徑 1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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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獅戲球木雕 高 22公分 寬 12公分

仿清牙雕三羊 高 7.5公分 腹寬 8公分 王東白製

仿唐女俑（木雕） 高 26.5公分 底寬 9.5公分

漆匲 高 15公分 直徑 13公分漆盤 直徑 15公分

漆 器

雕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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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菩薩（木雕） 高約 26公分 底寬 9.5公分

吹笙仙女（木雕） 高 27公分 底寬 9.5公分

彌勒菩薩（木雕） 高 26公分 底寬 9.5公分

文殊菩薩（木雕） 高 27公分 底寬 1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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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漢《弋射圖》、《收穫圖》拓本（複製品） 
高 196公分 寬 66公分

仿漢《烹飪圖》、《舞龍圖》拓本（複製品） 
高 190公分 寬 66公分

書 畫

仿漢《熹平石經》拓本（複製品） 
高 213公分 寬 62公分

仿漢《熹平石經》拓本（複製品） 
高 193公分 寬 62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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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漢《樂舞圖》、《雜技圖》拓本（複製品） 
高 190公分 寬 66公分

仿漢《飛人圖》、《車騎圖》拓本（複製品） 仿漢《群獸圖》、《乘鹿圖》拓本（複製品） 
高 191公分 寬 66公分

仿漢《舞蹈圖》、《博弈圖》拓本（複製品） 
高 199公分 寬 61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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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書七言聯 民國 溥心畬（複製品） 
高 117公分 寬 22公分

行書七言聯 民國 溥心畬（複製品） 
高 117公分 寬 22公分

釋文： 戢翼珍禽鳴綠沼，銜煙小鶴舞寒空。 
西山逸士。溥儒。

甲骨文 民國 董作賓（複製品）　
高 130公分 寬 34公分

釋文： 塵凡事今謝絕列別長安來歸田，野寺掃

盡自家門外雪，載春酒去觀風月，落梅

風。丁酉初秋寫集契集於九龍塘金包綸

道十五號是知也齋。董作賓。

行書中堂 民國 溥心畬（複製品）　
高 90公分 寬 34公分

釋文： 瑞溪聞韞玉，曾說下巌良，桂露騰文

彩，招煙發古香。穿雲窮暗谷，斷水劇

寒塘。逸少書何研，冥搜亦可傷。詠瑞

石研一首，癸卯春。心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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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民國 鄭文光（複製品）　
高 186公分 寬 61公分

《奔馬》 民國 吳超群（複製品）　
高 186公分 寬 61公分

篆書五言聯 清 吳昌碩（複製品）　
高 117公分 寬 22公分

  釋文： 好遊如魚樂，歸來識馬鳴。 
安吉吳昌碩八十三。

《荷花》 民國 張大千（複製品）
高 188公分 寬 6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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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塘春水》 明 沈周（複製品）　
高 150公分 寬 51公分

《萬壑松風圖》 清 王翬（複製品）　
高 160公分 寬 60公分

《門神》（複製品）　高 100公分 寬 120公分

《老虎》 民國 張善孖（複製品）　
高 188公分 寬 60公分

《孔雀牡丹》 民國 張書旂（複製品）　
高 177公分 寬 58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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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壽佛圖》 明 陳洪授（複製品）　
高 180公分 寬 60公分

《佛》 民國 王一亭（複製品）　
高 178公分 寬 61公分

清古畫 佚名（複製品）　
高 188公分 寬 60公分

《捨得像》 民國 王問（複製品）　
高 213公分 寬 6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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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 明 文徵明（複製品）　
高 188公分 寬 59公分

《山水》 明 藍瑛（複製品）　
高 188公分 寬 60公分

《山水》 民國 溥心畬（複製品）　
高 250公分 寬 60公分

《雪景》 民國 張大千（複製品）　
高 250公分 寬 6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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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民國 陳榮德（真跡）
高 194公分 寬 60.5公分

《山水》 民國 黃永川（真跡）
高 188公分 寬 59公分

《孔雀開屏》 清 郎世寧（複製品）　
高 188公分 寬 120公分

《炙艾圖》 宋 李唐（複製品） 
高 210公分 寬 120公分

《秋江待渡》明 仇英（複製品）　高 188公分 寬 64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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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葳》 民國 顏小僊（真跡）
高 178公分 寬 59公分

《牡丹》 民國 鄧雪峰（真跡）
高 168公分 寬 61公分

《花卉》 民國 顏小僊（真跡）
高 178公分 寬 60 公分

《墨竹》 民國 鍾濤仁（真跡）
高 185公分 寬 61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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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心畬畫集》 高 29.5公分 寬 22公分 1976《黃君璧畫集》 高 29.5公分 寬 22公分 1974

《黃君璧作品選集》 高 29.5公分 寬 22公分 1978 《溥心畬書畫集》 高 29.5公分 寬 22公分 1973

畫 冊

《長江萬里圖》冊頁 民國 張大千（複製品） 高 47.5公分 寬 32公分 1970

《張大千作品選集》 高 29.5公分 寬 22公分 1976《張大千畫集》 高 29.5公分 寬 22公分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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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寫生真跡》冊頁（複製品） 
高 29.5公分 寬 22公分 1978

《邵逸軒先生遺作及其子女幼軒近作畫集》 
高 29.5公分 寬 22公分 1978

《八大山人書畫集》 高 29.5公分 寬 22公分 1978《中國古代名畫選集》 高 29.5公分 寬 22公分 1977 《陳丹誠畫集》 高 29.5公分 寬 22公分 1982

《胡克敏畫集》 高 29.5公分 寬 22公分 1976

《歐豪年畫集》 高 29.5公分 寬 22公分 1978

《吳昌碩齊白石書畫選集》 
高 36.5公分 寬 26.5公分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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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天如意增福財神版畫》明信片 
高 18公分 寬 13公分

《禮運大同篇》 民國 孫文明信片 
高 18公分 寬 13.5公分  

《周雲龍罍》明信片 高 29.5公分 寬 22公分

《黃君璧名畫》明信片 高 16公分 寬 11公分 《溥心畬名畫》明信片 高 16公分 寬 11公分

《張大千名畫》明信片 高 16公分 寬 11公分

《總統蔣中正先生遺像》 高 62公分 寬 46公分 《國父孫中山先生遺像》 高 62公分 寬 46公分

《先師孔子行教像》浮雕 高 77公分 寬 46公分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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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第一批中華文物箱展品清單
（《代辦文物箱出口案》，檔號 060-4-461-1-20，史博館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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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第二批中華文物箱展品清單
（《代辦文物箱出口案》，檔號 060-4-461-1-14，史博館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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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第三批中華文物箱展品清單 -1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6-0422-16-1-02，史博館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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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第三批中華文物箱展品清單 -2
（《中華文物箱》，檔號 066-0422-16-1-02，史博館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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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品清單 -1
（《中華文物箱（二）》，檔號 020-090502-0020-0208，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國史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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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品清單 -2
（《中華文物箱（二）》，檔號 020-090502-0020-0208，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國史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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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第一批中華文物箱第二箱下層配置圖
（《贈澳「中華文物箱」》，檔號 065-0422-19-1，史博館檔案）

1970年第一批中華文物箱第二箱上層配置圖
（《贈澳「中華文物箱」》，檔號 065-0422-19-1，史博館檔案）

1970年第一批中華文物箱第一箱下層配置圖
（《贈澳「中華文物箱」》，檔號 065-0422-19-1，史博館檔案）

1970年第一批中華文物箱第一箱上層配置圖
（《贈澳「中華文物箱」》，檔號 065-0422-19-1，史博館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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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第一批中華文物箱第四箱配置圖
（《贈澳「中華文物箱」》，檔號 065-0422-19-1，史博館檔案）

五批次中華文物箱展品類別綜合比率圖

36%

5%

5%
14%

3%
4%

12%

5%

6%
10%

■古今名人書畫複製品 36%

■雕刻、雕塑 4%

■仿琺瑯 3%

■仿瓷器 12%

■仿漆器 5%

■仿陶器 5%

■仿銅器 5%

■一般展品 14%
 (圖片、唱片、幻燈片、明信片、實物等）

■今人書畫真跡 10%

■拓本複製品 6%

（編輯小組製圖） 1970年第一批中華文物箱第三箱下層配置圖
（《贈澳「中華文物箱」》，檔號 065-0422-19-1，史博館檔案）

1970年第一批中華文物箱第三箱上層配置圖
（《贈澳「中華文物箱」》，檔號 065-0422-19-1，史博館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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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品摺頁—正面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2-17，史博館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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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第三批中華文物箱展品摺頁—背面
（《贈澳「中華文物箱」》，檔號 065-0422-19-1，史博館檔案）

1976年第三批中華文物箱展品摺頁—正面
（《贈澳「中華文物箱」》，檔號 065-0422-19-1，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

1972年第二批中華文物箱展品摺頁—反面
（《中華文物箱（一）》，檔號 020-090502-0019-0004，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國史館提供）

1972年第二批中華文物箱展品摺頁—正面
（《中華文物箱（一）》，檔號 020-090502-0019-0003，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國史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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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至 1985年第三批至第五批中華文物箱

1971年至 1972年第二批中華文物箱

1969年至 1970年第一批中華文物箱

1980年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品摺頁—正面
（《澳、美、荷中華文物箱運用實況案》，檔號 071-0108-1-39，史博館檔案）

1980年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品摺頁—背面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檔號 069-0108-2-17，史博館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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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 4月，第一批中華文物箱備製完成，本館邀請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行政院新聞局、教

育部文化局、外交情報司、僑委會、救國團、中國國民黨中央第三組及第四組、交通部郵政總

局、退輔會、亞盟、海軍總部政戰部、空軍總部政戰部、經合會、蒙藏委員會、臺灣省觀光局、

農復會等提供文物資料之單位，於同年 5月 5日至本館參觀預展並檢視文物，受邀單位達十

餘個，可見當年中華文物箱製作之規模與範圍。（史博館典藏）

The Cultural Chest’s  
International  

Touring Exhibitions  

展
覽
回
顧

文
物
箱
國
際
巡
迴
展
覽
風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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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 3月，我國駐美國西雅圖總領事館借用西雅圖市基督教青年會禮堂舉辦「中

華文物展」，展出中華文物箱文物的現場情形。（《中華文物箱（一）》，檔號 067-

0108-2-1-09，史博館檔案）

上：同前頁，1970年 5月 5日，本館舉辦第一批中華文物箱預展之古物圖版展品。（史

博館典藏）

下：1970年 8月，第一批中華文物箱製作完成，暫置於本館地下一樓遵彭廳，準備輸

出美國與比利時。（史博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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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 11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菲律賓分會於菲律賓馬尼拉岷倫洛

（Binondo）中山街自由大廈舉行「中華文物展」，場面極為盛大。（《中華文物箱》，

檔號 067-0108-2-2-01，史博館檔案）

1977年 2月，我國留學生在泰國曼谷市郊亞洲理工學院（Asian Istitute of Tech-

nology），於「AIT Day」舉辦「中華文物展」，展示中華文物箱文物之入口及現場情形。

（《中華文物箱（一）》，檔號 020-090502-0019-0253，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國史

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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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7月，中澳協會、澳中經協及澳洲中華文化中心於墨爾本舉辦「中國美術及工藝展覽」，

由我國駐澳洲辦事處主任陳厚佶（右五）、澳洲中華文化中心主任雷鎮宇（右四）、史博館

館長何浩天（左三）、藝術顧問姚夢谷（右三）、畫家陳丹誠（右二）、畫家李奇茂（左一）

及館員姜慧音（右一）參加開幕，除展覽中華文物箱展品及臺灣當代書畫作品之外，李奇茂

並於現場揮毫完成《牧牛圖》，會場盛況空前。（《文化交流》，檔號 071-0108-1-1-08，史

博館檔案）

1977年 9月，由我國駐西雅圖總領事館、美國史波肯（Spocane）公共圖書館和東華盛頓大學

合件，於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市附近的史波肯公共圖書館舉行中華文物展覽。（《中華文物

箱（一）》，檔號 020-090502-0019-0329、020-090502-0019-0337，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國

史館提供）

1977年 4月至 7月，我國駐巴拿馬共和國大使館於巴拿馬國立人文博物館（Museo del Hombre 

Panameño）舉辦「中華文物展」，由中華民國駐巴拿馬大使曾憲揆（左二）與巴國館長卡瑪

科女士（右二）出席開幕酒會。（《中華文物箱（一）》，檔號 020-090502-0019-0290、020-

090502-0019-0286，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國史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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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頁，1981年 4月巴拿馬佩諾諾梅（Penonomé）舉辦「中華文物展」。

中華文物箱中，亦包含文宣刊物《勝利之光》（國防部出版）、《光華》（行政院新

聞局出版）雜誌等文宣品，亦為文物箱中另一重點，由此次巡展可窺見之。（《秦教

授借用傳統中國服飾卷》，檔號 068-Z1270.02-R00100-001-14-10，外交部檔案）

1981年 4月，巴拿馬佩諾諾梅（Penonomé）建城 400週年慶，我國駐巴拿馬共和國大

使館應邀舉辦「中華文物展」，展示中華文物箱之中華傳統器物及書畫。（《秦教授

借用傳統中國服飾卷》，檔號 068-Z1270.02-R00100-001-14-10，外交部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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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 10月，我國僑團於智利安塔法加斯塔（Antofagasta）舉辦慶祝中華民國國慶大會，女

性僑胞穿著中華文物箱提供之中華歷代服飾進行走秀演出，成為中華文物展活動中受歡迎的

項目之一。（《中南美地區非專案新聞文化工作（三）》，檔號 020-090203-0003，國史館藏

外交部檔案）（國史館提供）

1983年 5月，我國駐瓜地馬拉大使館於瓜地馬拉巴里歐斯港市（Puerto Barrios）舉辦

中華文物展，展示中華文物箱之文物。（《秦教授借用傳統中國服飾卷》，檔號 068/

Z1270.02/R00100/001/5/11，外交部檔案）

1981年 1月，本館奉教育部指示，特別製作中華文物箱一組致贈馬來西亞怡保培南中

學，供該校長期陳列。1982年 11月，該校校長陳郁菲（左四）女士邀請本館何浩天（左

五）館長參訪，並於圖書館前合影。此行同行者有畫家黃君璧（左三）先生及本館館

員黃永川（右四）。（史博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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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 4月，法北友華協會 [Association France-Chine (Formose)]於巴黎近郊利福里加 

爾岡市（Livry Gargan）舉行中華文物展，內容包含史博館第三、四批中華文物箱藏品 

暨中華歷代服飾走秀表演情形。（《法南友協專卷》，檔號 067/Z1240.08/

R00006/001/3/04，外交部檔案）

1988年 9月，法國法北友華會 [Association France-Chine (Formose)]於巴黎近郊呂埃．瑪麗梅

松市（Rueil-Malmaison）舉行中華文物展，內容包含史博館第三、四批中華文物箱藏品，並

加上國立故宮博物院之 59件書畫複製品一併展出。（《法南友協專卷》，檔號 067/Z1240.08/

R00006/001/5/06、067/Z1240.08/R00006/001/5/05，外交部檔案）

1988 年 4 月至 5 月間，法北友華協會 [Association France-Chine (Formose)] 在巴黎

近郊耶爾市（Yerres）舉行中華文物箱展覽，展出第三、四批中華文物箱展品，並

加上故宮博物院之書畫複製品一併展出。（《法南友協專卷》，檔號 067/Z1240.08/

R00006/001/6/05、067/Z1240.08/R00006/001/6/07，外交部檔案）

1988年 4月，由法國民間團體組成的法北友華協會 [Association France-Chine (Formose)]

在法國聖羅市（Saint-Lô）市立劇院的展覽廳舉行中華文物箱展。（《法南友協專卷》，

檔號 067/Z1240.08/R00006/001/7/08、067/Z1240.08/R00006/001/7/03，外交部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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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1986年五批次中華文物箱籌製與分配國家概況表

批次 籌製時間 製作數量 展  品  內  容 分  配  國  家

一
1969.5-
1970.11

10組
每組 1箱
每組 97種
共計 10箱

國旗、國父遺像、蔣總統玉照、歷史

文物圖片、仿古文物、民謠唱片、中

華民國郵票等

美國、比利時、以色列

二
1971.4-
1972.4

13組
每組 3箱
每組 100種
共計 39箱

國旗、國父遺像、蔣總統玉照、歷史

文物圖片、仿古文物、國畫複製品、

仿古緙絲、服裝、民謠唱片、宮燈、

中華民國郵票等

美國、日本、比利時、西班牙、

象牙海岸

三
1974.5-
1976.5

20組
每組 4箱
每組 110種
共計 80箱

歷史文物及美術品：銅器、陶器、瓷

器、書法、名畫、雕刻、攝影、其他

等複製品、今人書畫真跡；一般展品：

中華五千年歷代世系表、國旗、孔子

浮雕立像、國父遺像、蔣總統遺像、

中華民國郵票、畫冊等

澳洲、日本、巴拿馬、哥倫比

亞、美國、泰國、菲律賓、法

國、英國、加拿大、墨西哥、

阿根廷、西德、香港、馬來西

亞、黎巴嫩

四
1978.8-
1980.8

40組
每組 8箱
每組 124種
共計 320箱

歷史文物及美術品：銅器、陶器、瓷

器、書法、名家畫冊、雕刻、攝影、

其他等複製品、今人書畫真跡；一般

展品：中華五千年歷代世系表、國旗、

孔子浮雕立像、國父遺像、蔣總統遺

像、中華民國郵票、繪畫明信片、畫

冊等

日本、大韓民國、印尼、馬來

西亞、美國、加拿大、澳洲、

法國、奧地利、比利時、瑞士、

荷蘭、盧森堡、希臘、象牙海

岸、賴索托、馬拉威、海地、

祕魯、瓜地馬拉、巴拉圭、沙

烏地阿拉伯、約旦、波利維亞、

梵諦岡教廷、西德、南非等

五
1985.2-
1986.10

77組
每組 8箱
每組 108種
共計 616箱

歷史文物及美術品：銅器、陶器、瓷

器、玉器等複製品、歷代服飾、一般

展品；中華五千年歷代世系表、國旗、

孔子浮雕立像、國父遺像、蔣總統遺

像、圖書、畫冊、國樂錄音帶等

日本、大韓民國、新加坡、印

尼、馬來西亞、美國、澳洲、

紐西蘭、法國、英國、德國、

荷蘭、盧森堡、瑞士、西班牙

等

1969-1986年五批次中華文物箱製作數量表

（編輯小組製圖）

（編輯小組整理）

Overview of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the Cultural Chest

出
地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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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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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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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箱籌製及輸出單位組織架構圖 
Cultural Chest Preparation, Production and Dispatch Agency Organizational 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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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政府機關首長一覽表（1969-1986）
List of Heads of Relevant Government Agencies (1969-1986)

時間
行政院

院  長

教育部

部  長

外交部

部  長

行政院新聞局

局  長

僑務委員會

委員長

史博館

館  長

1969 嚴家淦 鍾皎光 魏道明 魏景蒙 高長信 王宇清

1970 嚴家淦 鍾皎光 魏道明 魏景蒙 高長信 王宇清

1971 嚴家淦
鍾皎光

羅雲平

周書楷

魏道明
魏景蒙 高長信 王宇清

1972
嚴家淦

蔣經國

羅雲平

蔣彥士

周書楷

沈昌煥
魏景蒙 毛松年 王宇清

1973 蔣經國 蔣彥士 沈昌煥
魏景蒙

錢 復
毛松年

王宇清

何浩天

1974 蔣經國 蔣彥士 沈昌煥 錢 復 毛松年 何浩天

1975 蔣經國 蔣彥士 沈昌煥
錢 復
丁懋時

毛松年 何浩天

1976 蔣經國 蔣彥士 沈昌煥 丁懋時 毛松年 何浩天

1977 蔣經國
蔣彥士

李元簇
沈昌煥 丁懋時 毛松年 何浩天

1978
蔣經國

孫運璿

李元簇

朱匯森

沈昌煥

蔣彥士
丁懋時 毛松年 何浩天

1979 孫運璿 朱匯森
蔣彥士

朱撫松

丁懋時

宋楚瑜
毛松年 何浩天

1980 孫運璿 朱匯森 朱撫松 宋楚瑜 毛松年 何浩天

1981 孫運璿 朱匯森 朱撫松 宋楚瑜 毛松年 何浩天

1982 孫運璿 朱匯森 朱撫松 宋楚瑜 毛松年 何浩天

1983 孫運璿 朱匯森 朱撫松 宋楚瑜 毛松年 何浩天

1984
孫運璿

俞國華

朱匯森

李 煥
朱撫松

宋楚瑜

張京育
毛松年 何浩天

1985 俞國華 李 煥 朱撫松 張京育 曾廣順
何浩天

李鼎元

1986 俞國華 李 煥 朱撫松 張京育 曾廣順
李鼎元

陳癸淼

（編輯小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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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箱需求及分工單位關係圖
Relation Chart of Cultural Chest Requirements and Responsible Agencies

「中華文物箱」作業程序說明：

中華文物箱各批次作業程序雖然不盡相同，但差異不多，略述如下：

程序一、 政策制定與預算獲得：（一）製作箱（組）數、製作內容。（二）政策配發地區（製作會議訂定）。
（三）任務需要及臨時要求（不定期）。（四）需求單位：外交部、行政院新聞局、僑務委員會、

教育部駐外文化參事處、國民黨海工會；此外，各地僑團、華校等機構亦有來函索取者。

程序二、 文物製作與審查會議：（一）召開文物樣本預展審查會議。（二）依會議意見進行文物修改。 
（三）委外製作（文物類）或徵件（書畫類），以及文物箱本體及內部設計製作。

程序三、 本國通關寄送：（一）申請通關放行（關稅總局臺北關、基隆關）。（二）貨運與船運（安全
包裝公司與海運商）。

程序四、 需求地區與通關取件：(一 )文物箱到達需求地區（或鄰近海港），辦理通關。（二）部分國家
予以禮遇通關免稅，部分國家課稅（或重稅），亦有不准進口者。

程序五、 辦理展覽：（一）需求地區之運送（無貨運港口或內陸國家）。（二）展場協調與鄰近館所文
物箱支援。

程序六、 意見調查：各需求地區提供對文物箱之各種意見，俾利本館下批製作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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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序號
現存機關

個別

序號
案 卷 檔 號 案 卷 名 稱

案件

總數

6 020-090203-0119 對澳大利亞宣傳 6
7 020-090203-0125 歐洲地區非專案新聞文化工作（二） 23
8 020-090203-0126 歐洲地區非專案新聞文化工作（三） 1
9 020-090502-0019 中華文物箱（一） 43
10 020-090502-0020 中華文物箱（二） 62
11 020-099910-0004 文教雜卷（一） 1
12 020-099999-0085 情報司雜卷：五十八年（二） 2

10
國家發展委員會

檔案管理局

1
A319000000B 
0058/002399/52/0007/019

一般性案件 1

2
A319000000B 
0060/002399/51/0027/011

一般性案件 1

3
A319000000B 
0060/002399/51/0029/016

一般性案件 1

4
A319000000B 
0060/002399/51/0031/007

一般性案件 1

11
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
1 066/560/046/01

交通部函行政院研考會檢送本部總局副局長

簡爾康張翊等訪問中南美各國郵政報告書暨

提要

3

12 國立歷史博物館

1 060-1-514-1 國際巡展文物箱（第一批） 46
2 060-1-597-3 新聞稿（三） 1
3 060-4-461-1 代辦文物箱出口案 33
4 061-1-765-1 第二批中華文物箱 41
5 061-1-773-1 中華文物在雪梨展出 1
6 061-4-408-1 西班牙中華文物展展品進出口案 2
7 061-4-460-1 中華文物箱出口（第二批） 1
8 063-0417-6-1 中華文物箱製作 2

9 063-1-974-1
教育部委託特製中華文物箱（青年訪問團使

用）
1

10 064-0108-1-1 本館承辦「中華文物箱」 7
11 065-0108-2-1 文化交流 4
12 065-0417-1-1 「中華文物箱」製作 1
13 065-0417-6-1 中華文物箱製作 1
14 065-0422-19-1 贈澳「中華文物箱」 6
15 066-0422-16-1 中華文物箱 8

16 067-0108-1-1
本館製作文物箱三組寄交亞特蘭大堪薩斯與

加利西哥總領事館
14

17 067-0108-2-1 中華文物箱 56
18 067-0108-2-2 中華文物箱 57

19 067-0422-22-1
中華文物箱寄美亞特蘭大加利西哥及堪薩斯

總領事館
3

政府機關現存文物箱檔案目錄總表 
General List of Government Agencies’ Current Cultural Chest Archive Catalogs

機關

序號
現存機關

個別

序號
案 卷 檔 號 案 卷 名 稱

案件

總數

1 行政院
1 0062/2-2-3-2/39 訂製「中華文物箱」經費乙案 1
2 0063/7-8-1-10/4 訂製中華文物箱撥款案 2

2 行政院主計處

1 0062/260.2/A-3
六十二∼六十四年行政院及部會業務相關案

件
1

2 0063/260.2/A-12 六十二∼六十三年教育部業務相關案件 1

3 0067/247/A-12
行政院、內政部、外交部、教育部、退輔會

財務管理
2

3 教育部 1 無 中華文物箱案 44

4 外交部

1 060/Z1211.21/R00001/002 智利駐外單位人事經費問題卷 2
2 061/Z1211.21/R00001/001 巴拿馬內部工作卷 1
3 063/Z1211.31/R00002/001 63-66年英國內部工作卷 1
4 064/711.13/0012/1 安祥專案（駐堪薩斯領事館）（一） 2
5 066/352/0002/1 法北友華協會（二） 1
6 067/757.5/GEN0001/1 駐新加坡代表處財產贈減表 1
7 067/Z1222/R00001/004 遠揚計劃－廣告專文案 1
8 067/Z1240.08/R00006/001 法南友協專卷 8
9 068/Z1270.02/R00100/001 秦教授借用傳統中國服飾卷 13
10 071/312.22/006/1 西班牙人士訪華 2
11 072/301.2/FRA001/1 駐法國代表處工作計畫及報告 1
12 072/350/LUX0001/1 中盧文教體育交流案 1
13 072/Z1240.08/R00001/001 友我團體及個人補助類 1
14 072/Z1240.08/R00001/002 友我團體及個人補助類 1
15 073/313.1/0010/1 法北友華協會（一） 5
16 074/310.11/0003 駐法處人事 1

17 074/Z1200.09/R02018/002
警政署及中美貿易與中華民國青年舉重協會

等綜合事務案
1

5 僑務委員會 1 0060/004399/61 一般經常性案件 26

6 財政部

1 0065/5-616-6/1 一般性出口 3
2 0065/5-628/1 一般性出口 1
3 0069/1-629/1 一般性出口 3

7 財政部關務署 1 0061/031/01 一般性出口 1

8
財政部關務署基

隆關
1

0079/032/01 一般性出口

30079/121/01 一般性出口

0079/031/01 一般性出口

9 國史館

1 020-090203-0003 中南美地區非專案新聞文化工作案（三） 11
2 020-090203-0063 對中南美洲國家宣傳（四） 2
3 020-090203-0090 對亞西地區宣傳（一） 2
4 020-090203-0105 對哥倫比亞宣傳 6
5 020-090203-0117 對歐洲國家宣傳（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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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現存中華文物箱檔案件數統計圖

機關

序號
現存機關

個別

序號
案 卷 檔 號 案 卷 名 稱

案件

總數

20 068-0105-14-1 澳洲中華文物展 2
21 068-0108-5-1 文化交流－文物箱 9
22 068-0422-26-1 中華文物箱寄委內瑞拉、智利 13
23 068-0417-5-1 「中華文物箱」製作（外交部委製） 1
24 069-0105-3-1 海外文物箱展 8
25 069-0107-8-1 劉國松、彭既白、陳孟利、丁星五 1
26 069-0108-1-1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案 42
27 069-0108-1-2 籌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展 36
28 069-0417-1-1 營繕工程－「中華文物箱」製作 5
29 069-0422-42-1 贈吉隆坡文物箱 8箱 1
30 070-0101-1-1 中華文物箱 18
31 070-0107-17-1 聯繫函件 3
32 070-0443-1-1 雜卷 1
33 071-0108-1-1 澳、美、荷中華文物箱運用實況案 8
34 071-0108-7-1 文化交流 45
35 071-0126-8-1 其他雜卷 1
36 073-0107-4-1 聯繫函件 1
37 074-0108-2-1 中華文物箱 31
38 074-0422-24-1 製作文物箱及歷代服飾全套 2
39 075-0108-1-1 中華文物箱 5
40 075-0422-5-1 中華文物箱交駐美堪薩斯州辦事處 1

駐外單位現存文物箱文物一覽表 
List of Existing Cultural Chest Artifacts of Organizations Located Overseas

序號 類別 品    名 文物圖版 海  外  現  存  地  點

1 銅器 仿周圓鼎
駐秘魯代表處、駐紐約辦事處、駐南非代表處、 
駐法國代表處

2 銅器 仿周犧尊
駐秘魯代表處、駐紐約辦事處、駐南非代表處、 
駐法國代表處

3 銅器 仿周金錯獸尊 駐秘魯代表處、駐法國代表處

4 銅器 仿周觚
駐秘魯代表處、駐南非代表處、駐法國代表處、 
駐波士頓辦事處、金山灣區華僑文化服務中心

5 銅器 仿周爵
駐秘魯代表處、駐紐約辦事處、駐南非代表處、 
駐泰國代表處、駐法國代表處

6 銅器 仿周扁壺
駐紐約辦事處、駐南非代表處、駐法國代表處、 
駐秘魯代表處、金山灣區華僑文化服務中心

7 銅器 仿周簋 駐秘魯代表處、駐紐約辦事處、駐法國代表處

8 銅器 仿周公父宅匜
駐秘魯代表處、駐紐約辦事處、駐南非代表處、 
駐法國代表處、駐西班牙代表處

9 銅器 仿殷商饕餮紋卣 駐泰國代表處

10 銅器 仿周編鐘
駐紐約辦事處、駐泰國代表處、駐西班牙代表處、 
金山灣區華僑文化服務中心

（編輯小組整理）



379 378

開
箱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中
華
文
物
箱
﹂
檔
案
彙
編
︵
一
九
六
九—

一
九
八
六
︶

U
npacking C

ulture  The C
hinese C

ultural C
hests in the N

ational M
useum

 of H
istory: S

elected A
rchives (1969-1986)

附  

錄  —
–

A
ppendix

序號 類別 品    名 文物圖版 海  外  現  存  地  點

21 陶器 仿唐三彩侍女俑 駐紐約辦事處、駐法國代表處、駐波士頓辦事處

22 陶器 仿唐繪彩舞女俑 駐南非代表處、駐法國代表處、駐波士頓辦事處

23 陶器 仿唐陶黃釉坐俑 駐西班牙代表處

24 陶器 仿唐三彩大馬
駐秘魯代表處、駐紐約辦事處、駐法國代表處、 
駐波士頓辦事處、駐南非代表處

25 陶器 仿唐繪彩馬 駐法國代表處、駐波士頓辦事處

26 陶器 仿唐黃釉馬 駐泰國代表處

27 陶器 仿唐三彩駱駝
駐紐約辦事處、駐智利代表處、駐泰國代表處、 
駐波士頓辦事處、駐法國代表處、駐西班牙代表處

28 陶器 仿唐三彩雙角獸 駐波士頓辦事處

29 琺瑯 仿清琺瑯侈口花瓶 駐泰國代表處

30 琺瑯 仿清琺瑯花瓶 駐秘魯代表處、駐紐約辦事處

序號 類別 品    名 文物圖版 海  外  現  存  地  點

11 銅器 仿殷鸞紋戈 駐西班牙代表處、駐波士頓辦事處

12 銅器 仿殷爵 駐西班牙代表處

13 銅器 仿周鉞 駐西班牙代表處

14 銅器 仿漢鏡 駐西班牙代表處

15 銅器 仿商子父辛爵 駐瓜地馬拉共和國大使館

16 陶器 仿殷商白陶豆 駐南非代表處

17 陶器 仿北魏樂俑
駐秘魯代表處、駐紐約辦事處、駐南非代表處、 
駐法國代表處

18 陶器 仿六朝樂女
駐秘魯代表處、駐紐約辦事處、駐南非代表處、 
駐波士頓辦事處、駐法國代表處

19 陶器 仿唐三彩文官
駐南非代表處、駐泰國代表處、駐法國代表處、 
駐波士頓辦事處、金山灣區華僑文化服務中心

20 陶器 仿唐陶武人俑 駐西班牙代表處、駐波士頓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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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類別 品    名 文物圖版 海  外  現  存  地  點

41 瓷器
仿清青花釉裡紅龍紋扁

壺
駐法國代表處、金山灣區華僑文化服務中心

42 瓷器 仿明青花四季花帶嘴壺 駐法國代表處、駐南非代表處

43 瓷器
仿清雍正鬥彩四季花卉

雙耳如意瓶
駐秘魯代表處、駐紐約辦事處、駐法國代表處

44 瓷器 仿清乾隆粉彩花蝶膽瓶 駐秘魯代表處、駐紐約辦事處、駐南非代表處

45 瓷器 仿清乾隆粉彩花蝶膽瓶 駐紐約辦事處

46 瓷器 仿明弘治窯嬌黃繩耳罐 駐紐約辦事處、駐泰國代表處、駐西班牙代表處

47 瓷器 仿明嘉靖五彩蒜頭瓶 駐紐約辦事處

48 瓷器
仿明永樂青花蕉葉花卉

瓶
駐紐約辦事處

49 瓷器 仿清乾隆鬥彩團花瓶 駐紐約辦事處

50 瓷器 仿清乾隆青花山水瓶
駐泰國代表處、駐紐約辦事處、金山灣區華僑文化 
服務中心

序號 類別 品    名 文物圖版 海  外  現  存  地  點

31 琺瑯 仿清琺瑯高足瓶 駐南非代表處、駐法國代表處

32 琺瑯 仿清琺瑯長頸花瓶 駐秘魯代表處、駐紐約辦事處、駐南非代表處

33 琺瑯 仿清琺瑯長頸小花瓶
駐秘魯代表處、駐紐約辦事處、駐南非代表處、 
駐法國代表處

34 琺瑯 仿清琺瑯花瓶 駐紐約辦事處、駐泰國代表處

35 瓷器 仿宋三犧尊 駐法國代表處、駐秘魯代表處、駐南非代表處

36 瓷器
仿清乾隆青花雲龍四角

瓶
駐秘魯代表處、駐紐約辦事處、駐法國代表處

37 瓷器 仿清乾隆青花仕女瓶 駐法國代表處、金山灣區華僑文化服務中心

38 瓷器 仿清青花山水扇形盤 駐法國代表處、駐南非代表處

39 瓷器 仿清龍耳瓶
駐秘魯代表處、駐紐約辦事處、駐法國代表處、 
駐南非代表處

40 瓷器 仿清紫地蒜頭瓶 駐秘魯代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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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雕刻 文殊菩薩 駐紐約辦事處、駐南非代表處

62 雕刻 月光菩薩 駐南非代表處

63 雕刻 吹笙仙女 駐紐約辦事處、駐南非代表處

64 雕刻 仿唐女俑 駐泰國代表處

65 雕刻 仿清牙雕三羊 駐泰國代表處

66 書畫
清  八大山人草書對聯 
（複製品）

駐秘魯代表處、金山灣區華僑文化服務中心

67 書畫
清  吳昌碩篆書五言聯 
（複製品）

駐秘魯代表處、駐南非代表處、駐泰國代表處、 
駐法國代表處

68 書畫
民國  于右任草書立軸 
（複製品）

駐秘魯代表處、駐法國代表處

69 書畫
民國  溥心畬楷書對聯 
（複製品）

駐秘魯代表處、駐南非代表處

70 書畫
民國  溥心畬行書七言
聯（複製品）

駐泰國代表處（僅存下聯）

序號 類別 品    名 文物圖版 海  外  現  存  地  點

51 雕刻 雙獅戲球 駐泰國代表處

52 瓷器 仿宋雙耳貫帶瓶 駐智利代表處、駐西班牙代表處

53 瓷器
仿清雍正鬥彩花卉雙耳

如意瓶
駐瓜地馬拉共和國大使館

54 瓷器
仿清雍正鬥彩花卉雙耳

如意瓶
駐瓜地馬拉共和國大使館

55 瓷器 仿清祭紅大碗 駐波士頓辦事處

56 瓷器
仿清康熙青花釉裡紅三

龍大筆筒
駐波士頓辦事處

57 漆器 仿清剔紅圓盤 駐泰國代表處、駐瓜地馬拉共和國大使館

58 漆器 仿明雕漆圓盒 駐西班牙代表處

59 漆器 仿明清菊花盤 駐西班牙代表處

60 雕刻 彌勒菩薩 駐秘魯代表處、駐紐約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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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書畫
明  石濤《谿曠懷圖》 
（複製品）

駐南非代表處、駐法國代表處

82 書畫
清  鄭板橋《蘭竹》 
（複製品）

駐南非代表處

83 書畫
清  郎世寧《孔雀開屏》
（複製品）

駐秘魯代表處、駐波士頓辦事處

84 書畫
清《五路進財》 
（複製品）

駐南非代表處、駐法國代表處、駐秘魯代表處

85 書畫
民國  齊白石《蝦》 
（複製品）

駐南非代表處、駐法國代表處

86 書畫
民國  王一亭《佛》 
（複製品）

駐秘魯代表處、駐南非代表處、駐泰國代表處

87 書畫
民國  張善孖《老虎》 
（複製品）

駐秘魯代表處、駐波士頓辦事處、 
金山灣區華僑文化服務中心

88 書畫
民國  溥心畬《山水》 
（複製品）

駐秘魯代表處、駐南非代表處、駐法國代表處

89 書畫
民國  徐悲鴻《馬》 
（複製品）

駐秘魯代表處

90 書畫

民國  張大千《仿敦煌
香供養天女圖》（複製

品）

駐法國代表處、駐秘魯代表處

序號 類別 品    名 文物圖版 海  外  現  存  地  點

71 書畫
民國  溥心畬行書中堂 
（複製品）

金山灣區華僑文化服務中心

72 書畫
民國  董作賓甲骨文 
（複製品）

駐南非代表處、駐泰國代表處、駐波士頓辦事處、 
金山灣區華僑文化服務中心、駐法國代表處

73 書畫
民國  高拜石鐘鼎文軸 
（複製品）

駐秘魯代表處、駐南非代表處

74 書畫
明  文徵明《山水》 
（複製品）

駐秘魯代表處、駐南非代表處、駐法國代表處、 
駐波士頓辦事處、駐泰國代表處

75 書畫
明  仇英《秋江待渡》 
（複製品）

駐南非代表處、駐秘魯代表處

76 書畫
明  藍瑛《山水》
（複製品）

駐法國代表處、駐泰國代表處

77 書畫
明  八大仙人《松鹿圖》 
（複製品）

駐南非代表處、金山灣區華僑文化服務中心

78 書畫
明  石濤《霜山煙雨圖》
（複製品）

駐秘魯代表處、駐南非代表處、駐法國代表處

79 書畫
仿明石濤《憶箇山僧

圖》（複製品）
駐南非代表處、駐法國代表處

80 書畫
明  石濤《蘭竹》 
（複製品）

駐秘魯代表處、駐南非代表處、駐法國代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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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類別 品    名 文物圖版 海  外  現  存  地  點

101 書畫
仿漢《舞蹈圖》、《博

弈圖》拓本（複製品）
駐泰國代表處、駐波士頓辦事處

102 書畫
仿漢《群獸圖》、《乘

鹿圖》拓本（複製品）
駐泰國代表處

103 書畫
仿漢《雜技圖》、《樂

舞圖》拓本（複製品）

駐泰國代表處、駐波士頓辦事處、 
金山灣區華僑文化服務中心

104 書畫
仿漢《飪魚圖》、《舞

龍圖》拓本（複製品）
駐泰國代表處

105 書畫
仿漢《弋射圖》、《收

穫圖》拓本（複製品）

駐泰國代表處、駐波士頓辦事處、 
金山灣區華僑文化服務中心

106 書畫
仿漢《飛人圖》、《車

騎圖》拓本（複製品）

駐泰國代表處、金山灣區華僑文化服務中心、 
駐法國代表處

107 書畫
明  陳洪綬《無量壽佛
圖》（複製品）

駐泰國代表處

108 書畫
民國  林賢靜《牡丹》 
（真跡）

駐泰國代表處

109 書畫
民國  陳榮德《虎》 
（真跡）

駐泰國代表處

110 書畫
民國  傅狷夫《塔山一
角》（真跡）

駐泰國代表處

序號 類別 品    名 文物圖版 海  外  現  存  地  點

91 書畫
民國  張大千《潑墨山
水》（複製品）

駐秘魯代表處

92 書畫
民國  張大千《梅花》 
（複製品）

駐法國代表處、駐波士頓辦事處

93 書畫
民國  張大千《事事如
意》（複製品）

駐南非代表處

94 書畫
民國  張大千《九歌圖
卷》（複製品）

駐秘魯代表處、駐法國代表處、金山灣區華僑文化服

務中心

95 書畫
民國  張大千《荷花》 
（複製品）

駐泰國代表處

96 書畫
民國  黃君璧《山水》 
（複製品）

駐南非代表處

97 書畫
民國  黃永川《雲嚴飛
瀑》（真跡）

駐南非代表處

98 書畫
民國  呂佛庭《山水》 
（複製品）

駐南非代表處、駐秘魯代表處

99 書畫
民國  張書旂《孔雀牡
丹》（複製品）

駐泰國代表處、駐秘魯代表處

100 書畫
仿漢《熹平石經》拓本 
（複製品）

駐秘魯代表處、駐南非代表處、駐泰國代表處、 
駐法國代表處、駐波士頓辦事處、 
金山灣區華僑文化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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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書畫
民國  黃永川《山水》 
（真跡）

駐法國代表處

122 書畫
民國  盛元芳《松竹》 
（真跡）

駐法國代表處

123 書畫
民國  高拜石書法 
（真跡）

駐法國代表處

124 書畫
清《竹林七賢圖》 
（複製品）

駐法國代表處

125 書畫
民國  溥心畬《鍾馗》 
（複製品）

駐西班牙代表處

126 書畫
明  王問《拾得像》 
（複製品）

駐西班牙代表處、駐秘魯代表處、駐南非代表處、 
駐法國代表處、金山灣區華僑文化服務中心

127 書畫
明  文徵明《江南春圖》 
（複製品）

駐西班牙代表處

128 書畫

民國  張書旂《孔雀牡
丹》 
（複製品）

駐波士頓辦事處、駐秘魯代表處

129 書畫
明  宣宗《戲猿圖》 
（複製品）

駐波士頓辦事處

130 書畫
民國  蔣宋美齡《山水》 
（複製品）

駐波士頓辦事處

序號 類別 品    名 文物圖版 海  外  現  存  地  點

111 書畫
民國  吳平《花卉》 
（真跡）

駐泰國代表處

112 書畫
民國  季康《仕女》 
（真跡）

駐泰國代表處、駐秘魯代表處

113 書畫
宋  李唐《炙艾圖》 
（複製品）

駐泰國代表處、金山灣區華僑文化服務中心

114 書畫
宋  錢選《烹茶圖》 
（複製品）

駐南非代表處、駐秘魯代表處

115 書畫
民國  劉平衡《梅花》 
（真跡）

駐法國代表處

116 書畫
民國  周建卿《蝦》 
（真跡）

駐法國代表處、駐南非代表處、駐秘魯代表處

117 書畫
民國  高鍾文《楊桃》 
（真跡）

駐法國代表處

118 書畫
民國  涂璨琳《火雞》 
（真跡）

駐法國代表處

119 書畫
民國  馮諄夫《雲山》 
（真跡）

駐法國代表處

120 書畫
民國  邵幼軒《花鳥》 
（真跡）

駐法國代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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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書畫
民國  盛元芳《寶島風
光》（真跡）

無 駐南非代表處

142 書畫
民國  邵幼軒《紫藤游
禽》（真跡）

無 駐南非代表處

143 書畫
民國  安國鈞《以文會
友》（真跡）

無 駐南非代表處

144 書畫
民國  林賢靜《美齡蘭》 
（真跡）

駐南非代表處

145 書畫
民國  李可梅《三魚圖》 
（真跡）

駐南非代表處

146 書畫
民國  徐國庵《瓶供圖》 
（真跡）

無 駐南非代表處

147 書畫
民國  王維庵《秋菊》 
（真跡）

無 駐南非代表處

148 書畫
民國  于洪東《葡萄松
鼠》（真跡）

無 駐南非代表處

149 書畫
民國  張曼萍《牡丹》 
（真跡）

無 駐南非代表處

150 書畫
民國  涂璨琳《秋景》 
（真跡）

無 駐南非代表處

序號 類別 品    名 文物圖版 海  外  現  存  地  點

131 書畫
民國  蔣宋美齡《花卉》 
（複製品）

駐波士頓辦事處

132 書畫
民國  涂璨琳《葡萄小
島》（真跡）

駐秘魯代表處

133 書畫
民國  高鐘文《凌霄花》 
（真跡）

駐秘魯代表處

134 書畫
清  王翬《萬壑松風圖》 
（複製品）

駐泰國代表處

135 書畫
民國  蘇峯男《雲山》 
（真跡）

駐秘魯代表處

136 書畫
民國  林賢靜《鳥上枝
頭》（真跡）

駐秘魯代表處

137 書畫
民國  張曼萍《壽桃》 
（真跡）

駐秘魯代表處

138 書畫
民國  李可梅《牡丹》 
（真跡）

駐秘魯代表處

139 書畫
民國  顏小僊《紫葳》 
（真跡）

駐秘魯代表處

140 書畫
民國  范伯洪《雪出行
江》（真跡）

駐秘魯代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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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圖片 清玉白菜 駐南非代表處、駐法國代表處

162 圖片 清彩瓷集錦 駐南非代表處、駐法國代表處

163 畫集
《吳昌碩齊白石書畫選

集》
駐秘魯代表處

164 畫集 《溥心畬畫集（一）》 駐秘魯代表處

165 畫集 《溥心畬畫集（二）》 駐秘魯代表處

166 畫集 《張大千畫集》 駐秘魯代表處、駐泰國代表處

167 畫集 《胡克敏畫集》 駐秘魯代表處

168 畫集
張大千《長江萬里圖》 
冊頁（複製品）

駐南非代表處

169 服裝 蒙族男裝 駐瓜地馬拉共和國大使館、駐西班牙代表處

170 服裝 蒙族女裝 駐西班牙代表處

序號 類別 品    名 文物圖版 海  外  現  存  地  點

151 書畫
民國  王農《柳塘春牧》 
（真跡）

駐南非代表處

152 總類 國父孫中山先生遺像 駐泰國代表處

153 總類 總統蔣中正先生遺像 駐秘魯代表處、駐泰國代表處、駐法國代表處

154 總類 先師孔子行教像 駐秘魯代表處、駐南非代表處、駐泰國代表處

155 總類
中華民國五千年歷代

世系表
駐泰國代表處

156 總類 中華民國郵票 駐泰國代表處

157 圖片 周蟠龍方壺 駐南非代表處、駐法國代表處

158 圖片 周雲龍罍 駐南非代表處、駐法國代表處

159 圖片
北魏彩繪舞女及樂女群

像
駐南非代表處、駐法國代表處

160 圖片 唐三彩天王像及武士像 駐南非代表處、駐法國代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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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類別 品    名 文物圖版 海  外  現  存  地  點

181 服裝 清皇帝龍袍 駐瓜地馬拉共和國大使館

182 服裝 回族男裝 駐瓜地馬拉共和國大使館、駐西班牙代表處

183 服裝 宋朝花木蘭服 駐瓜地馬拉共和國大使館

184 服裝 越西施服 駐瓜地馬拉共和國大使館

185 服裝 苗族女服 駐瓜地馬拉共和國大使館

編輯說明：

一、 本館 2020年 4月至 8月間，委請外交部及僑務委員會函發我國 56個駐外單位（2020年 4月 8日僑教社字第

10902007672號函、2020年 4月 20日外公眾規字第 10929502760號函），協助確認海外現存中華文物箱狀況，計

有 10個駐外單位現存 348件當年史博館輸出的展品文物（見下表）。

二、 本表之文物圖版主要以駐外單位提供之原圖刊登，若與本館現存之仿製文物相同者或未提供圖版者，則使用本館圖版

以取得清析影像。

序號 類別 品    名 文物圖版 海  外  現  存  地  點

171 服裝 滿族男裝 駐西班牙代表處

172 服裝 臺灣原住民男裝 駐西班牙代表處

173 服裝 臺灣原住民女裝 駐西班牙代表處

174 服裝 藏族女裝 駐西班牙代表處

175 服裝 回族女裝 駐西班牙代表處

176 服裝 漢朝官服 駐瓜地馬拉共和國大使館

177 服裝 民初男裝 駐西班牙代表處

178 服裝 民初女裝 駐西班牙代表處

179 服裝 滿族女裝 駐西班牙代表處

180 服裝 藏族男裝 駐瓜地馬拉共和國大使館、駐西班牙代表處

（駐外單位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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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集錦（一九七○—二○二○）
News Highlights (1970-2020)

項次
日期／報（刊）名／
版次（期數／頁數）

標  題 內                  容

1
1970.05.06／
中國時報／ 4

中華文物箱

今製成展出

【中央社台北五日電】「中華文物箱」第一批十箱，已由國立歷史博

物館設計製作完成，將於明日在該館二樓展覽一天。國立歷史博物館

說：「中華文物箱」的製造，是為隨時借供我國旅居各國中國留學生

或華僑團體等，用於文化活動，或參加各項中小型國際展覽時使用。

「中華文物箱」的設計，著眼點在加強宣揚國家文化、促進文化交流。

箱內展覽品分為十二項，九十六類，包括：一、元首相及一般展品。

二、各類古器物圖片。三、古畫。四、今人國畫。五、銅器。六、陶器。

七、文字史料。八、石刻。九、玉器。十、漆器。十一、彩色幻燈片。

十二、國樂唱片。這批「中華文物箱」展出一天後，將運往我國駐外

各使館保存，以備隨時借供展覽。

2
1970.05.06／
中央日報／ 6

史物館創新

猷將展出文

物箱內容展

示我國歷史

藝術文物

【本報訊】一項專為我國在海外的留學生、僑團、國外人士設計的「中華

文物箱」一批十箱，定於今日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展出一天，並已於昨日

下午舉行了一場預展。

　這批中華文物箱是由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王宇清經過了多方的思考，

和廣求學者專家的意見，設計而成的。

　為了顧及運輸存放以及展出的方便，文物箱的體積，並不很大，但是在

這些高約三尺，長約三尺五吋，寬約兩尺五吋的箱子裏，都能包含了我國

五千年來悠久優秀的歷史和藝術文物。

　史博館長王宇清表示，箱子中的展品可分為十二項，九十六類，包括了

①國旗、總理遺像、總統肖像、和我國歷史系統圖，②圖片計有古銅器、

玉器、甲骨、漢陶、宋元明清代精瓷，③古畫的複製品，④張大千手繪國

畫的複製品，⑤商國銅器的複製品，⑥史前及唐代陶器的複製品，⑦漢簡

的複製品，⑧北周石刻的複製品，⑨宋、清玉器的複製品，⑩明清雕漆器

皿的複製品， 中華民國各種建設進步實況的彩色幻燈， 國樂唱片等。

　最難得的是，這個文物箱，雖大部分介紹我國古代的歷史藝術，但是對

於今人的成就亦有介紹，使看過的人，都會覺得中國文化不但源遠流長

博大精湛，即使到了目前，還是保持了優美的傳統，繼續在發揚著。

　在每幅圖片及國畫的下方，精印了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不用

大肆宣傳、就可使參觀的觀眾，一目瞭然的瞭解到，這批精美文物來自民

主自由的中國。

　在這些文物裏，「中國歷史系統圖」，將是使外國人士瞭解我國歷史變

遷的一項重要展品，這幅圖中，是用迴旋式的圖與字介紹每一個朝代的

興革，並附有每個朝代裏的重要人物和事蹟，十片一套的國樂唱片，是準

備在展出時播放的，讓觀眾一面欣賞我國文物，一面在柔美和悅的音樂

聲中，更會對中華文化興起景仰之情。

　王宇清說，這批文物箱，很適合一次小規模的展出，因為在國外常會遇

到租借場地的困難，而中華文物箱中的展品，只要在一所約有五十建坪

大小的房間，就可以隨意地展出，極其方便。

　他指出，這次只不過是一種試辦的性質，如果反應良好，即將繼續籌製

更多的箱數，並進一步的充實內容，運往各國參展。

　據悉，中央三組，鑑於中華文物箱設計的精美，已有意託請製作兩箱，

運送海外僑團。

　昨日參觀預展，並聽取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姚舜及史博館長王宇清，

聯合主持簡報的各單位代表，計有中央三組、教育部、外交部、僑務委員

會、新聞局、文化局、救國團總團部等單位代表二十餘人。

　他們都認為「中華文物箱」不僅精美實用，充分表達了中華文化的精神，

而且花極少量的經費，獲致豐碩的成果，實在是求新求行的具體行為與

表現。

駐外單位現存中華文物箱文物數量統計表

序號 現存文物駐外單位 現存文物數量

1 駐智利代表處 2

2 駐瓜地馬拉共和國大使館 12

3 金山灣區華僑文化服務中心（南灣） 19

4 駐波士頓辦事處 26

5 駐西班牙代表處 28

6 駐紐約辦事處 29

7 駐泰國代表處 43

8 駐法國代表處 61

9 駐祕魯代表處 62

10 駐南非代表處 66

駐外單位現存中華文物箱文物數量統計圖

（編輯小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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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日期／報（刊）名／
版次（期數／頁數）

標  題 內                  容

5
1972.05.03／
中國時報／ 7

弘揚中華文

化第二批中

華文物箱啟

運歐美日本

展出

【本報訊】國立歷史博物館設計籌製之中華文物箱，第二批三十九大箱，

已於製作完成後，啟程運往歐美及日本等地區，藉此弘揚中華文化。

　中華文物箱中之展品，分為：一般展品、圖片、古今名畫、古器物、

彩色幻燈片、國樂唱片等七大類，計每組三箱展品共二一三件。展品內

容有：國父遺像、總統肖像、中華民國國旗、中國歷史系統圖。

　圖片方面則是將稀世之寶攝製而成，名畫又包括唐宋明清直到現代作

品，蔣夫人及張大千所繪極受世人重視的山水亦將選入。

　古器物則包羅銅器、陶器、石刻、玉器及漆器。

彩色幻燈片的主題，分為台灣風光、農村進步及民俗民畫等。國樂唱片

中，是十首中國民謠。

　另外尚有中華民國郵票，仿古舞蹈展示服裝－包括漢、滿、蒙、回、

藏五族具代表性者，另有仿古宮燈及長江萬里圖卷等。

　所有展品，皆以中、英、西、法等四種文字說明。

　史博館說：這一批文物運往的單位是：

美國：我國駐美大使館文化參事處，以及波士頓、芝加哥、檀香山、休

士頓、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等總領事館。

　歐洲：我國駐西班牙大使館和比京中山文化中心。日本：我國駐日本

大使館文化參事處。

6
1972.05.03／
臺灣民聲日報

／ 2

二批中華文

物往歐美日

弘揚

【中央社臺北二日電】國立歷史博物館設計籌製的中華文物箱第二批

三十九大箱，開始運到歐美和日本等地區，弘揚中華文化。

　這種綜合編列的文物箱的展品，分一般展品、圖片、古今名畫、古器

物、彩色幻燈片、國樂唱片和其他等七大類，每組三箱二百十三件，所

有展品都有中、英、西班牙和法文四種文字說明，專供僑團和留學生舉

行小型展覽活動。

　史博館說：這一批文物運往的單位是：

美國：我國駐美大使館文化參事處，以及波士頓、芝加哥、檀香山、休

士頓、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等總領事館。

　歐洲：我國駐西班牙大使館和比京中山文化中心。日本：我國駐日本

大使館文化參事處。

7
1972.08.06／
聯合報／ 8

藝術走廊

【本報訊】由國立歷史博物館籌製的第二批「中華文物箱」卅九箱，已

經先後運抵美國、日本、西班牙和比利時，交付我駐外機構。美西地區

反共愛國學生聯盟會，曾於七月廿三日「自由中國日」活動中運用，受

到重視。

　「中華文物箱」是「把知識送上門去」構想的實踐。內容有古器物圖

片、中國古畫、仿古藝術緙絲、今人國畫、各代銅器、陶器、石刻、玉器、

漆器的複製品等一百多類。美西地區留學生的「自由中國日」活動，是

在金山灣區吉貝城與當地美國人士聯合舉辦。當時曾展示中華文物箱的

全部展品。

項次
日期／報（刊）名／
版次（期數／頁數）

標  題 內                  容

3
1971.09.23／
中央日報／ 4

僑委會購置

中華文物箱

寄贈菲華反

共總會

【中央社臺北廿二日電】僑務委員會今天購置價值新臺幣五萬元的中

華文物箱，寄給我國駐菲律賓大使館，轉交菲華反共總會，以充實該

會慶祝中華民國建國六十年雙十國慶舉辦的全菲照片巡迴展覽。

中華文物箱內容包括十二項：一、總統玉照及一般展品；二、圖片：

包括先史人類、銅器、玉器、甲骨、陶器；三、古畫（複製品）；四、

今人國畫（複製品）；五、銅器（複製品）；六、陶器（複製品）；七、

史料文字（複製品）；八、石刻（複製品）；九、玉器（複製品）；十、

漆器（複製品）；十一、彩色幻燈片（中華民國各種建設進步實況）；

十二、國樂唱片。

　這項展覽會是由菲華各界慶祝中華民國建國六十年籌備委員會，為

擴大介紹自由祖國軍、經、文、教、社會等各項進步實況而舉辦。

4
1972.02.12／
中央日報／ 3

供應僑胞舉

辦文化活動

大批中華文

物近期運往

國外

【本報訊】國立歷史博物館最近特別設計的一批「中華文物箱」已經

完成，將於近日內，運往美國及歐洲各使領館，供應海外僑胞及留學

生舉辦各項文化活動。

　歷史博物館最近製作完成的這批文物箱，於昨日上午在該館公開陳

列，並邀請各有關機構人員檢視參觀，做最後的檢討修正。

　史博館為了便利海外各地的僑胞和留學生們，在當地舉辦各項小型

展覽和民間聯誼活動，曾在民國五十九年設計第一批「中華文物箱」，

運往我國各駐外機構，深受歡迎。

　這次新設計的第二批「文物箱」，為了充實內容，已由原來的一箱

一組，改為三箱一組，昨日共展出十五組四十五箱。

　每組附裝的文物，包括以前原有的國旗，國父遺像，總統肖像，我

國歷史系統圖，古銅器，玉器，甲骨，宋元明清精瓷等的圖片，歷代

名畫，張大千國畫，商代銅器，史前及唐代陶器，漢簡，北周石刻，

宋代及清代玉器，明清雕漆器皿等的複製品，國內建設實況及風景的

彩色幻燈片及國樂唱片等和這次新增的文物。

　這次的設計，除了將原來用石膏製成的複製品，改用玻璃纖維製作，

以防運送途中破碎之外，新增的物品，包括蔣夫人山水畫複製品一幅，

緙絲及明代清代的扇面畫複製品和作為舞蹈表演用的漢、滿、蒙、回、

藏族的服裝，宮燈及中國民謠唱片集十張。

　設計的文物箱，除了可用於舉行小型晚會集各種表演、展覽場合，

有系統地介紹自殷商到現代的中華文化內容之外，也可做海外僑校講

授中國歷史的實際教材。

　這批文物箱作昨日檢視修正後，將在近日裝箱運往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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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975.12／雄獅
美術／ 58／
133

第三批中華

文物將運海

外長期展覽

國立歷史博物館受教育部委託，精心製作八十箱中華文物，即將運往

海外地區，提供給國際人士與我國留學生、僑胞等作長期展覽之用。

這類「中華文物箱」曾先後製作兩批運往海外極受歡迎，這次的文物

箱分裝成二十組，以綜合性文物及專題文物為主。內容包括有：「中

華五千年歷代世系表」、「國旗」、「孔子浮雕立像」、「國父遺像」、

「總統 蔣公遺像」等，所有器物均係現代製作，包括銅器、陶器、
漆器、瓷器、雕刻、琺瑯、歷代名畫、扇面繪畫、法書、畫磚拓本、

畫集、圖卷，以及精印古器物、民俗版畫、名人繪畫明信片等一百種。

除精美的文物外，增列國內名家國畫原作二百幅，每組分配各十幅，

包括：人物、山水、花卉、蔬果、翎毛、畜獸、鱗介、草蟲各種，此

項包括八大類別之國畫，係得國內藝術界人士熱心贊助。

13
1979.01.16／
民生報／ 7

國際文教處

今年工作重

點加強藝術

文化交流

【本報訊】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為因應國際局勢，本年度的工作計畫，

將經由民間文教團體辦理，並擴大加強三項文教交流。⋯⋯（三）國

際歷史文物及藝術品展覽：自民國六十五年委託國立歷史博物館研製

十九組「中華文物箱」，裝載書畫、陶瓷器、銅器、服飾前往我駐外

文化機構的留學生團體，績效良好，目前正趕製四十組，以應海外各

文教單位之需。為瞭解適應海外情勢，國際文教處處長鮑幼玉已在上

月卅日走訪美國各州考察，預定本月下旬返國。

14
1981.02／雄獅
美術／ 120／
38-39

活的美術教

育

歷史博物館的展覽活動分為固定性館藏展覽、特展、一般性書畫及其

他藝展，和國內外巡迴展覽、機場畫廊。

　⋯⋯展覽組主任夏美馴說：「解決的方法是製作『中華文物箱』，箱

內包括仿製的銅器、陶器、瓷器、琺瑯、書法，以及當代國畫家的作

品與古今名畫複製品、雕刻仿製品、歷史文物圖片等等。」中華文物

箱的目的既在宣揚中華文化與藝術，同時又希望使接觸觀賞的人，真

正體會到中華民國是自由民主、繁榮進步的國家。夏主任說，中華文

物箱的製作始於民國五十八年五月，完成於五十九年十一月，共製作

十組，每組一箱。由於所需甚多，常供不應求。六十年四月到六十一

年四月又製作一批，數量增為十三組，每組三箱。六十三年五月到

六十五年五月製作第三批，數量為二十組，每組四箱。六十七年八月

到六十九年八月製作第四批，增為四十組，每組八箱。文物箱的形式

與內容，也在國外使用單位建議下逐年改善，以配合實際所需。夏主

任說：「中華文物箱的運送有空運與海運兩種，完全視對方需要而定。

但是無邦交的國家，為顧及納稅問題，還得製備外文清冊註明每件價

格，更特別說明用途是展覽而非出售，且是專門贈與的性質。」⋯⋯

項次
日期／報（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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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972.08.06／
中央日報／ 6

中華文物箱

受海外歡迎

【本報訊】國立歷史博物館昨天表示：由該館籌製的第二批「中華文物箱」，

運抵海外地區使用後，效果良好。

　第二批「中華文物箱」有十三組，計卅九箱，已先後運抵美國、日本、西

班牙、比利時等地，供僑團及留學生舉辦各種活動及小型展覽用。

　這批文物箱，內有一般展品、古器物圖片、古人國畫作品、仿古藝術緙絲、

今人國畫作品，以及殷、周、漢、唐、南北朝、明、清的銅器、陶器、石刻、

玉器、漆器等，雖為複製品，但製作精良，幾可亂真。

　另外，尚備有中華民國風土人情彩色幻燈片、國樂及中國民謠唱片、仿古

宮燈、五族服飾等一百多件。

　歷史博物館說：七月廿三日，美西地區反共愛國學生聯盟會，在金山灣區

吉貝城與當地美籍友好聯合舉辦「自由中國日」活動中，中華文物箱內展品

全部陳列，並舉行漢、滿、蒙、回、藏五族服裝表演，獲得參觀人士讚揚。

9
1975.10.16／
聯合報／ 9

中華文物箱

將海外展覽

【本報訊】歷史博物館設計的「中華文物箱」已全部完成。包括二千件

歷史文物和美術品，將運到海外展出。史博館已經先後製作兩批運出，

這次的製作以一般性文物和專題文物兩類，內容包括中華五千年歷代世

系表、中華民國國旗、孔子浮雕像、銅器、陶器、版畫、名人繪畫明信片、

國內名家國畫原作等。

10
1975.10.16／
中國時報／ 5

中華文物箱

已全部完成

將運海外展

出

【本報訊】為加強中華文化對海外的宏揚，及介紹中華民國進步繁榮實

況，由教育部委託國立歷史博物館製作的「中華文物箱」，已全部完成。

共有歷史文物暨美術品二千件，分裝二十組，即將運往海外地區。

　此次製作的「中華文物箱」，以一般綜合性文物及專題文物兩類為

主，力求攜帶運輸方便，佈置與安全兼顧，研究與觀賞並重。其內容

包括「中華五千年歷代世系表」、「中華民國國旗」、「孔子浮雕立像」、

「國父遺像」、「總統　蔣公遺像」，以及現代仿製的銅器、陶器、漆器、

瓷器等。此外更特別增列國內名家國畫原作兩百幅，包括人物、山水、

花卉、草蟲等類。

11
1975.10.16／
中央日報／ 6

由歷史博物

館精心製作

「中華文物

箱」第三批

將運海外長

期展覽

【本報訊】國立歷史博物館受教育部委託，精心製作八十箱中華文物，

即將運往海外地區，提供給國際人士與我國留學生、僑胞等，作長期展

覽之用。這類「中華文物箱」曾先後製作兩批運往海外，極受歡迎，這

次的文物箱分裝成二十組，以一般綜合性文物及專題文物兩類為主，力

求㊀攜帶與運輸方便，㊁佈置與安全兼顧，㊂研究與觀賞並重為原則，
展品分類裝箱，在任何大小場地，均可陳列。

「中華文物箱」的內容包括有：「中華五千年歷代世系表」、「國旗」、

「孔子浮雕立像」、「國父遺像」、「總統　蔣公遺像」等，所有器物

均係現代製作，包括銅器、陶器、漆器、瓷器、雕刻、琺瑯、歷代名畫、

扇面繪畫、法書、畫磚拓本、畫集、圖卷，以及精印古器物、民俗版畫、

名人繪畫明信片等一百種。除精美的文物之外，增列國內名家國畫原作

二百幅，每組分配各十幅，包括人物、山水、花卉、蔬果、翎毛、畜獸、

麟介、草蟲各種，此項包括八大類別之國畫，系得國內藝術界人士熱心

贊助，提供一時之作，計有黃君璧、馬壽華、劉延濤、高逸鴻、梁中銘、

梁又銘、姚夢谷等。同時，交通部郵政總局以「臺灣風光」與「歷史文

物」為主題的各式郵票，精裝成框，一併納入中華文物箱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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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紀要（一九六九—一九八六）
Chronicle (1969-1986)

日期 項      目
本館及國內外大事

（與外交、藝文發展相關）

1969. 
04.08

我駐美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請設置展覽箱 10套，包括文
物、書畫、服飾、器皿及新聞照片等交由該館運用，與

教育部擬設置「文化箱」之構想相合，為「中華文物箱」

計畫由來。（史博館檔案 060-1-514-1-30）

4月，美國總統尼克森在美國國會就四八〇
法案報告中，讚揚臺灣對亞、非開發國家之

農業技術援助。

1969. 
06.02

教育部責成本館就設置文化箱一事，研擬具體可行辦法

報核，暫設 20箱交該部駐美、加、比等文化參事處運用。
（史博館檔案 060-1-514-1-30）

6月，本館第一任館長包遵彭轉任國立中央
圖書館館長，王宇清升任第二任館長。

1969. 
06.11

本館陳教育部有關文化箱籌辦計畫暨經費概算報核，正

式進入規劃階段。（史博館檔案 060-1-514-1-43）
6月，教育部修正 1953年頒布之《總動員期
間社會教育實施綱要》。

1969. 
07.12

教育部召開「研討設置第一批中華文物箱座談會」，邀

集外交部、僑務委員會、行政院新聞局、中央委員會第

三及第四組、教育部會計處、國際文教處、文化局、青

年反共救國團及本館等單位，針對文物箱經費預算及其

他事項進行研擬。（史博館檔案 060-1-514-1-45、46）

7月，《文藝》月刊創刊。人類首次登陸月
球。

1969. 
11.27

本館函請有關單位提供相關展品作為第一批中華文物箱

內容赴外展出，計有臺灣省政府新聞處、僑務委員會、

交通部郵政總局、空軍總司令、海軍總部、農復會、蒙

藏委員會、退輔會、亞盟、臺灣省觀光事業管理局等 10
個單位提供幻燈片、圖片、郵票、畫刊等文宣。（史博

館檔案 060-1-514-1-42、40、33、31、28、23、06、34、
37、36、32、29）

8月，金龍少年隊在美國榮獲世界少棒賽冠
軍。

1970. 
03.23

教育部函請本館寄我駐外單位秘魯大使館及其他海外各

地亟需中華文物箱展示，以響應國內「中華文化復興」

政策。（史博館檔案 060-1-514-1-26）
3月，「中華民國版畫學會」成立。

1970. 
05.05

本館奉命籌辦第一批中華文物箱 10箱，全部製備完成，
於該館舉行第一次展品成果預展，特邀外交部、教育部、

僑務委員會、交通部郵政總局等相關單位，蒞臨指導。

（史博館檔案 060-1-514-1-20）

4月，本館與美國新聞處聯合舉辦「月球岩
石展覽」，吸引 35 萬人次參觀。教育部公
布《各省市公立博物館規程》，規定各省市

至少應設置博物館 1所。「四二四刺殺蔣經
國案」，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在美國紐約市

被留美博士生黃文雄槍擊未遂。

1970. 
08.04

本館函請基隆關國際貿易局惠准免結匯放行第一批中華

文物箱 10箱，由基隆海運輸出至我國駐美大使館文參處
8箱，駐比利時大使館文參處 2箱。（史博館檔案 060-
1-514-1-11）

8月，第五次全國教育會議有關社會教育決
議，文化建設與社會教育並列。

1970. 
09.17

第一批中華文物箱 10箱啟運，教育部令我駐美國與駐比
利時大使館文化參事處提領。（史博館檔案 060-1-514-1-
08、07）

10月，我國與加拿大斷交。
11月，我國與義大利斷交。蔣中正於陽明山
中山樓演說，稱中華文化無人可以毀滅。

1971. 
04.12

本館召開籌備第二批中華文物箱第一次籌製會議，依教

育部國際文教處、中央委員會第三、四組、外交部、行

政院新聞局、僑務委員會第二處對第二批文物箱樣品檢

視意見提出處理報告表。（史博館檔案 061-1-765-1-32）

1月，藍蔭鼎獲歐洲藝術討論會與美國藝術
評論學會推選為「第一屆世界十大水彩畫

家」之一。

3月，《雄獅美術》創辦。

1971. 
04.16

外交部函告駐美總領事會議建議，中華文物箱體積過大，

建議以小箱分裝為原則，俾利國外小型交通工具之裝運。

（史博館檔案 061-1-765-1-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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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988.03.17／
聯合晚報／ 8

哥本哈根廿

二日舉辦中

國週介紹中

華文化的守

護神．促進

雙方交流

【哥本哈根電】一九八八年北歐國際旅遊展，十七日起在哥本哈根市

盛大舉行，有來自世界各地六十餘國參加展出，介紹世界各地觀光活

動，預料將吸引北歐及中歐觀光旅遊界人士數百萬人參觀。丹麥自由

中國新聞處配合此項國際旅遊展，將在三月廿四日在哥本哈根市舉辦

「中華民國日」。三月廿二日至廿六日在 Ringsted市舉辦「中國週」
活動，擴大宣揚中華民國觀光旅遊實況與中華文化守護者的形象，以

增進北歐人士對中華民國的了解與支援，促進雙方觀光與文化交流。

「中華民國日」活動的舉辦地點在哥本哈根市中心亞洲樓中國餐廳，

邀請對象包括亞太旅遊協會北歐會員、各大新聞媒體旅遊記者、北歐

旅遊展籌備會負責人員、政經及學術界領袖，共一百五十人。節目內

容有雞尾酒會、中華民國國情簡報、中國式自助餐會、放映紀錄影帶，

並有華航機票 (阿姆斯特丹至台北 )往返兩張為抽獎的獎品、華航空中
小姐才藝表演、贈送紀念品等。「中國週」活動在丹麥古都 Ringsted
文化中心舉行，開幕酒會由該市政府在三月廿二日上午十一時至十二

時舉行，邀請當地及哥本哈根區政治、工商界及傳播界人士兩百人參

加，主辦單位駐丹麥自由中國新聞處以中式點心招待嘉賓。五天的活

動，包括中華民國國情及旅遊簡介、中華文物展 (中華文物箱或仿古名
畫展 )、中華文藝表演 (包括古箏演奏、中國結及茶道表演、中國書法
示範 )，在 Kino電影院及文化中心舉行中國電影欣賞會及中華民國工
商產品展、中丹貿易座談會。「中國週」的高潮活動是三月廿六日在

Ringsted文化中心禮堂舉行的「中華文化晚會」邀華航小姐作才藝表
演，西德不來梅中文學校舞蹈團表演中國舞蹈等各項遊藝活動助興。

16
2020.03.09／
聯合報／何定

照

開箱之祖！

神秘中華文

物箱飄搖年

代的沉默文

化大使

歷史博物館整建發現神秘鐵箱

一只只大鐵箱，埋藏台灣文化外交史。國立歷史博物館近年閉館整建，

發現數個大鐵箱，裡頭各有上百件文物。原來這是外交部 1960年代起
委託教育部、由史博館發想製作的「中華文物箱」，曾遊走全球六大

洲 20餘國，特別是在台灣退出聯合國的國際飄搖年代，擔任最沉默有
力的文化大使。網址：http://vip.udn.com

17
2020.03／歷史
文物／ 304／
52-57／陳嘉翎

史博製造，

文化外交：

「中華文物

箱」的開箱

文

史博庫房的角落裡，沉睡著一批「中華文物箱」。打開這些塵封已久

的箱子，進入眼簾的仿製文物，竟隱藏著一段輝煌的過往。筆者於是

透過機關檔案的考察與人員訪談，回溯中華文物箱的來龍去脈，並期

藉由本文揭開文物箱於 1970至 80年代，如何進行文化複製與再現、
輸出與傳播的一段精采歷程。這些物與事，也為當年政府推動文化外

交工作，留下了最珍貴的紀錄與見證。⋯⋯

網址：https://www.nmh.gov.tw/nmhpublish_93_1459.html

18
2020.06.18／
國史館／專題

演講／廖新田

開箱文—

史博館中華

文物箱

1969至 1986年之間，政府為加強我國文化在海外之弘揚與介紹中華
民國進步繁榮之實況，指示國立歷史博物館製作 5批典藏文物複製品
裝箱成為「中華文物箱」，透過我國駐外各機構於駐在國進行系統性

與概括性之介紹、推廣與展覽，開啟海外文化傳播與爭取國際能見度

的重要歷程，寄送各國之文物箱共計 1,000餘箱。「中華文物箱」的
形成，可以探知當時選取複製文物的文化價值，亦可窺探文化輸出與

外交關係間的緊密連結。網址：http: //cultureexpress.taipei/ViewEvent.
aspx?id=24942

（編輯小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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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項      目
本館及國內外大事

（與外交、藝文發展相關）

1971. 
07.02

本館向教育部檢據報銷請領第二批中華文物箱 39箱經
費，總計新臺幣 50萬元。（史博館檔案 061-1-765-1-04）

8月，教育部發布《民族精神教育實施方
案》。

9月，參加第十一屆巴西聖保羅藝術雙年展。

1971. 
07.07

本館召開第二批中華文物箱第二次籌製會議，就展品內

容之充實、裝箱、展品目錄、說明、經費提出討論，決

議增加舞蹈用服裝、翻譯美法西文、分甲乙丙三箱裝載

展品減輕重量，經費由教育部撥付。（史博館檔案 061-
1-765-1-40）

10月，聯合國大會第 2758號決議通過，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中國唯一合法代表，中

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11月，本館舉辦「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展」。

1972. 
02.11

本館召開第二批中華文物箱第三次籌製會議，就樣品改

進展示，由各機構代表分別勘驗。（史博館檔案 061-1-
765-1-12）

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正式訪問中共，為首
位訪問中國大陸的在任美國總統。

1972. 
02.21

本館陳教育部第二批文物箱已完成待運，邀中央第三組、

僑務委員會、外交部暨鈞部國際文教處等機構派員親驗

展品。（史博館檔案 061-1-765-1-11）
2月，我國與阿根廷斷交。

1972. 
03.27

本館陳教育部籌製完成第二批中華文物箱，報請鑒核併

附寄送分配單位名單。（史博館檔案 061-1-765-1-03）
3月，舉行第五屆中華民國總統選舉，由蔣
中正連任總統、嚴家淦連任副總統。

1972. 
05.01

財政部關務署函准本館籌製完成之第二批中華文物箱 13
組分別運往我駐外使領館，包括美國、日本、西班牙、

比利時等 12處。（財政部關務署檔案 0061/031/01、史
博館檔案 061-4-460-1-01）

5月，我國與盧安達斷交。許深州、陳進、
黃鷗波、林之助、林玉山、陳慧坤等人創「長

流畫會」，於省立博物館舉行首展。

6月，美國發生水門事件。
9月，我國與日本斷交。
10月，我國與多哥斷交。

1973. 
01.23

教育部召開中華文物箱檢討會議，邀有關單位檢討海外

展出效果。決議請有關單位意見逕交本館，由本館研擬

第三批文物箱計畫書及經費概算書後再召開會議。（教

育部檔案 06200013543）

1月，我國與達荷美（今貝南）第二次斷交。
我國與薩伊（今剛果民主共和國）斷交。

1973. 
03.01

行政院新聞局檢送轄下駐外單位之意見轉告教育部。（教

育部檔案 06200007154、06200008955）
2月，「中國現代繪畫的前途」座談會在海
外學人聯誼中心舉行。

1973. 
04.12

本館陳教育部第三批中華文物箱籌製計畫綱要。（教育

部檔案 06200013543）
3月，我國與西班牙斷交。

1973. 
04.25

教育部召開商討製作第三批中華文物箱事宜，認為有

繼續製作的必要，並增設專題文物箱。（教育部檔案

06200013543、06200041307）

1973. 
09.13

教育部匯集有關單位需求，決定訂製第三批中華文物箱

100組，計需新臺幣 1,462萬元，函請行政院准予專案核
撥。（行政院主計總處檔案 0062/260.2/A-3、教育部檔案
06200022811）

7月，本館王宇清館長退休，何浩天升任第
三任館長。

1973. 
10.11

行政院函覆教育部要求按照「商討中華文物箱製作事宜

會議紀錄」擬定第三批籌製計畫，並依預算執行辦法檢

附申請第二預備金之相關資料。（行政院檔案 0062/2-2-
2/39）

10月，本館參加第十二屆巴西聖保羅藝術雙
年展（最後一次參展）。中東戰爭引發第一

次石油危機。

1973. 
11.07

教育部再函行政院為訂製第三批中華文物箱，切實檢附

並撰成計畫說明及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額表等件。（教

育部檔案 06200041307、行政院主計總處檔案 0067/247/
A-1265）

1973. 
11.09

教育部召開商討第三批中華文物箱訂製事宜會議。（教

育部檔案 06231062994）
12月，中華民國特殊教育法將藝術資優教育
納入特殊教育體系中。

日期 項      目
本館及國內外大事

（與外交、藝文發展相關）

1974. 
02.19

行政院函覆教育部申請動用第二預備金一事應予緩議，

教育部函本館應就64年度增列之300萬元統籌辦理。（行
政院檔案 0063/7-8-1-10/4、教育部檔案 06300005707）

1月，中共「批林批孔運動」。我國主辦的
「亞洲美術教育會議」在省立臺中圖書館揭

幕。

1974. 
03.15

教育部轉知各有關單位提出文物箱汰舊換新項目列表。

（教育部檔案 06300013121、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 020-
090502-0019）

3月，亞太博物館會議在故宮舉行。

1974. 
03.30

外交部電轄下各駐外單位，請詳列前發中華文物箱中需

汰舊換新者，以便補充。（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 020-
090502-0019）

3月，我國與加彭斷交。

1974. 
05.27

依照行政院文物箱汰舊換新建議，教育部根據各駐外機

構反映意見，再專案陳請行政院核示訂製中華文物箱。

（教育部檔案 06300013121）

4月，我國與波札那斷交。
5月，我國與馬來西亞終止領事關係。

1974. 
06.06

教育部函本館加速辦理第三批中華文物箱展品內容汰舊換

新工作，以應海外應用。（史博館檔案 067-0108-2-2-54）
6月，我國與委內瑞拉斷交。
7月，我國與尼日首次斷交。

1974. 
09.06

教育部洽本館趕製第三批中華文物箱，俟製妥當後再專案

邀請有關單位議定分配。（史博館檔案 067-0108-2-2-52）

8月，美國總統尼克森因水門事件辭職；副
總統福特接任總統。

9月，蔣經國宣布十大建設計畫。

1974. 
12.20

本館完成第三批中華文物箱汰舊換新工作（史博館檔案

067-0108-2-2-47）
11月，我國與甘比亞斷交。
12月，楊三郎等成立「中華民國油畫學會」。

1975. 
10.06

本館奉教育部籌辦第三批中華文物箱展品內容汰舊換新

工作，所有歷史文物美術品類及一般展品類之樣本均精

選完成。（史博館檔案 067-0108-2-2-44）

4月，總統蔣中正去世，嚴家淦繼任總統。
蔣經國獲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

6月，《藝術家》創刊。
10月，本館舉辦「中西名家畫展」，首次引
進西方名畫原作。本館首創生態陳列法展出

「北京人」。

1975. 
12.20

汰舊換新第三批中華文物箱製作完成，本館邀集各有關

單位親臨詳鑑。（史博館檔案 067-0108-2-2-47）
11月，第一屆全國美展開幕。

1976. 
03.31

教育部召開第三批中華文物箱分配會議。（教育部檔案

06531001919、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 020-090502-0019）

1976. 
04.21

僑委會轉知海外僑校，經洽有關單位據告中華文物

箱因製作數量不多，無法分配運用。（僑委會檔案

I000642775）

1976. 
05.26

教育部函請受配單位妥善運用第三批中華文物箱，並

列入財產移交，加強公物保管責任。（國史館藏外交部

檔案 020-090502-0019、史博館檔案 067-0108-2-2-37）
5月，「亞太地區博物館會議」於本館舉行。

1976. 
07.21

本館檢送教育部及有關單位中華文物箱展品目錄及運裝

船時間表各乙份，請轉知海外單位收受清點，並回報使

用情形。（教育部檔案 06500031060）

9月，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垮台，文化大革
命象徵性結束。

11月，蔣經國獲選首任中國國民黨黨主席。
張大千自巴西移居臺北。

1977. 
11.29

教育部委託本館代製分運美國之中華文物箱 3組，就展
品內容精心改進製作完成並舉辦預展。（國史館藏史博

館檔案 020-090502-0019）

9月，行政院長蔣經國向立法院提出施政報
告，進行 12項建設計畫，第十二項為「建
立每一縣市文化中心，包括圖書館、博物館

及音樂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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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及國內外大事

（與外交、藝文發展相關）

1977. 
12.08

菲律賓馬尼拉岷倫洛（Binondo）中山街自由大廈舉行
中華文物展，場面盛大。（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 020-
090502-0019、020-090502-0019）

12月，「文化建設規劃大綱」通過，各縣市
得設立文化中心。

1978. 
05.31

為應海外工作需要及各單位要求，本館籌辦第四批中華

文物箱，教育部報請行政院核撥經費再行訂製 40套，計
需新臺幣壹仟貳佰萬元。（史博館檔案 069-0108-1-1、
行政院主計總處檔案 0067/247/A-1260）

5月，蔣經國、謝東閔就任第六任總統、副
總統。

1978. 
07.07

本館承教育部囑製作中華文物箱 7組，分別海運英國、
智利、委內瑞拉、哥斯大黎加、烏拉圭等國。（國史館

藏史博館檔案 020-090502-0019）

6月，教育部擬定《文化建設規劃草案》，
自 68年度至 72年度間完成各縣市文化中心
的建立。

1978. 
08.04

行政院准撥教育部訂製第四批中華文物箱所需經費新臺

幣壹仟萬元，本館到部洽領並即刻展開籌製作業。（史

博館檔案 069-0108-1-1）

1978. 
09.04

本館擬具中華文物箱管理意見，供駐外單位使用，並召

開第四批中華文物箱籌辦會議。（史博館檔案 69-0108-
1-1、2）

1978. 
10.27

第四批中華文物箱擬分配海外單位名單共 33個單位，包
含美國、巴拿馬、哥倫比亞、法國、英國、梵蒂岡、日本、

泰國、菲律賓、澳洲、南非、馬拉威、德國、祕魯、委

內瑞拉、巴西、韓國、印尼及印度等國。（史博館檔案

069-0108-1-1、國史館藏史博館檔案 020-090502-0019、
僑委會檔案 I000647869）

10月，法國在臺北設立法亞貿易促進會
（FATPA）推廣雙邊經貿關係。臺灣第一條
高速公路－中山高速公路全線通車。

12月，「全省美展」自第三十三屆起重新檢
討審查辦法。

1979. 
03.10

僑委會轉知教育部有關馬來西亞怡保培南中學陳董事長

孟利函請提供該校中華文物箱以供長期展覽。（僑委會

檔案 I000650057）

1月，我國與美國斷交。
4 月，中華民國與美國簽訂《臺灣關係法》
生效。

1980. 
05.29

本館舉辦第四批中華文物箱預展檢驗，並舉行分配會議。

（教育部檔案 06900026995）
6月，蔣經國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主
張。

1980. 
07.13

本館寄存西雅圖辦事處運用之中華文物 15件失竊，向當
地報警追查。（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 020-090502-0019）

1980. 
08.22

教育部邀集行政院新聞局僑委會、中央海外工作會及外

交部 4單位至本館商討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分配事宜，會
議由教育部國際文教處鮑處長幼玉主持。（國史館藏外

交部檔案 020-090502-0019）

8月，「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於中研院舉
行，姚夢谷、王壯為、李霖燦等人發表書畫

論文。

1980. 
09.18

第四批中華文物箱 20組海運出口。（史博館檔案 071-
0108-7）

9月，臺灣省政府做成決策，決定「臺灣省
立美術館」館址，並完成徵圖及初步規劃。

1980. 
11.18

本館奉教育部核定特製作第四批中華文物箱，每組 124
種，分裝 8箱，運至盧森堡孫中山中心等 17個單位，供
該地區長期巡展。（史博館檔案 071-0108-7）

10月，總統令修正公布《社會教育法》。

1981. 
04.24

本館請教育部函請轉知所屬受配單位，妥善運用中華文

物箱內各類文物複製品，各組並有現代名家國畫 15幅尤
具價值，請列入財產管理，勿以禮品轉送，人事如有異

動應專案移交。（史博館檔案 070-0101-1、教育部檔案
07000021010）

3月，「中華水彩畫家學會」成立。

1981. 
08.22

本館召開第四批中華文物箱分配會議（史博館檔案 71-
0108-7）

7月，立法院公布施行「文建會組織條例」。

日期 項      目
本館及國內外大事

（與外交、藝文發展相關）

1982. 
05.24

教育部函請外交部再徵詢該部駐外單位關於中華文物箱

需求反應，俾利決定製作第五批文物箱。（教育部檔案

07300028636、史博館檔案 074-0108-2）

6月，五月、東方畫會舉行 25週年聯展。蔣
經國總統頒授中正勳章予張大千。

1982. 
07.30

行政院新聞局檢送初步彙整駐外單位有關中華文物箱需

求及建議事項。（史博館檔案 074-0108-2）

6月，本館《寶島長春圖卷》參加「第十八
屆亞細亞現代美術展」，於東京上野之森美

術館、東京都美術館兩地展出。

11月，「中華民國現代畫學會」成立。

1983. 
09.27

瓜地馬拉等 15屆全國民俗華會及 ALTA VERAPAZ省商
展會於瓜國北部文化大城戈班市（Coban）舉辦中華文物
展。（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 020-090203-0003）

8月，本館《寶島長春圖卷》於韓國漢城國
立現代美術館舉行「中韓現代書畫展」展

出。

11月，本館《寶島長春圖卷》於比利時布魯
塞爾市政廳等地展出。

12月，「臺北市立美術館」開幕。
1984. 
03.26

本館向教育部陳報歷年承辦中華文物箱概況及各方反映

意見表。（史博館檔案 074-0108-2）

1984. 
11.27

教育部請本館研製中華文物箱第五批之內容暨概估預

算。（教育部檔案 07331007030）

05.20 蔣經國、李登輝就任第七任總統、副
總統。

12.16 文建會舉辦「臺灣地區美術發展回顧
展」。

1984. 
12.27

本館開始籌製第五批中華文物箱（史博館檔案 074-0108-2）
10月，文建會發布實施「加強文化及育樂活
動方案」。

1985. 
01.14

本館召開研商製作第五批中華文物箱協調會議（史博館

檔案 074-0108-2）

1月，文建會輔導各縣市辦理「地方美展」；
各縣市文化中心訪視活動展開，重點在輔導

各縣市文化中心進行特色規劃，成立民俗特

色文物館舍。

3月，本館《寶島長春圖卷》於香港展出。

1985. 
04.04

教育部函請本館概估研製中華文物箱第五批 77套所需預
算送部供參。（史博館檔案 074-0108-2）

9月，本館展出美國費城賓州大學博物館藏
古代埃及文物展，轟動全國，並於臺南、臺

中市文化中心巡展。

1985. 
10.01

教育部委託本館製作第五批中華文物箱，本館陳請核撥

所需經費新臺幣 4,004萬元。（史博館檔案 074-0108-2）
10月，本館何浩天館長屆齡退休，李鼎元接
任第四任館長。

1985. 
12.08

本館陳報教育部歷年來承辦中華文物箱概況，及在海外

運用與陸續需要情形暨反映意見。（史博館檔案 074-
0108-2）

2月，本館李鼎元館長離職，陳癸淼接任第
五任館長。

1986. 
11.24

本館配合政府推行國內「文化下鄉」政策，推出文物箱

巡展車到各縣市文化中心展出，至此停止輸出海外。

（1986.11.24民生報第四版）
文建會籌建完成各縣市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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